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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因明与印度哲学



护法与法称关于他心知的辩护

茅宇凡①

［摘要】唯识论者和实在论者在世俗层面上都同意我们能够获得对他人心识 的认

知。差别在于，唯识论者主张我们是通过间接的表象认知方式获得他心知； 而实在论

者则强调我们是通过直接认知的方式认取他人心识作为认识的对象。 护法将“他心知”

理解为一种自心上生起他心“影像”的认识过程；他人心识 则是影像的“本质”，而

不是直接被认识的对象。同时，他人心识不是外在的物 质实体，因此并不违反唯识宗

否定“外境”的立场。法称则进一步论证由他人 行动和语言的表象可以推论出他心的

表象，该推论是有效的认知，因为通过他 心的知识使得我们在世俗世界中达到与他人

语言交流等的实效作用。

【关键词】唯识他心知护法法称

引 言

对于否定外部世界存在的唯识论者而言，他人心识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认识其他 人的心

识一直是个两难的问题。困难之处在于，如果承认他人心识的存在并且可以 被认识到，那

么其他心识就是自己心识以外独立的对象。如果不承认他人心识的存 在，那么唯识论就会

陷入“独我论” (solipsism)的窠臼。

同时，在佛教内承认圣人通过修炼可以具有一种超能力(神通)——“他心通” 或“他

心知”，具有该神通的人可以完全知道其他人的心思想法。据此，佛教的实在 论者用他心

知来质疑唯识论说：假如承认唯识的理论，那么他心知是否能了知其他

1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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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识呢？如果唯识论者否认存在他心知的话，那么就会与佛教本有的一些教说 相抵触，

更重要的是，否认他心知会使唯识论陷入“独我论”。又假如唯识论者承认 他心知的话，

那么就会与唯识宗自己的理论产生矛盾，这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层次的 困难：其一，按实在

论者的说法，他心知是完全知道他人的心识或想法，这是一种 直接认知方式。从知识论的

角度说，唯识学——特别是有相唯识论者——不承认有 直接的认知，识一定是通过具有形

象的方式来进行认知的。所以，如果认为他心知 是直接知觉到其他人的意识，这与唯识的

认知模式不符。其二，从存有论的角度说， 唯识论不承认自心以外还有独立的对象存在；

所以，如果承认他心知，即便不认为 是直接了知他心，也等于是承认说自己的心识以外还

有其他的心识作为独立的对象。 对此，唯识论者会辩解说我们主张的“唯识”并非是说只

有一个识，而是存在众多 乃至无数的意识相续（即阿赖耶识），它们本质上是同类型的存

在，有别于物质对象 的存在。

在《唯识二十论》（为啣飴加版）以及《成唯识论》当中，世亲和护法就是釆用这 种

承认他人心识的存在，同时却否认自己可以直接认知到他人心识的方式来解决这 个困难。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独我论”，但却难免有弱化唯识学作为观念论的 色彩。特别是

护法提出唯识即“不离识”的定义以及“亲所缘”的说法，更使得他 在“他心知”问题上

表现出表象论（representationalism）的倾向。此外，法称有《成 立他相续论》（Sa布幻"d/mra

航汨加）一篇小论，是为数不多地系统论证他人（他相续） 存在的专书，现存藏译本。法

称认为“他心知”是一种推理认知，但因为具有一致 性、能达到认知对象的效果作用，故

也是有效的认知手段（pramana）o

一 世亲《唯识二十论》对于他心知问题的提出

《唯识二十论》关于他心知的争论其实很简略，从世亲的回应中我们可以基本 了解世

亲只是巧妙回避了上述他心知会遭遇的知识论层面的难题。世亲在《二十论》 第二十一颂

中说：

他心知（paracittavid）的认知（jh亘 na）不是如实地［了知］对象

（ayathartha）,［这是］为什么呢？就像对自心的认知（svacittajh亘 na）

［长行：］它也不是如实地［了知］对象，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无法知道（ajnana,无知）的缘故，就像对佛的认识对象

（gocara,所行）［也是无法知道］一样。

［长行：］那脱离语言的自体是佛的认识对象；如此，由于无法知道的缘 故，那

［自心知与他心知］二者都不能如实地［了知］对象。因为，［这两种 认知］是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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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显现（vitathapratibhasa）及没有断除认知对象与认知主体 （grahyagrahaka,所取一

能取）的分别。①

世亲说，“他心知”不能如实地了知他人的心识，就好像自心也无法如实地了知自己 的心

识一样；因为本来就无法知道的缘故。又比如凡夫的自心知和他心知都没有办 法知道佛智

的认识对象，因为后者脱离语言活动、不可言说。虽然我们也能透过概 念思维来认知佛智

的认识对象（所行），但那不过是自己的分别心的虚妄显现，并非 如实地了知佛境。

简单来说，面对实在论者关于能否直接认知他人心识的两难问题，世亲的回答 是自心

识不能如实认知他者的心识；不仅他心不能如实地被了知，自心也不能被如 实了知。这里

的自心知应该是指自相续中后一时刻的心识对此前某一时刻心识的认 知，并不牵涉自我证

知（自证）的问题。②所以，此自心知也由于自己的虚妄显现来 认知自己的心识，因为凡

夫所取一能取的分别没有断除的缘故，就好像我们无法知 道佛所认识的对象一样。其实，

世亲在这里提到佛智的认识对象，只是因明论式中 的一个喻例，并没有直接处理我们能不

能认知佛智的所行境问题。③我们可以引申说, 既然佛境不可知，那么佛智对凡夫来说同样

也是无法知道，但这又会引申出更加复 杂的讨论，即佛智与其认识对象的关系是什么，既

然不可言说又为什么还有认识的 对象，等等。我想，世亲或许正是想避免这种种讨论，才

以喻例的方式一笔带过佛

1 梵:paracittavidam jnanam ayathartham katham yatha |svacittajnanam
tad api katham ayathartha |
ajfianadyathabuddhasya gocarah || 21 ||
yatha tannirabhilapyenatmana buddhanam gocarah | tatha tadajfianat tadubhayam na yathartham
vitathapratibhasataya grahyagrahakavikalpasyaprahmatvat ||

参见 S. Levi 1925： 10o
玄奘《唯识二十论》译：虽知他心然不如实，颂曰：他心智云何，知境不如实，如知自心智，不知如 佛

境。论曰：诸他心智云何于境不如实知？如自心智。此自心智云何于境不如实知？由无知故。二智于境 各由

无知所覆蔽故，不知如佛净智所行不可言境。此二于境不如实知，由似外境虚妄显现故，所取能取分 别未断

故。CBEIA, T31, No. 1590, p.77a21-28o
2 窥基《唯识二十论述记》：“此自心智，说见分者，前后许自变相缘故。非自证分等名为自心智。” CBETA,

T43, No. 1834, p. 1007a04-06o
3 对此窥基却有比较多的发挥，但主要是基于《成唯识论》和《佛地经论》的解释，对他的解释我会另文再 作

讨论。

境的问题。①所以，准确地说，世亲认为自心知和他心知都无法知道作为对象的自心 或他

心，就像它们无法知道超越语言的佛所认识的对象一样。

总之，《二十论》对他心知的讨论十分简略，世亲主要从否定的方面论证他心不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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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也不会明确承认他心的存在，所谓他心知和自心知都不过是心识不真实（vitatha）

的显现罢了。

二 护法《成唯识论》对他心知的辩护

相比于《二十论》，《成唯识论》对他心知的论述更加正面积极；实际上窥基 《唯识

二十论述记》很大程度上都是借鉴了《成唯识论》的解释。比如，窥基在解释 “他心知不

如实知”时说：

以他心为质，而心变缘，名“他心智”；非能亲取他心等故，名“他心智”。 如

缘自心诸所有智亦不亲取，但变而缘，与本质异，名“不如实”。②

所谓“本质”、“变而缘”都是《成唯识论》的说法，世亲在多大程度上会接受这种 解释

还有商榷的余地。因为，世亲认为“不如实”就是所取一能取分别的虚妄显现,它既不真实，

也不存在；而不是认识变现出与本质相似的形象来缘取。但《成唯识 论》就会明确地说，

之所以否认其他心识不是自心的认识对象，是因为它不是认识 直接的对象（亲所缘缘）：

［问：］外色实无可非内识境，他心实有宁非自所缘？［答：］谁说他心非 自识

境？但不说彼是亲所缘。谓识生时无实作用，非如手等亲执外物，日等舒光亲照外境，

但如镜等似外境现名了他心，非亲能了。③

护法说，他心知并不是直接地认知他人的心识，因为识本身没有缘取外部对象的作

1 《二十论》最后也是用一句话概括：佛的认识对象（所行）就是一切种类，因为对于一切行相、一切所知［佛］

知都无障碍的缘故。（梵：buddhanam hi sa bhagavatam sarvaprakaram gocarah sarvakarasarvajfieyajfianav
ighatad iti ||参见 S. Levi 1925：11）如此，那么佛的一切智能否以他心为对象呢？对此，世亲也没有进一步 讨

论。

2 《唯识二十论述记》，CBETA, T43, No. 1834, p. 1007a02-04o
3 《成唯识论》，CBETA, T31, No. 1585, p.39c09-14o

用，不像用手直接去拿一个东西或太阳直接照射外物，而是如同镜子映物那样在自 心中显

现出他心的样子。其实，《成唯识论》承认了知他心是一种间接的知觉，他心 是“本质”——

即疏所缘，而自心所了知的是自己所转变出的他心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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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论者进一步追问，假如承认自己心识之外还有其他的对象存在，又怎么能 称得上

“唯识”呢？对此，护法回答说这是对“唯识” 一词的误解，所谓“唯识” 并不是说只有

一个识，这意味着他其实默许了有众多识体的存在。接着，护法解释 T“唯识”的正确含

义是指一切的存在（法）都“不离识”。所有的法或者就是识 自身以及与它相应的心理活

动，或者是识所变现的认识对象，或者是识的不同状态， 或者是识的真实本性（即真如空

性）。①所以，一切都无法脱离识而独立存在，他心 也是如此；它不过是识自身变现出来

的认识对象而已。也就是说，护法一方面认为 自心识只能认识到自己所变现的对象；但另

一方面，为了不陷入独我论，又得承认 其他心识的存在。对于护法而言，接受有众多有情

众生（等于是有众多的心相续） 的存在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无需证明的“事实”，他所要

作的解释只是说明这些心识虽然变现出各自的对象，但这些对象却有持续不变、“客观” 一

致的特性。《成唯识 论》解释说，虽然识体各自所变不同，但是它们之间所处共同的环境，

受用彼此的 认识活动，所以具有相似性；如同灯光相互映照，能产生出好似同一的光芒。

②那么， 默许有众多心相续的存在是否等于承认存在外部实体对象呢？护法对此没有进一

步 的解释，笔者在此试图为他做以下几条辩护：

第一，护法绝对不会承认可以直接认知他人的心识，我们所认识的并非真正的 他心，

只是自心所变现的认识对象（亲所缘）。所以，这本质上不违背护法对“唯 识”即“不离

识”的定义，同时也是他恪守的底线。

第二，否认他人心识的存在势必会陷入唯有自我意识的“独我论”，这是唯识 学不愿

意承认的困境。“唯识”的“唯”否定的是其余的外部对象，而不是其他的心 识，从定义

上说“唯识”不是“独识”。

第三，承上一条说法，即便默许存在其他的心相续，也不会妨碍唯识的道理。 因为，

心识与所谓“被执着”的外部实体对象，比如实在物质（色）等，还是有本 质上的差别。

承认有其他的识体存在，不等于承认不同类的物质实体也存在，因为 其他的识体也是同类

的识。

1 《成唯识论》："［问：］既有异境何名唯识？［答：］奇哉固执触处生疑。岂唯识教但说一识？……'识'言

总显一切有情各有八识、六位心所、所变相见、分位差别及彼空理所显真如，识自相故、识相应故，二 所变

故，三分位故，四实性故。如是诸法皆不离识，总立识名。'唯'言但遮愚夫所执定离诸识实有色等。” CBETA.,
T31, No. 1585, p.39cl7-25o

2 《成唯识论》：“所言处者，谓异熟识由共相种成熟力故变似色等器世间相，即外大种及所造色。虽诸有情所

变各别，而相相似，处所无异，如众灯明，各遍似一。” CBETA, T31, No. 1585, P.10cl2-1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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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承认有众多的识体存在，在理论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持续的、客观一致 的对于

物质等的意识，故根本不需要默认外部实在的对象。这是因为存在众多的识 体，彼此认知

结构相似，受用共同的环境，长时间地相互影响交流，潜在地形成固 定的共识；就好像存

在众多的灯光共同照耀，虽然各自是不同的光束，但最终显现 为好似同一种光芒。

综上，《成唯识论》比《二十论》更积极地肯定他心的存在，尽管他心是无法直 接认

知的对象；但默许他心的存在不等于承认其他外部实体对象也存在。况且，承 认有众多的

心识可以有效地解释意识中为何会显现出长久不变、客观一致的对象, 而不需要预设外部实

体对象作为其认识的依据。

三 法称《成立他相续论》对他心知的论证

相比于《成唯识论》默许有众多有情及其心识的存在，法称(Dharmakirti)的 《成立他

相续论》(Samtanantarasiddhi,以下简称 SS )是真正系统地从逻辑上论证他 者存在的著作，

现在仅存藏译本及调伏天(Vinitadeva)的注释。①在该论中，法称 主要通过类比(analogy)的

方式第一次从正面详细论证了他者心识的存在。他的主 要论证是这样的：通过其他所表现

的动作和语言(即身表业和语表业，lus dang ngag gi mam par rig byed)我们就可以推知有其他

的心识存在。首先，我们观察到自己所 表现的动作和语言是以自己的心识及意志为依据；

而其他所表现的动作和语言并非 出自属于自己的意志，那么它们必定是属于其他的心识；

由此证明其他的心识存在。 (参 SS. 1-4 )这与实在论者论证他人存在的逻辑并不违背，但是

不同之处在于实在论 者以为动作、语言是身体实在的行为，而法称则认为那也不过是意识

的表象。②法称 的这个论证是通过类比推理的方式得出的，他其实预设了两个前设：其一，

作为表 象的动作和语言与自己的心的意志活动有必然的因果关系③；其二，自我的心识和

他 人的心识在这种因果关系的机制上有相似性，所以才可以从“我”的存在类似地推

1 《成立他相续论》的藏译本及其注释最先由彻尔巴斯基(Th. Stcherbatsky)整理并翻译成俄文，该俄译后又 译

成英文(1969)；其后，藏文本又有北川秀沢(Hidenori Kitagawa)的英译( 1955, 1965)和桂绍隆的日 文编译

(1983)。本文对《成立他相续论》的引述主要依据后两种译本，以下不再注明译文出处。

2 Thomas E. Wood 1991： 108-110,
3 对此法称其实并没有深入的解释，但他对实在论者的问难解释了为何其他的行动、语言等并非没有原因或 不

是出于自己方面的原因，这或许可以视作是从侧面的一种解释。参见 SS.12-26o知他人的存在①。法称

就以上两点的论述重点在于批评实在论者既不需要预设，也无 法证明有实在的身体和

他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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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论者接着反驳说，通过动作、语言等表象推论（藏：rtags,梵：linga,证 相）获得的

他心知并非以他心的自体（藏：ho bo Hid,梵：svabhava）为对象，那 么又如何真正知道存

在“外在的心"（pha rol gyi sems ）呢？（SS.66）因为假如无 法知道他心的自体，而仅仅

是推论获得的认知不能算是真正的他心知。法称回应说， 这个问题对于你们实在论者也一

样。因为，你们也承认通过“证相” 了知的是普遍 （藏：spyi,梵：s^n囱 iya,共相）的他

心，而普遍的他心不可能是各别的他心形象。② 因此，推论并不能认知他心的自体。

（SS.67-74）法称接着说，尽管推论与知觉不 同，无法认知对象的自体，但因为所欲求的

对象有一致性（藏：misluba）③的缘故，所以仍然是有效认知（藏：tshadma,梵：pramana）

o（SS.76）通过推论知道有其他 生命的存在，然后在世俗活动（藏：tha snyad,梵：vyavahara）

中反复操练，就能 获得由他人产生的（如与之语言交流等）目的对象（藏：don,梵：artha）

o（SS.79）由于先行的推论知识而达成世俗活动并产生实效作用，故可以证明它是有效认知。

（SS.82）也就是说，尽管作为推论的他心知不是直接知觉，但在世俗中同样有效； 因为它

的所知对象有一致性，依照先前的他心知，我们在世俗活动中可以到达相应 的目的对象并

获得效果作用，比如可与他人进行动作、语言的交流等。

在《成立他相续论》最后，实在论者质问冥想知觉（yogi-pratyak$a,瑜伽现量）的他心

知是否能认知他人的自体。如果是，那么自己以外应有其他的对象存在；如 果否，那么瑜

伽行派冥想的知觉就不成立。（SS.88）对此，法称的回答是，因为瑜 伽行者尚未达到转依

的状态，所以并没断除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所取一能取）的 分别。即便有他心知也与世

俗活动有一致性，就像对于物质等的知觉。（SS.90）法 称接着补充说，但由于冥想力的缘

故，由彼生起的明了的表象认知（vijnapti）中 有与他心的特殊形象极其相似的对象，尽管

它不是他心的自体。之所以称它为“知 觉”，是因为它那能明了的表象认知与他心的特殊

形象极其相似的缘故；这同样具有 一致性，故也是有效认知。（SS.91-93 ）至于佛陀的一

切智，法称说那超越了分析的 认识，超越我们的认识和语言的领域。（SS.94）

综上，法称其实面临着与世亲、护法相同的问题。他的解决方式是说，我们普 通人的

他心知是一种推论的认识，通过此认识我们就可以证明他人的存在。尽管他

1 关于这一点法称对实在论者的回应参见 SS.48-49。
2 在此，法称用唯识论“他心的特殊形象”的概念代替了实在论者“他心自体”的概念，即与“他心的普遍［形

象］”相对的概念。参见北川秀沢 1985： 424O
3 藏文“misluba”，桂绍隆（1983： 112）译为“不欺妄”，北川秀沢（1985： 424）译为“不背离”。

心知不是一种直接的知觉，不能直接地把握他心的自体；但它仍然是有效的认知， 因为它

具有一致性。按笔者的理解，这里所谓的“一致性”是指在世俗活动中能够 达到目的（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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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梵：artha）或效果作用（藏：don byed pa,梵：arthakriya）o也就是说，透过先行的他心

知我们在世俗活动中达成与他人的言语、动作等的交流 的目的或作用；所以，他心知的对

象（即他人心识）与世俗活动中效果作用的获得 具有一致性。同样的，瑜伽行者也不能直

接地把握他人心识的自体，因为他们还未 断除所取一能取的分别。但是，由于瑜伽的冥想

力，行者所了别的表象更加明了清 晰，它极其相似于特殊的他心的自体；所以，瑜伽现量

的他心知也具有与对象的一 致性，且比普通人推论的他心知更加明了。总之，无论是普通

人通过推论获得的他 心知还是行者通过瑜伽现量获得的他心知，法称认为它们都只是一种

间接的认知, 而他心的自体其实无法获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立他心或他者的存在，因为

间接 认知具有一致性，能在世俗活动中达到认知的目的或获得对象的作用。正是在这个 意

义上，不妨承认他心的存在。换句话说，他心的存在是通过他心知这种认知手段（量，pram
旬 a）本身的有效性得以证明的；所以，法称他相续存在的证明本质上不 是存有论意义上

的论证，而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论证。这和前述《成唯识论》默认存 在众多众生（识体）相

互作用、共同变现出吾人共同受用的世界其实有着相近的旨 趣；从认知活动的效果或作用

上说，他心知使得世俗世界中的共通性和交流性得以 可能而不会陷入只存在一个人的独我

论困境。当然，对于不承认外部对象的唯识论 者而言，他心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一种直接

认知。不过，这在佛的一切智的情况下 却会产生问题。这或许是世亲、护法和法称都对佛

的他心知保持缄默的原因。

四小结

对于世俗世界的他心知，唯识论者和实在论者的处理其实并无巨大的差异，双 方都认

可能够获得对他人的认知。差别在于，唯识论者主张我们是通过间接的表象 认知方式获得

他心知，而实在论者则强调我们是通过直接认知的方式使客观外在的 他人显现在我们自己

心识上成为对象。但是，唯识论者以为自心显现的他心知不过 是自我意识所投射的表象，

无关乎是否实际上（存有论意义上）存在他人心识。当 然，即便这样，承认他心的存在也

无妨，因为对他心的表象认知使得我们在世俗世 界中达到与他人语言交流等的效果作用，

甚至在彼此共同交流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 “客观”对象的执着。至于佛的一切智能否认知

他心，牵涉到胜义谛中的认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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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唯识学“五心论”看记忆所缘境问题

张晓亮①

【摘要】笔者在《唯识宗回忆理论若干问题探讨》一文中提出，记忆回忆过 去即



独散意识缘过去境，实际上是以过去境本质种子自类续生种子为本质，其 所缘境为带

质境。本文可看作是上文的姊妹篇，继续以唯识学“五心”理论， 佐证回忆所缘境为

带质境，并厘清回忆所缘境“过去境”之内在意涵。回忆问 题按照“五心论”应从寻

求心开始，决定心结束，染净心、等流心之后乃有对 回忆境即“过去境”的执着与否。

从而对窥基《枢要》“二合”的观点进行解 释，并对善珠“第一念独影，第二念带质”

的观点进行回应。

【关键词】回忆 带质境种子 五心 二合

smrti（巴利语：sati） —词，英语译为 memory（记忆）和 mindfulness（正念）， 汉

语佛典译为“念”或“正念”。可见，佛教 smrti一词同时包含两种含义：一种属 于心理元

素的“记忆”，是一种记起过去和储存过去数据的能力，对应于阿毗达磨佛 教所说的“念”

心所；一种和佛教的禅定实践紧密联系，指向解脱的“正念”。作为 心理元素的记忆往往

和不健康的心态有关，多指凡夫对于过去的对象和经验的追念、执着，包括“忆念”和“记

知”两部分；而“正念”往往和健康的心态有关，多指 圣者对现前对象的如实观照。

从相关佛典来看，佛教对作为实践的“正念”的讨论，远远超过对过去经验回 忆的“记

忆”的讨论。在早期阿含佛典及巴利佛典中对心理学意义的记忆尚不太重 视，而特别强调

正念对于涅槃的重要性。到了部派佛教阿毗达磨论书时代，因为对 “记忆与轮回”问题的

思考，被视作众多心理因素之一、具有普通心理学意义的范畴

①作者单位：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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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才开始被细密地分析，并且“念”与“正念”二者的性质被严格区分。“正念” 不

同于具有记忆心理功能的“念”心所，而本质上属于善慧。①又，南传及北传阿毗 达磨对

于念心所的理解也存在较大差异。②瑜伽行派在“诸法无我”的前提下，认为 记忆的原因

乃是“因熏习力”，具体包括现行和种子两部分。现行中包括自证分、想 心所，与念心所

相应的第六独散意识，泛而言之则包括八识及相应心所的总体的复 杂的心理机制。

笔者在《唯识宗回忆理论若干问题探讨》一文中提出③，记忆回忆过去即独散意 识缘

过去境，实际上是以过去境本质种子自类续生种子为本质，所缘境为带质境。 本文继续以

唯识学“五心论”理论，佐证回忆所缘境为带质境，并厘清回忆所缘境 “过去境”之内在

意涵。回忆问题按照“五心论”应从寻求心开始，决定心结束，染 净心、等流心之后乃有

对回忆境即“过去境”的执着与否。从而对窥基《枢要》“二 合”的观点进行解释，并对

善珠“第一念独影，第二念带质”的观点进行回应。

一唯识学“五心论”

“五心”论是唯识学阐述认识生起次第的理论，它将认识活动从最初刹那开始，到 形

成认知结果，分成五个部分，即率尔心(aupanipatikam cittam)A寻求心(parye§akaip cittam)、

决定心(niscitam cittam)、染净心(samkleso vyavadanam cittam)、等流心 (naisyandikam cittam)o

“五心”认知过程包含两类认知结果：第一类是由率尔心、寻 求心和决定心形成的认知结

果，主要是认识到对象是什么。最初，此类认知结果表现 为感觉与知觉，进而可形成概念、

判断和推理。第二类是由善心所或烦恼心所影响第 一类认知结果而形成。例如，烦恼心所

中的萨迦耶见(即我执和法执)形成了实我实 法的观念，而善心所则助成正知正见；同时，

善心和恶心也要由第一类认知结果方能 现行。第一类认知结果，由于没有善心所或烦恼心

所参与，所以实际是无记性的认知

1 《大毘婆沙论》卷 187： “问：念住以何为自性？为以念为以慧耶？……答：应说慧为自性。”《大正藏》

第 27册,第 938页中。

2 “念”心所在上座部阿毗达磨 52心所法中属于善心所(sobhana-sadharana),更确切地说属于其中的遍行善 心

所。“念” (sati)直接通于正念(samma-sati),其意思即为“清楚觉知”，所缘的乃是现在境，成为正定 的原

因，是一种善的心理状态，而非心理学范畴能缘取过去境的记忆、忆念。向智长老认为，巴利语佛典 中和心

理学意义具有类似功能作用的是 safifid一词，即想心所(梵语 Samj筋)，再单独列出作为心理功能的 记忆就

显得没有必要了。见 Nyanaponika Thera, Abhidhamma Studies: Researchs in Buddhist Psychology^ BPS, 1976O
北传阿毗达磨一致认为，念心所是记起过去的一种心理功能。

3 张晓亮：《唯识宗回忆理论若干问题探讨》，《唯识研究》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结

果，是一般的世间知识范畴。第二类认知结果，是按佛教的善恶标准判别的认知结 果，与

佛教伦理相关。①

记忆（smrti）作为一种意识活动，既包括认知方面又包括伦理方面，和唯识学 “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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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紧密联系。窥基《瑜伽师地论略纂》（以下省称《略纂》）卷 13谈到“唯 识三世”时，

曾引用《瑜伽师地论》（以下省称《瑜伽论》）卷 3的五心理论为依据， 善珠谈到缘过去

五蕴也分成前后念来解释，将意识缘过去的问题加上五心理论使问 题变得更为复杂。

窥基《略纂》所引《瑜伽论》卷 3梵文为：

tatra mano-vijnane'n-abhoga-viksipte 'samstutalamvane nasti chandaifinam pravfttih | tac

ca manovijnanam aupanipatikam vaktavyam atitalambanam eva | pancanam vijnana- kayanam

samanantarotpannam manah-paryesakam niscitam va vartamana-visayam eva vaktavyain | tac

cet tad visayalambanam eva tad bhavati ||（YBh, Yb-BB, pp. 59,12-15）®

根据梵文《瑜伽论》卷 3文句读应如下：

（a）又意识任运散乱缘不串习境时，无欲等生；尔时意识名率尔堕心，唯缘 过去

境。（b）五识无间所生意识或寻求、或决定，唯应说缘现在境。若此即缘彼 境生。

历来对《瑜伽论》此句理解不一，以至于句读亦困难①，造成各种不同解释。据 道伦

《瑜伽论记》（以下简称《论记》）载，在印度至少已有三种解释，可见《瑜伽 论》梵本

此段文字已不甚明了，故玄奘法师汉译也难得清晰理解，以至于唯识后学 对此解释存在较

大分歧。《论记》印度三说、道伦补阙一说④、今人韩清净《批寻记》 一说，前后共五种

解释。窥基《略纂》有二解，其第二解同于《论记》最胜子解释， 乃为窥基法师抉择而所

釆取。圆测《解深密经疏》“释家四说”单举一说同于《论 记》第一释，想必此说为圆测

所认同。罗时宪先生认为，道伦《论记》第四解与第

1 据林国良教授《唯识“五心”论中的两类认知结果》（此文未正式发表），本人未见原文，观点引用自释照悟

硕士学位论文《五心与唯识认知论》。

2 瑜伽师地论资料库，http://ybh.chibs.edu.tw。
3 关于此段梵本的句读，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姚治华教授的解释。

4 清范：《五心义略记》卷上：“补阙加第四解，遁伦新义也。”《大正藏》第 7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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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最胜子释无异①，且最胜子为护法门人，故窥基采取最胜子释②也在情理之中。为 避

免引文过长，兹将窥基《略纂》第二释列于下：

又“意识任运散乱缘不串习境”下明五心缘境之世，此有二说。……二 解，（a）

“名率尔堕心”已前释“意识率尔堕心”，前来未释“意识率尔”故。若 强分别及定

心，并串习境，有欲等生，尔时意识不名“率尔堕心”，若“任运” 等乃至“无欲等

生”方名“率尔”故，前来未说“意率尔心”故今说也。（b）“唯缘过去境五识无间”

下，此释五识后寻求、决定意识取前念五识本质境，故 “唯缘过去境”；由此意识所

缘前率尔境之影像相似相续，在寻求、决定二心上 现，故唯应说“缘现在境”。即从

本质唯缘过去，若从影唯缘现在。其意识率尔 心缘现在境，其理何疑？总说“缘过去”

便招妨难。故应长读“唯缘过去”下文 摄属寻求、决定二心。其缘现在亦属二心，义

道便远；亦无妨难，若此缘现在境 心，即缘彼过去境生，故通二世，本质、影像有差

别故。③

以上《略纂》第二解亦颇费解，故唯识宗传到日本后日本学人对窥基此段话亦 理解不

一，甚至提出异议。笔者试图釆取以下两个步骤来理解窥基对《瑜伽论》此 段文字的态度。

一是引窥基其他著作来理解《略纂》观点；二是以法相宗后人对窥 基的诠解来理解窥基的

本义。根据以上窥基《略纂》第二释，可得出以下两点： 第一，《瑜伽论》卷 3文句读的

困难主要在于，“唯缘过去境”摄属上句还是摄 属下句。《略纂》第一解摄属上句，第二

解摄属下句而为窥基所釆用。所以，根据窥 基的观点，《瑜伽论》卷 3此段话的结构如下：

（a） “意识任运散乱缘不串习境时，无欲等生，尔时意识名率尔堕心”解释意 识率

尔心（“名率尔堕心”已前释“意识率尔堕心”），意识率尔心任运散乱缘新境 （“不串

习境”），没有相应的别境心所同时生起（“无欲等生”）。

（b） 解释五后意识（独散意识）寻求心、决定心（“唯缘过去境五识无间”下， 此

释五识后寻求、决定意识）④。

1 但清范《五心义略记》讨论第四种观点时说：“此师意，分所缘境故通二之义显然，《章》证不成。”即是 说，

道伦补阙一义和窥基仍有差异。《大正藏》第 71册。

2 根据《大乘法苑义林章师子吼钞》，窥基吸收了第二解和第三解的观点，形成了《大乘法苑义林章》中的观

点。

3 窥基：《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2,《大正藏》第 43册，第 21页下。

4 关于“五识无间所生意识”之“无间”，在印度有两种解释：（1）“无间”指同时无间隔；（2）“无间”

指前 后无间隔。在道伦《瑜伽论记》印度三说中，第三师持“同时无间”的观点，“五识无间所生意识”即

是和 五识同时无间所生之意识，即五俱意识。而第一师、第二师（最胜子）皆持前后无间之观点，“五识无

间所 生意识”就是前念五识灭后，后念无间隔相续生起的五后意识。窥基、道伦亦同最胜子持“前后无间”

之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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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论记》最胜子解释句读亦同。《论记》卷 1：

次最胜子难前师云：如佛菩萨神通等心任运而起率尔之心，或缘现在或缘 未来，

而言率尔任运心唯缘过去者，不缘（笔者注：“缘”应为“然”①），故意 识任运率

尔之心通缘三世及非世法。从“唯缘过去”下乃明五识后寻求、决定 二意识缘过去五

识所缘境生，此应长牵其文属下言“唯缘过去境五识无间所生 意识或寻求决定”也。

由追缘五识所缘境，故“唯缘过去境”生。或时缘五识 所缘境种类境者，“唯应说缘

现在境”。②

可见，窥基釆取最胜子的解释，将“唯缘过去境”摄属下句，前半句解释意识 率尔心，

后半句解释五后意识寻求心、决定心。所以，以上《瑜伽论》的引文按照 窥基及最胜子的

解释应句读如下：

又意识任运散乱缘不串习境时，无欲等生，尔时意识名率尔堕心。唯缘过 去境，

五识无间所生意识或寻求、或决定；唯应说缘现在境，若此即缘彼境生。

这和梵文原本的句读存在着差异。根据梵本标点符号“/”的断句，“唯缘过去 境”应

该摄属上句。

第二，意识率尔心缘三世境（其意识率尔心缘现在境，其理何疑？总说“缘过 去”便

招妨难）。五识后意识寻求心、决定心俱能缘三世（故应长读“唯缘过去”下 文摄属寻求、

决定二心。其缘现在亦属二心，义道便远。亦无妨难……）o

对照《论记》第一师和第三师意见相同，就俗谛立说，意识率尔心只能缘过去 境，意

识寻求心、决定心只能缘现在境。第二师最胜子释，意识率尔心可以缘三世 境，并扩大了

意识率尔心所缘境的范围至非世境，即佛、菩萨神通等境。第四说乃是 纯唯识宗的解释，

阿赖耶识在本质方面乃是就亲所缘缘和疏所缘缘的分判来理解。③ 由此可见，窥基《略纂》

采用第二说，乃是由总结最胜子的观点，并结合唯识 宗“三类境”的理论而来。

又《论记》最胜子解释和其他两师及《略纂》二师观点、句读的不同，正在于 对“唯

缘过去境”之“唯”（eva）及“过去境”（atitalambanam）的理解差异上。根 据窥基的理

解，从文义上“唯缘过去境”、“唯缘现在境”应同时摄属率尔心及寻求、

1 据《成唯识论本文抄》引文改。

2 道伦：《瑜伽论记》，《大正藏》第 42册，第 333-334页上。

3 道伦：《瑜伽论记》，《大正藏》第 42册，第 333-334页上。 决定心，即意识前三心俱能缘三世。

这一点从窥基对“唯”（eva）义的解释即可看 出。窥基《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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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三义：……“唯”谓简持……亦是（“是”字据《金藏》增，《大 正》、

《陵本》无）决定义及显胜义。①

梵语语法中不变词“eva”作助词用，起到加强语气作用，一般放在所修饰词 后，含义为

“就”、“只有、仅仅”、“确实”等。②窥基解释“唯” （eva）有简持、决 定、显胜

三义，这里取“唯”的“简持”义。

所以，按照窥基的句读，“唯缘过去境，五识无间所生意识或寻求、或决定；唯 应说

缘现在境，若此即缘彼境生”这句话可理解为，“五后意识寻求心或五后意识决 定心，仅

仅缘前念五识的本质境，即缘过去境；意识所缘前刹那率尔境之影像，相 似相续在现在意

识寻求、决定二心上显现，即缘现在境”。“唯缘过去境”乃是就缘 前一刹那境而言说过

去，“唯缘现在境”乃是就现在意识上亲相分，即过去相似相续 在现在心上显现而言，相

分在现在。

又在《大乘法苑义林章》卷 1,窥基提到独头散意识中寻求、决定、染净三心缘 过去境、

缘现在境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若在散位，独头……中间三心……刹那论之缘过去境。《瑜伽论》言“五 识无间

所生意识寻求、决定唯应说缘现在境”者，此依分位事绪究竟名为现在。 《瑜伽》自

言“若此即缘彼境生”故。®

不仅仅意识的寻求、决定、染净三心可以缘过去、缘现在，其实意识（不管是 五俱意

识还是独散意识）的五心都可以缘三世（过、现、未）及非世境（龟毛无法 及无为法）。

《大乘法苑义林章》卷 1：

第六意识……若在散位，独头五心通比、非量，通缘三世及非世境。……

五俱意义通现、比及非量摄，通缘三世及非世境。®

1 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大正藏》第 43册，第 609页上。

2 Monier 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1899, p. 232b,
3 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 1,《大正藏》第 45册，第 258页上。

4 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 1,《大正藏》第 45册，第 258页上。

总之，就刹那缘取前念五识率尔心的本质境（阿赖耶识所变）而言，即从疏所 缘缘的

角度说缘过去境①，因五识本质境已在过去故。从缘前五俱意识率尔心所缘境 熏成种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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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相续生成现在亲所缘缘而言说缘现在境，因一切相分一定在现在故。 所以说“从本质唯

缘过去，若从影唯缘现在”，“刹那缘过去，相续缘现在”。

记忆即是意识缘过去境，那么过去境、现在境如何区分？又“过去境” 一定要 经历

过（“曾受”），那么“曾受境”和“过去境”又如何区分？这牵涉到对“过去” 的理解

问题。

什么是“过去境”？窥基《枢要》说意识率尔心可以缘“过去境”②：

问：同缘率尔既名现量，如何说得缘过去境？……今解：不然。同缘率尔 说非现

量，违教理故。若现量者，如何得缘？答：彼“诸”字等虽已过去，然熏 习力于后后

字率尔之心聚集显现，然此所现与彼过去相状相似，是彼类故说缘过 去，理实所缘并

皆现在。故率尔心虽许缘前“诸”声名等，仍名现量。如说念缘 曾受境生，五识虽不

缘曾受境，所缘现境是彼类故，说缘曾受。与念相应念意亦 尔。问：若如是何得有心

缘过去境？亲所缘缘皆现在故。答：虽亲所缘并皆现 在，疏所缘缘若久灭者名过去境。

若其散心缘久灭者，必假分别，故非现量。若 非亦（笔者按：“亦”疑为“久”）灭，

无分别缘亦可得说名现量也。③

同缘意识率尔心属于现量，一般说现量缘现在境，如前五识，而同缘意识和五 识同时

生起，五识缘现在，那么同缘意识必定缘现在，为什么说同缘意识率尔心可 以缘过去呢？

比如听“诸行无常”的教法时，当听第一个“诸”字时有耳识率尔心 生起，与此同时有同

缘意识率尔心。第二刹那“诸”字已灭，“行”字起，同时起 耳识率尔心及同缘意识率尔

心，此时意识寻求心生起，生起的意识即为不同缘意识 （或五后意识），耳识随同意识寻

求心也说有寻求心。前念“诸”声的本质（耳识及 同缘意识同所依之本质）虽然已经灭去，

但是在灭的时候，一定会熏习“诸”声的 本质种子，及前念同缘意识及耳识自己的相分种

子。同缘意识及耳识自己的相分种 子相似相续生起第二刹那不同缘意识寻求心及耳识寻求

心自己的影像相分（此时有 ，，诸”、，，行”二声的影像相分现前），此影像相分和过

去“诸”声的本质境相似，故

1 虽然本质境同于五识，但所缘相分仍是第六识自所变。

2 独头意识率尔心缘世差别，根据玄奘传印度三说：第一师，意识率尔心唯缘过去曾所缘境，第二师（最胜子）

意识任运率尔心通缘三世及非世法（无为），第三师意识率尔唯缘过去境。以缘不明了故。与五识同时 分别

意识唯应说缘现在境。

3 窥基：《成唯识论料简》卷 2,《卍新续藏》第 48册，第 375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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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智周：《成唯识论演秘》卷 4,《大正藏》第 43册，第 900页中。

称为前念本质体境的类境。而前念本质体境已经过去，所以从疏所缘缘久灭的角度 说“过

去境”，而从现在缘过去本质境类境的角度说“现在境” O

什么是“曾受境”？由以上可知，率尔心没有别境心所，缘新境（不串习境）； 寻求

心时有别境念等心所生起，缘旧境（曾习境）。根据唯识学的解释，寻求心相应 的念心所

一定缘“曾受境”。“曾受境”又分为曾受的“体境”和曾受的“类境”两 类，共有两类

含义：第一，“体境”属于直接的经验认识，即“亲缘其体名体境”； “类境”属于通过

名言的间接认识，即“疏缘其名为类”。第二，“曾缘者名体，后复 缘者名类”，即前亲

缘名“体境”，后复缘前“体境”，后称之为前“体境”之“类 境”。以五俱意识缘境为

例，率尔心相应之受心所，对亲缘境受其体，这时没有别境 念心所生起，无所谓缘“体境”

还是“类境”。第二念寻求心相应有受心所、念心 所，缘率尔心已受其体的所缘境，这时

是疏缘，且是重缘，虽然是五俱意识，但是 所缘仍是其“名”，故缘的是“类境”，称之

为“体家名类”。此时，率尔心曾受之 “体境”则称为寻求心复缘“类境”之“体境” o

第三念决定心相应有受心所、念心 所，缘寻求心所缘之名的“类境”，称之为“名家名类”。

即寻求心、决定心回忆过 去均是缘“名”。同样的，独散意识可以类知。第二义中的“类

境”即以上说的“现 境是彼类”。寻求心及其相应念心所重缘前“体境”，而自所变现的

影像相分称之为 “曾受类境”，而前同缘意识所缘“诸”字声本质境已经灭去，而称之为

“过去境”。

“曾受境”不直接等同于“过去境”，并不是“本质过去名为曾受”。因为过去 本质

境已灭无体，不具有实在性，寻求心相应之念心所如何缘过去“体境”，更别 说缘现在“类

境” 了。针对有人将“过去境”直接等同于“曾受境”，智周进行了批 评。如《成唯识论

演秘》卷 4：

问：设缘过去，彼已灭故，但缘现影，此即一切皆缘境类。如何曾受与境 类别？

答：理实二境皆是现在。本质过去名为曾受，质若现在但名为类。七与 五境质唯现故

但名缘类，意识有时质久灭故名缘曾受，故有别也。详曰：现在 等流五识之境，岂非

过去等流识等境之类耶？若许是者何乃不言？若不许者, 有何所以？又现意识缘久灭

境，境体既无，何是曾受？故虽重释，尚疏遗也。 故今应云：是前率尔、等流识等境

之类也。过去本质虽体实无而变相缘，相似 于彼名缘曾受。①

本质或者疏所缘缘灭去，现在意识缘灭去的本质境称之为缘“过去境”，而实际 只能

有现在的意识缘现在自所变现的相分，此相分相似于彼过去本质境，而称之为 “曾受境”，

即“曾受境”指现在意识的相分，非指过去的本质境。①就能缘心而言,所对的亲相分境为

“曾受境”，就所缘的本质境在过去而言为“过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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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窥基《略纂》“从本质唯缘过去，若从影唯缘现在”即是此义。即从现在影 像相

分作为过去境之类境而言，意识缘现在境（曾受境）；从本质体境灭去而言，意 识缘过去

境。根据笔者《唯识宗回忆理论若干问题探讨》所得出的结论，第六识缘 过去，虽然没有

现在实在的本质作为所缘境，但是实际上以过去本质境熏成的本质 种子自类续生至现在的

种子为本质。现在意识变现的影像相分（曾受境）相似于过 去之本质境，而非相似于过去

本质境熏习而成之种子。因为，种子处于潜在状态,和现行相分隐显不同，“质影不相似故”。

从这个层面可以说，第六识缘种子，种子 虽然可以作为疏所缘缘，给予现在“曾受境”生

起一种增上缘作用，但是并不能呈 现为显现的境为第六识所认识，因为种子处于隐藏状态

的缘故。

当然，以上窥基《略纂》第二说仍有疑难之处。唯识宗将意识率尔心分为五俱 意识率

尔心和独散意识率尔心②两种，不说五后意识有率尔心，因为五识率尔心之后 次第生起意

识寻求心，故五后意识一定是从寻求心开始。而五俱意识中的不同缘意 识，也没有率尔心，

也在第二刹那起故。这是根据《瑜伽论》卷 1而来：

由眼识生三心可得，如其次第，谓率尔心、寻求心、决定心。初是眼识， 二在意

识。③

以上大意为，眼识生起一定有三心前后次第生起，眼识率尔心（同时包括眼倶 意识率

尔心），意识寻求心、决定心，不说五后意识有率尔心。

那么，窥基（a）所说“意识率尔堕心”④指独散意识率尔心抑或指五俱意识率尔 心？

根据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 1应知（a）属于五俱意识率尔堕心。

且如眼识初堕于境名率尔堕心，同时意识先未缘此，今初同起，亦名率尔。故《瑜

伽论》第三卷云：“意识任运散乱，缘不串习境时，无欲等生，尔时意识

1 良算等编：《成唯识论同学钞》卷 5：“过去本质其体虽无，现在相分似彼本质，故今相分名曾受也°”《大

正 藏》第 66册。

2 圆测：《解深密经疏》卷 1： “又意识卒尔自有二种：一五识同时卒尔意识，二独头意识卒尔堕心。故《瑜

伽 论》第三卷云：'又意识任运散乱缘不串习境时无欲等生，尔时意识名卒尔堕心。唯缘过去境五识无间所

生 意识或寻求或决定唯应说缘现在境。若此即缘彼境生。'”《卍新纂续藏》第 21册，第 175页下。

3 《瑜伽师地论》卷 1,《大正藏》第 30册，第 280页上。

4 率尔堕心、率尔心根据梵本乃是同一个词 Uaupanipatikamn o

名率尔堕心。”有欲等生寻求等摄故。……故眼俱意名率尔心，初率堕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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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善珠：《法苑义镜》卷 1,《大正藏》第 71册。

眼识“同时意识”包括眼识同缘意识和不同缘意识，二者合称“眼俱意识”。此 处窥

基以《瑜伽论》卷 3 （a）文来证眼俱意率尔心，可知《瑜伽论》文（a）的意识 率尔心为

五俱意识率尔心，确切地说应该是五同缘意识率尔心。

然而，又根据《义林章》同卷：“《瑜伽论》说'意识散乱率尔堕心缘过去'者, 约五

后意多分缘故。” “约五后意多分缘”，窥基似乎又以《瑜伽论》文（a）指五后 意识率

尔心。

如上文所述，五后意识不可能有率尔心，此处为何说意识率尔心缘过去“约五 后意多

分缘” ？而此处《瑜伽论》之句读又全同梵本，即将“唯缘过去境”摄属《瑜 伽论》（a）

前文意识率尔心。窥基前后文为何会有如此分歧？

关于“五识无间所生意识”之“无间”，印度三说中有两种不同解释：（1）“无 间”

指同时无间隔；（2）“无间”指前后无间隔。道伦《瑜伽论记》第三师持“同 时无间”的

观点，“五识无间所生意识”即是和五识同时无间所生之意识，即五俱意 识。而第一师、

第二师（最胜子）皆持前后无间之观点，“五识无间所生意识”就是 前念五识灭后，后念

无间隔相续生起的五后意识。窥基、道伦亦同最胜子持“前后 无间”之观点。窥基用“五

后意识”，《论记》用“五识后意识”。这样的不明了，造 成了唯识宗后学的过度解释。

如善珠在《法苑义境》进行会通：

《纂》云：今《章》主释义亦难解。既约五后意，云何名率尔？又五后意次 文别

说。若二文俱约五后意者，云何前名率尔？又后名寻求、决定？前说唯缘 过去，后说

唯缘现在等（云云）今救之云：五后意识寻求等心于先已缘境虽不 起率尔，若新境至

时亦有起率尔。此率尔心亦缘过去，五后意识有分别故。非 谓缘先过去境更起率尔，

故不相违。①

以上大意为，（五后意识没有率尔心，五后意识从寻求心开始）五后意识寻求心 对于

前念五识的本质境虽然不起率尔心，但是如果遇到新境至时（如有声音进来）， 此识对于

新境也起率尔心，此起的率尔心缘过去，并不是说缘前过去境而起的率尔 心。这里其实指

的是独散意识率尔心。故《义林章》说“约五后意多分缘”并不相 违。就此，《瑜伽论》

（a）又指独散意识率尔心。

总之，唯识宗关于《瑜伽论》前三心的解释可以明确。意识率尔心（包括五俱 意识和

独散意识）任运缘新境，没有欲、胜解、念、定、慧等别境心所参与，也没有 寻、伺等不

定心所参与，唯有自性分别。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任运散乱”之“散 乱”有两种说法：

一种即印度三说中的第一说，就率尔心、寻求心、决定心三心而 言，如果依前后生起次第

不乱生名“不散乱”，若任运不依前三心次第泛尔漫缘，名 “任运散乱”。这一说法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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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所釆取。另一种认为，“散乱”区别于定心，指的 是散乱心。而笔者认为第一种观

点较为合理，因为就第二种观点，定心也有率尔心则 无法解释。且前三心中散乱的状态应

从第二心五后意识寻求心之后方有，因为五识率 尔心后一定有五后意识寻求心故。即五后

意识寻求心之后，比如有声音进来此时耳识 要起率尔心，同时之耳俱意识也起率尔心，就

不会按照前三心次第而生起决定心。① 同样的决定心、染净心、等流心之后例此，若有外

缘参与即称为“散乱”。据此，意 识率尔心唯有任运分别。意识率尔心之后，定起寻求心。

意识寻求心有欲、念、慧心 所参与，同样的有寻、伺心所参与，寻伺以思、慧为体故。若

与念心所相应，则意识 寻求心缘过去；寻伺心所是以“意言境”为对象，故进行的是名言

（概念）类的思维 活动。所以，理性思维或概念的产生必定有寻伺心所共同参与；如无寻

伺心所，只有 慧心所，则可能进行的就只是表象思维。《瑜伽论》文根据唯识宗的解释，

应意识率 尔心、寻求心、决定心都可以缘过去、缘现在。实际上，在道伦《瑜伽论记》印

度 三说中，其他两种观点都是就独散意识率尔心来解释《瑜伽论》（a）。而唯独第二说 最

胜子的解释，是兼顾两方面，通说五俱意识和独散意识二种。最胜子作为护法的弟 子，窥

基法师《义林章》同卷出现这样两种不同解释也在情理之中。

二五心论与回忆问题

按照普通心理学记忆理论的三个过程（识记、保持、再现）看，“回忆”属于 “再现”

的过程。由以上得知，率尔心没有念心所参与，寻求心后方有念等别境心所 参与。那么，

回忆起过去，即过去的“再现”，是从意识率尔心开始还是从寻求心开 始？即回忆究竟是

率尔心缘过去还是寻求心及其之后缘过去，还是就决定心后认知 过程完成之后缘过去？

在凡夫层面，回忆可以说是有念心所参与的复杂的综合心理作用。虽然前三心

①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 1：“寻求无间，若不散乱决定心生，若散乱时生即不定。”《大正藏》第 43册,第

231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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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刹那缘前境的角度来说都可以缘过去，但回忆一定要有念心所的参与。而念心所 一定要

缘曾受境，即旧境。率尔心虽然能缘过去，但是只缘不串习境即新境，另外 没有念心所的

参与，故不能说回忆是从率尔心开始。

根据窥基《五心章》，对回忆理论作一论述。在未自在位散心状态下，过去保 存的名

言种子在机缘具备的情况下，通过意识相应的作意心所的作用使得独散意识 现起，同时有

触心所生起，对识（认识主体）、根（认识机制）、境（认识对象）三 者会合给予力量。

此时独散意识相应的受心所乃是舍受，对现起的“过去”的意象 没有厌恶与喜欢之分。同

时想心所形成“过去”的表象，但是并不知道这是“过去” 还是“现在”，此“表象”乃

是进一步形成“过去”这个概念的基础。这是第一刹 那，而此时的独散意识是率尔意识。

虽然此时现起的是“过去”的表象，但率尔心 所认识的境仍属于新境而非旧境，仅仅是一

投射的影像，意识没有分别为“过去”。

第一刹那率尔心之后第二刹那一定无间生起寻求心。此时独散意识寻求心以 “过去”

的表象为认识的对象，它要搞清所看到的究竟是何物，在时间上是“过去” 还是“现在”

抑或是“未来”。相应的独散意识除了具有五遍行心所之外，此时尚有别境心所中欲、念、

定、慧四个心所相应（因为决定心尚未生起，故没有胜解心 所）。“欲”就是希望，即希

望进一步对未知的新境进行认识。念心所以经过受心所 处理的所缘境为对象，在此时发挥

两种功用：第一，念心所能清楚记忆前面的对象, 即将过去的对象在当念上清晰地再现（“明

记”）。第二，因念心所明记的功能，过去 的对象在当念再现的同时进行储存，作为后面

念心所能清楚记忆的依据（“不忘”）。 对于过去经历的事，虽然经历了但如果忘记而没

有储存的话，念心所不会生起，我 们也不会记起。虽然过去的印象没有忘记即储存了，但

是如果不能明了清楚地记起 的话，回忆虽然能发生，而清晰的回忆还是不能够发生。回忆

也正是由于念心所的 参与能不忘失当下经验使经验得以保存，由于念心所的参与能明记前

境而得发生。① 因为有慧心所参与，所以有寻、伺二心所，二者均是慧心所之假立故。慧、

寻、伺 心所的功用主要在于推理，结合现前所缘境，联系过去所缘境进行分别，故回忆乃 是

对于名言概念的分别，并以语言诠表前境称之为“过去”。

由此可以知道，真正的回忆即记忆的“再现”，应从寻求心开始，而回忆认知 的完成

在决定心，在决定心形成“这是过去”的观念。（佛无寻伺心所，直接起决定 心）决定心

只有一刹那。而进一步回忆心若与我见、痴等烦恼心所相应，则对所缘 境生起执着，执着

于“此是过去”，而心理或沉湎于过去或幻想未来（“失念”、“散 乱”、“不正知”）。

进而等流心生起，不断串习，对这种分别为“过去”的观念进行

1 慧沼：《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卷 1：“缘曾受境，方言忆故。”《大正藏》第 39册，第 184页中。 加强。

而如果与善慧、无痴等善心所相应，那么在染净心时，则形成的是正确的认 识，也即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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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对因果实相的明了认知。如《成唯识论》卷 3所说：

观现在法有引后用假立当果对说现因，观现在法有酬前相假立曾因对说现 果。“假”

谓现识似彼相现。如是因果理趣显然，远离二边，契会中道。诸有智 者应顺修学。①

若就已知境而言，直接起寻求心，不起率尔心。而不管新境抑或已知境，寻求 心都要

以已经灭去的前五识本质境为疏所缘缘。但是，前五识本质境已经灭去，实 际上乃是以前

念五识本质境熏成的本质种子自类续生的种子为本质，这就是意识回 忆过去的理论依据。

另外，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率尔心在因位中容无乱境伦理属性为无覆无记 性。②无

记心有四种，即异熟生无记、威仪无记、工巧无记和变化无记，只有异熟生 无记心乃“一

向无记”，余三无记乃异熟无记假立。异熟无记又有两种：第一，善 恶业所感异熟无记；

第二，非善恶感是法执。率尔心不起法执，那么定是业感无记。如藏俊《成唯识论本文抄》

所引《百法论显幽抄》卷 7末文：“无记异熟生心心所,名为率尔。”异熟生心就是缘境时

第一刹那的率尔心，由名言种子最初一刹那生起。

回忆问题尚有一类特殊的情形，即如果是善恶心缘前率尔心的情况，比如以后 念善恶

染净心或等流心缘前率尔心的情况。根据唯识宗窥基一系观点，业感异熟生 心缺少能熏四

义的“有胜用”义不能熏种。③率尔心及其相应心所作为业感异熟生心 属于无覆无记性，

不能熏种，所有苦乐异熟受只有现行而没有自所熏种④，而忆念所 缘之境一定要先曾受，

那么回忆如何发生？如果说依意言遍计之力能忆，此意言为 在受前还是在受后？如果在受

前，应非忆念因。若在受后，此意言是遍计此受还是 遍计余受？若遍计余受，应非忆念此

受之因；若遍计此受，与能遍计识同时的赖耶 中没有此受所熏之种，此受未在阿赖耶识中

留下痕迹，没有所依，如何遍计？即这 类情形下的回忆如何发生？如慧沼《成唯识论了义

灯》卷 3云：

1 护法等：《成唯识论》卷 3 ,《大正藏》第 31册，第 12-13页上。

2 护法等：《成唯识论》卷 5： “未转依者，率尔堕心定无记故。”《大正藏》第 31册，第 26页下。善珠：

《法 苑义境》卷 1:“问：初三无记者，四无记中何无记摄？庄云：四无记中唯异熟、威仪，非工巧通果，

工巧 变化缘不串习境故。又彼二心至等流心方得起故。”《大正藏》第 71册。

3 业感异熟生心能否熏种，印度有三派：月藏菩萨决定不熏，难陀论师定能熏成，护法无异分别。护法门人 分

成两释：窥基一系定不能熏，以力劣故。圆测一系强者能熏劣即不熏。

4 《成唯识论》在解释能熏的定义时云：“二有胜用，若有生灭，势力增盛，能引习气，乃是能熏。此遮异熟心

心所等势力羸劣，故非能熏。”见《成唯识论》卷 2,《大正藏》第 31册，第 9页下。

叙自义中，“由熏习力后方忆”者，异熟无记自不能熏，后应不忆？答：不 要自

熏后方能忆。何以故？以善恶心虽能熏种，不废有不能忆。又佛圆镜智岂 由因中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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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熏后智起忆？若要由熏，佛不能忆。以在因中诸劣无漏、一切有 漏，皆悉已舍，不

熏成种。于此已后，用何能忆？故知不由自类熏已后方能忆， 但说由熏令彼增明，后

起现行，即便能忆。此异熟心由善恶心熏令彼忆。®

以种子为忆念因，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善心回忆善事，恶心回忆恶事的 “自类熏”。

但是如果以后善心回忆前恶心，佛能够以善心回忆无始一切事，那么就 非“自类熏”所能

解决了，故回忆并不妨碍是否同性类熏习。而上面回忆异熟生心 的问题也得到了解释，即

由后念善恶心缘前念异熟生心从而熏种能作为回忆的原因。 这在灵泰《成唯识论疏抄》中

得到进一步解释：

其第六识中异熟无记心种子（“种子”二字疑衍。——笔者）如何熏成第六 识中

异熟心种？……故知第六识中正起善恶心时即缘前念第六识中异熟心，而 相分中熏成

自第六识中无记种子。此第六识中异熟无记种子即是带质通情本摄。若本质族（“族”

字疑衍。——笔者）强相分弱，其新熏异熟种子即生他第六识 中相分异熟心心所，异

熟心心所是本质，故通本也，不生能熏善染心心所相分 也。若相分强本质弱者，其异

熟种子即生第六识中能熏善染心等相分，即通情 也，不生异熟无记心心所见分。言通

情本者，若种子生善染心上相分即名通情， 若生异熟心心所见分即名通本。②

灵泰的文意，异熟生心 A（现在）的种子 A1需要借助于前念的善恶心 B（过去 1）缘

前念的异熟生心 C（过去 2）相分熏而成，而前念异熟生心 C已灭无体，C的 种子 C1必定

自类续生至过去 1而成为种子 C2,善恶心 B实际上是以 C2种子为本 质，此时善恶心 B以

C2种子为本质，熏成一无记种即 C3种子。如果本质 C2种子 的势力强，而善恶心 B的相

分势力弱的话，则所熏成的异熟无记种 C3种子自类续生 至现在成为 A1种子，A1种子即

为异熟生心 A的亲因缘种子。如此，异熟生心的熏 种乃是由于善恶心相杂相引。反之，如

果本质 C2种子势力弱，而善恶心 B影像相分 势力强，则所熏成的异熟无记种 C3自类续生

至现在成为现在善恶心的相分种子。而 其中的回忆活动 B缘 C2种子，以种子为本质，即

回忆的相分灵泰也认为是“带质 通情本摄”为带质境，与笔者《唯识宗回忆理论若干问题

探讨》结论不谋而合。但

1 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3,《大正藏》第 43册，第 687页下。

2 灵泰：《成唯识论疏抄》卷 1,《卍新续藏》第 50册，第 259页上。

是其解释带质境乃是不正确的，仍落入带质境由见分、本质两头株起的窠臼。

可见，一切的过去法都可以为后识了知，只是难易不同。异熟受中，苦乐是顺 生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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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的。同时，苦受可生起对轮回的厌离，乐受可生起对业果的信受。因为有 明了的善恶心

作为助缘，所以易了知相杂的异熟生心。之所以能被了知，是因为过 去法“已灭之时虽无

体，将灭之时施引起似己相分之作用故”。业所感异熟生心，仅 靠业种子为增上缘助本有

名言种子而生现行。异熟生心现起时，不熏新种，而本有 种仍可续生，所酬业种感果势力

也相应出现变化。所以这一剎那的现行法对第八识 还是有影响的。

三余论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对《枢要》“二合”作一比较明确的理解。“从本质唯缘过 去”，

“从影唯缘现在”。独散意识缘过去五蕴只是就不同方面而言，可以说缘现在,也可以说缘

过去。说缘过去，乃是就“疏所缘缘久灭”而言；说缘现在，乃是就过去 境熏成种子在现

在心上显现而言。缘过去就刹那说，缘现在就相续说。从缘过去本质 境的角度来说属于独

影境，从缘现在种类境的角度来说属于带质境。然而，过去本质 境已经灭去，并没有实在

的本质境可以被缘，所以假说缘过去，假说独影境。而实际 上是以过去之本质的增上力生

起现在的影像相分，实说缘现在，实说带质境。

在《唯识宗回忆理论若干问题探讨》，笔者曾引用善珠的观点。善珠认为，独散 意识

缘过去，第一念独影境，第二念后为带质境。结合五心理论，即是独散意识率 尔心所缘为

独影境，第二念寻求心及其后决定心等为带质境。善珠之所以这样认为,笔者以为乃是其认

为率尔心只能缘新境，就刹那缘过去的率尔心并没有过去的本质 境可以被缘，故此新境乃

是独散意识独自变现，所以说第一念为独影境。而第二念 寻求心之后可以刹那缘前念率尔

心的本质境，以种子为本质，所以说第二念后为带 质境。但是笔者认为，独散意识回忆过

去并不同于缘无本质的空华水月之类，凡是 回忆一定要由过去的经验。第一念率尔心虽然

缘新境，但是此新境乃是过去长久以 来熏习而有，非无因而有。虽然没有刹那缘之前念境，

但不妨从相似相续长时的角 度来说，其仍旧为带质境。



“烦恼缘境”之初探

释净智①

【摘要】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论将烦恼依行界部展开，不同行相、界地、部 类的

烦恼，其所缘也就有了不同的分野，此“烦恼缘境”探讨的内容主要有四 类，即遍行

和非遍行、自地缘和异地缘、有漏缘和无漏缘、有事缘和无事缘。唯 识宗在继承一切

有部烦恼学说的基础上，对“烦恼缘境”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瑜伽师地论》和《阿

毗达磨集论》等早期唯识典籍中，既有随顺小乘的观点， 也有大乘新的主张，莫衷一

是，直到《成唯识论》等后期唯识典籍，总结前代诸 说，审议评定，唯识宗关于“烦

恼缘境”的思想才得以最终定论。本文对一切有 部的阿毗达磨论、早期和后期唯识典

籍中关于“烦恼缘境”的思想，进行了细致 的梳理、分析和总结，最后指出“烦恼缘

境”这一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所在。

【关键词】烦恼所缘境一切有部唯识宗

烦恼作为心所法，必有其对应的所缘。泛泛而言，世间存在与不存在的事物都 可以作

为烦恼直接或间接的所缘。在原始佛教典籍中，对“烦恼缘境”没有太多的 讨论，常见的

说法，只是缘可意境生贪，缘不可意境生嗔之类。及至部派佛教时期， 随着阿毗达磨论师

对烦恼等心所认识的深入，烦恼不仅有了明确的定义，而且还依 三界九地、见修所断的差

别有了精准的定位。如此一来，性相精确的不同烦恼，其 所缘境也就有了明确的分野，难

以一概而论了。比如，烦恼依据所缘的差别，可以 分为遍行感和非遍行惑、自地缘感和异

地缘惑、有漏缘感和无漏缘感、有事缘感和 无事缘惑等，泾渭分明，不容混滥。唯识宗兴

起后，接续部派论师的上述话题继续 深入，在早期唯识典籍，如《瑜伽师地论》（以下简

称《瑜伽》）和《阿毗达磨集论》

1 作者单位：苏州西园戒幢佛学研究所。



•28-唯识研究（第六辑）

（以下简称《集论》）中，既有对部派论师研究成果的继承，也有一些新观点的提出， 直

到《成唯识论》等后期唯识典籍，会通前人诸说，唯识宗“烦恼缘境”的思想才 得以最终

定论。

一 一切有部为主的阿毗达磨论对“烦恼缘境“的看法

（一）一切有部“烦恼缘境”的主张与理由

小乘一切有部将六根本烦恼依行、界、部的差别，展开为九十八随眠。行的差 别，是

指不正见依行相的差别，可以分为身见、边见、见取见、戒禁取见、邪见五 类。界的差别，

是指烦恼依三界系的差别，可以分为欲界系、色界系、无色界系三 类。部的差别，是指烦

恼依见修所断的差别，可以分为见苦所断、见集所断、见灭 所断、见道所断、修道所断五

类。

其中见苦所断、见集所断的不正见、疑及相应不共的无明，共十一种烦恼①，能 遍缘

自地五部随增，并能为因遍生自地五部染法，故称为遍行烦恼，余烦恼只能缘 自地自部烦

恼随增。遍行烦恼中，除身见、边见外，余九种烦恼可以缘上地法，而 上地烦恼不缘下地

法。又见灭所断、见道所断的邪见、疑及相应不共的无明，共六 种烦恼，能缘无漏的灭谛

道谛，余烦恼只能缘有漏法。复次，见四谛所断的烦恼是 缘无事烦恼，修所断的烦恼是缘

有事烦恼。一切有部主张上述观点的理由如下：

1. 遍行与非遍行

唯迷苦集谛的见疑痴能遍缘自地五部，原因有三：其一，十一遍行惑乃一切凡夫有 情

无始以来就具有的，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以下简称《婆沙》）云：“无有异生 从

长世来，于有漏法不执为我，或执我所，或执断常，或拨为无，或执为净解脱出离, 或执为

尊最胜第一，或起疑惑犹豫，或起愚闇无知。是故本来一切一切一切起故，名 为遍行。”②

其二，见疑痴是共相惑，贪嗔慢是自相惑。即见等三能总缘诸事顿起，而 贪等三唯分限别

缘。如《阿毗达磨顺正理论》（以下简称《正理》）云：“贪等烦恼唯托 见闻所思量事方

得现起，以于妻等起贪等时，缘显非形，缘形非显，故知贪等皆非遍 缘。”③其三，见灭

道所断惑，唯能缘自部有漏一分，势不坚牢，不能为因遍生五部，而

1 十一遍行烦恼，是指见苦所断的身见、边见、见取见、戒禁取见、邪见、疑、无明，以及见集所断的见取见、

邪见、疑、无明。

2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18,《大正藏》第 27册，第 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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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 48,《大正藏》第 29册，第 611页。

前二部见疑痴惑，能普缘诸有漏法，意乐无别势力坚牢，故能为因遍生五部。

此外，笔者以为，见疑痴惑虽说有三，然核心是愚痴无明，见疑只是依无明产 生的业

用，或进一步的发展。①一切有部将遍行烦恼局限于迷苦集谛下，与他们重视 当下现实的

有漏法有关。即众生迷惑的根本是有漏的五取蕴，而非无漏的涅槃和道 谛。如一病人，若

不知道自己有病及病之原因，必不知道病愈及疗病之道，然有知 道自己生病及病因者，却

不一定知道病愈及疗病之道。故对有漏法的愚痴，必能增 长对无漏法的愚痴，而对无漏法

的愚痴，却不必增长对有漏法的愚痴。这与大乘佛 教重视超越的第一义谛，特别是如来藏

系论者将对常住佛性的无明视为生死轮回的 根本，有着很大的不同。②

2. 上下缘与自地缘

烦恼缘自地有漏法，如欲界系贪缘欲界的色声等，这是容易理解的，而烦恼缘异 地有

漏法，如欲界众生缘色界的禅乐生贪，是属于欲贪还是色贪，则是需要分别的。

首先，上地心虽可缘下地境，但上地惑不会缘下地起。因为离下地烦恼已，方 得现起

上地烦恼，如欲贪未断，色贪即不生。欲界众生只有证得上定，离欲界染， 获色界善，方

能生起色界系贪。既然生起上惑的条件是离下地染，那么上惑就决 定无法缘下地起，即色

界贪定不缘欲界五尘起，若缘欲境起必是欲贪。如《婆沙》 云：“谓要已离下地染者，方

起上地烦恼现前，于下地法既已离染。上地烦恼宁复缘 彼！”③又色无色界是定界、修地、

离染地，能善摄伏自界烦恼，不令越缘下地，欲 界反是。复次，欲界众生于上界诸蕴非现

见故，容有犹豫，生上地者于下诸蕴已现 见故，无有疑惑。复次，上地烦恼若缘下地有漏

法起则应随增，那么色界烦恼与欲 界烦恼就没有了差别，界地应成杂乱，故上地烦恼必不

缘下地。

其次，下地唯九遍行惑缘上地。贪嗔慢不缘上地法，是因为此三乃自相惑，尚 不能缘

自地他部，如何能越缘上地？又欲贪未断者希求上地法，是善法欲，非是欲 贪，如《阿毗

达磨俱舍论》（以下简称《俱舍》）云：“住下地心求上地等，是善法欲 非谓随眠。”④

又上界无怨害苦逼，嗔不缘彼；上地法胜，下地慢心亦不缘彼。复次， 遍行惑中的我见，

唯取有执受蕴为我，以现见法为境界故，必不取异地不现见法为 自我故，否则应有执二种

我的过失。执我既然不成，那么执我所及执我断常等见亦 皆不成。而见疑痴容可缘上，如

下界邪见谤上苦无，见取于彼执为最胜，戒取于彼

1 如《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 54云：“谓五见疑，同痴品类《大正藏》第 29册，第 644页。

2 如禅宗门徒常说的，不见本性，修法无益。意谓若对不生不灭的佛性不了知，则所有的修法都不过是人天 善

行，不得解脱成佛。

3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18,《大正藏》第 27册，第 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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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毗达磨俱舍论》卷 19,《大正藏》第 29册，第 102页。

非因计因，疑怀犹豫，无明不了。不过，下地惑虽可缘上地法生，但烦恼势力不会 随增，

因上地境非下地身见及爱摄为己有，且与下惑性相违故。

3. 有漏缘与无漏缘

于灭道谛，不了、犹豫、诽谤，是无漏缘惑；缘彼而生的贪嗔等，虽亦见灭道 断，然

直接的所缘是有漏故，说为有漏缘惑。贪等不缘无漏法的原因，一切有部解 释说，希求无

漏，是善法欲非贪；嗔怨害境，慢粗动性，二取妄计，皆与灭道安隐 寂静、真妙出离的特

性相违。复次，与下地惑缘上地法一样，无漏缘惑虽缘无漏， 却不随增烦恼势力，如于炎

石足不久住。

4, 有事缘与无事缘

一切有部主张“心不孤起，仗境方生”，既然心心所法皆有所缘，为什么说见所 断惑

缘于无事呢？《俱舍》释云：“非此缘无，谛为境故，然于谛境，不如实缘。”① 如我见

虽缘五取蕴（苦谛）生，而所执之我，取蕴中无，故说我见缘无事，而见所 断惑以我见为

根本，边执见等随此而生，故一并说为无事缘惑，余修所断惑则为有 事缘惑。如《俱舍》

云：“又见断惑于谛理中，执我我所断常见等，非谛中有少我等 事，见断贪等缘此而生，

是故皆名依无事惑。修所断惑于色等中谓好丑等，然色等 境非无少分好丑等别，是故可名

依有事惑。”②即烦恼虽皆颠倒不实，但修所断惑迷粗 事起，所执于所缘中少分是实，故

是有事缘；而见所断惑迷于谛理，非粗现事，所 执于所缘中少分也无，故是无事缘。一切

有部依此故说，见所断惑无容退失，修所 断惑容有退起。

（二）他部论师的问难及一切有部的回应

针对以上这些主张，其他部派的论师提出了一些异议，一切有部也给予了回应。

1. 遍行惑的争议

《成实论》中譬喻师主张：“一切是遍，所以者何？ 一切皆共相因相缘故。”③又《俱

舍》中举经部师说：“以于是处有我见行，是处必应起我爱慢，若于是处净胜见 行，是处

必应希求高举，是则爱慢应亦遍行。”④一切有部对此的回应是，贪爱与慢是 自相惑，虽

然有时依见力起，然有分限不可顿缘。

2. 异地缘惑的争议

《成实论》中譬喻师主张，上地烦恼能缘下地，如说：“色界见等烦恼亦能缘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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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毗达磨俱舍论》卷 25,《大正藏》第 29册，第 129页。

2 《阿毗达磨俱舍论》卷 25,《大正藏》第 29册，第 130页。

3 《成实论》卷 11,《大正藏》第 32册，第 324页。

4 《阿毗达磨俱舍论》卷 19,《大正藏》第 29册，第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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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果，无色界亦如是。”①又主张下地贪等烦恼能缘上界，如说：“又欲界系烦恼能缘 色

界，如以贪喜乐，以嗔憎恶，以彼法自高，亦以之为胜。”②然皆未予有力的证明。

有人认为，生在欲界缘大梵天，起有情见或起常见，这是下地身边二见缘上地 法，故

十一遍行惑皆能上缘。一切有部回应说，此二惑非身边见，不执梵为我、我 所故，边见必

由身见起故，故只是身边见所引的邪智。如《俱舍论记》云：“于欲界 中先起二见执我执

常，次后即起独头无明，缘彼大梵谓为我常，行相朦昧不能决执,所以非见。是身边见所引

邪智，现见蕴中执我常已，于不现见比谓如斯。”③

3. 无漏缘惑的争议

《成实论》中譬喻师主张，除见疑痴外，余惑亦能缘无漏法，如云：“又此贪能 缘灭

谛，嗔亦能憎恚泥疽，亦以泥沮生自高心，道亦如是。”④一切有部对此的回应, 如前已说。

值得注意的是，外道听闻无我涅槃，憎嫌为可怖衰损处，听闻佛说八支 圣道，讥呵讽刺“胡

说八道”，这难道不是缘无漏起嗔吗？《正理》释云：“彼（外 道）由不了无漏相故，但

缺乐欲非谓起嗔。谓彼深心乐着生死不乐出离，故起邪见 非谤灭道，岂即名嗔！彼或拨无

或谓有过，故于无漏唯不忍许，非不忍许即名为嗔。如佛弟子于外道说，自性、士夫、时、

方、我等，亦不忍许，岂即是嗔！”⑤意即外 道只是于无漏法不了、不欲、不乐、不忍，

或即邪见拨无，非是缘无漏法起嗔，否 则佛弟子对外道法的破斥不许，也应被称为嗔烦恼

了。

有人认为，邪见等烦恼亦不能亲缘灭谛，因为若能亲缘，就绝不会拨无？《正 理》释

云：“如有目者于多机处，遥见人立拨为非人，虽亲缘人而非不谤，故有见灭 而拨为无。”⑥

其又主张，乍闻灭道，不加审察便拨为无，此唯缘灭道之名，非实缘灭 道之事，须慧审察

寻伺推度后，决定拨无，才是亲缘灭道的邪见。

4. 无事缘惑的争议

我见的所缘境是无，因为“我”不存在故，而心识缘“无”亦可 火轮本

无，心识亦起。一切有部反驳说，我见的所缘境实有，世 轮觉生时非全

无境，火熠非轮而觉轮者，是觉于境行相颠倒，非 我觉亦尔，实有所缘

即色等蕴，行相颠倒非我计我。

1 《成实论》卷 11,《大正藏》第 32册，第 324页。

2 《成实论》卷 11,《大正藏》第 32册，第 324页。

3 《俱舍论记》卷 19,《大正藏》第 41册，第 304页。

4 《成实论》卷 11,《大正藏》第 32册，第 324页。

经部宗主张,

生起，如旋火轮, 上

没有无境之心, 此

轮觉缘无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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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 48,《大正藏》第 29册，第 615页。

6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 48,《大正藏》第 29册，第 614页。

二 唯识宗论典对“烦恼缘境”的看法

（一）《瑜伽》、《集论》等早期唯识典籍对“烦恼缘境”的看法

唯识宗认为烦恼有俱生和遍计的差别，在烦恼的定义和五部的数目上，也不同 于一切

有部，他们主张见修所断烦恼的总数是一百二十八①，而非一切有部所说的 九十八②。不

过，其烦恼展开的进路，还是继承前宗行界部的划分法，故他们对“烦 恼缘境”的讨论，

依然是围绕着与前者同样的话题，只是结论不同罢了。

1. 十烦恼皆能遍缘，见疑痴是遍行惑

早期唯识典籍对遍行惑没有特别阐述，此概念因泛化而被搁置，如《瑜伽》等主 张一

切烦恼都能遍缘，故没必要像一切有部那样格外安立。造成此种分歧的原因在于， 二宗断

惑修证的理念存在差异。一切有部认为见道时，依次现观四谛，依次断除四部 见惑，而唯

识宗认为见道唯缘真如空性，不别观四谛，见惑一时总断，故见苦所断与 见集灭道所断，

只是相见道后得智时的安立，在实际的断除上并无不同。如《瑜伽师 地论略纂》云：“诸

烦恼皆空无我行断，随起迷处说，故言见所断，其实不别缘谛理断 惑。”③也就是说，见

各谛所断烦恼，沿用的虽是一切有部的名称，但意思仅是指迷于该 谛的烦恼，而非对治时

有差别。又唯识宗认为，十烦恼皆迷四谛，如《集论》云：“又 十烦恼皆迷苦集起诸邪行，

是彼因缘所依处故。又十烦恼皆迷灭道起诸邪行，由此能 生彼怖畏故。”④这与一切有部

身边二见唯迷苦谛，戒禁取见唯迷苦道的主张不同，从而 使得一切有部关于遍行烦恼的主

张不再适用。故《瑜伽》泛泛地说：“十烦恼皆与自地 一切烦恼辗转相缘，亦缘自地诸有

漏事。”⑤对所缘的五部未作任何区分。《阿毗达磨杂 集论》（以下简称《杂集》）亦云：

“若有随习贪等烦恼，皆令嗔等一切烦恼相续增长坚 固，由此深重缚故障解脱得，是故建

立遍行因。”⑥这是将贪等也列为遍行烦恼了。

除此之外，论中又据别义施设遍行。如《集论》云：“（除贪嗔慢一分事转外，） 所

余烦恼于一切处遍缘一切事转。”⑦《瑜伽》亦云：“贪与慢缘有漏一分可意事生，恚

1 一百二十八烦恼，详见《阿毗达磨集论》卷 4,《大正藏》第 31册，第 678页。

2 九十八烦恼，详见《阿毗达磨俱舍论》卷 19,《大正藏》第 29册，第 99页。

3 《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15,《大正藏》第 43册，第 215页。

4 《阿毗达磨集论》卷 4,《大正藏》第 31册，第 678页。

5 《瑜伽师地论》卷 58,《大正藏》第 30册，第 622页。

6 《阿毗达磨杂集论》卷 4,《大正藏》第 31册，第 713页。

7 《阿毗达磨集论》卷 4,《大正藏》第 31册，第 678页。 缘一分非可意生，是故此三烦恼一分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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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取一分；所余烦恼通缘内外若爱非爱及 俱相违有漏事生，是故说彼名曰遍行。”①即只

有见疑痴才是遍行惑，但并非一切有部 所主张的唯见苦集断的见疑痴。又一切有部施设遍

行惑的本意，是指能遍缘自地五 部随增的烦恼，而非此处所说的遍缘爱非爱俱违境的烦恼。

2. 上不缘下除慢，下缘上地非亲，下贪亦能缘上

早期唯识典籍在异地缘惑的立场上，基本继承了一切有部的主张，如《瑜伽》云：“下

地烦恼能缘上地烦恼及事，非上地惑能缘下地烦恼及事。”②《集论》亦云： “又欲界烦

恼除无明见疑，余不能缘上地为境。上地诸烦恼不能缘下地为境，已离彼 地欲故。”③但

也有一些新的论议，如《瑜伽》说：“生上地者于彼下地诸有情所，由 常恒乐净具胜功德

自谓为胜故。”④这是说上慢亦可缘下地法起。又主张下惑虽可缘 上，但只是依彼门起，

缘自分别境，非亲缘上地，如《杂集》云：“此无明等虽亦有 能缘上地者，然彼不能亲缘

上地如缘自地，由依彼门起分别故，立彼为所缘。”⑤而一 切有部认为，不现见法亦能亲

缘，如欲界见道圣者，以类智现观上二界谛。

另外，未离欲者于上地起爱，或染或不染，非皆善法欲，即下贪亦能缘上地。 如《瑜

伽》云：“若生是心，我今云何当证如是广大喜乐所随等至，若得证者，我当 如是如是爱

味；又我云何当得生上常恒不变，当知此爱是染污爱。若有起心专求离 欲欣乐证入上地寂

静，当知此爱是不染污。”⑥故判断定爱是善是染，不是依行者禅定 的有无，而是依其自

心的染净。

复次，欲界有情缘大梵天，起常恒不变易见，若未得彼定，非我见后起，则是 欲界系

见苦所断的邪见⑦，而非一切有部主张的邪智。这是因为二宗对邪见的定义不 同，有部宗

谓邪见一向损减⑧，而唯识宗认为邪见亦有增益分⑨，即将余四见所不摄的 邪分别，都摄

于邪见中了。又若得初静虑，依宿住通，执为彼常，这是依上地我见 后所起的边见，是则

归于上界系的常见。®

1 《瑜伽师地论》卷 58,《大正藏》第 30册，第 622页。

2 《瑜伽师地论》卷 58,《大正藏》第 30册，第 622页。

3 《阿毗达磨集论》卷 4,《大正藏》第 31册，第 676页。

4 《瑜伽师地论》卷 59,《大正藏》第 30册，第 629页。

5 《阿毗达磨杂集论》卷 6,《大正藏》第 31册，第 723页。

6 《瑜伽师地论》卷 62,《大正藏》第 30册，第 645页。

7 如《瑜伽师地论》卷 58云：“又有诸见妄计自在、世主、释梵，及余物类，为常、为恒，无有变易，如是邪

见，亦迷苦谛。”《大正藏》第 30册，第 623页。

8 如《阿毗达磨倶舍论》卷 19云：“此（邪见）唯损减，余增益故。”《大正藏》第 29册，第 100页。

9 如《阿毗达磨杂集论》卷 1云：“（邪见）一多分是损减见，一多分者，由邪分别不必损减故。”《大正藏》

第 31册，第 698页。

10 详见《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15,《大正藏》第 43册，第 215页。

3. 无漏缘惑但缘分别所起名境，嗔亦缘无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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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漏法与上地法，对于凡夫和未离下染者，都是不现见境，只是意识依名分别 为缘，

如《瑜伽》云：“缘灭道境及缘不同分界境所有诸漏，是缘自分别所起名境, 何以故？非此

烦恼能缘灭道，亦不能缘不同分界，非无所缘故。” ®《杂集》亦云：“又 缘灭道谛诸烦

恼，不能亲缘灭道为境，由灭道谛出世间智及后得智内所证故。”②即只 有圣者才能亲缘

灭道，凡夫的有漏善慧尚不得亲缘，何况是烦恼呢？此不同于一切 有部，依审察不审察义，

判断缘灭道名实的主张。

另外，无漏缘惑不只邪见、疑、痴三种，嗔亦能缘灭谛，如《瑜伽》云：“于灭 谛起

怖畏心，起损害心，起恚恼心，如是嗔恚迷于灭谛。”③窥基释云：“准此文，即 是嗔是

无漏缘，使亲缘灭谛起故，与小乘不同。” ®

4. 有事缘惑与无事缘惑的多种说法

《瑜伽》卷 58说，见所断惑是无事缘，修所断惑是有事缘，此与一切有部的主 张相同。

《瑜伽》卷 59说：“诸见与慢是无事，于诸行中实无有我，而分别转故，贪 恚是有事，无

明疑通二种。”⑤《杂集》卷 5亦持类似观点，如说：“有事境所缘者，谓 除见慢及此相

应法，余所缘境界。无事境所缘者，谓前所除所缘境界，由彼于我处 起故。”⑥《杂集》

卷 6说：“缘无事者，谓见及见相应法，见谓萨迦耶见及边执见，所余烦恼名缘有事。”⑦

另外，缘过去、未来、梦、幻等非实有境的烦恼，亦可说为无事 缘惑。®以上几种不同的观

点⑨，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和《成唯识论掌中枢要》（以 下简称《枢要》）中进行了

总结评议，下文再说。

另外，《瑜伽》卷 58、卷 59还将“烦恼缘境”总结为五类和十五类⑩，由于其中 的

重点和难点，上文皆已涉及到了，故对剩余易解的部分，本文不再赘述。

《瑜伽师地论》卷 58,《大正藏》第 30册，第 624页。

《阿毗达磨杂集论》卷 6,《大正藏》第 31册，第 723页。

《瑜伽师地论》卷 58,《大正藏》第 30册，第 624页。

《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15,《大正藏》第 43册，第 215页。

《瑜伽师地论》卷 59,《大正藏》第 30册，第 627页。

《阿毗达磨杂集论》卷 5,《大正藏》第 31册，第 714页。 《阿毗达磨杂集论》卷 6,《大正藏》第 31册，第

723页。

如《阿毗达磨杂集论》卷 5云：“非有所缘，谓颠倒心心所，及缘过去、未来、梦、影、幻等所缘境界。” 此

不单论烦恼，凡无本境的心心所皆是。《大正藏》第 31册，第 715页。

9 《成唯识论述记》中罗列了《瑜伽师地论》与《阿毗达磨杂集论》中有事、无事缘惑的七种说法，除了以上的

五种说法外，剩余的二说，一是无具体内容的总说，一是混入的无漏缘惑，即分别所计灭道非真实境,说为无

境缘。故本文从略。

10 见修惑的五种缘境是：缘邪分别所起事境、缘见境、缘戒禁境、缘自分别所起名境、缘任运坚固事境。详 见

《瑜伽师地论》卷 58,《大正藏》第 30册，第 624页。十五种烦恼缘境是：具分缘、一分缘、有事缘、 无事

缘、内缘、外缘、现见缘、不现见缘、自类缘、他类缘、有缘、无有缘、自境缘、他境缘、无境缘。详见《瑜

伽师地论》卷 59,《大正藏》第 30册，第 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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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唯识论》等后期唯识典籍中对“烦恼缘境”的看法①

1. 见惑遍缘，修惑不遍

早期唯识典籍中，关于遍行惑有两种说法，一说唯见疑痴，一说十烦恼皆是。 窥基在

《杂集论述记》中会通二说云：“五十八虽说贪嗔慢三唯缘一分，所余七种通 缘一切，名

曰遍行。今说贪等随见等生故亦通缘有无事等，别者不尔。”②又更进一步 主张说，十烦

恼中唯有见惑能遍缘五部，修惑不遍，如云：“见道十互相缘，亦能为 因通缘五门，修道

自类相缘不缘见道者，不尔见修便无差别。”③在《大乘法苑义林章》 中，他总结大小乘

关于遍行惑的两种不同说法：“遍行唯是苦集二谛，或是见道遍缘 四谛一切烦恼。”④可

见，唯识宗对烦恼遍行与否的最终定论，是见惑遍缘，修惑不 遍。因为谛理不明，见惑未

断，必能为因增长任运的修惑，而修惑则不必增长见惑。

2. 下惑皆能缘上，上惑亦有缘下

《成唯识论》从总缘的角度，主张下地烦恼皆能缘上。戒禁取、见取、邪见、无 明、

疑能缘上地，这是大小乘都公认的，而身见、边见、我慢等若总缘三界诸蕴， 不别上下，

则亦可说缘上地起。欲贪能缘上定，《瑜伽》卷 62已说故，嗔虽未有缘 上的教证，但依理

推之，亦应容许。如说：“既（《瑜伽》卷 58）说嗔恚憎嫉灭道，亦应憎嫉离欲地故。”⑤

故《成唯识论》认为，《瑜伽》、《杂集》说贪、嗔、慢等不缘 上，是依粗显相，或依别

缘，随顺小乘的不了义说。

又《枢要》对能缘上和不能缘上的我见，依见修所断的差别，做了进一步的区 分，如

云：“修道我见有二行相，一总缘得他地；二别缘不得。见断我见亦有二类， 一见为他我

则得；二计为自内我即不得。”⑥故知能缘上地的我见，要么是总缘诸行的 修惑我见，要

么是计他补特伽罗实我的见惑我见。

同样的道理，从总缘的角度来说，上地的身见、边见、我爱、我痴亦能缘下，加上《瑜

伽》卷 59已说的，缘下起慢，故上地定有五惑可以缘下，而疑及余三见因 有争议，姑且置

之。

1 此处所指的后期唯识典籍，不仅包括《成唯识论》及其相关注疏，也包括窥基等人对《瑜伽师地论》及 《阿

毗达磨杂集论》的注疏，因为《瑜伽师地论略纂》、《杂集论述记》中的一些观点，是窥基站在《成唯识论》

的立场，对早期唯识典籍的总结或发挥，故一并视之为后期的唯识思想。

2 《杂集论述记》卷 3,《卍新续藏》第 48册，第 51页。

3 《杂集论述记》卷 7,《卍新续藏》第 48册，第 107页。

4 《大乘法苑义林章》卷 7,《大正藏》第 45册，第 366页。

5 《成唯识论》卷 6,《大正藏》第 31册，第 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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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下，《大正藏》第 43册，第 644页。

3. 嗔慢等惑亦缘灭道，质通无漏亲缘有漏

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中说，与邪见、疑、无明相应的嗔、慢也是无漏缘惑，如云：

“又嗔、慢可成无漏缘惑，若灭道下无漏别缘贪，如何说成无漏缘惑？由此不说贪无漏缘，

迷则可尔。是故言随应，此即大论等所无也。”①另外，《成唯识论》借 助对三自性、识

变及所缘缘的深入分析，将烦恼不能亲缘无漏的原因，做了更清晰 的阐述。

首先，烦恼定有法执或我执，而遍计所执的能遍计和所遍计都是依他起，灭道 等圆成

实不是烦恼执的所缘境气如云：“圆成实性宁非彼境？真非妄执所缘境故，依 辗转说亦所

遍计。”③即烦恼亲所缘的灭道，只是依本质所变的相分，无漏本质是疏所 缘缘，有漏影

像是亲所缘缘，从疏所缘可说无漏缘惑，从亲所缘则是有漏缘惑，故 合称为缘有事无事烦

恼。如云：“彼亲所缘虽皆有漏，而所仗质亦通无漏，名缘有漏 无漏烦恼。”④另外，无

漏灭道与上地法，皆是烦恼不现见境，依名分别，相质不似, 故亦称为缘分别所起名境；而

缘自地者，相分似质，名缘分别所起事境。

4. 总结有事无事诸说，我见亦有事亦无事

《成唯识论》依本质境的有无，来判别有事、无事，如云：“虽诸烦恼皆有相 分，而

所仗质或有或无，名缘有事无事烦恼。”⑤《成唯识论述记》认为，此乃尽理之 说，与《杂

集》卷 6所说的意旨大致相当，即无事缘惑是指无本质境的身、边见及 相应法。

《枢要》更将《瑜伽》、《杂集》中的多种说法合为二门五义，并总结说：“随前 诸

文，据实有无事，二门即尽。一本质、影像；二影像之内有体、无体，如缘过、 未等名无

事，现在有体法及无为名缘有事。然于中义别更分三种，一决定、不定;二执、不执；三明

属见、修道法。”⑥即诸论所说的无事缘惑，或指无本质（如离蕴我 见），或无实体（如

缘过未烦恼），或决定执（如五见），或但有执（如与见相应的 慢），或朋属见道（如诸

见惑）。此皆定义不同，故所指有别。

另外，无事缘惑的核心是我见，相较于一切有部唯见所断，第六意识相应的即

1 《成唯识论述记》卷 6,《大正藏》第 43册，第 456页。

2 道谛既是清净依他，亦是圆成实性。如《成唯识论》卷 8云：“无漏有为，离倒究竟胜用周遍，亦得此（圆 成

实性）名。”《大正藏》第 31册，第 46页。

3 《成唯识论》卷 8,《大正藏》第 31册，第 46页。

4 《成唯识论》卷 6,《大正藏》第 31册，第 33页。

5 见《成唯识论》卷 6,《大正藏》第 31册，第 33页。此句既可以理解为影像有，本质无的合说，也可以理 解

为单依本质说有无，如《成唯识论述记》云：“影像本质双言，名缘有无之烦恼，或直据本质，名此二缘 烦

恼。”见《成唯识论述记》卷 6,《大正藏》第 43册，第 456-457页。

6 《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下，《大正藏》第 43册，第 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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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我见①，唯识宗的我见范围更广，既有修所断的俱生我见，又有见所断的分别我见;既有

第六识相应的我见，也有第七识相应的我见；既有即蕴我见，也有离蕴我见, 故不同的我见

有着不同的所缘境。

第七识相应的俱生我见，恒缘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此护法义），玄奘称为“带 质境”，

即所托的本质虽然是有实体的性境，而所起的相分却和它的自相不符，故说 “带质通情本”。

第六识相应的俱生我见，时有间断，缘别蕴或缘总蕴，执为实我。 第六意识相应的分别我

见，待邪教及邪分别起，若执即蕴我，则本质影像皆有，若 执离蕴我，则本质无，影像有。

《杂集论述记》云：“即蕴计我皆有所依，故名缘有 事；离蕴计我皆无所依，故名缘无事。”②

可见我见中既有无事缘惑，也有有事缘惑。

总之，我见亲所缘的影像相分定有，疏所缘的本质或无；俱生我见定有，分别 我见或

无；即蕴我见定有，离蕴我见必无。此不同于一切有部主张的定有本质，也 不同于经部主

张的影像亦无。故《成唯识论述记》云：“今大乘影像而言，缘无心不 生；本质而说，缘

无心亦起。萨婆多说缘有心生，无即不起，经部师说缘无心得生,不要于有。大乘一念即俱

得缘，独无不生，俱无得起，故三宗别。” ®

三对“烦恼缘境”的总结和价值评述

（一）对一切有部及唯识宗“烦恼缘境”看法的总结

“烦恼缘境”的话题，在原始佛教圣典中并没有太多的着墨，它是随着部派佛 教的阿

毗达磨对烦恼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一切有部依行界部的差异将烦恼展开为 九十八随眠后，

才逐渐引发关注和讨论的。被精确定位后的烦恼，彼此泾渭分明， 其所缘境也就有了相应

的分野，于是探讨不同性类的烦恼与所缘境的关系，就成了 部派论师们新的话题。这其中

的焦点主要有四个：遍缘与不遍缘、自地缘与异地缘、有漏缘与无漏缘、有事缘与无事缘。

唯识宗沿袭了一切有部依行界部展开烦恼的方式，同时也就延续了对“烦恼缘 境”话

题的探讨，除了在烦恼的定义、迷谛的数目、俱生与分别上，与一切有部存 在差异外，其

自宗不共的三自性、识所变、亲疏所缘缘的理论，也都造成唯识宗对

1 一切有部只承认即蕴我见，如《阿毗达磨俱舍论》卷 19云：“如契经说，宓刍当知，世间沙门婆罗门等, 诸

有执我等随观见，一切唯于五取蕴起。”《大正藏》第 29册，第 100页。

2 《杂集论述记》卷 3,《卍新续藏》第 48册，第 51页。

3 《成唯识论述记》卷 1,《大正藏》第 43册，第 247页。

“烦恼缘境”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瑜伽》、《集论》等早期唯识典籍的思想，因为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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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小乘阿毗达磨向大乘阿毗达磨转变的时期，故关于“烦恼缘境”往往是诸说 纷呈，既

有随顺小乘的观点，也有大乘新的主张，莫衷一是。直到《成唯识论》等 后期唯识典籍，

总结前人诸说，给予公允裁定，大乘唯识宗关于“烦恼缘境”的讨 论才尘埃落定。兹以下

表述之：

一切有部与唯识宗关于“烦恼缘境”的对照表①

《俱舍》等一切有部阿毗
达磨论

《瑜伽》、《集论》等早

期 唯识论典
《成唯识论》等后期唯识
论典

遍行惑 见苦集谛所断的见、疑、痴
1.十烦恼皆能遍行

2. 见、疑、痴是遍行
见所断惑

异地缘惑

上惑不缘下
1.上惑不缘下

2. 慢亦缘下

身、边、贪、痴、慢定能缘

下

除身、边见外余下遍行惑

能上缘
下贪亦能缘上（非亲） 下惑皆能缘上（非亲）

无漏缘惑
见灭道所断的邪见、疑、痴

嗔亦缘灭道（非亲） 邪见、疑、痴、嗔、慢（非

亲）

无事缘惑 见所断惑

1.见所断惑

2. 见、慢及相应法

3. 身、边见及相应法

4. 缘过未等无体法之惑

本质无、影像有之惑

（二）“烦恼缘境”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烦恼缘境”的研究，可推进佛教认识理论的深入，既彰显了烦恼产生的各种模 式，

也有助于对烦恼定义的反向校准。比如，欲界有情缘大梵天起常恒想，这既可 能是欲界系

惑，也可能是色界系惑，有的宗派说是邪智、有的说是邪见或边见，这 就需要厘清相关烦

恼的概念而后抉择，由此便促进了我们对烦恼性质和定位的精准 把握，并对各宗派烦恼学

说的异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烦恼 缘境”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辨

别本末邪正，对修行解脱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举要言之，遍行惑的出发点，是探索那些能作为一切烦恼的共因，能普遍增长 一切烦

恼势力的染污心所，从而揭示出在诸多烦恼中，哪些是最核心的染污，哪些 是枝节的染污，

方便我们擒贼先擒王。异地缘惑的提出，表明了能缘与所缘的界系

① 为方便表述，本表只列举遍行、异地缘、无漏缘、无事缘四类烦恼，余非遍行、自地缘、有漏缘、有事缘 诸

烦恼，即此相违者，易了不说。

不定等同，而缘于一类的上地法，既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染污的。比如，未离欲 贪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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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有情，缘上界禅乐生起欣爱，据其发心差别，则有善欲和贪染的差别。若 不知此而一律

视之，则不当断者断，或当断者不断，岂非大错！复次，无漏缘惑的 探讨，揭示出由于无

始以来串习的愚痴邪见，故即使在闻思清净的佛法（名）时也 会生起烦恼，但真实佛法（事）

本身自具净化烦恼的特性，故能使烦恼无法增长。 明乎此，在修学的过程中，便不会妄谓

学佛就不生烦恼，或因一时烦恼的生起，便 责怪佛法无益。复次，无事缘惑揭示了我见等

烦恼的所缘境虚实参半，有假有实, 既非全有，亦非全无。明乎此，便不会因凡夫的我见而

直觉我为实有，也不会因听 闻到所执之我没有，而误会能执的我见亦不须功力自然断除。

总之，通过对烦恼及 其所缘的关系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烦恼，断除杂染，获

得解脱。





唯识学的“九住心”理论初探

释仁可①

【摘要】在佛教的实修中，禅定的修习是基础。世尊离开王宫，于森林中剃 发出

家，首先学习的便是禅定，世尊开悟成佛也是在第四禅之中。可见禅定是修 行成就的

必要条件。禅定是心的注意力达到高度集中的一种状态。人的意识是长 期处在散乱之

中的，要达到高度集中的状态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刻苦反复的训 练。所以如何达到

禅定的状态成为佛教界的重要课题，南传佛教的《清净道论》 有“安般十六念”，中

国天台宗有《六妙法门》和《释禅波罗蜜法门》等教导修 行者如何通过调整呼吸和相

应的观法而达到禅定的状态。印度的瑜伽行派擅长对 心理的分析，他们从心的具体活

动出发，提出了 “九住心”，“九住心”即是心从 散乱达到禅定状态所经历的九个过

程。“九住心”对心从散乱到禅定的变化过程 做了详细的描述.，使得修行者更加容易

把握自心状态不致迷失！ “九住心”对后 世的禅修理论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藏传佛

教，“九住心”传至西藏产生的“训 象图”成为藏地佛教的禅修理论。

［关鍵词】九住心禅定安住平等等持

引 言

佛教的实践修行最终是要解脱生死，通向涅槃，而禅定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

不可或缺。真正的禅定是指色界四禅，即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 无色界四定，即

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即我们

① 释仁可，2013年 2月于怡藏大和尚座下披度出家。2014年就读杭州佛学院，于 2018年毕业。现在常住于 浙江

宁波雪窦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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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说的“四禅八定”。也就是说只有进入了初禅才是真正进入了禅定，《菩提道次第 广论》

称之为正奢摩他①。关于四禅八定的具体状态如何，各宗派所描述都是一样的， 可以说已

成定论。进入禅定的方法，即如何集中注意力于某一对象上，由此减少其 他杂念，大致可

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安那般那即呼吸入手②，然后再不断地去观 察调整呼吸，最终达

到初禅；第二类是注重对心理的观察，从内心的具体状态入手,一步一步地提升心的专注力

而达到初禅。第一类方法应用得非常广泛，南传佛教的 《清净道论》釆用的是这种方法，

中国的禅修次第大多釆用天台宗的方法，而天台宗 的禅修次第也是从安那般那入手的。第

二类是印度瑜伽行派所提出的，瑜伽行派之 所以被称为瑜伽行派，是因为这个学派的修行

者是基于瑜伽的实修而建立其教理的， 而瑜伽是相应的意思，也就是禅定的修习。瑜伽行

派有着丰富的禅修经验，长期深 入定境之中对心进行观察，所以他们更加注重心的体验，

从而总结出了从散乱心到 禅定心所需要经历的九个过程——九住心。九住心的禅修理论对

心的入手处，即专 注点没有做具体要求，可以观呼吸，也可以观佛像，还可以观名号，等

等，如此也 更加适合大乘信仰者的理念。特别是印度大乘佛教后期的秘密佛教，他们注重

对本 尊的观照，使得九住心的禅修理论得到密教修行者的传承和弘扬。

一九住心的出处

九住心又称九种住心、九种心住和九心住，意思是一样的，只是翻译的不同。 关于九

住心的出处，《大明三藏法数》记载：九住心，出《大乘庄严经论》。③但九 住心在许多

经典中都有记载，最早出现九住心的经典是《瑜伽师地论》。虽然有许多 经典提到九住心，

但是对九住心做了解释的经典却不多，现列举六部论典，分别是:《瑜伽师地论》、《六门

教授习定论》、《大乘庄严经论》、《菩提道次第广论》、《起信 论疏》、《大明三藏法

数》。

这六部论典中，《大乘庄严经论》和《瑜伽师地论》同属“弥勒五论”之一，《六 门

教授习定论》是无著菩萨造的一部关于修定的偈颂，由世亲菩萨作释，偈颂和释文 加起来

一共才一卷，篇幅虽然很短，但是关于定的内容面面俱到，可以说是一部关于 定的精华之

作。《菩提道次第广论》是藏传佛教修行所依的主要经典，占据着相当重

1 正奢摩他：指四禅八定，《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六。

2 安那般那：安那指出息，般那指入息，即出入息。

3 《大明三藏法数》卷第二十六，《永乐北藏》第 182册，No. 161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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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地位，由宗喀巴大师所造。《起信论疏》是元晓法师对《大乘起信论》作的注释。 在

这五部论中《大乘庄严经论》、《瑜伽师地论》和《六门教授习定论》都是瑜伽行派 的经

典，《菩提道次第广论》虽说不是瑜伽行派的经典，但是在文中大量引用《瑜伽 师地论》

的内容，与瑜伽行派有着莫大的联系。《起信论疏》虽然是对《大乘起信论》 作的注释，

但是在说到“九住心”时，其实是对《瑜伽师地论》中九住心的扩展，再 者《大乘起信论》

的翻译者真谛法师是唯识学者，元晓法师是新罗国的一代大师，也 是唯识学的仰慕者。由

此可知，“九住心”确为唯识学所独创。

二九住心具体意思及其心相

在上面所举的有关九住心的经典中，《瑜伽师地论》是出现最早的经典，并且也 是瑜

伽行派的最根本的论典，对九住心的解释也甚为详细，下面将主要参照《瑜伽 师地论》再

通过对比《大乘庄严经论》、《六门教授习定论》、《菩提道次第广论》三 部经典中对九

住心的描述来认识九住心。由于《起信论疏》对九住心的描述是基于 《瑜伽师地论》的内

容作的一些扩展，《大明三藏法数》则是对《大乘庄严经论》内 容的展开，所以《起信论

疏》与《大明三藏法数》不在对比之列，只做参考。

首先来看不同经典中九住心的具体名称：

1.内住 1.安住心 1.最初住 1.内住

2.等住 2,摄住心 2,正念住 2.续住

3.安住 3.解住心 3.覆审住 3.安住

4.近住 4.转住心 4.后别住 4.近住

5.调顺 5.伏住心 5.调柔住 5.调伏

6.寂静 6.息住心 6.寂静住 6.寂静

7.最极寂静 7.灭住心 7.降伏住 7.最极寂静

8.专注一趣 8.性住心 8.功用住 8.专注一境

9.等持 9.持住心 9.任运住 9.平等住

《大乘庄严经论》

《六门教授习定论》

《瑜伽师地论》 《菩提道次第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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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菩提道次第广论》和《瑜伽师地论》中的九住心的名称基 本相

同。上面说到过《菩提道次第广论》大量引用了《瑜伽师地论》的内容，在九

住心的描述中同样也是参考的《瑜伽师地论》，但在对九住心的解释上则有独自的 见解。

接下来将通过对比以上四部论典中对九住心的解释来认识九住心。为了更好 地对比，现将

四部论典编号，《瑜伽师地论》编号为 A、《大乘庄严经论》编号为 B、 《六门教授习定

论》编号为 C、《菩提道次第广论》编号为 D。

第一住心：

A. 云何内住？谓从外一切所缘境界，摄录其心系在于内令不散乱，此则最

初系缚其心，令住于内不外散乱，故名内住。①

B. 应知系缘者，谓安住心，安心所缘不令离故。②

C. 若于最初学缘境时，其心坚执名最初住。③

D. 内住者，谓从一切外所缘境摄录其心，令其攀缘内所缘境。《庄严经论》云：

心住内所缘。④

对于第一住心的解释，四部论典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第一住心指的是当行 者开始

修习禅定，将散乱的心专注于一处时的状态，专注于一处即是“缘境”。这是 修习禅定的

第一步，所以名为“最初住”。专注点可以是呼吸，可以是佛像、佛号 等。南传佛教和汉

传佛教一般是专注在呼吸上，即“安那般那”。藏传佛教则是对本 尊的观照而使心专注于

一处。当一个散乱的心有了一个专注的点，这个心即找到了 安住的地方，所以名为“安住

心”。《瑜伽师地论》称之为“内住”，意思是说当这 个心有了安住点，则是心内收的开

始，心的专注力集中向内心而不是继续攀缘外境， 所以名为“内住”。

第二住心：

A. 云何等住？谓即最初所系缚心，其性粗动未能令其等住遍住故，次即于

此所缘境界，以相续方便澄净方便，挫令微细遍摄令住，故名等住。⑤

B. 速摄者，谓摄住心，若觉心乱速摄持故。⑥

C. 次于后时令其正念流注不断，名正念住。⑦

1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大正藏》第 30册，No. 1579, p0450c2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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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乘庄严经论》卷第七，《大正藏》第 31册，No. 1604, P0624b23o
3 《六门教授习定论》，《大正藏》第 31册，No. 1607, p0775a28o
4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六，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45页上。

5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大正藏》第 30册，No. 1579, p0450c22O
6 《大乘庄严经论》卷第七，《大正藏》第 31册，No. 1604, p0624b24。
7 《六门教授习定论》，《大正藏》第 31册，No. 1607, p0775a29o

D. 续住者，谓初所系心令不散乱，即于所缘相续而住。如云：其流令不散。

①

第二住心四部论典给出的名称都不一样，但是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第一住 心刚刚

找到专注点，这个时候是很粗动的，稍不注意心就会向外驰散，此时行者需 要做的是以“相

续方便澄净方便”令心的专注力一直保持在所缘的境之上，《瑜伽师 地论》称之为“等住”，

“等”有等持之意，但是就第一住心而言，将第一住心的状 态持续不断，即等住。所谓“正

念住”是说，开始修习禅定的第一住心即是正念心，将正念的心持续下去就是“正念住” 了。

“摄住心”者是根据修行的方式来说的，当 心有专注点，但是心的专注力还不强，这时要

时时觉照此心，若觉“心乱”则立刻 要将此心摄持住，不令散乱，所以名为“摄住心”。

“续住”则意思更为明显，续住 等住意思相同，继续第一住心，不令散乱，即是续住。

第三住心：

A. 云何安住？谓若此心虽复如是内住等住，然由失念于外散乱，复还摄录 安置

内境，故名安住。②

B. 内略者，谓解住心，觉心外广更内略故。③

C. 若依托此有乱心生，更覆审察缘境而住，名为覆审住。④

D. 安住者，谓由忘念向外散时，速知散已，还复安置前所缘境。如云：散 乱速

觉了，还安住所缘。⑤

第二住心是摄持住向外驰散的心，向外驰散的心是粗重的心，是比较容易觉察 到的。

但是心向外驰散是一种表面现象，它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是心“失念” 了。 第三住心就

是寻找心失念的原因。而心的失念细微的，需要行者主动地细心地去观 察、去寻找。这个

观察、寻找心向外驰散的原因的过程，即是在“更覆审查”，所以 名为覆审住。《大乘庄

严经论》谓之“解住心”，解释则为“内略”，意思是心容易 对外觉察，但是更应该对内

觉察，意思与《六门教授习定论》的覆审住相同。这里 需要注意的是《瑜伽师地论》与《菩

提道次第广论》谓之“安住”，这与《大乘庄严 经论》的第一住心的名称相同，但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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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不同的。《瑜伽师地论》和《菩提道次

1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六，第 45页上。

2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大正藏》第 30册，No. 1579, P0450c23o
3 《大乘庄严经论》卷第七，《大正藏》第 31册，No. 1604, p0624b25o
4 《六门教授习定论》，《大正藏》第 31册，No. 1607, p0775a30o

5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六，第 45页上。 第广论》将心向外驰散的原因说出来了，《瑜伽师地

论》谓之“然由失念于外散乱”， 是心的失念导致心不由自主地向外驰散；《菩提道次第

广论》谓之“由忘念向外散 时”，是因心的忘念导致了心的散乱。“失念”与“忘念”的

意思相同，是指心离开 了前面所缘的境，这时心会向外驰散，行者在将散乱粗重的心收回

的同时要进一步 将心安住于前面所缘的境，所以称之为“安住”。第二住心和第三住心都

是在对心的 散乱作出调整，让心更专注于所缘境，不同的是第二住心是比较粗重的散乱，

而第 三住心是比较微细的失念，需要细心地觉察。

第四住心：

A. 云何近住？谓彼先应如是如是亲近念住，由此念故数数作意内住其心，

不令此心远住于外，故名近住。①

B. 乐住者，谓转住心，见定功德转乐住故。②

C. 次于后时转得差别，名后别住。®

D. 近住者，《修次初编》说，前安住心是知散断除，此近住心是散乱断已， 励

力令心住前所缘。《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说，从广大境数摄其心，令性渐细 上上而

住，如云：具慧上上转，于内摄其心。④

第三住心对心散乱的深层次的原因作出了调整，第四住心仍然是在心散乱的原 因上去

作调整，但是与前三住心的方式是不同的，前三住心是心有散乱了，就在散 乱上作出调整，

即使是第三住心调整了散乱的深层次的原因，但是还是在解决心的 “忘念”、“失念”，

依然是心散乱的问题。但是第四住心则是理上的觉悟，需要智慧 的觉照。理上的觉悟是在

前三住心不断地解决心的散乱而提升专注力的过程中，用 智慧的觉照得来的。《瑜伽师地

论》称之为“近住”，意思是让此心远离外境，远离 外境了即是近住，而此近住是在前三

住心对心的散乱不断调整了之后，再将觉照提 起来去主动地观察思维此心。在《起信论疏》

中有了扩展的解释，如云：“由先修 习念住力故，明知内外一切诸法，本来无有能想可想，

推其念念不生不灭。”由于前 三住心的修习，有了一定的念住力，此时借助修习得来的念

住力反观觉照散乱心中 所想的一切事物，推断其为念念不生不灭的，增长行者的信心，能

主动地、更安心 地住于前所缘境。如此则念念不远离前所缘境，不远离，则是近也，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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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近

1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大正藏》第 30册，No. 1579, p0450c24。
2 《大乘庄严经论》卷第七，《大正藏》第 31册，No. 1604, p0624b26。
3 《六门教授习定论》，《大正藏》第 31册，No. 1607, p0775a331o

4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六，第 45页下。 住”。《六门教授习定论》和《大乘庄严经论》对第

四住心的解释非常简短，名称也 不相同，但所表达意思是一样的。《六门教授习定论》中

说“转得差别”和《大乘庄 严经论》中说的“见定功德转乐住故”，都强调一个“转”，

说明此时行者应从对心 散乱的调整转入到对散乱的内容的觉照中，从而更主动更安心地住

于前所缘境，所 以称之为“转住心”。“后别住”者，后是对于前三住心而言，别是有别

于前三住心 对心散乱的点整，所以名为“后别住”。

第五住心：

A. 云何调顺？谓种种相令心散乱，所谓色声香味触相，及贪嗔痴男女等相 故，

彼先应取彼诸相为过患想，由如是想增上力故，于彼诸相折挫其心不令流 散，故名调

顺。①

B. 调厌者，谓伏住心，心若不乐应折伏故。②

C. 次于后时对治生起心得自在生欢喜时，名调柔住。®

D. 调伏者，谓由思惟正定功德，令于正定心生欣悦。如云：次见功德故， 于定

心调伏。④

在九住心的修习过程中需要有四种作意，四种作意分别对应不同住心。如《瑜 伽师地

论》云：“即于如是九种心住，当知复有四种作意：一、力励运转；二、有间 缺运转；三、

无间缺运转；四、无功用运转。于内住、等住中，有力励运转作意；于安住、近住、调伏、

寂静、最极寂静中，有有间缺运转作意；于专注一趣中，有 无间缺运转作意；于等持中，

有无功用运转作意。”⑤从论中可以得知从第三住心到第 七住心，需要有有间缺运转作意，

为什么呢？《菩提道次第广论》给出了解答，论 中说到：“次五心时，由昏沉掉举故，中

有间缺不能久修，故有有间缺运转作意。” ® 次五心指的是第三到第七住心的五住心，此

五心因为有昏沉和掉举会障碍禅定的修 习，产生间缺不能长时久修，此时行者应对心的昏

沉和掉举作出相应的调整。虽说 此五住心都是在解决昏沉和掉举的问题，但是第三住心和

第四住心是将心安住近住 于前所缘境，不令远离，让心处在修定的基础之上。虽然心此时

已安住于前所缘境,但是仍然会有昏沉和掉举，会生起细微的烦恼，从而障碍修定。第五住

心到第七住

1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大正藏》第 30册，No. 1579, p0450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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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乘庄严经论》卷第七，《大正藏》第 31册，No. 1604, p0624b27„
3 《六门教授习定论》，《大正藏》第 31册，No. 1607, p0775a32。

4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六，第 45页下。

5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大正藏》第 30册，No. 1579, p0450c26o
6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六，第 45页下。

心即是彻底地解决昏沉和掉举以及生起的细微的烦恼的过程。但也正是从第五住心 开始到

第七住心四部论典的解释有了不同之处，这是需要好好研究一番的。

《六门教授习定论》与《大乘庄严经论》对第五住心到第七住心的三心阐述得 较为简

短，但次第分明。《瑜伽师地论》与《菩提道次第广论》对此阐述得则较为详 细，特别是

《瑜伽师地论》对心的状态，以及生起的烦恼阐述得极为详尽。

首先来看《瑜伽师地论》对第五住心的解释，论中称之为“调顺”，调顺的是什 么呢？

当然是这颗心，因为有种种相能使我们这颗心变得散乱，来到第五住心所要 解决的“种种

相”是什么呢？即“色声香味触相，及贪嗔痴男女等相”这些相是什 么呢？总结出来其实

就是我们的根本欲望，也就是我们在此世间会贪着的一切，包 括男女等相即性欲。在第五

住心中所要调顺就是我们的根本欲望，如何调顺呢？《瑜 伽师地论》告诉我们应该对此种

种的欲望做“过患想”，即思维这些欲望是不好的， 是障碍我们修行、障碍我们解脱的，

是需要我们彻底铲除的，等等。在第五住心中 不断地如此思维种种欲望，由这种思维力的

不断增强，自然就会折挫心所生起的种 种欲望，使心不会因为这些“种种相”即根本欲望

而流散。

再来看其他三部论典对第五住心的解释，在《六门教授习定论》称第五住心为 “调柔

住”，说的是此时行者要对心念不远离前所缘境的这种状态生起欢喜心，如论 中所云：“次

于后时对治生起心得自在生欢喜”，次于后时即说的是在已达到第四住 心的基础之上进行

“调柔”。调柔的柔即是指生起的欢喜心，调即是行者生起欢喜心 的过程。但是《六门教

授习定论》对如何生欢喜心没有作出说明，而《菩提道次第 广论》则对如何生欢喜心做出

了说明，论中云：“谓由思维正定功德，令于正定心生 欣悦”，告诉行者要思维正定的功

德，由功德对正定生起欣悦，即欢喜心。而《大乘 庄严经论》对第五住心的解释与《六门

教授习定论》有点类似，但也有所不同。论 中称第五住心为“伏住心”，解释为调厌者，

说的是心如果不乐，即不欢喜，应该折 伏令其欢喜。但是《大乘庄严经论》提到了 “心若

不乐”，此不乐指的是什么呢？再 来看整句话“心若不乐应折伏故”，这显然是一句带有

转折的话，这与《六门教授 习定论》和《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语句不同，此两部论典直接

说出了结果而并没有 因为所以。对此将《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拿来对照可以发现，《瑜伽

师地论》的解释 就是因为所以的语句，《大乘庄严经论》与此是相同的，所以可以知道《大

乘庄严经 论》所说的“不乐”指的就是《瑜伽师地论》中的“种种相”，即上文所解释的

根 本欲望，当行者已达到第四住心的状态，已不远离前所缘境了，但是此时会有很多 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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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来干扰这种状态，干扰行者继续深入修习，那么此时修习禅定的行者自然会 “心不乐”，

所以要折伏。再来看《六门教授习定论》和《菩提道次第广论》，此两部 论典是直接告诉

行者要思维正定的功德然后生起欢喜，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折伏我 们的根本欲望，但是没

教导行者对此产生的种种欲望做过患想，虽然都能达到相同 的状态，但是《瑜伽师地论》

的解释更为究竟。

第六住心：

A. 云何寂静？谓有种种欲恚害等诸恶寻思贪欲盖等诸随烦恼，令心扰动。 故彼

先应取彼诸法为过患想，由如是想增上力故，于诸寻思及随烦恼，止息其 心不令流散，

故名寂静。①

B. 息乱者，谓息住心，见乱过失令止息故。②

C. 于此喜爱以无爱心对治生时，无所爱乐其心安静，名寂静住。③

D. 寂静者，谓于散乱观其过失，于三摩地止息不喜。如云：观散乱过故, 止息不

欣喜。④

第五住心伏住了根本欲望后来到第六住心，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中又一次 出现了

“过患想”，此时过患想的对象是什么呢？论中云：“诸恶寻思贪欲盖等诸随 烦恼”，即

是寻思所产生的贪欲等烦恼和随烦恼。第五住心伏住的是贪嗔痴等根本烦 恼，是比较粗重

的烦恼，此时所要伏住的是随烦恼，相对来说更为细微；还有就是 寻思所产生的烦恼，寻

思本身就是非常微细的心理活动，说明此时在经过第五住心 对根本烦恼的折伏后心的寂静

程度变得更为深入，心的活动也变得更为细微。所以 此时对心可以称之为“寂静” 了。

再来看其他三部论的解释，《大乘庄严经论》和《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解释基本 相同，

并且都有对散乱过失的观察，这倒是与《瑜伽师地论》的过患想相同，只是 此两部论典没

有解说此时的散乱是什么样的烦恼造成的，但是此两部论典在对治此 时所生起的烦恼时所

用到的词语都是“止息”，这和《瑜伽师地论》的用词是一样 的，对第五住心所用到的词

语则是“折挫”，此时的止息相对于折挫来说，所针对的 烦恼更为微细，由此可知，此两

部论典所观察的散乱是由随烦恼和寻思等所产生的。在名称上，《菩提道次第广论》与《瑜

伽师地论》相同，而《大乘庄严经论》谓之 “息住心”，解释为息乱，这是从过程上说的。

需要注意的是，《六门教授习定论》的解释与以上三部论典不同，论中的解释紧 接着

第五住心的解释，在第五住心生起欢喜心之后，要以“无爱心”来对待生起的

1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大正藏》第 30册，No. 1579, p0450c2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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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乘庄严经论》卷第七，《大正藏》第 31册，No. 1604, p0624b28o
3 《六门教授习定论》，《大正藏》第 31册，No. 1607, p0775a33o

4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六，第 45页下。 欢喜心，意思是不能执着于欢喜心，因为欢喜心的生

起是为了更积极主动地去修定, 但是一旦执着于这份欢喜心，则不利于定的继续修持，所以

要以“无爱心”来对待, 如此心会更加寂静，即定力更深，所以名为“寂静住”。此时也是

需要去对治的，所 对治的不是欢喜心，而是对欢喜心的执着，而执着的本身就是贪欲，一

旦有了贪欲 则会引起更多的烦恼。所以论中教导行者要用无爱心来对治欢喜心而继续深入

禅定。从语句的表达上《六门教授习定论》延续了上文，直接宣说了结果，但是所要达到 的

状态是与其他三部论典相同的。

第七住心：

A. 云何名为最极寂静？谓失念故即彼二种暂现行时，随所生起诸恶寻思及 随烦

恼能不忍受，寻即断灭除遣变吐，是故名为最极寂静。①

B. 或起灭亦尔者，谓灭住心，贪忧等起即令灭故。②

C. 次于后时所有已生未生重障烦恼为降伏故，名降伏住。®

D. 最极寂静者，谓若生贪心忧戚昏沉睡眠等时，能极寂静。如云：贪心忧 等起，

应如是寂静。④

关于第七住心，四部论典所描述的方向都一样，内容有所差异。都是要伏住 最后生起

的烦恼，至于具体是什么烦恼则有详略的不同。最为详细的是《瑜伽师地 论》，说的是要

彻底断除由失念所现行的两种过失，是哪两种过失呢？如《大乘起信 论疏记会本》所说，

一是“心若驰散即当摄来”，二是“即复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 可得者，是明失念还存内

心”⑤，即失念的内外两种过失，还要彻底断除所生起的随烦 恼，如此则到达“最极寂静”，

最极寂静相对于第六住心的寂静来说，此时已经达到 寂静的顶端，即将进入与寂静状态完

全不同的第八住心。

另外三部论典中《大乘庄严经论》与《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解释较为相近，只 是后者

更为详尽。但两部论典最终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要伏住所有生起 的烦恼。《菩

提道次第广论》称之为“最极寂静”，与《瑜伽师地论》的称谓相同,《大乘庄严经论》谓

之“灭住心”，其所要说明的是此时要伏灭所有生起的烦恼，还 是从过程上来说的。而《六

门教授习定论》对第七住心的解释与其他三部论典一致,

1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大正藏》第 30册，No. 1579, p0450c29O
2 《大乘庄严经论》卷第七，《大正藏》第 31册，No. 1604, P0624b29o
3 《六门教授习定论》，《大正藏》第 31册，No. 1607, p0775a34o
4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六，第 46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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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乘起信论疏记会本》卷六，《卍新续藏》第 45册，No. 0757o 论中称之为“降伏住”，所要降伏

的是“所有已生未生重障烦恼”，也就是《瑜伽师 地论》所说的彻底断除所有生起的烦恼。

由此可知在第七住心的解释上四部论典所 要表达的最终意思是一致的，即伏住所有烦恼，

令烦恼不再生起，如此则即将进入 昏沉掉举不能为障的第八住心。

关于从第五住心到第七住心的三住心，《瑜伽师地论》的阐述与其他三部论典不 同，

《瑜伽师地论》更多是从心的烦恼上去阐述。第五住心与第六住心，论中都是要 通过想的

增上力来伏住转化烦恼，使心的定力更深，不令流散。不同的是第五住心 所对治的是比较

粗重的烦恼，如由色声香味触等所引发的贪嗔痴等根本烦恼；第六 住心对治的则是随烦恼

和非常微细的寻思烦恼。在九住心当中，此三住心四部论典 的阐述各有不同，其余的所以

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虽说有不同之处，但最终都是 要达到第七住心的伏住所有生起的烦

恼。

第八住心：

A. 云何名为专注一趣？谓有加行有功用，无缺无间三摩地相续而住，是故

名为专注一趣。①

B. 所作心自流者，谓性住心，所作任运成自性故。②

C. 次于后时以加行心于所缘境无间随转一缘而住，名为功用住。③

D. 专注一境者，为令任运转故而正策励。如云：次勤律仪者，由心有作行， 能

得任运转。④

前七住心已经伏住了所有烦恼，此时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定力了，达到了 “昏 沉掉

举不能为障，能长时修”的境地⑤，虽说此时定力深厚，没有烦恼生起，但是依 然不能放

松，还要继续提高专注力，一旦放松专注力，微细的烦恼还是会生起。但 是此时注意力只

需要对前所缘境的高度集中，不再需要去对治烦恼，所以《瑜伽师 地论》和《菩提道次第

广论》都称之为“专注一趣”，因为烦恼和散乱都已伏住，此 时只需要把专注力放到前所

缘境上即可。《六门教授习定论》谓之“功用住”，功用 指的是行者此时要以加行心，即

非常主动的、努力的心去专注一境，这是约心的行 动而言。《大乘庄严经论》谓之“性住

心”，解释为所作心自流，自流有等流之意，

1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大正藏》第 30册，No. 1579, p0450c30o
2 《大乘庄严经论》卷第七，《大正藏》第 31册，No. 1604, p0624b30。
3 《六门教授习定论》，《大正藏》第 31册，No. 1607, p0775a35o
4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六，第 46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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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六，第 46页上。

指的是心持续保持在一念之上，但这是所作任运而成的，即是需要行者努力地专注 于一境。

四部论典所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第九住心：

A. 云何等持？谓数修数习数多修习为因缘故，得无加行无功用任运转道，

由是因缘不由加行不由功用，心三摩地任运相续无散乱转，故名等持。①

B. 尔时得无作者，谓持住心，不由作意得总持故，如是修习得住心已。②

C. 次于后时于所缘境心无加行任运随流无间入定缘串习道，名任运住。③

D. 九平等住者，《修次》中说，心平等时当修等舍。《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

说，由修专注一趣，能得自在任运而转。如论云：从修习不行。④

来到第九住心，即到了进入初禅的最后一个阶段。即此时已具备了进入初禅的 一切条

件，那么此时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此时的心不需要努力地、刻意地专 注前所缘境，

而能长时间地保持心在前所缘境上，也不会出现散乱。“无功用”、“不 由作意”、“无

加行”、“不行”说的即是此意。此时心的状态最好的形容就是“任 运”，就是不再需要

思维上的作为了，一切自然而得。所以《六门教授习定论》直接 称之为“任运住”。而《瑜

伽师地论》称之为“等持”，等持本来就是定的意思，说 明此时已经非常接近真正禅定的

状态了。“平等住”是说心处在一种平等的状态之 中，没有任何起伏，这与“等持”的意

思一样，而“持住”也是这个意思。

三结语

九住心如此详细的禅修理论对很多的修行都是有帮助的，比如净土宗的修持者 要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须要念佛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很难的，一心不乱究竟是 处在什么样的

定境之中，说法不一。那么念佛之人在平时修行之中该如何达到念佛 的境地呢？如果参考

九住心的禅修理论，可以知道念佛至少要达到“第四住心”的 状态，即心不远离“佛号”。

也许会有妄想杂念出现，但是却不曾远离一句佛号，随

1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大正藏》第 30册，No. 1579, P0450c3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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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乘庄严经论》卷第七，《大正藏》第 31®, No. 1604, p0624b31o
3 《六门教授习定论》，《大正藏》第 31册，No. 1607, p0775a36o
4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六，第 46页下。

时可以提起这一句佛号，如此则不用担心临命终时心会颠倒，不得往生。所以可以 发现单

就九住心的禅修理论都能对很多的修行有所帮助，可见其重要性。但是，唯 识学自唐朝晚

期式微以后，九住心的禅修理论也跟随沉没。虽然宋代普明禅师的十 牛图乃是依照九住心

的禅修理论建立的，但是十牛图融入其他思想，已不纯粹，也 没有以唯识宗的名义向世人

展示。以至于自晚唐以后整个佛教界几乎没有再重视九 住心的禅修理论，甚至很少提及。

时至今日研究九住心者依然不多，这是佛教界的 一大损失。如今唯识学在教内大热，发展

迅猛，近些年来各地的禅修活动也十分火 热，此时正是九住心禅修理论发扬的最好时机，

望广大的唯识学者和爱好者能肩负 起九住心的弘扬事业，造福于学佛修行者。

参考资料：

《大乘庄严经论》，无著菩萨造，《大正藏》第 31册，No. 1604o

《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造，《大正藏》第 30册，No. 1579O

《六门教授习定论》，无著菩萨造，世亲菩萨释，《大正藏》第 31册，No. 1607o《菩

提道次第广论》，宗喀巴大师造，法尊法师译，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起信论

疏》，释元晓撰，《大正藏》第 44册，No. 1844O

《大明三藏法数》，《永乐北藏》第 182®, No. 1615O

《清净道论》，觉音尊者著，《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7册，No. 0035o

《释禅波罗蜜法门》，智者大师著，《大正藏》第 46册，No. 19160

《六妙法门》，智者大师著，《大正藏》第 46册，No. 1917O

《唯识要论》，慧仁法师著，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年版。



论阿赖耶识的执受功能

刘朝霞①

【摘要】执受色身是阿赖耶识（阿陀那识）的基本功能之一，这是身体存 续的根

本因，也是身心统一体的有力保障。能执受的阿赖耶识唯有不苦不乐受， 并与有苦受

乐受不苦不乐受的转识俱起，显示出生命的厚度。能执受与执受法 相互依持、相互制

约，推动有情生命的相续。

【关键词】阿赖耶识 转识 执受 执受法 异熟

一执受与执受法

“执受” 一词于瑜伽行派的经论中，最初出现于《解深密经•心意识相品》中：

于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堕彼彼有情众中，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湿生、 或在

化生，身分生起，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识成熟，展转和合，增长广大,依二执受：一

者，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二者，相、名、分别言说戏论习气执 受。②

圆测疏解释说：

谓受生位，有异熟识执受二种为所缘境：一者，执受五根，及彼所依色、香、味、

触为所依止。二者，执相、名、分别三法习气为所缘境；除无漏种,

1 作者简介：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2 《解深密经》卷 1, CBETA, T16, No. 676, p. 692, b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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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缘故。此所摄受，皆是所缘。此中所说执受义者，是能执受；执受五根及 彼所依令不

损坏，为自所依；摄受种子，为自所有，亦名所依。然此执受，今 依大乘，三说不同。或

有唯约生苦、乐故，名为执受；或有唯约摄为自体名有 执受；或有通约二义，以明执受。

今此经中说执受者，且依二义：一者，赖耶 执根依处，为自所依；二者，执持种子，为自

所摄。①

可见，对执受的理解，历史上是存在争议的。圆测列举了三种解释，但认为《解深 密经》

所说只有二义：一是对色身的执受与依存，二是对种子的执持。

窥基解释《唯识三十颂》中“不可知执受”之执受义云：

执受义者，执是摄义、持义，受是领义、觉义，摄为自体，持令不坏，安 危共同，

而领受之，能生觉受，名为执受，领为境也。如《瑜伽论》第五十一、 五十三、七十

六卷同此义释。②

《瑜伽师地论》卷 51“摄决择分中五识身相应地意地之一”是对阿赖耶识的全面解释 论证，

卷 75、76、77全文引录《解深密经》，其中卷 76内容从《解深密经•心意识 相品》开始。

可见窥基对“执受” 一词的解释是贯通《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 《成唯识论》等

唯识学的基本经典的。

《成唯识论》解释此偈云：

以能执持诸法种子，及能执受色根依处，亦能执取结生相续，故说此识名 阿陀那。

③

窥基《述记》解释此偈，把执持的功能和对象清晰地分为了三种：

此三义释，《摄论》有二，无初种子，若望种子即名执持，令种子不失，无 觉受

故。色根依处名为执受，令根不坏，生觉受故。若初结生，后生相续，名 为执取，取

诸有故。或为种依持，领以为境，名曰执持。执色根等令生觉受， 名为执受。摄初结

生，名为执取。若望外依处，不名阿陀那，无执持等义。此

1 《解深密经测疏节要》，《罗时宪著作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 259页。

2 《成唯识论述记》卷 3, CBETA, T43, No. 1830, p. 315, cl0-14o
3 《成唯识论》卷 3, CBETA, T31, No. 1585, p. 14, c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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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执持义。①

《解深密经》尤其强调以上三义中的第二种功能，并以“阿陀那识”（执持识）之名 名之，

而《摄论》强调为“种子识”的阿赖耶识则也取与之相近的释义，“由此识于 身摄受、藏

隐、同安危义故”。《瑜伽师地论》继承了《解深密经》的这一倾向并加 以强化，比如“摄

决择分中五识身相应地意地之一”中从八个方面证明阿赖耶识的 存在，第一条即是“若离

阿赖耶识，依止执受不应道理”，并从五个方面予以论证。 而在《摄大乘论》和《成唯识

论》中都把持种功能作为阿赖耶识的首要功能，以及 证明阿赖耶识存在的第一条理证，这

与这两部论以“种子”为讨论阿赖耶识的核心 有关系，而有执受则作为阿赖耶识存在的次

要理证，具体内容同于《解深密经》和 《瑜伽师地论》所说。笔者认为，理解阿赖耶识之

为“能执受”的执受功能，对于理 解瑜伽行派乃至全部佛教的身心关系问题至关重要，甚

至也可以作为进入唯识学以 及联系大小乘的关键环节，因此，本文所说之“执受”限定为

阿赖耶识（阿陀那识） 对有色根身的执受功能。

能执受的是阿陀那识，所执受者被称为“执受法”：

执受法者，谓诸色法为心、心所之所执持，由托彼故，心、心所转，安 危事同。

同安危者，由心、心所任持力故，其色不断、不坏、不烂。即由如 是所执受色，或时

衰损，或时摄益，其心、心所亦随损益。与此相违，名非 执受。②

具体来说，可以从五个方面限定被执受的对象（执受法）的特征：

复次，略由五相建立执受诸法差别，何等为五？谓初唯色说名执受，当知 此言遮

心、心所等，彼非执受故。又于色中所有内根、根所依属说名执受，当 知此言遮外不

属根色，彼非执受故。又心、心所任持不舍说名执受，当知此言 遮依属根发、毛、爪

等，及遮死后所有内身，彼非执受故。又执受色由四因缘 之所变异，故名执受，何等

为四？ 一由外色所逼触故，二由内界相违、平等所

1 《成唯识论述记》卷 4, CBETA, T43, No. 1830, p. 350, c9-19o遁伦《瑜伽论记》也取此说："以三义释 阿陀那

名：一以执持名执，谓能持名相等种令不失故。二以执受名执，谓能执受色根依处令生觉受故。三 以执取名

执，谓能执受结生相续。”（卷 13, CBETA, T42, No. 1828, p. 592, bl6-19）可见从三个方面解 释执持与执受

逐渐成为一个标准解释。

2 《瑜伽师地论》卷 100, CBETA, T30, No. 1579, p. 880, al-6。

引发故，三由贪嗔等诸烦恼缠多现行故，四由审虑所缘境故。谓由外色能损恼 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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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逼恼有执受色，即便生苦、生悲、生恼，若有外色能饶益者，现前触 对有执受色，

即便生乐、安隐饶益。若有内界更互相违，便生苦恼，彼若平等， 安乐摄受。又若贪

等烦恼所恼，即便生苦，愤发炽然，又邪审虑所缘境故，或 正审虑所缘境故，便起轻

安喜乐摄受。又为损害或为饶益，故名变异。如是若 色，若内，若心、心所任持不舍，

若如是缘令成变异，是名执受诸法差别，与 此相违，当知是名非执受法。①

简要来说，“执受法”就是具有感受性的、能够被心理活动所影响并被外物所伤害的 有情

的肉身。

色身得以生长、延续，根本的原因在于阿赖耶识对之的执受：

由识执受，诸根堕相续法，方得流转。②

如是识界，能于现在积集任持福非福业，能引当来爱非爱果，亦能执持识 所依止

五种色根及所依处，令不烂坏。③

来自于识的执受，是滋养色身的食物，被称为“识食”：

由能执受诸根大种识故，令彼诸根大种、并寿并暖与识不离身为因而住。 是故说

识名彼住因。由彼住故，气力、喜乐、专注、希望，依彼而转。®

能执受与所执受并不是单方面的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执受者在执受时也对被执 受的对

象紧紧束缚，形成安危共同、相互依待的关系：

有色诸根依止于识，识亦依止识所执受有色诸根。⑤

1 《瑜伽师地论》卷 66, CBETA, T30, No. 1579, p. 666, all-b2o
2 《瑜伽师地论》卷 9, CBETA, T30, No. 1579, p. 321, b6-7o
3 《瑜伽师地论》卷 14, CBETA, T30, No. 1579, p.353, bl3-16o
4 《瑜伽师地论》卷 94, CBETA, T30, No, 1579, p. 838, cl8-21o
5 《瑜伽师地论》卷 94, CBETA, T30, No. 1579, p. 839, a23-2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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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受如何可能

（一）执受与转识的生起

“本识”与“转识”是《摄大乘论》对第八识与前七识的指称，以本识为依而 有前七

识的生起（转），侧重于种子与现行的关系。《解深密经》处理这一问题则主要从“执受”

的角度进入。本经在六识之后未区分七识与八识，而只建立一微细识， 名阿陀那识、阿赖

耶识、心①：

阿陀那识为依止、为建立故六识身转，谓眼识，耳、鼻、舌、身、意识。此中有

识眼及色为缘生眼识，与眼识俱随行，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有识耳、 鼻、舌、身

及声、香、味、触为缘生耳、鼻、舌、身识，与耳、鼻、舌、身识 俱随行同时同境有

分别意识转。②

其中“有识眼”指被阿陀那识所执受的眼根，与色境共同作为眼识生起的基本条件, 并伴随

着分别意识。眼识之生起中阿陀那识的基本功能是对眼根的执受。这在《瑜 伽师地论》中

被分别称为俱有依（眼根）、执受依（异熟阿赖耶识）、种子依（阿赖 耶识中的种子）。

③

此执受功能在论证阿赖耶识的存在时，几乎是最重要的理证。一方面，执受功 能必然

存在，这是区分有生命的有情身体与死亡的肉体的根本；另一方面，前六识 显然无法承担

此功能，《瑜伽师地论》列举了五条理由，这对理解阿赖耶识的存在很 有价值，包括：

（1） 阿赖耶识的运转仅仅是前世业力的结果（异熟识），而不需要现前的其他条 件；

前六识则需仰赖现前多个条件才能生起，若缘缺则不生。有间断的识不能作为 执受依。

（2） 赖耶是过去业力所引，所以不具备伦理的善恶性质；而六识是有善恶的。

1 因此，本文之“转识”指依阿赖耶识所生起之识，而并不特别确定为七识或六识。

2 《解深密经》卷 1, CBETA, T16, No. 676, p. 692, bl9・28。
3 通常会把执受依与种子依合一统称为异熟阿赖耶识，但笔者认为执受依与种子依虽联系密切，但二者发挥 的

作用实为不同，执受依强调识对根的执受，种子依强调种子是眼识生起之亲因，所以分开说更能把问题 讲清

楚。

有善恶的识不能作为执受者。

（3） 赖耶不仅无善恶属性，也不与烦恼心所相应，无覆无记；六识则相反。只 有无

覆无记的异熟识可以作为执受依。



•58-唯识研究（第六辑）

（4）前六识所依之根各有不同，不能执受生命为一个统一体。

（5）前六识有中断，不能一味相续。只有无中断的阿赖耶识可以作执受依。®

（二）“身受”与身心统一体

《瑜伽师地论》对阿赖耶识存在的第六个证明是阿赖耶识保障“身受差别”的存 在，

文云：

何故若无阿赖耶识，身受差别不应道理？谓如有一或如理思或不如理，或 无思虑

或随寻伺，或处定心或不在定，尔时于身诸领受起非一众多种种差别， 彼应无有，然

现可得，是故定有阿赖耶识。②

这里的“身受差别”显然不是指因赖耶对身根的执受而有身识（与身识相应俱起的 有苦受、

乐受、不苦不乐受）的生起，那应在第一条理证的范围内。这里说的是, 心识的思虑活动会

在身体的觉受上反映出来，比如身处三昧定境者身受轻安，而彻 夜思索则使人面色憔悴，

转识的活动为何能影响到色身呢？佛家在界定身（色）心 （名）时，一般认为二者是结合

为一体的不同性质的事物，二者为何可以结合为一 体，又如何可能相互作用？如果放置到

身心二元语境下显然无法解决这一困境。阿 赖耶识则是身心统一体的保障，它把现行身心

作为一个生命整体来执持，在统一体 中，各部分之间相互协作，互相依持、相互影响就是

很自然的事情了。

现行身心在赖耶的执持下相互依待，赖耶之持存也依赖于现行身心，即“名色 缘识，

识缘名色”，以赖耶释“识”，是赖耶存在的经证：

又此名色，于现法中，由续生识为缘牵引，及能执持令不散坏。又即此识 续生已

后，依名色住，或于同时，或无间生，依彼而转，故于现法此亦用彼名 色为缘。应知

先业所引名色，与识展转相依，展转为缘，如是当知识缘名色以 为后边所有有支，随

老死相，如前所说，随其所应，有缘体性。如是名为微细 因果难可了知。③

1 参见《瑜伽师地论》卷 51。
2 《瑜伽师地论》卷 51, CBETA, T30, No. 1579, p. 579, c8-12o
3 《瑜伽师地论》卷 93, CBETA, T30, No. 1579, p. 831, c9-16o

识与名色的相互依存被认为是缘起法中难可了知的“微细因果”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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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执受的因与果

（一）异熟

“异熟”或“异熟果”（vipaka）,旧译“果报”或“报果”，通常有三义：异时 熟，

指因果异时；异类熟，指因有善恶，果唯无记，果报无关道德善恶，只有苦乐 之不同；变

异熟，指因变为果。瑜伽行派主要在第二义（异类熟）上使用异熟一词， 《瑜伽师地论》

释五果之异熟果云：

诸不善法于诸恶趣受异熟果，善有漏法于诸善趣受异熟果，是名异熟果。®

在这一意义上，异熟果约等于业力因果中的业果，显示出有情不得不被动接受的现实。

但并非有情的身心活动都被视为异熟果。具善恶属性的行为显然不是被动的结 果，虽

无善恶但有明确意识的行为也不在异熟范围内。被视为异熟果的事物中，又 分为两类，一

是作为异熟的阿赖耶识，一是在此基础上生起的异熟性质的转识，前 者被称为“异熟法”，

后者被称为“异熟生”。当转识活跃时，异熟法被异熟生所遮 蔽，在异熟生沉寂时，异熟

法才得以显现，这往往是临终和结生相续时：

又临终时最后念心是异熟法，若结生相续无间之心亦是异熟，从此已后所 有一切

自性住心皆是异熟，除善、染污，及除加行无记之心，所余皆名自性住 心。……余自

种子为因所生，若善不善，或复无记，如是一切当知皆名异熟 生法。②

异熟法与异熟生并行不悖，二者属于不同层次的存在。表层的异熟生表现为苦乐感 受，而

深层的异熟法却只有中性的非苦非乐受：

复次，一切处最后没心，及随初第二相续心，于三界中当知唯有非苦乐受，

1 《瑜伽师地论》卷 38, CBETA, T30, No. 1579, p. 502, b2-4o
2 《瑜伽师地论》卷 66, CBETA, T30, No. 1579, p. 664, cl9-28o

除初相续心，应知此受于一切处异熟所摄。余苦乐受应知皆是异熟所生。①

复次，阿赖耶识或于一时与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俱时而转，此受与转识相 应，依

彼而起。谓于人中，若欲界天，若于一分鬼、傍生中，俱生不苦不乐受， 与转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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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相杂俱转。若那落迦等中他所映夺，不 苦不乐受与纯苦无

杂受俱时而转，当知此受被映夺故，难可了知。如那落迦等 中一向苦受俱转，如是于

下三静虑地，一向乐受俱转，于第四静虑地乃至有顶， 一向不苦不乐受俱转。②

若从阿赖耶识俱起心所来看的话，作为异熟识，其性质是无覆无记，其俱起的 五个遍

行心所也是异熟所摄，俱为无覆无记，比如其俱起的受心所是不苦不乐无记 性。而“执受”

功能其实可以看作赖耶俱起的思心所的表现，这种执受一方面维持 着现实世界的一类相续，

一方面推动转识的生起，进而延续了自身的存在，是一切 杂染的根本：

云何建立阿赖耶识杂染还灭相？谓略说阿赖耶识是一切杂染根本，所以者 何？由

此识是有情世间生起根本，能生诸根、根所依处及转识等故。亦是器世 间生起根本，

由能生起器世间故。亦是有情互起根本，一切有情相望互为增上 缘故，所以者何？无

有有情与余有情互相见等时，不生苦乐等更相受用，由此 道理当知有情界互为增上缘。

又，即此阿赖耶识能持一切法种子故，于现在世 是苦谛体，亦是未来苦谛生因，又是

现在集谛生因。如是能生有情世间故，能 生器世间故，是苦谛体故，能生未来苦谛故，

能生现在集谛故，当知阿赖耶识 是一切杂染根本。③

（二）异熟受与执受之因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业力因果的基本法则，前一个善恶具伦理性质，后一 个善

恶则指苦乐觉受。然而，瑜伽行派对异熟法与异熟生的划分，使业力因果无法 解释异熟的

全部内容，因为具有苦乐（包括部分与苦乐受并举的不苦不乐受）性质 者是异熟生法，而

非异熟法。那么无记性的异熟法之因又是什么呢？

《瑜伽师地论》卷 9有段话透露了个中消息：

1 《瑜伽师地论》卷 66,CBETA, T3O, No. 1579, p. 664, c29-p. 665,a3。
2 《瑜伽师地论》卷 51,CBETA, T30, No. 1579, p. 580, cl4-23o
3 《瑜伽师地论》卷 51,CBETA, T30, No. 1579, p. 581, a25-b9o

顺乐受业者，谓福业及顺三静虑受不动业。顺苦受业者，谓非福业。顺不 苦不乐

受业者，谓能感一切处阿赖耶识异熟业，及第四静虑以上不动业。®

顺不苦不乐受业，准确来说有三种，苦乐夹杂中的顺不苦不乐受业，感第四禅天及 以上的

不动业，以及感六道阿赖耶识异熟业。第一种业是感欲界受生的善恶夹杂中 的无记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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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是四禅及以上等不动业；而第三种，作为感阿赖耶识异熟的，又 该是什么业呢？瑜伽

行派在赖耶与转识的关系上，认为二者是相互依持的关系，赖 耶摄持并推动转识的生起，

转识反过来又滋养赖耶：

云何建立互为缘性转相？谓阿赖耶识与诸转识作二缘性：一为彼种子故， 二为彼

所依故。为种子者，谓所有善不善无记转识转时，一切皆用阿赖耶识为 种子故。为所

依者，谓由阿赖耶识执受色根，五种识身依之而转，非无执受。 又由有阿赖耶识故得

有末那，由此末那为依止故意识得转。譬如依止眼等五根 五识身转，非无五根，意识

亦尔，非无意根。

复次，诸转识与阿赖耶识作二缘性：一，于现法中能长养彼种子故；二， 于后法

中为彼得生摄殖彼种子故。于现法中长养彼种子者，谓如依止阿赖耶识 善不善无记转

识转时，如是如是，于一依止同生同灭，熏习阿赖耶识，由此因 缘后后转识善不善无

记性转，更增长转、更炽盛转、更明了而转。于后法中为 彼得生摄殖彼种子者，谓彼

熏习种类，能引摄当来异熟无记阿赖耶识。

如是为彼种子故，为彼所依故，长养种子故，摄殖种子故，应知建立阿赖 耶识与

诸转识互为缘性转相。②

一方面赖耶接受转识熏习并摄藏种子使转识未来生起，另一方面，这种熏习进一步 增强赖

耶的执受能力，使其未来的异熟生起。这就如同商品集散地，集散地并不直 接产出商品，

也不永久拥有商品，仅仅是一中转站的作用，但因商品必经此地，使 得此集散地自身得以

兴旺发达。

作为异熟的赖耶与转识同时生起，赖耶俱起之不苦不乐受与转识诸受同时生起, 但当

转识的苦、乐、不苦不乐受非常强大时，赖耶的俱起无记受则被完全遮蔽：

复次，阿赖耶识或于一时与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俱时而转，此受与转识相 应，依

彼而起。谓于人中，若欲界天，若于一分鬼傍生中，俱生不苦不乐受，

1 《瑜伽师地论》卷 9, CBETA, T30, No. 1579, p. 319, c24-27o

2 《瑜伽师地论》卷 51, CBETA, T30, No. 1579, p. 580, b9-29o 与转识相应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

相杂俱转。若那落迦等中他所映夺，不 苦不乐受与纯苦无杂受俱时而转，当知此受被映夺

故，难可了知。如那落迦等 中一向苦受俱转，如是于下三静虑地，一向乐受俱转，于第四

静虑地乃至有顶， 一向不苦不乐受俱转。①

由于苦乐受之强烈以及有情智慧之微弱，无法体察在洪波涌起的背后一味相续、深 沉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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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生命之流（异熟法），因此生命显示碎片化，以致有情永不停歇地去寻找 各种臆想出

的本体、本源来统摄生命与世界。而有些幸运者一旦窥见这一生命之流,则又执其为永恒的

存在而赋予表象世界以意义，从而使这杂染流转持续久远。于是 最初的幸运转而为一更深

更久的不幸。

①《瑜伽师地论》卷 51, CBETA, T30, No. 1579, p. 580, cl4-23„



唯识入量论

略论唯识量论发展的三阶段①

姚南强②

【摘要】量论也就是知识论，大体上与现代的哲学认识论相似，古印度外 道各派、

佛教诸宗各有其量论。唯识量论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阶段。瑜伽行派 的无著、世亲以

唯识义理入量论，创立了唯识古量论。陈那在创立新因明的同 时也开创了唯识新量论。

第三阶段是在陈那以后，法称对唯识量论有继承和发 展，但也有背离，在藏传量论中，

则以中观为主旨，融合部分唯识思想。而汉 传因明所传的是陈那、护法这一系的唯识

今学，并将其义理与量论联系起来， 形成独具特色的汉传因明量论，其中，比较集中

地做了表述的有玄奘的《成唯 识论》，窥基的《成唯识论述纪》，《因明大疏》，净

眼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慧沼的《二量章》以及日僧秋篠山善珠的《分量決》等，

汉传佛教丰富和发展 了唯识量论，成为最纯粹的唯识量论。本文概略介绍了唯识量论

三阶段发展的 全史，并以现代哲学认识论的视角对其义理进行了梳理和诠释。

【关键词】唯识 量论 三阶段

古印度的知识论也称为量论，“量”就是去认识，量的成果就是知识，量论就是 知识

论或大致相当于现代的认识论，包括了认识主体（能量）、认识客体（所量）、 认识形式

（量的分类）、认识结果（量果）、认识真假（真、似量）等。

古印度最早的《奥义书》中已有关于“处”的提法，已暗含有认识对象的外境。 到了

列国时期，内、外道各家才形成了系统的量论，尤以正理派学说最为系统。量论 又是与论

辩术、论证逻辑共生在一起的。量论入佛，最初是在原始佛教和小乘佛教,尤以经部和有部

见长，佛教知识论的形成中，既与外道抗争，又相互影响和吸取。其

1 本文为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传因明知识论》（批准号 16BZJ023）的中期研究成果之一。

2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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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早期的中观，然后是瑜伽行宗的唯识论。就唯识论之发展，吕濫先生曾分唯 识古学

和今学，把世亲的《唯识三十颂》作为今学之起点，而把之前《庄严论》、 《摄大乘论》

等作为古学。但就因明和量论而言则习惯上是以陈那为界限，之前为古 因明、古量论，之

后才是新因明、新量论。由此，就唯识入量论的过程，可分为如下 三阶段。

一唯识古量论之形成

在唯识量论形成前，小乘及外道诸派量论，大多都承认外境极微的实在，根、 境、意

和合而生识，量又分为多种，也基本上认同有圣教量，在真理问题上也区分 俗谛和真谛，

但常把二者对立起来。唯识入量论，特别是陈那以后的新量论则产生 了一种根本的改变。

（一）无著创立唯识古量论

早期的中观宗，完全否定外部世界的存在，与世间一般常识不符，而且有一种 恶取空

的趋向，由此而受到教内外的激烈抨击，大乘有宗（即瑜伽行宗）应运而生，说有而唯识。

日本学者武邑尚邦说：“佛教逻辑学成立之背景在于人类知识已然彻底 地被绝望之矛盾所

困扰的大规模的中观学派中怀疑论者之反论这一点。” ®

公元 4一 5世纪，无著、世亲兄弟创立瑜伽行宗，瑜伽行宗又称大乘有宗、唯识 宗，

以无著《瑜伽师地论》为代表作，为与外道瑜伽派区别开，称瑜伽行宗，有护 法、德慧、

安慧、亲胜、难陀、净月、火辨、胜友、最胜子、智月等十大论师，此 宗传入中国为地论

宗、摄论宗，尤以玄奘开创的法相宗最为流行。

无著与量论相关的著作有《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等，

本文侧重分析《瑜伽师地论》中的量论思想。

《瑜伽师地论》假托弥勒所作，无著为记，实为无著所撰，全书一百卷，但以前 五十

卷为主体，论述瑜伽修行之十七地。以下就涉及知识论方面作一介绍。

1. 极微为假立——外境非实在

“色聚中，曾无极微生。若从自种生时，唯聚集生，或细、或中、或大。又非极微 集

成色聚，但由觉慧分析诸色极量边际，分别假立，以为极微。又色聚亦有方分，极

① 武邑尚邦：《佛教逻辑学之研究》，顺真、何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 75页。 微亦有方分。

然色聚有分非极微，何以故？由极微即是分，此是聚色所有，非极微。”① 古印度当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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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观点认为物质是由极微或原子集而成的，而极微本身是实在 的东西，所以由极微聚集

而成的东西亦具有实在性。但无著认为物质性的东西是色 聚，而这些色聚并不是由极微构

成的。由“觉慧”对物质进行分析，设想物质被分 析至最微小的状态，对这种最微小的物

质单位安立概念，称为极微。而“觉慧”是 慧的分位，作用是对于对象进行判别。这个“觉

慧”也属于识，觉慧生极微，也就 是识生外境。

无著又认为一切实在的东西都有“方分”。“方分”是指一件东西有其空间体形,有空

间体形即又可分，但极微是最细小的物质单位，理论上不应可再分析为方分。 如果说极微

有方分，它就不是最细小的物质单位，这与极微本身的定义相违。如果 说极微没有方分，

它就不是实在的东西。所以，极微只可能是一个假立的概念。这 里用的是一个二难推理。

正如西方哲学史上曾争论，原子是否可分，如可分就不是 原子。其实，在《解深密经》中

已提出了唯识的“三性”，认为极微等外境只是虚幻 的“遍计所执”。

2.------------------------认识的主体 心和心所

“时意识名率尔堕心，唯缘过去境。五识无间所生意识，或寻求，决定，唯应说 缘现

在境，若此即缘彼境生。又识能了别事之总相。即此所未了别所了境相，能了 别者说名作

意。即此可意、不可意俱相违相，由触了别。即此摄受、损害俱相违相， 由受了别。即此

言说因相，由想了别。即此邪、正俱相违行因相，由思了别。是故 说彼作意等，思为后边，

名心所有法，遍一切处、一切地、一切时、一切生。”②

这是说率尔堕心唯缘过去境。意识所缘的都是过去境，因为现前的境由前识缘 取，而

随着生起的意识所缘的已是前剎那的境。但一般情况下，意识的寻求心和决 定心紧接着前

五识生起，而所缘的境相跟五识直接缘取的现前境相无异，所以在这 种角度，也可以说意

识缘现在境。

意识和五种相应的心所的了别作用。意识能了别作为对象的事物的总相。总相 是相对

于别相来说。事物的整体相状是总相，而事物的各方面特性，例如颜色、大 小、形状等就

是它的别相。任何事物必有总相，亦必有别相。作意只是令心警觉,从而引出其他心所，所

以真正了别事物别相的是其他心所，而不是作意本身。一件 对象事物有很多方面的特性，

其中，这件事物对于主体是可意乐或不可意乐方面的 特性，由触了别。这事物对于主体是

能够接受或有所损害的，由受了别。这事物作

1 《大正藏》30.290a。
2 《大正藏》30.29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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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正藏》30.357a-c。

为引意识生起种种概念的原因，它的特性如何，由想了别。这件事物作为引发主体 作出邪、

正行为的原因，它的特性如何，由思了别。由作意至思称为心所有法。这 五种心所有法遍

于一切处、一切地、一切时、一切生。

3. 知识的种类

(1)现量

“现量者，谓有三种：一、非不现见；二、非已思应思；三、非错乱境界。非不 现见

现量者，复有四种，谓诸根不坏，作意现前，相似生故、超越生故、无障碍故、非极远故。

相似生者，谓欲界诸根，于欲界境，上地诸根，于上地境，已生已等生, 若生若起，是名

相似生。超越生者，谓上地诸根，于下地境，已生等如前说，是名 超越生。无障碍者，复

有四种：一、非覆障所碍；二、非隐障所碍；三、非映障所 碍；四、非惑障所碍……非已

思应思现量者，复有二种：一、才取便成取所依境; 二、建立境界取所依境……若非如是

错乱境界，名为现量。” ®

“非不现见”这种现量的基本条件是“诸根不坏，作意现前”。在这两项条件之 下构

成的非不现见现量有四种：一、相似生；二、超越生；三、无障碍；四、非极 远。

“相似生”指根和境在同一界地生起的现量。

“超越生”指超越于根本身所属的界或地而对较低层次的界或地的境所起的现 量。例

如上地诸根对下地的境产生的认识。

“无障碍”可分为四种：一、非覆障所碍：二、非隐障所碍；三、非映障所碍; 四、

非惑障所碍。

覆障所碍指被黑暗、无明暗、不澄清色暗所覆障。黑暗和无明暗都是光线不足 的情况。

不澄清色暗指污浊的水或弥漫的烟雾等，这些东西能障碍我们认识事物。

隐障所碍指被一些隐藏着的力量阻碍着，例如药草、咒术、神通等力量。

映障所碍指细小或少量的东西掺杂在庞大或大量的东西之中而不被认识。例如 星、月

的光被日光遮盖，众星的光被月光遮盖等情况。

惑障所碍指事物在虚幻当中，或被耀眼的对象的对象相所迷惑。

“非极远”指根与境之间没有太远的距离阻碍着认识。引文列出三种距离，分别 是：

空间上的距离、时间上的距离和致令对象事物损减的距离。

第二个界定现量是非已思应思现量。这又可分为两种：一、才取便成取所依境; 二、

建立境界取所依境。

“才取便成取所依境”是指与对象事物接触时，实时取得的知觉，这些知觉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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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立刻就成为我们对于对象事物的认识的所依。例如医生配药给病人，药的色、 香、

味、触是病人服药时立即、直接取得的知觉。这些知觉立刻就构成了该病人对 于那药物的

认识，这些认识包括药物的颜色、香气、味道和冷热等，这些于药物的 功效，则不是直接

从接触中认识到的，而是要从病人的病情来推断，即是要透过思 考才能认识到，所以称为

应思或已思。

“建立境界取所依境”指某种知觉，这知觉是建立境界的所依，无著以地界为对 象，

从对地界的思维而建立水、火、风等界。

总之，“非已思应思现量”都是指对于对象事物的直接的、实时的认识，而不是 要经

过思维才能达到的认识。

(2)现量的分类

“问：如是现量，谁所有耶？答：略说四种所有：一、色根现量；二、意受现 量；三、

世间现量；四、清净现量。色根现量者，谓五色根所行境界，如先所说现 量体相。意受现

量者，谓诸意根所行境界，如先所说现量体相。世间现量者，谓即 二种总说，为一世间现

量。清净现量者，谓诸所有世间现量，亦得名为清净现量。 或有清净现量非世间现量，谓

出世智于所行境，有知为有，无知为无，有上知有上,无上知无上。如是等类，名不共世间

清净现量。”①

这是说现量共分为四种：一、色根现量；二、意受现量；三、世间现量；四、 清净现

量。色根现量指透过五根取得的认识，这即是前五识所起的认识。但引文强 调“如先所说

现量体相”，这表示前五识所生的认识并非全属现量，必须符合前文 所说的现量条件才能

称为现量。如错乱境界不是正确的认识，所以不能称为现量。 意受现量指透过意根取得的

认识，即是意识所起的认识，色根现量和意受现量总称 为世间现量。所有世间现量亦可称

为清净现量。因为此时认识没有善恶之分，所以 是清净的。而清净现量亦包括一些非世间

现量。非世间现量是叫“不共世间清净现 量”，这就是一种修定中的直觉，后来被称之为

瑜伽现量。在这四种分类中，尚未有 自证现量。

(3 )比量

分为五种②：

相比量：根据现见事物的相状并依据经验中对事物“相属”关系的判定而进行 的推理。

如从“见幢故”，比知“有车”；如“见烟故”，比知“有火”。共举了十六 种实例。

体比量：“现见彼自体性故，比类彼物不现见体；或现见彼一分自体比类余分,

1 《大正藏》30.357c。

2 以下引文均出自无著《瑜伽师地论》第十五卷。

如以现在比类过去，或以过去比类未来。”佛家认为“过去”、“现在”、“未来”属于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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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性，合称为“三时”，故可作比类推理，共举了六种实例。

业比量：“谓由作用比业所依。”“业”即作用，如见此物无有动摇，鸟居其上, 由

是等比是机（树杈）。“曳身行处，比知是蛇；若闻嘶声，比知是马；若闻哮吼,比知狮子；

若闻咆勃，比知牛王。”这是由事物的功能特点来推知事物的存在，共举 了二十五种实例。

法比量：“谓以相邻相属之法，比余相邻相属之法。”即由一事物所具有的某一 “相

邻相属”的性质，推知另一 “相邻相属”的性质。这是对一事物所具有的两种制 约性属性

的类比推理，有九种实例。

因果比量：“谓以因果展转相比”，即可由因推果，亦可由果溯因，举了三类 十八项

实例。从以上五种比量来看，《瑜伽师地论》所述仍然属于五支类比的性质， 但亦带有一

定的演绎色彩，正是在此基础上，陈那进一步构成了演绎因明的体系。 在后来法称把立物

因分为自性因和果性因，可能有体比量、因果比量分类的影响。

正教量（即圣教量）：“谓一切智所说言教，或从彼闻，或随彼法。”

无著的因明著作尚有《大乘阿毗达摩集论》，系唯识宗十支论之一。由师子觉加 以注

释，安慧把二者合并，称之为《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此论中对现量的界说: “现量者，

谓自正、明了、无迷乱。”这里“自”是亲义，“正”是当下，指当下直接 的感知，“明

了”是指排除种种障碍。“无迷乱”是指无错乱，这与陈那、法称后来所 强调的无分别、

不错乱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又说：“比量者，谓现余信解”，明确了比 量对现量的依赖，

“先见成就，今现见彼一分时，于所余分，正信解生”。

（二）世亲的知识论思想

世亲主要的因明论著有《论轨》、《论心》、《论式》、《如实论》。因世亲《俱舍 论》

中有有部和经部义，故学界有人认为大、小乘各有一个世亲，甚至认为有三个 世亲，分别

持有部、经部和唯识之说。我们认为世亲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小乘到大 乘，从有部到经部

再到唯识的转变过程，所以其不同阶段的学说会有不同取向。世 亲建立唯识宗，是以《百

法明门论》为总其宏纲，以《唯识三十论》完成组织。而 《唯识二十论》重在破斥邪说，

以明唯识无境之理。以下分别介绍。

1. 《百法明门论》

《百法明门论》是唯识学的一个纲要，小乘列有七十五法，持人无我，但执心外 法实

有。本论的结论是：“言无我者，略有二种：一补持伽罗无我，二法无我。”这 里前补特

伽罗即主体“人”，法泛指一切事物，相对于主体而言，属客体范围，“无 我”即指无自

性，无实在。这是对主客体实在性的双重否定。明此百法，皆不离识， 不仅我本空，法亦

非实有。但在对百法分类中，假立了主客体，此中八识心王和 五十一种心所可以看作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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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主体的精神方面。十一种色法中五根可视作主体的肉 体构成，而六外色可视作认识的对

象、外境。

第四类二十四种不相应法，既非心法，复非色法，其构成比较复杂，有些是指 事物的

状态和属性，如“众同分”、“异生性”、“流转”、“势速”等。有些仍属修行 中的精

神现象，如“无想定”、“灭尽定”等。

比较有趣的是，不相应法中有“文身”、“名身”、“句身”，分别是字、词、句, 这

实际是指语言，是思维和认识的物质外壳。用波普的话说，这既非纯物质，亦非 意识，而

是介于二者的“世界三”，真正的人造物。名言概念为主观假立，所缘为共 相，但唯识有

时又承认其为实在。

前九十四种皆为有为法，指因缘和合而生的一切理法。最后一类六种为无为法。 小乘

持三无法，其中如虚空无为能，能容受万物，无障无所障，令一切色法得于其 中存在、活

动，实际上亦是一种色境。而这里的“虚空无为”、“择灭无为”等主要 是指一种修行方

法和境界，已不属一般的认识论了。

2. 《二十唯识论》

本论二十颂的中心是破外境实有，而立“内识外显为似境”，只是从不同角度破 立，

择要述之。

(1) 极微非实有

本论第十到十四颂是破外道的极微实有论，其后正面论证唯识宗认为以识生 境——众

有情皆有识，自识现自境：

第十七颂下半颂：“辗转增上力，二识成决定。”

世亲云：“以诸有情自他相续诸识辗转为增上缘，随其所应二识决定，为余相续 识差

别故，令余相续差别识生各成决定不由外境。”

此有两种意义：一者，所谓唯识，是“自他相续诸识”，并不是唯我有识，他人 无识，

而是无量有情，皆有其八识。另一种意义，所谓唯识，并不是说自己的识之 外全无外境，

他人识之所变，对自识来说亦名外境。但是诸识缘此境时，并不是直 接亲缘此境，亲缘的

境，只是自识所变的相分境，他识所变的，但于自识作增上缘。 例如你我对话，我听到你

的声音，好像是听到外面的声尘之境，其实你的声音，只 能做我耳识的疏所缘缘，我的耳

识仗此疏所缘缘为本质，再从我自己的识上，变出 一个相分声境为亲所缘缘。所以一切有

情，虽然受到善知识或恶知识的言教，但他 们亲所受的，仍是自识之所变。

(2) 认识的主客体均非实在——人法无我

外人又责问，佛的内外十处说法，又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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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颂：“依此教能入，数取趣无我。所执法无我，复依余教入。”

世亲论曰：“依此所说十二处教受化者。能入数取趣无我。谓若了知从六二法有 六识

转。都无见者乃至知者。应受有情无我教者。便能悟入有情无我。复依此余说 唯识教受化

者。能入所执法无我。谓若了知唯识现似色等法起。此中都无色等相法。 应受诸法无我教

者。便能悟入诸法无我。若知诸法一切种无。入法无我。是则唯识 亦毕竟无。何所安立。

非知诸法一切种无。乃得名为入法无我。然达愚夫遍计所执 自性差别诸法无我。如是乃名

入法无我。非诸佛境离言法性亦都无故。名法无我。 余识所执此唯识性。其体亦无。名法

无我。不尔。余识所执境有。则唯识理应不得 成。许诸余识有实境故。由此道理。说立唯

识教。普令悟入一切法无我。非一切种 拨有性故。”

这里的“数取趣”即主体“补特伽罗”，佛陀为破除众生的“人我执”，方便说 有色

等十二处。此即第七颂所述，先说有十二处，然后再对十二处加以分析，说出 十二处色等

诸法，是因缘和合的假有，此中并无“我”的成分。此颂的首二句，就令 听者“依此”十

二处教，“能”悟“入数取趣无我”之理，这就是说十二处的利益。

人我执已空，但法我执仍然存在。如何能使有情悟入“法无我”呢？那要“复 依”此

内外处教之“余教”，而去悟入。

3, 《三十唯识论》的“三能变”说

世亲的《唯识三十颂》，也称《三十唯识论》或《唯识三十论颂》。《唯识三十 颂》

以三十首偈颂诠释唯识教义，其前二十四颂明唯识之相，即唯识的表现状况,也就是能变识

变现所变境之种种状况；第二十五颂明唯识之性，即唯识的本质，也 就是三种自性；最后

五颂明唯识之行位，即唯识修行的诸阶段。先后有十大印度论 师为之注释，玄奘以十大论

师中的护法论师的注释为主，糅译其他论师的注释，编 译成《成唯识论》。由于《解深密

经》中已阐述了唯识三性、三无性，而最后五颂讲 修行位，也不属知识论，故只介绍论中

的“三能变”思想。

第一颂前二句：“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

有人问：“如果按唯识学所说的只有识存在，那么为什么世人以及各种佛教典籍 都说

有自我有各种事物？ ”

第一颂后二句颂：“彼依识所变，此能变唯三。”

第二颂：“谓异熟思量，及了别境识。”

世亲回答说：“这些与'我'、'法'相应的现象都是由识所变现，能变现。”

第三、第四颂：“初阿赖耶识，异熟一切种。不可知执受，处了常与触，作意 受想思；

相应唯舍受；是无覆无记。触等亦如是。恒转如暴流，阿罗汉位舍。”这是 讲第一能变识

即阿赖耶识，也称为异熟识和一切种识。“异熟识”是阿赖耶识的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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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果的性状），“一切种识”是因相（作为因的性状）。第八阿赖耶识作为识，其 现

行活动的作用也就是认识作用，其认识对象是“执受”和“处”。“执受”指种子 与“有

根身”（即众生具有各种感觉机制的身体）。“处”指处所，也称器世间，即物 质世界。

唯识学认为，“执受”和“处”都是由第八识变现。第八识正是以自己变现 出的上述对象

作为认识对象。

与第八识相应的心所只有遍行心所。遍行心所有五种：触、作意、受、想、思， 而与

第八识相应的只是舍受，其原因有多种，其中的一个原因如下文所说，第八识 是无覆无记

性。第八识非善非恶，所以称作“无记”。阿赖耶识如暴流，始终不断地 生起而又前后不

同地转变，只有到阿罗汉位才舍弃。

第五、第六、第七颂：“次第二能变，是识名末那。依彼转缘彼，思量为性相。 四烦

恼常俱，谓我痴我见，并我慢我爱，及余触等俱。有覆无记摄，随所生所系，阿罗汉灭定、

出世道无有。”

其次是第二能变识，此识名末那识，“末那”的意思是“污染意”。“依彼转缘 彼”，

此识依赖第八识而生起，并以第八识为认取对象，“思量为性相”，思量为其本 性和现行

活动的作用。此识始终与四种烦恼共存，即我痴与我见，还有我慢与我爱;还始终与触等其

余的心所共存。此识属于有覆无记性，与这第七识相应的四种根本 烦恼，是污染性的，能

障碍圣道、隐蔽自心，所以称为有覆；这四种烦恼不是善也 不是不善，所以称为无记。随

第八识所生地而生起并被系缚在该地，只是在阿罗汉 位、灭尽定与出世道中才不存在。

第八至第十六颂：“次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了境为性相，善不善俱非。此心 所遍

行，别境善烦恼，随烦恼不定。三受共相应。初遍行触等，次别境谓欲，胜解 念定慧，所

缘事不同。善为信惭愧，无贪等三根，勤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烦恼 谓贪嗔，痴慢疑恶

见。随烦恼谓忿，恨覆恼嫉悭，诳谄与害骄，无惭及无愧，掉举 与昏沉，不信并懈怠，放

逸及失念，散乱不正知。不定谓悔眠，寻伺二各二。”

其次是第三能变识，共包括六种不同的识，“了境为性相”，六识的本性和现行 活动

作用都是“了境”，即认识辨别六境。这也就是六识称为“了境能变识”的原 因。“善不

善俱非。”六境认识它们可以是善性的、不善性的和非善非不善性的。“此 心所遍行，别

境、善、烦恼，随烦恼、不定。三受共相应。”与六识相应的心所，有 遍行心所、别境心

所、善心所、烦恼心所、随烦恼心所与不定心所。受心所中，苦、 乐、舍三种受都能与六

识相应。“初遍行触等，次别境谓欲。”首先是遍行触等心所, 其次是别境心所，即欲、胜

解、念、定、慧，它们各自的认取对象和主体都不同。 “善为信惭、愧，无贪等三根，勤

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善心所包括信，惭，愧, 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勤，安，不

放逸，行舍以及不害。“烦恼谓贪嗔，痴慢疑 恶见。随烦恼谓忿，恨覆恼嫉悭，诳谄与害

骄，无惭及无愧，掉举与昏沉，不信并 懈怠，放逸及失念，散乱不正知。”烦恼心所是指

贪、嗔、痴、慢、疑、恶见。随烦 恼即忿、恨、覆、恼、嫉、悭、诳、谄、害、骄、无惭、

无愧、掉举、昏沉、不信、 懈怠、放逸、失念、散乱、不正知。“不定谓悔眠，寻伺二各

二。”不定心所指悔、 眠、寻、伺，二类各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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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颂曰：“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唯识。”都能变 现似

乎实在的见分和相分。所变现的见分，称为“分别”；所变现的相分，称为“所 分别”。

因此那所谓的实我实法都不存在，只有识真实存在。但“唯识”的说法，只 是要否定脱离

识的所谓真实的东西，并不否定不脱离识的各种现象。即心所、见分、 相分、物质、真如

等现象，如果认为它们是心外真实存在的事物（即外境），唯识学 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

如果认为它们是不脱离识而存在的现象（即内境），唯识学认 为这是正确的观点。

二陈那创立唯识新量论

陈那（约 400-480）,又称域龙，南印度香至国人，印度新因明的创立者，被 尊为中古

印度逻辑之父。陈那著有“因明八论”，此处只介绍陈那的《正理门论》、 《集量论》、

《观所缘缘论》中的量论思想。

（一）陈那在量论上的伟大转变

陈那在逻辑学中把古师的五支删并为三支，新增喻体，引入因三相，使古因明 的类比

推理上升为演绎推理，成为中古印度逻辑的伟大转变。同样在量论上也完成 从“随顺圣教”

到“随顺正理”的伟大转变。

陈那以前的古量论，包括世亲和无著都是单列有圣教量，而且量论只不过是对 圣教的

论证。如吠檀多派认为真知不能得于现、比诸量，只有从梵天所呼出的“吠 陀”中才能“随

闻”。商羯罗认为认识梵的真实本质的唯一方式（量）是借助吠陀圣 典（《奥义书》），

而梵是超感觉的，现量、比量等量起一些辅助作用，只有梵（上 梵）才是真实的，而现象

界（下梵）则是不实的；对下梵的认识是无明。现量、比 量只能用于下梵。

又如弥曼差派认为吠陀所表示的是一种特别的知识，即先天本有的绝对正确的 概念，

在弥曼差派中，吠陀圣教被放在最高位置上。

陈那《正理门论》云：“为自开悟唯有现量及与比量，彼声、喻等摄在此中，故 唯二

量。由此能了自、共相故；非离此二别有所量、为了知彼更立余量。”《集量 论•现量品》

说得更为具体：“所量唯有自相、共相，更无其余。当知以自相为境者 是现，共相为境者

是比。”

窥基《大疏》解释道：“古师从诠及义，智开三量，以诠义从智，亦复开三。陈 那已

后，以智从理，唯开二量。若顺古并诠，可开三量。废诠从旨，古亦唯二。当 知唯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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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一向，执异二量外，别立至教，及譬喻等，故不相违。”

窥基弟子慧沼《二量章》则说：“取圣教之量，由教生故。若定心缘，名为现 量，以

分明各证故。若散心缘名为比量，筹度比类贯余义故。摄在境智别说，故分 三量……今据

所生量唯立二，教从于智亦名为量，由此圣教亦名二量，生二智故。” 这是说，圣教量的

取名，是缘于教义而起。这种圣教量如果是在定心位缘取的就是 现量，因为可以明证各个

自性。若从散心位缘取的，就是比量，因为可由筹度、比 类贯通于他义。这里的定心即止

息妄念杂虑，心住一境。散心谓心驰骋六尘。《善导 之观经疏》卷一 “玄义分”云：“定

即息虑以凝心，散即废恶以修善。”如果从境和 智分开来说，那么可分为现、比、圣教三

量。而如果从境所生起的智来说，唯有现、 比二量，教从于智而名量，由此圣教量亦归于

现、比二量，因为从此二智生起故。

日本学者武邑尚邦认为，窥基所说，作为古师弥勒、无著、世亲等的三量说, 其能够

诠表义理的能诠之教与依据于此而被诠表的所诠之义有三种，因此，以此为 缘的能缘的智

也被分为三种，即依从缘于作为能诠之教的圣教与作为所诠之义的自 相共相三种境的智，

能够确立圣教、现量、比量的三种量。不过，由于陈那只限于 所诠的义，故唯说现、比二

量，从能诠的教来看，圣教量当然能被确立，因此两者 间只不过是开合上的差异罢了。但

陈那《集量论》的《观遮诠品第五》“声起非离 比，而是其他量”不把能诠之教作为量而

别立，因此就不是量开合的问题而是立与 不立圣教量态度的问题。所以，如果依据开合相

违的话，于此就一定要说明为什么 圣教没有成为智的境。然而，就此窥基什么也没说，因

此可以认为窥基对陈那的理 解是不彻底的。①

所以，武氏认为：“前者以圣教量为权威，于中而寻求正确智慧之源，现、比 二量乃

为遵从圣教量之物；与此相反，后者乃以现、比二量为中心，认为圣教的圣 教性反倒必依

现、比二量才能被确认。亦即后者明确要求人类思考的轨范性。而且, 其所说轨范(criterion),

既是认识确实性之轨范，而且还是已然所得知识的正确传 达之轨范。”②现量、为自比量

是“认识确实性之轨范”，而为他比量应是“正确传达

1 参见武邑尚邦：《佛教逻辑学之研究》，第 106-107页。

2 武邑尚邦：《佛教逻辑学之研究•序论》，第 4页。

之轨范”。新量论把人的理性放在认识的首位，充分肯定量论达到真理的作用。

（二） 陈那对外境的论述

古印度外道各派及佛教小乘的有部、经部、正量部等大多都是承认外境实有， 并认为

极微及其和合的实在。反之，大乘中观持空。但唯识持有，却只是内识的外 现。陈那坚持

了这一观点。陈那《观所缘缘论》云：“内色如外现，为识所缘缘，许 彼相在识，及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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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故。”这是说，由识变现出相分为外现的色境，成为识的认知对 象。因为相分为识所缘，

并能引生识缘。

所以“外境虽无，而有内识，似外境现，为所缘缘。许眼等识带彼相起，及从彼 生，

具二义故”。所以，并无独立的外境，只有内在的识，这种内识变现而假有的外 境成为所

缘缘。因为眼识带彼相起，以及眼识从彼生，由此具备所缘和缘两个条件。

（三） 认识何以形成

现量如何产生，古师大多以根、境、意诸分和合解释。但陈那《观所缘缘论》 认为：

“识上识功能，名五根应理，功能与境色，无始互为因。”

又说：“以能发识，比知有根，此但功能，非外所造。前颂云识上应理，当 此。功能

发识理无别故，在识在余虽不可说。而外诸法，理非有故，定应许此， 在识非余。此根功

能与前境色境从无始际展转为因，谓此功能成熟位生现识上五 内境色，此内境识复能引起

异熟识上五根功能。根境二色与识一异或非一异，随 乐应说。”

这一段话说明，五根只是能引生识的一种功能。此五根和境都是以识为因的果 报，二

者又互为因果，即境引生五根功能，五根缘境生识，境与根俱为色，二者由 识变现，因此

与识同一又不同一，视角不同。也就是说，五根也是相分，不是认识 主体，只有自证分才

是认识主体。认识的发生，是自证分引生境、根二分，二者再 相互作用而形成认识。

（四） 二种真理的贯通

佛教有俗谛和真谛之分，前者是世俗真理，后者是佛教真理，而量论则是从世 俗真理

通向佛教真谛的一个通道和工具。从根本上讲，佛教认为日常之认识皆是虚 妄、皆是颠倒，

可以说佛教是反知识论的。在佛教中的真理认识，肯定被规定为是 与日常性存在相背离的。

但是，人类的真理认识，不能单单依据超越日常性而达成，真理在超越日常性存在的同时，

又一定能够在日常性存在中形成，真谛又不离于俗 谛，在入世中才能出世，从这一角度而

言，佛家又是需要有知识论的。

陈那的量论，超越一切前见，直接现见现实，并与依据对现实真相之体验而证 得觉悟

的世尊之教相一致。因此，在依据陈那所确立的量论中，排斥了容易遭致误 解的圣教量作

为量而别立，把真实认识限定在现、比二量。但是，陈那的量论绝非 单单是论述了人类认

识的生起以及过程和结果，而是寻找如何能够确认朝向佛陀证 觉的真实认识。即现量是在

直接认识之确实性的确认中而被对待的，从中确立所说 自证的量。陈那认为，现量之境是

无言无分别的自相，因此一定要离分别，从而也 就弄清了真实认识是什么。关于比量，也

是依据于因三相的比度而达佛家无我之真 谛。于是，现、比二量就被赋予了全新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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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有佛教所说止观之道理，即 在所有认识中把有我性之物作为愚迷，在无我的认识中

发现正智。

（五）现量与比量

1.现量

《正理门论》曰：“谓若有智于色等境，远离一切种类、名言、假立、无异、诸 门分

别，由不共缘，现现别转，故名现量。”这是说现量是以正智去认识色、声、 香、味等境

义之自相，并且不介入一切名言种类等主观上的区分，而且五识的见分 与相分间的“缘”

是各别进行的，互不相杂，各自独立，这种认识就叫作现量。由 此可见，陈那的现量是指

纯感觉，不但要排除名称种类等分别，感觉间也不发生横 向联系。

关于似现量，《正理门论》列举六种：“忆念、比度、怫求、疑智、惑乱智…… 世俗

有。”主要是未离分别。后来在《集量论》中加上第七种“错乱”。

那么现量具体有哪几种呢？《正理门论》去繁就简，归结为四类：

第一，五识现量。也可称之为五根现量，“谓若有智于色等境……现现别转”。这 是

指由感官“五根”缘见外境的自相而形成的纯感觉。

第二,五俱意现量。“意地亦有离诸分别，唯证行转。”即由意地参与五识的缘虑 而

形成的感性认识。

第三，自证分现量。所谓“自证”最先是由经部提出，陈那接受并以唯识宗的 立场改

造了自证说：“于贪等诸自证分亦是现量。”“贪等”是指贪、嗔、痴三毒，尽 管见分缘

虑相分时由于陷入贪毒而起分别心，但唯识宗是以见分的自相作为自证分 的所缘，所以在

自证分来说并未陷入贪等分别，故仍为现量。

在此，陈那又提出了一个“量果”，即认识的成果是什么。《正理门论》说“自 证现

量”即是量果：“于此中无别量果，以即此体似义生故，似有用故，假说为量。” 这是说，

量果（认识的成果）不在别的地方，就在心中的（自证义）。

第四，定心现量。“诸修定者离教分别”，即修行者撇开教义，用禅定的智慧来缘虑 自

相，这即是一种直觉的“悟”，这不属一般的理性认识，可能属于一种直觉潜意识。

2.关于比量

《正理门论》只略分为“为自”比量和“悟他”比量两大类，前者是论者思维中 进行

的推理，后者则是用语言表达出的论式。

《正理门论》侧重考察的是现、比二量间的关系：“说比量'余所说因生’者, 谓智是

前智余；从如所说能立因生，是缘彼义。此有二种：谓于所比审观察，智从 现量生或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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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忆此因与所立宗不相离念，由是前举所说力，念因同品定有等 故。”这是说，比量

智是现量智的“余”，这种比量智同时是由因三相引生，并以此 来缘虑共相境。引生推理

智的源泉有两个，即在审察论题时从感觉和从推理得到的 根据。这两种根据使人回忆起理

由与论题间的必然联系，并能使以前得到的感觉或 推理的印象强化。这里包含了如下思想：

第一，说比量智是现量智之“余”，并不就是说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陈 那特

别反对把现量看作是比量的必要前行。陈那在后写的《集量论》中一再批驳 “现量在先”

的外道观点。在陈那看来比量可以直接从比量生，比量与现量各缘共相 与自相，二者间并

不具有必然的联系。

第二，陈那认为“共相”是人的主观误执，反映共相的比量也是“假有”。比量 不是

认识的深化，反而离真理更远了。

陈那的《集量论》集其量论之大成，需另有专论，故暂不赘述。

三陈那后的唯识新量论

（一）法称因明及其在藏地的传承

陈那以后唯识新量论的传承，首推法称。法称在量论上有两大改变：

1.依据比量能达到无我之正智

在陈那《集量论》中，作为造论之礼赞，有颂曰：“敬礼定量欲利生，大师善 逝救护

者。”颂扬佛是因果功德圆满之“定量”（人格化的终极真理）。法称在《释 量论》中把

此颂扩充成为《成量品》138颂 7000余字，专述佛如何由现量、比量等 解脱道达到定量，

把大乘佛教“苦、集、灭、道”的四谛原理与因明的知识论、逻 辑论糅为一体，用理性和

逻辑论证信仰。可以说，《成量品》是因明知识论的内明基 础，使因明最终完成了佛学化。

法称的这一思想，特别为其后学中的庄严派所发扬 光大，亦成为藏传因明的一大特色。因

明由此跳出了仅作为论辩工具的“小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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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台南湛然寺《福田》157期第 23页。

位，而成为成佛求解脱的必由之路。

法称认为，佛是从流转门和还灭门而成为定量的。如图：

流转门（顺成立量）：因圆满（意乐圆满 T 加行圆满）一果圆满（善逝-救护） 还灭

门（逆成立量）：果圆满（救护一善逝）—因圆满（加行圆满一意乐圆满）

（1）流转门的意乐圆满也就是要具有大悲心，这种大悲心是佛多生多世修习积 累而

成，然后要进入加行道（加行是指入正位之准备，加一段力即修行，亦后文的 指“方便”

法门），精勤修习息灭众苦的诸方便法门，才能达到因圆满。进一步要达 到果圆满，从自

身而言要修得三种“善逝”即如陈那所说的“极善殊妙义”（善因为 先，谓从现见无我，

或从已见修习加行而得故）、“永不退转义”（不复退还生死，谓 是永断我见种子故）、

“无余圆满义”（是善断，谓已得永断非苦所依故）。从利他的 角度便要成为普度众生的

“救护者”。具体有 29个因明论式。

（2）从还灭门而言，佛首先是以宣说四圣谛，成为救护者，进而明达“无我” 慧而

达到因圆满。又为利他而勤修，经加行圆满再复归到大悲心的意乐圆满。共有 36论式。

最后总结为下三个论式：

第一，世尊是善说，具足大悲心故。

宗：世尊是圆满善说苦、集、灭、道者，

因：世尊已然证得解脱道之因位法的意乐圆满即世尊已然圆满具足无缘大悲之 缘故。

第二，世尊是谛实说，智德到究竟故。

宗：世尊是圆满谛说苦、集、灭、道者，

因：世尊已然证得解脱道之因位法的加行圆满即世尊圆满具足无二智慧之缘故。第三，

世尊是量士夫，以宣说智德及能立，且是具足究竟加行之补特伽罗故。

宗：尊是定量士夫，

因：能够宣说无二智慧、大悲功德以及成就此二者之“能立”即证因者，即是 具足终

极究竟因位加行之补特伽罗的生命之缘故。

法称后学中的庄严派发展了这一思想。藏传因明中宗喀巴合因明与内明为一体， 把量

论作为成佛的阶梯。据说宗喀巴大师“阅读到这一品时（《释量论•成量品》），对法称论

师论著的理路，引起无量不可压伏之猛利信心。这时，毛发竖立，悲喜交 加，眼泪扑簌簌

地直流下来。以后每次阅读《释量论》时，都是如此”①。在藏传因 明中以比量阐述成佛

之因明阶梯的著述甚多。例如青海隆务寺的堪青僧海（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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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的《集课妙解无数具缘聪慧莲园欢笑之教理日》中有《四圣谛论》，也是专用 比量

论证成佛之理。龙朵活佛（1719-1795）的《因明学名义略集》中对流转门和 还灭门分别各

有四个因明论式。对于中观见解，也归纳为五大论式。

2.法称引入经部的外境实有论

陈那的境是“内识外显”之假有，此与世俗的常识相悖，曾被正理派等激烈地抨击过。

为此，法称作了修改，吸取了经部的外境实有说，《正理滴论》云：“此种 境物之所以名

为胜义有者，谓是因为彼为物之实相”，法称是承认“自相”及其行境 为“胜义有”，是

客观实在的。由此，法称又进一步认为，正确的认识必须与“境物 相应”。法称认为虽然

在认识过程中，根（感官）、境（对象）、意（意识）都起过作 用，但认识不是与根一致

而是要与境一致，好比一个小孩，他的生长、发育离不开 衣服、食物等因素，但小孩的长

相只能与父母相似，而不能与这些衣物等相似。①法 称的这一思想已背离了唯识说，故在

藏地也有称法称为瑜伽经部师的。

在藏传因明的进一步发展中形成了吸取清辩思想的中观自续派，也有承续月称、 佛护

学说的中观应成派，在量论上唯识和中观有新的融合。

（二）汉传因明对唯识新量论思想的继承

由玄奘所开创的汉传因明是以论辩立破为中心的，量论不是其重点，但却坚持 了陈那

的唯识新量论。其主要依据是陈那的《正理门论》、《观所缘缘论》和《掌中 论》等经典，

也包括护法的《观所缘缘论释》。

汉传因明的量论自著则有玄奘的《成唯识论》，净眼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 窥基

的《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大疏》、《大乘法苑义林章》，慧沼的《二量章》等,其后东

渐到日本、朝鲜，有日僧善珠的《分量決》等。

其中也有许多新的发展，例如：

1.何为自相、共相

如前所述，陈那认为自相、共相分别为现量、比量所缘， 么

共相？二者是否实在？这又是唯识量论中的一个问题。

学界有把唯识分为无相、有相，认为安慧完全否定见分、 唯

识，而陈那、护法是有相唯识。陈那著作中对此并无专论，弟子的

论述中了知。

唯识宗所立四种心法（心之作用）之第一，又作所取分， 心

之影像。可分四种：（1）实相名相，其体为真如，是真实相之故。

（2）境相名相，

那么什么是自相？什

相分的存在，是无相

我们只能从玄奘及其

即外界之事物映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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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释量论•释量论释》，法尊译，中国佛协 1982年印行，第 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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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作根心的对境之故。（3）相状名相，此唯“有为法”有相状之故。于三类境中， 通于

独影境及带质境，乃由识所变现者。（4）义相名相，指能诠及所诠之义者。然 一般所谓之

相分，于上记四种相中，唯取后三相为相分之相。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二末载，诸法之自体，唯证智可知而不可言喻者，是 为自相；

而诸法之体性，为假智所缘，且可藉语言诠解者，是为共相。由这里界定 五根现量缘取的对

象是“自相”，是真实的存在，而比量缘取的“共相”是由名言假 立的。量只有此两种，其

他的都可归并其中。关于共相与自相窥基《大疏》中复有 两种界定，按大乘教义，“以一切

法不可言说”为自相，以“可说为共相”，而按因 明“自相唯局自体”，共相则“贯通他上

诸法差别义”①并进一步按蕴、处、事作多 层次的分类，上位概念为共相，下位概念为自相。

慧沼《义断》承续师说，提出自、 共相有体义对、总别对、诠非诠对、名句对，因明中除前

两对外，第三是先陈后说 对，第四是言陈意许对。因明与经义的界定有三差别：“一因明二

相据前后说分自、 共，二以后别前……三因明二相据通局分。”②

这种划分是二元化标准，经论是从大乘教义角度，而“因明”实际上是从逻辑 学角度。

把因明的标准另立于大乘教义之外，是否会与其矛盾？二是自相、共相具 有相对含义，要看

处于何种概念层次，这样一对象就可能兼为自相、共相，概念有 不确定性。其实，作为工具

性学科的逻辑也离不开它的哲学认识论前提。在古印度, “九十五种外道皆制因明”，因明

成了公用工具，故形成了与佛家内明不同的概念界 定，传到汉地以来，这种情况并未改变，

故而产生二重标准，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或许是为化解以上矛盾，净眼说：“泛论自、共相

有其三种：一者处自相，即如色 处，不该余处，故言处自相；苦、空、无常等通色、心等皆

有，故称共相。二事自 相，即处自相中青、黄等别事不同，名事自相；总色自相，转名共相。

三自相自相，则于前事自相之中，且如眼识所缘之青，现所缘者不通余青，亦不为名言之所

诠及, 则是青自相中之自相。前事自相等转名共相，为名言等之所及故，是假共相……今 言

自相，但取第三自相自相，不为名言所及者为现量境；言共相者，俱为名言所诠 假共相者为

比量境。”③这个定义坚持了大乘教义“以一切法不可言说”为自相，以 “可说为共相”，

坚持了自、共相界定的明确性。自相即是现量所缘之对象的某一感 性特征，是未被名言所分

别者。其实，在唐代也有与净眼类似的观点，如文轨《庄 严疏》云：“自共相者，一切诸法

皆离名言，言所不及，唯证智知，此为自相。若为

1 窥基：《大疏》卷二，金陵刻经处，1996年，第 3页。

2 《续藏经》第壹辑，第八十六套，第五册，第 417-418页。

3 净眼：《后疏》写卷第 46-55行，见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 280
页。

名言所诠显者，此为共相。”①

其实，陈那的作为所量的二相，并非作为意识对象之存在的二相，而是依据于 识且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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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已然被表象之层面的二相。陈那以自、共相为完全不同的对象，而非同 一对象物的特殊

相与一般相，不过其为量，乃是作为现证量与作为比度的量，担当 着保证感性认识之确实性

的轨范以及保证推理认识之确实性的轨范之意蕴而已。

2.净眼的知识论思想

净眼，玄奘门人，著有《因明入正理论略钞》（又名《因明论别义钞》、《因明别 义

钞》）1卷，存，《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又名《因明论疏》、《正理疏》）3卷，存。 此

二论中残本存于敦煌文献中，合为一个写卷，沈剑英把上述二个本子校释合为《净眼的因明

写卷》，收于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出版的《敦煌因明文献研究》中。 净眼的身世不详，

但从其《因明入正理论后疏》中对文轨《庄严疏》多有评论，又 同为玄奘门人，应该是文轨

同时代人，估计是公元 650年前后人。

净眼的因明量论集中在其《因明入正理论后疏》中，在日人的《永超录》中记 有净眼

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但在敦煌写卷中只是从《因明入正理论》的“如是等 似宗、因、喻

言非正能立”开始作疏，故题之为《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在本疏（以 下简称《后疏》）中

净眼结合定心、散心，八识、四分等唯识义理对现、比二量进行 专题分析，这在唐疏中并不

多见，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择要介绍如下。

（1）约定、散出二量体

“体”即是自体、“自性”，即该事物的特性，在藏传因明中称之为“性相”，“出 体”

也就是明确概念。定心即止息妄念杂虑，心住一境。散心谓心驰骋六尘。“定即 息虑以凝心，

散即废恶以修善。”②这实际上是心修行中的两种状态。这里是从定、散 位角度分析与二量

的关系。

净眼云：“一切定心皆是现量，以取境明白故。《理门论》云：'诸修定者离教分 别，

皆是现量。‘故知定心皆是现量。”③关于“一切定心皆是现量”，沈剑英有专释: “亲光

的《佛地经论》中早有论述，如云：'二量在散心位依二相立，……若在定心， 缘一切相皆

现量摄。‘④意谓从散心位上说，现、比二量是以自、共相为所量之境而 建立的，但从定心

位上来说，则只有现量而无比量，因为自相和共相皆由现量统摄。为什么这么说呢？至于“离

教分别”是指修定者以禅定的智慧来缘取诸法，远离了 原由闻思所得的智慧来分别教义的状

态。对此，有责难者问：“佛心既是定心，说法

1 文轨：《庄严疏》，第 19页。

2 《善导之观经疏》卷一《玄义分》。

3 《后疏》写卷第 95-97行，见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 282页。

4 《大正藏》第 26卷 318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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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其教，定心不离其教，应非现量所收。”①其实“离教分别”和“离教”是两个不同 的概

念，“离教分别”是指离闻、思位中依教对教相进行分别，离的是这种分别，而 不是“教”

本身。所以慧沼在《续疏》中指出：“’离教分别’，非全不缘方名现量; 若不尔者，应无

漏心皆不缘教，八地以去，何须佛说！”②这是讲修行到八地以上的 菩萨虽已达到无漏定心，

仍须听闻佛说正法，由此反证“离教分别”非离“教”。但 净眼对这一区别搞不清楚，认为

“离教分别” “终是离教也”③。至于散心缘境的情况, 净眼讲“散心暗弱，取境浮浅，缘

假共相，必由比知，妄为现证，故非真量”④。这里 的“非真量”，是指非真现量。散心“即

通现量、比量及非量也”⑤。

（2）约八识辩体

这是具体分析八识与二量的关系。净眼说：“眼等五识及阿赖耶识，若定、若散,若因、

岁果，若漏、无漏，皆现量摄，以离名言、种类、分别，证自相境故。”⑥果位、 因位是指

修行中的不同阶段，有漏、无漏之漏，乃流失、漏泄之意；为烦恼之异名。人类由于烦恼所

产生之过失、苦果，使人在迷妄的世界中流转不停，难以脱离生死苦 海，故称为有漏；若达

到断灭烦恼之境界，则称为无漏。在四圣谛中，苦谛、集谛属 于迷妄之果与因，为有漏法；

灭谛、道谛则为觉悟之果与因，为无漏法。这是说前五 和第八识无论处于定心、散心，因位、

果位，有漏、无漏都属于现量。

第六、七两识情况比较复杂，故净眼是联系唯识的四分说来分析的。第七“末 那散位唯

是非量，自证、证自证分一向现量，以内缘离分别故。若在定位，一向现 量，平等性智唯内

证故”⑦。后半句讲末那但在定心位时，有漏的末那识转为无漏的平 等性智，唯内缘自相

而不作分别，故总是现量。

“第六意识若在定位，一向现量；若在散位与率尔五识同时俱运缘境，是现量 摄，以离

名言、种类、分别，缘自相境故；若起闻、思两慧称境比知，意识见分比 量摄，以比度心缘

共相故；若自证分、证自证分，是现量摄，以内缘故；若起人、 法二执之心，见分唯是非量

所摄，自证、证自证分现量所收，以内缘故。”③

这里讲了五层意思：

第一，第六意识若在定位，一向现量。

《后疏》写卷第 115—116行，见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 283页。

《续疏》卷二，支那内学院，1933年，第 9页。

《后疏》写卷第 116-118行，见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 283页。

《后琉》写卷第 111—114行，见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 283页。

《后疏》写卷第 116—118行，见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 283页。

《后疏》写卷第 119—121行，见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 283页。

《后疏》写卷第 123—131行，见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 283页。

《后疏》写卷第 123-131行，见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 283页。

第二，第六意识若在散位与率尔五识同时俱运缘境，是现量摄，以离名言、种 类、分别，

缘自相境故。率尔，即突然之意。谓初对外境时，于一刹那所起之心; 这也就是五俱意现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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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六意识若起闻、思两慧称境比知，意识见分比量摄，以比度心缘共相 故。“闻、

思两慧”即闻经教和思维而生的智慧。

第四，若从意识的自证分、证自证分，是现量摄，以内缘故。

第五，若起人法二执之心，见分唯是非量所摄，自证、证自证分现量所收，以 内缘故。

（3）约四分及能量、所量、量果分别

四分与二量的关系，实际上在前面的“约八识辩体”已述，这里是一个归纳, 净眼说：

“此四分中相分一向是二量所量，非是量体，见分一种，若是意识，通其现 量、比量及非量，

如前以说。意识自证分、证自证分皆是现量。其末那识散心见分一向非量，散心自证、证自

证分，及平等性智相应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一向是 其现量所摄。其五识及赖耶见分、自

证、证自证分一切皆是现量所摄。”①

“见分一种，若是意识”，这是指第六意识的见分，“末那识”是第七识，在定 心位时，

有漏的末那识转为无漏的平等性智，唯内缘自相而不作分别，故总是现量, 前文已述。“五

识及赖耶见分、自证、证自证分一切皆是现量所摄。”

“见分通二，五、八见分因果恒现。”这是说见分通现、比二量，八识中，第八识 为因

变，由种子变生识体，前五识为果变，由识体分相、见二分。

“第七见分，定心唯现，散非二量。”第七识的见分，若在定心位唯是现量，而 如在散

心位则非现、比二量。

第六识的见分若在定心位及主观思构假立分别之相成就，皆唯现量。如在散位, 亦非二

量。而在自证分、证自证分，一切皆为现量。

关于四分之间的能量、所量、量果分别，净眼说：“相分一向是所量；见分唯通 能量、

所量，不通量果，自证、证自证分通能量、所量及量果也。”具体可分为如下 四种情况：

第一，“相分是所量，见分是能量，自证分是量果。”

第二，“见分是所量，自证分是能量，证自证分是量果。”

第三，“自证分是所量，证自证分是能量，自证分是量果。”

第四，“证自证分是所量，自证分是能量，证自证分是量果。”

后二种情况比较难解，最好有实例。沈剑英将其列为下表②：

1 《后疏》写卷第 195-200行，见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 286页。

2 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 158页。

所量 能量 量果

相分 见分 自证分

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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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慧沼《二量章》的“补阙”

唐代诸疏中作为专述唯识量论之专著则首推慧沼的《二量章》，该书是专门阐述 比量

和现量的，可以说是汉传因明中的一部量论专著。过去曾认为已佚亡，后吕激发 现存于《大

乘法苑义林章补阙》中。《大乘法苑义林章》为窥基所著，系统阐述唯识 义理，于唯识教义

之组织及基本内容，如判教、唯识义理、修行理论、果位等，均详 加阐释。慧沼的《二量章》

是《大乘法苑义林章》原科目中不具的，是一个新补充。

《二量章》的叙述，比起慧沼在《续疏》中对二量的阐述，体例完全不同，前 者是讲

经式的，而后者则是专论，内容也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大乘有宗(瑜伽行派)知识论的一个精

汇。择要介绍如下。

(1) 对现量、比量离合释

因明中常用“离”、“合”的论证方法，离往往是指从反面排除，合则是正面诠 释。

汉传因明中又叫遮诠、表诠，藏传因明称之为排入、立入。

慧沼认为，现量中的“现”，从排除方面说，是指人和境都已明显，由此明确排 除了

一切分别、主观构思、错觉和感知障碍即映障。而“量”是指认知中能缘的心 和所认知的境，

这都称之为量，这就是“离”的含义。

关于对现量、比量的合释，现量三释：

慧沼说：“若境名现，心名为量，即现之量名为现量，依主释也。”这是说，就 境名

为“现”，就心名为“量”，即“现”之量，称为现量，这是从主从关系而言，境心是依从

关系。①

慧沼说：“若心名现量者，现体即量，以能量心离诸分别，非翳等之所复障，名 之为

现。能知于境，名之为量，持业释。”这是说，如果把心称为现量，这是因为作 为“现”的

主体“心”即是量，这种能认知的心能排除一切分别，也不是白内障等 感官所障碍，这才称

之为“现”。能了知于境，称之为量，这是从作用上来界定。

慧沼说：“境名现量者，境体名现，心名为量，现体非量，有彼量故。或现属 心，境

体非现，亦不名量，如无常等。用彼现心而为量，故名为现量，俱有财释。”

① 刚晓法师在研究《宗镜录》时发现了 “现之量”和“现即量”的两种说法，不明出于何典，不知是否源于 此。

见刚晓：《佛教因明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 59-61页。 这是说，把境称之为现量，

或者把境体名为“现”，心名为“量”，其实境体不是量, 只不过是带有量而已。或者

“现”属于心，境体不是“现”，也不称为量，如“声无 常”等。只不过是用它的心“现”

而为量，故名现量，这是有财释。也就是说，把 境称之为现量，只是因为境上有心的认

知而已。

慧沼进一步解释说：“如说刀藏，藏者谓心，鞘非名刀，亦不名藏，为用彼刀而 为藏，

故名为刀藏。境从心无，持业释故。”如说“刀藏”，能藏的是心，刀鞘不是 刀，也不叫藏，

只是有了刀才可藏，故称之为刀藏。境是随着心而有无的，这又是 从作用的角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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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量部分，慧沼只讲了合式三释，《二量章》云：“比谓比类，量谓筹度，合 释者，

比类、筹度名为比量。”这是说，比就是以比类，量称之为筹算、度量，合起 来就是比类、

筹算、度量称之为比量。

依业释：“有心、境等，如心名比量，能比即量，名为比量，唯持业释，无依主 也。”

这是说，从心、境不同角度释名。如以心名为比量，能进行比度就是量，称之 为比量，这只

是从作用说，不是依主释。

依主释：“境等非彼故，虽从言生等，而彼非比……或云论言亦得名比，以言 比类，生

敌解故。若说依此释，即比之量可依主释。”这是说，“境等”认知的对象, 就不是这样，

它们虽然从语言生起（六因中的言生因），但那不是比度。又有人说, 作为缘境产生的语言

亦可称之为比度，是用语言比度类别，从而引生敌方正解。如 按此说为比量，则是依主释，

即境为能比主体的属性。

有财释：“若境及念并知因智名比量者，皆有财释。”至于把境和念二者都称为比 量，

这是有财释（心念为财，境为有财）。

综合以上这二释，其意义大致可以说，外境对象只有进入了认识过程，与认知 主体结合，

才能称之为认知，而独立的自在之物不是认知对象。在汉传因明中对现、比量进行离、合多

释的并不多，但在文轨的《庄严疏》中对现量已有依主释和依业 释，另外唐代的净眼法师也

有此说①，但似乎慧沼更详尽一些。这一叙述方式为宋代 延寿《宗镜录》所承续②。

（2）五心与八识、二量的关系

从心、识关系而言，心识觉知外境（对象）时，顺次而起之五种心即卒尔、寻 求、决定、

染净、等流五心。

第一，卒尔心，又作率尔堕心。率尔，即突然之意。谓眼识初对外境时，于一 刹那所起

之心；此心卒然任运而起，故尚未有善恶之分别，这是指未生起判别的纯

1 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 127-137页。

2 见《大正藏》第 48册，第 703页。

感觉。

第二，寻求心，谓欲审知明了外境，即推寻求觅而生起分别见解，这是指知有 意识、

有动机、有目的的认知活动。

第三，决定心，谓既已分别所缘之境法，则能审知决定善恶，这是对认知对象 善恶等

的判别。

第四，染净心，由此对于外境生起好恶等情感之心。

第五，等流心。等，平等之义；流，流类之义。谓于善恶之法既已分别染净, 则各随其

类而相续不已；于善法则持续净想，于恶法则持续染想，念念相续，前后 无异。五心之中，

率尔心多为一念，其余四心则每每多念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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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沼说：“总而言之，五心皆通现比二量，如别别说，恐广繁杂，但约识辨心， 量随

识，易了。”

“第八因位唯有三心，卒尔、决定、等流心。”这里分别是从“因位”、“佛果 位”，

有漏、无漏分说，“因位”与因地同义，指修行佛因之位。亦即未至佛果以前 之修行位，称

为因位，成佛后称之为“佛果位”。佛果的净识称为无漏识，而自因位 至第十地的金刚无间

道，皆是有漏识。唯识家认为第八识是受熏持种的本识，在到 达第十地的金刚无间道之间，

以有漏无覆无记相续，而使无漏种子增长，至解脱道 时，方转识得智而成无漏识。至于六、

七两识，则在初地入见道时，一分转识得智 而住于妙观察智及平等性智。至佛果时，则全分

得智。又，前五识与第八识同在初 成佛时，方转识得智而为成事智。此即“妙观、平等、初

地分得，大圆成事，唯佛 果起”。这里是说在第八识的因位只有卒尔、决定、等流三种心。

“若在佛果，得有四心，但除寻求。以八因中缘境不遍，但缘三境，除无漏位 故。”

在佛果位多了一个染净心，为四心。三境即：一性境，性即实之义也，谓眼识 乃至身识及第

八识等。所缘色等实境相分，不起名言，无筹度心，是名性境。二独 影境，影即影像。是相

分异名，谓如第六识。缘空华兔角，及过去未来等所变相分, 无种为伴，但独自有，是名独

影境。三带质境，带即兼带，谓以心缘心也，如第七 识缘第八识见分境时。其相分无别种生，

一半与本质同种生，一半与能缘见分同种 生，是名带质境。八因即八识因位。八识因位只缘

了三境而未缘无漏位，故只有三心。

“第七有漏，唯有四心异界，第八创初遇故。虽新遇境，即执为我，我见相续, 故不寻

求。”这是说第七识的有漏位，只有四种心（除寻求），这是因为第八识创初遇的新境。第

七识所遇之新境，是一种“我”的主体内体验，其自身有连续性，故 不存在寻求分别。

“若无漏位在佛果者，亦有四心。镜智初起有卒尔故。余心如前第八识说。”这 里是

讲第七识在无漏位了。也有四心（除寻求），因为境（镜）皆初起有卒尔心，其 他心如前八

识之说。

“其第六识佛果同前，因位皆有，通漏、无漏。”这是说第六意识，如在佛果位, 同前

第七识，有四心。若在因位五心皆具，分别通有漏、无漏。

释：“五识因位，但有二心，除中三心性。不推境故无寻求，无寻求故无决定， 无分

别故无染净。若在佛果，亦同前说。”这是讲在前五识的因位上只有卒尔、等流 二心，而无

寻求、决定、染净三心，这是因为不推寻求觅分别就无寻求心，无寻求 故无决定心，无分别

故无染净心。若在佛果位，同前所说有四心。

“既知心之通、局，可悉二量之有无。” 了解了五心和八识的相通与不通的关系，（又

了解了八识与二量的关系，）自然也可知五心有无二量了。

（3）五十一心所与二量的关系

唯识把主体精神世界分为心王和心所，八识各有其心王、心所。心王是一，是 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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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心所是多、是助伴，是心上所有之法，实际上是指具体多样的心理 现象。心王、心所

聚合方为心。心所共分为遍行五、别境六、善十一、六根本惑、 二十随惑、不定四。

慧沼说：“心所者，遍行、别境及善十一。通二可知。” “遍行”有五，即触、作 意、

受、想、思，这五种心所，一切心王起时必有相应，故称之为遍行。别境有五, 即欲、胜解、

念、三摩地、慧，这是各别缘境而有。善有十一，从信乃至不害，以 上这二十一种心所都通

二量。

“根本六惑、疑、恶见全，余四少分，不通二量。随其所应与见、疑俱非二量 故。”

根本六惑是指贪、嗔、痴、慢四烦恼和疑、恶见。后二全部不通二量，前四部 分不通二量。

“根本”者是指此六烦恼能生其他“随惑”。

“若贪、嗔、痴在五识者，唯是现量。若在意识，贪、嗔、痴、慢分别俱生，皆通 现、

比。若与五俱，不横计者，即现量摄。” “五俱”是指意识与五识之一者俱起，即 后来法

称所立之五俱意识，“不横计”者即相互间接无横向联系，可都包括在现量内。

“二十随惑随根本惑生，或俱或后同于本惑，通现及比、非量不定。”二十随惑 是指

忿、恨乃至散乱二十种，是随根本惑而生起，俱即同时，后即后起，各自通现 量、比量或非

量，并不确定。

“不定四中，'悔'唯比量或复非量，不通现量。”眠唯缘现及过去，独散意识， 不明

了缘，亦非现量。许通皆思善，即可有比量。寻、伺二种，若在定心，一切现 量。若在散心，

与五识同时起者，得境自相，即是现量。缘共相境，或比、非量。

佛家的现量是指一种未加判别的纯感觉，包括“顿悟”直觉现象，比量是指知 性思维，

是借助于名言概念、判断推理等得到的知识，非量在佛家本意不是知识，但实际上可包摄上

述知识之外的精神现象。上述五十一心所，按熊十力所言：“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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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都可分属知、情、意三方面。”①其中只有“知”是属于知识论范围，故五十一 心

所不会全部是现、比量。从现代认识论而言，佛家的现、比二量对认识的界定偏 狭，复合感

觉、知觉，乃至辩证思维都不包括在内。但这是一种古代思维，不能用 今天的标准去衡量，

其中还是应该有很多可借鉴之处的。

4.善珠的《分量決》

善珠（723-793）,日本僧人，奈良人。姓阿刀氏，又名秋篠僧正、秋篠山善 珠。生于驹

郡础城岛村，后出家，从兴福寺玄昉受唯识因明等学，因御持僧（即为 天皇祈祷御体康和的

僧侣）之劳，敕任僧正。善珠《分量決》标题中的“分”是讲 唯识“四分”之说，涉及认识

的结构分析，而“量”是指对清辩的“有为空性”比 量和玄奘的唯识比量的分析，属于逻辑

论，“決”同“决”，即抉择、判定之义。本 文侧重介绍其第一部分“四分说”问题。

（1）唯识四分说的历史形成及含义

善珠云：“谓佛圣教多说一分，未分相、见。如契经说三界唯心，从此已后至 九百年。

无著、世亲等开为二分，谓相及见，见者见照，能缘为义，心性明了能照 前境，故名为见。

相者相貌，所缘为义，相貌差别为心所缘，故名为相。然此二分 犹未尽理，是故陈那造集量

论等立三分义，于前二分加自证分。见分体用非他名自，此第三分能知彼，故名为自证。从

此已后至一百年，护法菩萨依厚严经造成假论立 四分义，于前三分加证自证分。前三体用，

名为自证，此第四分能知彼，故名证自 证分。”

这是讲唯识四分说的由来，“契经”即是契合众生的根机且契合真理的经文，即 佛经说

三界唯心，只有心识一分，唯识讲万法唯识，从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熏生万物，有点像大爆炸

理论中由奇点派生宇宙一样，奇点无时空，但有能生万物之功能，这 与种子颇相似，只不过

唯识把种子归于识，似乎属于精神层面。心识一分，派生万 物，从哲学史上看与柏拉图的理

念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很相似。九百年后无著、世亲分为二分，即相分和见分，见分是能

照见者，此为心性。相分是指所缘者的相 貌。这是从心识内部的分化，相分只是“内识外现”，

是一种假立，这与经部立外 境实有是不同的，故唯识只承认心识主体为实在，外境客体乃遍

计所执。正因为主、客都由心识一元派生，所以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具有先天的同一性，故唯

识的知识论 是可知论。陈那《集量论》说境、根、意相聚的第一刹那形成与外境相似的行相，

第二刹那才是对行相认知的识，此识与行相相似，行相又与外境相似，而不是与主 体的感官

（根）同一，好比“子之因是食与时及暖等，亦似父母之形”。《分量決》

①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 51页。引窥基、圆测分析：“今

且述基、测二师义，基师说中合有三说：一云：识自体分以 了别为行相，故行相见分也。相

者体也，即谓境相，行于境相名为行相。……二云: 相谓相状，行境之相状名为行相。……

三云：行境之行解相貌名为行相。……行相 有二：一者见分……二者影像相分……以影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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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者小乘同故……出集量文。” 圆测说行相与境：“一、一故名同，如真如境。二、似故

名同，如影像境。”

陈那义立三分，加出一个自证分，即自已知道在缘见。护法依据《厚严经》又 加证自证

分，即知道自己有自证。按现代认识论的说法，见分相当于认识主体，相 分是认识对象，自

证分和证自证分是对认识活动的自我感知，如从主客体之分，自 我意识是对认识活动的认知，

前者属主体，后者则成了认识的对象。

四种说法间并无相违：“如来略说识自体分，未说其用。无著悟佛意广说其用，故立二

分，不举自体分，推如来故不举彼耳！由此道理无著、世亲、陈那、护法、亲光等诸师皆一

味，无相违也。”

如来只讲心识本体一分，未论及其作用，无著领护佛意阐发其见、相二用，但省 略不举

自体分，而陈那、护法等三分、四分说也是如此，所以诸师的二、三、四分说 其实是一致的，

并不矛盾。这一段话说明心识为本体，见、相二分只是功用，自证和 证自证又复归自体，相

比于见分，自证和证自证分为“自体分”，主体意味更强烈了。

相见二分中，内外诸宗所立不同：“然相见二分中，内外诸宗所立不同，分为 四句：一

见不立相，如正量部师，心等缘彼青等境时，离青等外无别衍相。二相不 立见，如清辨师，

彼计，若依胜义，见、相俱无，若依世俗，二种俱有。然随相说, 有相无见。且如眼识缘青

等时，青即是心，离青等外，无别能缘，故立唯境。三俱 立相见，如萨婆多等，或大乘中如

世亲等。四二分俱无，如拨无外道等。”这是说, 关于相分和见分，佛家与外道是不同的，

有四种观点：第一种是正量部，只承认有 见分，不立相分，外境直接是缘取对象。第二种是

清辨，认为依佛家真谛，见、相 都不存在。但按俗谛，可承认二者存在。但把见分归并在相

分中，如缘青等境相时, 青就是心，离开认识对象，也就不存在认识主体。第三种相、见俱

立，如小乘萨婆 多派（即有部），大乘中的世亲等。第四种是见、相二者不认可，如拨无外

道。

（2）四分与现、比、非三量的关系

善珠之前，未有专从四分讲量的，如净眼是在分析八识与二量关系时就六、七 识与定、

散位来联系四分说的。

善珠《分量決》排除了慧沼从广义上把相分看作量的说法，严格地作出了界定: “于四

分中见分通三量。余二唯现量，相分非三量。”此“三量”是指现量、比量、非量，相分是

所量，当然不是量，见分通三量，即可成现量、比量或非量，自证分 和证自证分只属现量，

这是最明确、概括的说明。

19世纪中叶开始的晚清时期，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当时人称之为 “三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西洋思想的传入除了改变了国人的天地空间观念，开拓了 国人的眼界之外，

还引发国人的社会历史观也有了变化，知道了西方文明也是悠久 长远，中西文明开始有了比



唯识入量论, 90 -

较。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 优越观，以强弱定优劣成为新世界的

通则。在考据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出现今文经学 的复兴，试图通过诠释古典来回应新的世界潮

流和格局，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经学不够用，再转向诸子之学和佛学。中国佛教

的发展，从唐以来一直是由繁到简，最终崇尚简明便捷的禅宗顿悟成为主流，但到了明清之

际，禅门已有衰颓之 势，遂以“禅净双修”而作弥补，但净土宗亦无严密的理论，于是佛教

的发展“物 极必反”，再由简而繁，唯识与因明由此也应运而兴了。

葛兆光认为：“晚清知识界的佛学兴趣集中在唯识学上，一半是因为唯识著作的 失而

复得，从日本传回来的唯识法相佚籍的新鲜刺激了人们的兴趣，一半是因为唯 识法相理论中

对意识分析的细密思路和对世界理解的因明方法，在中国文人心中成 了对应西方科学哲学逻

辑的知识资源。”①随着法相宗和汉传因明的复兴，唯识量论也 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崇尚理性，“冲决”旧思想的束缚，是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新知识精英的思想武

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中，唯识新量论中的合理因素仍具

有借鉴意义。

① 葛兆光：《十年海潮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佛教新运动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走向》，载《学人》第二辑，南 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





唯识与印度传统的语言哲学

吴学国①

【摘要】在远古的思想中，事物的名称与它的存在往往是混然不分的。古代 印度

人把词语、语言都叫作“声”，一些现存文献表明，声似乎代表了存有的 本质。这反

映了古人对语言与存有的本原同一性的理解。而在《吠陀》和《奥 义书》中，词不仅

仅是事物的名称，而且在事物的存有之展现中起着关键作用。 但是在印度思想后来的

发展中，词语自身被实体化了，它的意义完全在于完成 一种指称，所以语言的意义掲

示功能完全消失了。这种立场也规定了小乘部派 思想的语言概念。我们在唯识哲学中，

发现了一种对古代的语言思想的回归。 在弥勒一世亲的唯识古说中，作为存有发生之

根源的（意言）种子或熏习实际 上就是潜在的语言能力（或语言概念）。唯识接受空

宗对于存有的语言性的理 解，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阿赖耶识缘起的体系，以

言说戒论作为世界 现身的机制，以意言种子作为存在物之本体，这也可以说是在新的

层次上对吠 陀时代语言与世界之源始统一的复归。

【关键词】语言 存有论 同一性唯识学

一印度传统的语言思想：语言与世界的源始统一及其丧失

在远古时代的印度思想中也像在所有古代民族的思想中一样，语言和事物的 存在之间

实际上是混然不分的，这也透露出古人对二者的源始的一致性的理解。那时候，任何真理都

是以神话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在《梨俱吠陀》中，语言被人

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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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化为一个威力巨大的神——“婆柯”，他的特点是容纳所有事物，并居住于它 们之中，他

是宇宙间秩序的维持者和真理的守护者。《奥义书》克服了《吠陀》的 神话形式的束缚，而

且此时“梵”从最先作为祈祷者的颂歌，逐渐转变成为世界 创生之原理，所以从吠陀崇拜很

自然地导向了一种以语词作为世界之本体的观念;《奥义书》对语言具有的神秘力量的信仰，

也促使语言逐渐变成宇宙万物背后的东 西，即作为它们的根源或基础。语言由此而渐渐表现

出与人、物乃至神的存在本 身的同一性。

约在公元前七世纪逐渐形成的史波达说，将语言理解为现象世界的本质形式, 语言与事

物的存在出现了分裂。同时无论是史波达说的支持者，还是佛教或六派哲 学中的反对者，实

际上都没有将语言的真理功能和其意义特征区分开来，其结果是 完全遮蔽了语词的存有论意

义，完全从存在者的角度来理解语词的存在。由此产生 了两种相反的结果，一是认为语言具

有一种自身独立的存在，事物就存在于语言中，因而我们只要有了关于某物的语言，也就获

得了有关它的一切知识；二是认为语词 完全没有自身独立的存在，它的存在只是对于外在事

物的指称——而且在很多派别 看来，这种外在事物还是虚幻的东西。史波达学说和后来的弥

曼差学派持前一种观 点；而胜论学派则持后一种观点。随着史波达说原先的存有论意蕴的丧

失，对语言 的思考完全变成了一种语义学和逻辑学的研究。在弥曼差思想中，语言已经完全

坠 落为一种实在的“物”，故对语言的本质理解，以及对词与物之存有论的统一性全被 遗

忘。这种遗忘也规定了小乘部派佛教对语言的解释。

（-）吠陀时代的语言思想

古代先民往往是将事物的名称与事物本身混为一谈。①名称是与实际事物的本质 相等同

的。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为独眼巨人所捉，假说自己叫“无人”，因而免掉 了灭顶之灾，

但在脱险之后不得不告诉它自己的真实名字，以收回自己的本质。在 古代民族中，语言和事

物的存在之间这种混然不分的情况，也透露出二者的源始的 一致性，这在印度思想也不例外。

在《梨俱吠陀》中，语言被人格化为一个威力巨 大的神——“婆柯”，并有专门对他的赞颂。

婆柯（语言）的特点是容纳所有事物,并居住于它们之中。其“婆柯赞歌”曰：“富有宝藏，

充满思想，在所有神圣之中最 值钦敬，我（语言）乃女王。/于是诸神为我，广置宅宇，让

我进入，让我居住。” 《吠陀》还认为“语言”是人间和天上的秩序维持者，并且它存在于

所有事物之中，

1 弗雷泽说：“未开化的民族对于语言和事物不能明确区分，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间不仅是人的

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实在的物质的联系。”（弗雷泽：《金枝》，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第 362页） 歌云：“我高举婆楼那和蜜希那，因陀罗和阿耆尼，还有阿希文。我庇佑和维

护着高 涨的苏摩，支持着特洼希达，莆仙，巴伽；我升起和解决人间之纷争，渗透了大

地 和天空。”①《梨俱吠陀》的这种思想与基督教的创世神话有类似之处。正如在基督

教, 语言在上帝的创造活动中具有特殊的作用②，在印度古代神话中，语言也与世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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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生和维持的大问题紧密相关。这些神话体现出原始民族对于语言与世界和存在的同 一

性的朴素思考。但是《吠陀》同样也反映了人类早期思想的模糊性。它似乎是要 弄清语

言在事物存在之揭示过程中的作用，但是由于它实际上对语言与事物存在的 区别含糊不

清，因而不可能将语言的存有论意义完全解释清楚。

《奥义书》继承和发展了《吠陀》对于语言的探讨。它接续《吠陀》所思考的 语言与

世界之关系这一课题，同时也将语言自身的本质与起源问题提出。《由谁奥义 书》第一偈就

问道：“由谁所策动，人作此言语？ ”答案是“梵”：“语言所不表，由 彼表语言，彼知

如大梵，非世所尊者。” ®

《奥义书》对语言的本质和来源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思考。《考史多启奥义书》认 为语

言为彼大梵之“侍女”，其言曰：此呼吸之精神即大梵也，意识为其使者，语言 为其侍女。

④由于大梵也经常被解释为一超验的“自我”（般若，阿特曼），故语言亦 成此我之表现：

“语言以一切名言倾注其中；彼以语言而得一切名。……语言为（般 若）分位；名者，其相

应之外境也。”⑤盖一方面语言属于自我，另一方面由于语言之 命名，使自我作为唯一者显

现为诸多差别相。语言赋予万有以意义，故一切皆因语 言而成为可识，语言被认为是梵创造

世界的资具。

这种语言的命名，或以名称而进行的区分，本身就具有存有论的意义。《羯阙奥 义书》

将一切分为“本无” （asat）与“有” （sat）,但“有”之产生，乃是由于心识 于无分别的

“无”之上，以名言力，强加分别而生起，因此一切存有唯属名言。由 无分别之本无而生纷

然杂陈之经验，是谓（存有）转变、变易，乃必依语言而实现。《大林奥义书》也说梵我（即

“本无”）本来无言相差别，而一切差别境界皆由言相 建立：“信然，于初世界无有分别。

有名相故，分别境界方生，如说'其有如是名， 如是相’……”⑥盖本无是一，而世间经验

是多，故谓存有转变，即是由一而生多，

1 RV X • 125 • 8.
2 《圣经•创世记》：“太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与其逻各斯（话语）运行于水面”；

《圣经•约翰福音》则称，逻各斯（话语）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籍他创造的，“逻各斯变成了肉 身，住在

我们中间”——此是中世纪神学家解释三位一体的根据，逻各斯即是圣子，肉身即作为其体现之 耶稣基督。

3 Kena Upl. 1; Kena Up 1.4.
4 KauUp2.1.
5 Kau Up 3.4-5.
6 Brh Up 1.4.6.

这与语言经验之生起，是同一过程。因语言之命名、执持，种种差别的存有境界才 得显现、

生成。故在《奥义书》看来，存有之发生，即是语言或语言中的精神的业 用，亦即言诠之“道

说”。

毫无疑问，在神话的时代，语言与世界的同一性也必须包含与神的同一性。在 《唱赞

奥义书》中，语言的不同音素分别与对应的神同一，一个音素往往体现或者说 分有了某个特

定的神的存在：“凡母音皆因陀罗之自体。凡齿音及呵声，皆造物主之 自体。凡其余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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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蜜黎第（死神）之自体也。” “若有诟病其母音者，则可应之 曰：'我已皈依因陀罗神，

彼将答汝矣。'” “一切母音，皆当发之圆满而清刚，以为 如是乃助因陀罗之力也。”①实

际上，不管是天地万物还是众生鬼神等，在《奥义书》看来，都是作为世界唯一本体的最高

神——“大梵”的体现。因此语言与物、与人、 与神的同一最终都归结到与“梵”的同一。

然而梵就是真理、纯粹存在和世界本身，所以语言与梵的同一实际上就是与存在、与世界本

身的同一。

此外，《唱赞奥义书》还从存有发生的角度，认为存有之转变，世界之升起，乃 因语

言而完成。世间存有唯藉语言方显，故世界唯显现为言说相，如说“有如是名，斯有此相也”。

优陀剌羯尝语其子曰：由未知者转变为已知者，如塑湿泥然，一切泥所制器皆可知，本体是

泥，而不可知；形成器物之“转变”，只是言诠分别，唯有名 称耳；实在仅如“泥”，太朴

无形，超越一切言诠分别。②商羯罗在对《奥义书》的 解释中也说：“维在名言之中，转变

方能升起且持存……。故彼（转变）唯属名言， 非为实有。”③

《奥义书》所揭示的语言的存有论意义，后来都为大乘佛学所继承和发展。但 《奥义

书》似对精神（阿特曼）与语言之存有论关联缺乏本质把握，语言有时似乎仅 仅被从存在者

层面，理解为一种精神本体的造物或结果，其存在不过是绝对精神显 现之“相”，是转变的

产物，而非变易之主体；而精神似乎是可以脱离语言而独立 存在的。但实际上恰恰相反，精

神向来就是语言之精神，精神唯有存在于语言之中， 它就是语言的本质。

总之，《吠陀》与《奥义书》的思想，皆缺乏对语言与事物的存有论差别的认 识。故

语词时而被认为是事物意义得以揭示的条件，时而又被认为是这些存在物的 一种。④

1 Chand Up 2.22.3-5.
2 ChanUp6.1.4-7.
3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 Indian Philophy, the Macmilian Company London 1924, p. 188.
4 但实际上语词既不是先于经验事物而摆在那里的东西，也不是与它们同时的并列的对应物。语言从来就不是外

在于事物的东西，正是语言的这种事实性决定了语言跟世界具有存有论上的源始统一性。

（二）史波达说

史波达说（sphotavada）为研究《吠陀》的文典学家们提出。到语法学家伐拉呵 利（Bhartrhari,

公元六七世纪之间）的时代，史波达说已成为一种有巨大影响和完 整体系的哲学思潮。史波

达说继承了吠陀时代声性实在的观念，但是它放弃了《吠 陀》的神话形式，我们认为这也使

那种以神话形式表达的关于词与物的本质联系的 领悟被隐藏起来。语言思考变为主要是对语

言作为一种存有现象的特点的探究。

史波达说的重点是探讨语言的形上学本质，而主张其为实在性之有。所谓史 波达，系

由字音而开显，同时亦开显言声之超感觉原理，由此原理而言，字音乃声 （意义）之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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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声则指谓事物。史波达说认为在组成言声之众多刹那生灭之字音 以外有一种全声形式，它

非由字音构成，而是为其所显。①持史波达说的学者们认为, 词的每一单个字音并不能产生

与词相应的物的知识，在它们的集合亦不能。每一个 字皆出口即逝，因而不能形成一个完整

的词，它们不能同时存在以产生关于某物的 知识。在听到最后一字音时，我们亦不能由前此

的字音的记忆之助而产生对某物的 知识，因为字音之记忆仅能让我们了解字音，而非与之相

应的某物。然而毋庸置疑 的是，我们在听闻“牛”声时确产生对“牛”之知识。故必有超越

于文身而与产生 某物之知识者，史波达说认为此即是于每一文身被说出之后，得以彰显之

“聚声”（conglomerate sound）□它由文身所显，但并非即是文身。这种“聚声”，这种词

语的 整体之彰显，即是“史波达”（sphota）,此即“声音之绽开”。我们听到第一个字音 时，

即有对史波达之揭示，并以随后之字音逐渐发出，对史波达之揭示亦愈见清晰, 直至完全把

握该词所指的义境。

与后来的弥曼差派思想不同，史波达说认为声性是独立于文身等而存在的。单 个的文

（字）没有指示之功能，只有声的聚合之开显才有指示作用。也就是说，只 有由文身等开显

之声性（名称或含义），才能与外境界存在指称关系。

我认为，无论是史波达说的支持者们，还是它在六派哲学中的反对者，都没有 在语言

的意义揭示功能和词语的含义之间作出本质区分，其结果是完全遮蔽了语词 的存有论意义，

仅仅从存在者的角度来理解语词的存在。由此产生了两种相反的结 果，一是认为语言具有一

种自身独立的此在，事物就存在于语言中，因而我们只要 有了关于某物的语言，就获得了有

关它的一切知识；二是认为语词完全没有自身独 立的存在，它的存在只是对于外在事物的指

称——而且在很多派别看来，这种外在

① Surendranath Dasgupta, A Histroy of Indian Philophy, Vb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397n.

事物还是虚幻的东西。①两种结果在印度思想史中都存在：史波达学说和后来的弥曼 差学派

持前一种观点；而胜论学派和佛教的因明家们则持后一种观点。前一种观点 又分两种情况：

瑜伽的史波达论以为词语是意义（史波达）的体现，词语与史波达 的关系就是一种本体与现

象的关系，后来吠檀多思想，即视史波达与梵同一，将史 波达解释成现象界背后之超越的本

质世界。与此不同的是，弥曼差派并没有将语词 和含义分开，因此其语言论的主要构架是语

言与对象的指称关系。但实际上，即使 在史波达说，也隐含了一种指称理论作为背景，在以

后的思想发展中，这一背景事 实上显得越来越突出。后一种观点同样也包含两种情况。如果

认为词语的指称是实 在的对象，这就是一种语义学实在论立场，这是胜论学者的态度；而如

果认为语词 并无实在的指称，则语词的含义就是其意义，这是一种语义学的唯名论的立场，

是 大乘佛教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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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弥曼差和胜论学派的思想

史波达说以后的语言思想，完全丧失了正确的方向。语言被一致当作一种现存 之实物，

一种与所有其他在者并列的东西。于是，对语言本质的追问变成了对语言 实体属性的探究；

语言与世界之关系完全变成了一种语义学和逻辑学研究的内容, 词与物之间仅存一种指称关

系。由此而有：（1）关于“声”是“常”或是“非常” 之探究，即关于“声性”的问题；

（2）关于语词之“意义”与“指称”等之考察,即关于“声”、“境”关系的问题。印度语

言哲学在这一阶段的思考完全是进入了误 区，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却是此后佛教中观派与唯识

派的语言观念得以展开的前提。

关于声性问题，印度哲学中弥曼差派与胜论学派的立场是相互对立的。弥曼差 主声性常

住，且声义之连系亦为常住，由声常住论复演出声显论、声生论两派。与 声常论刚好相反，

胜论一正理学派持声体刹那无常论，且以为声、义联系亦非先天 具有，而是以串习之权便而

有。

弥曼差因持声是常，故得名为“声常论师”或“声论师”。弥曼差以为声体本 有，待缘

而显，体性当住，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即有述焉。弥曼差学者认为声 是空之德，词语则

是常住之实体，故一切声皆常住不变，依于（不变之）空故。且 在弥曼差派，事物之种类、

连系皆是恒常之实有。声常住论又衍生出声显论与声生 论。其中声生论主张声性并非无始本

有，乃因音响等缘而发生，生起之声称为声音;

1 这些观念产生之根源就是，由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思想模糊性的结果，使得语词的意义揭示功能几乎被遗忘。

因此对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种种异论。同时，以前根本不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也提了出来，比如，语

言与指称对象之间的恒常联系如何建立？语词的概念，它的感性形式与意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现在成

了印度“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既发生之后，即成常住。声显论则认为声性本来实有常住，待音响等缘而显现；即 谓声为常

住，声音则为无常。耆米尼和莎巴拉等人都是持声显论的。关于常住之声，其体性为何，于

《弥曼差经》未见说明。

弥曼差并主张声所表示之义境亦是常，且以为声及其义，二者之结合关系为先 天具有

之本性，而非为权巧之习惯性，此种说法与胜论等所说不同。但是既然言声 与义境都是常住，

则二者之关联如何建立？各个字音既为语言之本体，则此字音何 以能表示意义？对于此类理

论困难，弥曼差派似乎并没有考虑过。

我们认为声常论是一种概念实在论。弥曼差派认为语词含义是独立的，与我们 的感性

完全无关，实际上是将语言与具体的理解活动分开，使语言成为自在物。

在语言思想上，与弥曼差派的声常论完全相反的，是胜论一正理派的声体无常 论。胜

论学者以为，声是由事物摩击而生，生已即灭，灭已复生他声，声即以此生 灭相续得以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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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递以（空）气为媒介。胜论强调声的感性存在，且每以声（语词）与其发音等而同之。

他们反对认为声义之间存在先天联系的观念，而倾向于 认为声义之系属乃是人为约定。

关于声的存在方式，胜论以为，声是耳根所缘之境，并且依止于实，为其属 性①；待

缘而生，故声体无常。《胜论经》及随顺胜论师的正理派皆曾对声体无常有过 论证。正理派

反对弥曼差的声显论，而站在声生论的立场，其以为一声生后，刹那 即灭，然一生生他声，

他声又生他声，如此相续传递。故声为所生，而非为所显。

另外就语义学而言，正理论者亦不满弥曼差派声（sabda）、义（sabdartha）之 间存在

自然联系的观点②，他们以为声、义之联系非为先天具有，而是因串习之权便 而有。此种争

论又与一种语义生成理论相联系。弥曼差持声义之联系是常，最终导 致鸠摩利罗学派之持词

语与事物之间有先天之对应关系观点，此即声义先天符合论。 而胜论持声、义联系非常，则

很容易导致一种关于词义的约定理论。公元七世纪的 优陀塔卡拉解释了正理派的立场，其云：

若吾人初闻某一语词，并非开始之字音即 可产生知识，而是当听到最末之字音时，因对前面

字音之记忆，以及由于串习之联 结力故，彼词才足在吾人心识产生关于某物之知识。③故字

音与义境并不存在自然的 一一对应关系，只有字音之聚合才能指称义境，而且这种指称是由

于串习之联结力 完成的，这就是声义之经验约定论的思想。我们认为从一种语义约定论出发，

必然 会导致否定语言性概念的绝对普遍性。

胜论学派将词语的概念性意义淡化，其以为吾人对事物之普遍性知识实非由语

1 Kanada, Vaisesika Sutra, 2.1.27.
2 S. Chandra Vdyabhusana, A Histroy of Indian Logic, Dehl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78, pp. 106-107.

3 S. Chandra Vdyabhusana, A Histroy of Indian Logic, p. 131.言而来；普遍性客观地存在于对象世界之

中。故在胜论，表示所有事物最大普遍性 之最高范畴——“有”句义，及表明事物整体性关

系之范畴——“合”句义等，皆 属现存之实体。普遍范畴和关系范畴之建立皆与语言活动无

关，而语言中的相应概 念仅仅是反映了其客观存在。因此胜论学派与弥曼差学派一样，都是

持概念实在论 立场。

这时期的语言思想所探讨的另一重大课题是语义理论。在印度正统哲学中有三 种语义

理论：（1）以巴塔弥曼差和尼耶派为代表的理论，其以词为基本语义单元,每个词指称一独

立实体，命题含义乃是各个语词据某种关系组合而成，故可称之为 一种“词语加关系”理论；

（2）以伐拉呵利为代表的语法派理论，其以命题为基 本语义单元，词义仅只是一种语法的

抽象，只有整个命题才能指称一种事态，此谓 “纯命题理论” ；（3）另外与巴塔同属弥曼

差之普拉巴卡拉派，试图调和前两种倾向，其以词义为处在与同一命题之其他词所指称之诸

实体之关联中的一个实体，词语因 与其他词之关系而实现其指称，故学者称此种语义理论为

“相关指称理论”①。

巴塔弥曼差派与正理派坚持词义的指称理论。就词语与命题在意义生成中的关 系，他

们都认为词的含义是独立的、充分的。在他们看来，词义就是其指称，而命 题的意义就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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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方式将词语组合起来而形成的。现代的语义学称这种意义生成 理论为语义的“组合原则”

（Composition Principle）。但巴塔弥曼差派与正理派亦有 区别。巴塔派认为语词径指实体，

且伴随着也隐示诸实体间的关系。在听到一个句 子时，首先被领会的是每个词各别指称的无

联系的实体。而正理派在承认词义的独 立性时，也认为每个词都对其他的词有一种意义预期。

由这种相互的意义预期将这 些词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命题。弥曼差与正理派还有一个更根本

的区别。鸠摩利罗 认为声与实之联系是先天成立，且无始恒有，故在指称作用之建立上，持

声、义先 天符合论。相反，《正理释论》以为声、义联结乃是在习惯中约定俗成的，属于一

种 含义约定论；与巴塔弥曼差的理论相比，这种约定论在语义学上更容易向一种意义 理论

妥协。

与巴塔弥曼差和尼耶派截然相反的是，语法家伐拉呵利认为词并不是单独的语 义单元，

词必须在与其他词的关联中才能明确其含义，类似的理论在现代语义学中 被称为“语境原

则”。伐拉呵利相信若无名言，则不能形成任何心象，因而在他看 来，那种独立于语言、无

规定性的纯粹直观是不可能的。后来佛教倡导新因明的大 论师陈那对语法家的语境理论就釆

取同情态度。

另外与鸠摩利罗同时的弥曼差学者普拉巴卡拉的思想却与前者有很大的不同，

①Mark Siderits, Indian Philophy of Language, Dordrs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pp. 35-36.这是由于

对耆米尼《弥曼差经》的不同理解造成的①，他的注释者鸠摩利罗认为词语 是各别独立地指

称一对应实物。而普拉巴卡拉则认为词语不能独立指称任何物，指 称作用必须在词语与同一

句子中的其他词的语境关系中才能完成，这就是所谓“相 关指称理论”的立场。②

相关指称理论试图调和“组合原则”与“语境原则”。它以为词义是其与在同一 个命题

的其他词之关联中的指称。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这些关联才能确定个别词的指 称。普拉巴卡拉

派认为，正理论者和鸠摩利罗的理论很难解决在一个命题中词语之 间的关系由何产生的问题，

而如果否定这种词义的联系，则一个有意义的命题与任 何一组词语的杂乱混合之间将无从区

别。然而完全贯彻语境原则也有可能会导致一 种“无限关联”的诘难，因为任何一个词所处

的语义关联都可以是无限的，因此纯 粹通过这种语义关联来确定个别词的含义同样不可能。

相关指称理论就是考虑到这 两方面的困难而提出的。普拉巴卡拉派承认词有一种独立的自身

含义作为在所有语 义关联中的同一内核，我们对它的所指是可以直接领会的。于是词义的这

种内核与 其语境意义就形成词的双重含义，此即是说每一个词皆有一个独立的非命题的自身

含义及非独立的句法含义。所以现代学者认为，在普拉巴卡拉那里初步达到了一种 与弗雷格

的理论类似的对于词的意义与指称的区分③。

无论是指称理论还是意义理论皆以一种语义实在论为基础。伐拉呵利将命题作 为描述整

体，并从中确定词的功能；巴塔弥曼差和尼耶派则是以词作为指称的单元, 并由词语的联系

建立命题的意义。两种理论都设定了实在的事态对语言的独立外在 性。这种语义实在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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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就是宇宙实在论。普拉巴卡拉派对指称与意义之模糊区 分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这种语义实

在论的基础，实际上仍然在一个新的立场上利用 着它。总之，无论是胜论学者还是弥曼差学

者等，都是将语词作为一种有自身独立 的存在的“物” ®,此“物”的作用最终还是在于完

成一种指称。这种情况只是到大乘

1 《弥曼差经》说：“（于句中）具有决定境相之诸声只有与指称某一业行之声结合，方具有指谓作用；（句子之）

义境乃是以彼（各另!1之声义）为依止。"（Jaimini, Mimansa Sutra 1.1.25）耆米尼似乎认为句子的意义由 单

词而来，但是《弥曼差经》的这个说法很容易引起歧义。

2 Mark Siderits, Indian Philophy of Language, pp. 35-36.
3 弗雷格认为，命题中除了名称（Namen）及其指称（Bedeutung）之外，还有第三种因素，即名称的意义（Sinn）。

一个名称只能具有一种指称，但在不同的语境关系之下，它的意义却可以有多种。对一个名称来说，其指称的

真值情况由外在的对象决定，而它的意义则是由命题中的语词关系决定的。弗雷格本人持一 种纯命题理论。命

题被认为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用弗雷格自己的话说：“绝不能孤立地询问一个词的意义，而只能在命题的关

系中询问词的意义。”（弗雷格：《算术的基础》，牛津 1956年，第 V页）

4 德国学者伽达默尔曾说：“那以语言的普遍性为基础的（对词语的）客观化假象，最为彻底地掩盖了语言 （的

世界性）°”（ Hans Georg Gadamer,Gesammelte Werke, Band 2, J. C. B. Mohr, Tuebingen, 1986, p.73）当然，

正如我们前面的分析所指出，在印度古代思想中，语言的物化的起源也是与西方思想有区别的：在西方思 想，

语言的物化起源于将语词的句法功能实体化，而在印度，它来自对语言与其感性存在的关系含糊不清。一方面，

印度人的语言思想正是由于这种含糊性而避免了陷入一种像欧洲人的语言观念的那种形式主义和 符号论传统

之危险；另一方面，这种语言思想也使得语言与事物的存有论区分变得更加模糊。

佛学那里才有所改变。

（四）部派佛教的语言概念

佛教对于语言现象的研究也一直是很重视的。说一切有部将诸法分类为五位, 于其中第

四“心不相应”中，有名身、句身、文身等，为世界构成的实在要素之一。但部派佛教的语

言概念与上述传统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几乎没有增加任何新 的内容。

首先，几乎所有小乘派别都以为语言是实有之物。他们持异色心等有实诠表为 名、句、

文身。如众贤论师造《顺正理论》云：“此中经主作如是言：岂不此三，语 为性故，用声为

体，色自相摄；如何乃说为心不相应行？此现非理，所以者何？由 教及理知别有故。教谓经

言’语力’、’文力’，若文即语，别言何为？又说’应持 正法文句’……由此等教，证知

别有能诠诸义名句文身，犹如语声实而非假。”（卷 十四）。另外《对法》卷一说声有三种：

执受大种因声；非执受大种因声；因俱大 种声。三种声中第一执受大种因声与第三因俱大种

声可许有诠表，即是语言。此即 以语言为依众缘所生之物。毗婆沙等将此实有之名句文身摄

于五位法之“不相应行 法”，为意所缘、为法处所收。①此皆以语言为实有现存之物事。小

乘思想如萨婆多 宗，对于声性之认识与弥曼差学者几乎没有二致。萨婆多以法体为实在、恒

常之有,名句文身亦复如是；其以声等能生名句文身，生已常住；或声能显名句文身，如灯 照

物②，此皆与声常论说声生、声显大同。

其次，萨婆多等对语词与事物之关系的理解同胜论等一样，也是完全服从指称 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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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婆沙有云：“名句文身诠表显示诸行性相作用差别令易解了，彼三唯在此 蕴摄故独名行

蕴。”③语言是“蕴法”之一种，它是诠表诸法性相的工具。有部计有 声体具音韵屈曲，故

能生离声体别有之名等为能诠法。词与物的关系就是能诠与所 诠的关系，语言作为能诠法，

就是人们用以指谓、表示事物义相的手段。故说名句 文身是佛教用，或说佛教以名句文为体。

佛说名句文身与诸法亦是能诠、所诠关系。因此小乘佛教没有脱离印度正统的语言思想的限

制。

我们认为，只是到了唯识哲学，才开始在存有论的立场上，将概念与物区分为 不同的存

在，从而扬弃了古人思想的素朴的含糊性；也只有大乘佛学，才彻底破除 了在印度语言思想

中占统治地位的指称框架。

1 《大毗婆沙论》卷十四，大正 27 • 70上；卷七十三，大正 27 - 380中。

2 见于《俱舍论》卷五。

3 《大毗婆沙论》卷七四，大正 27-384 To

二唯识学：语言的存有论意义之重新获得

般若的性空假名论，彻底摧毁任何形上学的实在论，故世间万有皆成为一种通 过言诠假

立施设的存在；故尘界众法，皆是语言性的。唯识接受般若思想认为实际 事物都是一种语言

性存在的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诸法假名有的意义，而且进 一步探究存有的原因，建立

起阿赖耶识缘起的体系，以言诠分别作为世界现身的机 制，以意言种子（概念）作为一切存

在物之本体，从而使语言现象上升到存有论哲 学的层面。

在古代印度思想中对于词语的存在与事物混然不分的情况，也限制了对语言与事 物的本

原统一性的理解。唯识通过其种子理论，将语词与事物在存有论上区分开来; 在此基础上，

概念的构成、概念与事物的关系才首次得到正确的阐述。正是这种区分 使语词与事物在真实

的基础上得到统一，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种子论恢复了印度远古 时代对语言与事物之源始统

一性的领悟，以及把语言当作世界之本体的思想。

（-）般若中观思想：语义实在论的消解

部派佛学的语言思想仍然没有脱离史波达说以来的正统学说之藩篱。而大乘空 宗的性空

假名论，则使对语言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首先，性空学的存有论 彻底摧毁任何形上

学的实在论，从而破除了对脱离于言诠之实有的执着，也使语言 不再具有一种实在的指称结

构。其次，作为此过程的结果，中观的假名论认为世间 万有皆为一种通过言诠假立施设的存

在；故尘界众法，皆是语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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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指称理论的支配下，对语言本质的正确理解是完全不可能的。指 称理论产

生于语义学的实在论，而后者又是以形上学的实在论为背景的。一方面, 只要接受形上学的

实在论，并且承认语句的真值条件完全由这种独立的实在解释, 那么语义学的实在论就是不

可避免的；同样，在语义实在论之下，只要承认词的含 义为其外延所穷尽，那么指称理论同

样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重新达到对语言的 本质理解，就必须消除印度哲学中挥之不去的

指称模式，而般若中观哲学正是通过 对形上学实在论之遮破，从而破坏了指称模式的理论基

础。

早期的般若经类的思想就是以遮破一种形上学的实在论为宗旨。盖自释迦灭度, 佛教内

部思想日趋保守，上座思想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在形上学上持实在论立场。般 若经的根本思

想是“一切法本性空”、“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本不生”，归结到一 个字，就是“空”。

解脱就是以般若的根本智观察作为诸法的本质的“空性”，达到 无分别的境界。而龙树将般

若的“空”义转变到“无自性”上面。也就是说，有为 诸法都没有自身独立的存在，而是因

缘而生，因而是假的。故诸法悉以因缘设施而 有，无自体故，一切悉假。以诸法体性空，则

名字对法之表诠（指称）殆乎已不可 能。如《中论》卷四云：“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

共不共叵说，但以假名说。”第 一义谛者，普过一切言语道故，令离一切分别因故。法与非

法，皆非语言所能诠表。

另外，般若中观的假名论也表明了一切存有的语言性。般若经以一切但有名字, 说菩萨、

般若波罗蜜都不可得。《大智度论》说有有三种：相待有、假名有、法有, 三者皆依名言设

施。①故智者于有为法不得其相，知但有假名。非徒世间法但有假 名，出世法亦是如此，涅

槃、解脱、缚非缚、世间出世间等皆是方便设施，故无实 体。因此菩萨知一切世间若出世间

皆是假名，如论说“一切法但假名字，于名字和 合中复有名字” ®o于是中观思想很自然地

从法性论转变到假名论，所以印顺法师称龙 树的中观之学为“性空唯名论” ®o它是从一种

消极意义上证明了语言是一切世间存有 之渊薮。

般若中观思想对宇宙实在论的破除，使得在大乘佛教内部，任何语义学的实在 论都失去

了思想基础，这也为后来瑜伽行派的法性论奠定了根基；同时它的假名思 想将一切世间存在

归结为语言，使言与物在存有论上关联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可以说，般若中观规定了此

后的语言探讨的途径。

（二）唯识：语言向存有论层面的转化

唯识接受空宗认为实际事物都是一种语言性存在的观念，而且进一步探究存有 的原因，

建立起阿赖耶识缘起的体系，以言诠分别作为世界现身的机制，以名言种 子（概念）作为一

切存在物之本体，从而使语言现象上升到存有论哲学的层面。

中观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彻底的唯名论，其以为一切法都无实体，皆是因缘施设, 假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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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谓因缘施设，乃是吾人之颠倒戏论，即于离言之空性，分别有有、无、 一、异、断、

常等，从而于无相中有种种假相现起，由此忆想分别，隐覆真见、不 悟如来清净佛性，有贪、

嗔、痴、慢等生，随缚世间受诸种苦。④这说明了因缘施 设是一切诸法得以显现的过程。但

空宗的立论，要在遮破，故对于诸法只断其体空, 而不表其幻有；其说因缘施设，意义完全

是消极的。

1 《大智度论》卷十二，大正 25 - 147下。

2 《大智度论》卷四十六，大正 25・390上。

3 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新竹：正闻出版社，1993年，第 131页。

4 《中论》青目释卷第四，大正 30・31上。

而唯识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诸法假名有的意义。故不同于中观之破相解性，唯 识是诠假

而显实。其只遮遍计所执的心外法为空，而承认幻有作为依他缘生的心内 法为实际之有，并

且力图解释因缘而生之戏论法的存在根据。识转变概念代替中观 的因缘施设成为世界开显自

身的原理；因缘施设的消极意义也被一种积极的意义所 代替。因此从中观到唯识实际上是从

一种彻底的唯名论转变到一种语言存有论。当 然，这种转变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作为唯识学最早的典籍之一，据传为弥勒所造的《辩中边论》，继承了般若的 性空学立

场，承认空性是一切法的本体，而所有境相皆是在此空性本体之上，依戏 论串习颠倒而建立

起来的假相，即是遍计所执自性。为了解释遍计所执的言说境相 产生的原因，《辩中边论》

提出了虚妄分别的概念。虚妄分别就是一切境相之显现的 经过。首先，中边所谓虚妄分别乃

是一切心识活动的代称，如论卷上云：“三界心心 所，是虚妄分别”，这就是以虚妄分别赅

摄一切心心所法尽。其次，论以为一切诸法 皆是由心识之虚妄分别所变现出来的境相，论云：

“识生变似义，有情我及了，此境 实非有，境无故识无，虚妄分别性，由此义得成，非实有

全无。”（《辩中边论》卷 上）

中边与空宗一个重大的不同即在于它明确地肯定虚妄分别之“有”，因而是 “遮”、

“表”双运，与中观派的但“遮”不“表”不同。如论开头就说：“虚妄分别 有，于此二都

无。”就是说由虚妄分别所产生的二取等言说境相体性是无，而导致此 二取相的虚妄分别则

并非是“无”，而是实际之“有”。此外像《大乘庄严经论》说 强幻师喻，谓由诸幻事所幻

生之宅宇人象车马等物体性皆无，而诸幻事则应许实有, 此皆与中边之表显虚妄分别实有持

同一立场。一切虚妄分别实际上都是言说戏论分 别，虚妄分别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早期唯识

学开始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言诠和因缘施 设的存有论意义。

此外，最早流行的唯识典籍，明确地将名言假设作为一切遍计所执境相产生 的原因。如

《解深密经》即说：世尊假施设句，即是遍计所集，言辞所说。若是遍 计所集，言辞所说，

即是究竟种种遍计言辞所说，不成实故，非是有为。谓诸圣者 以圣者圣见离名言故，现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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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即于如是离言法性，为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 相，谓之有为法等（卷一）。经又说诸

凡夫于依他起自性及圆成实自性中，随起言说如如，随起言说如是如是，执著遍遍计所执自

性相如如，执著如是如是，由此因 缘，或为烦恼杂染所染，或为业杂染所染，于生死中长时

驰骋、长时流转，无有休 息（卷二）。瑜伽也说名言为依事可得生，色等想事皆假名有（卷

七十四），因此戏 论言说是一切杂染诸法产生的原因，也是生命系缚于轮回不得解脱的根本

原因。

而稍为晚出的无著之学，一方面接受中边的虚妄分别概念，另一方面鞫此名言

戏论虚妄分别性之根据，于是沿袭经部的种子、熏习概念而变之。如《大乘庄严经 论》以为

一切名言分别法皆由名言熏习种子（概念）而生①，此即以名言概念为世界 万物之本体。

最早提出系统明确之种子学说者，当属经量部。以前的大众和说一切有部，都 是将习气

当作诸多烦恼的潜在力量。降及经部学，就从业力潜在的思想，慢慢地走 上种子论。经部把

熏习用到一切法上，因此熏习的习气就是一切诸法的种子。然而 在经部学，种子始终是作为

一个心一物统一体的主体的机能，熏习概念也主要是解 释过去的心理现象对此后的心理的影

响，熏习的概念全未与语言挂钩，故论缘起与 言诠分别还是宛然殊途。②

《瑜伽》最早引入经部的熏习概念。然而《瑜伽》受早期性空大乘的假名论影 响，以为

一切境相皆是戏论分别之结果，故说熏习是由过去言说戏论所生，并且感 生将来虚妄分别之

果。因此熏习概念便与语言联系起来。如论卷一云：“一切种子 识，谓无始以来乐着戏论，

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异熟识”；卷七十四：“云何当 知色等想事色等施设，是假名有，

非实物有？谓诸名言熏习之想所建立识，缘色等 想事，计为色等性，此性非实物有，非胜义

有。是故如此色等想法，唯是遍计所执 自性，当知假有。”将言说戏论与种现的熏习因果糅

合起来，实际上属于无著学的内 容；种子是名言熏习（概念），是虚妄分别的根据、世间诸

法之本体。

在《大乘庄严经论》中，早期唯识学对名言概念的存有论地位的反思得到了最 集中的表

现。首先《庄严论》以为一切存有皆是语言性的，如《真实品》释云：“由 解一切诸义唯是

意言为性，则了知一切诸义悉是心光。”进而论说一切言说境相皆由 虚妄分别所建立，如偈

云：“能取及所取，此二唯心光，……种种心光起，如是种种 相。”③摄论则具体描述了根、

境、情非情世间由名言生起的过程，如云：“此识自言 熏习为种子，及一切识言熏习为种子，

由无边分别，一切处分别。”释曰：如说根尘 之名，数习此名熏习于本识以为种子，由此种

子，后时意识变似根似尘而起名为境 界；如说六识名，数习此名熏习本识为种子，由此种子，

意识后时似六识而起，名为 识识。④

然而，任何虚妄分别皆是以无始来言说戏论熏习为根据的。如论《述求品》说: “意言

与习光，名义互光起，非真分别故，是名分别相。”释云意言者谓义想；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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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澄先生考证庄严本颂作者是无著，长行作者为世亲。今从学理言之，亦以为庄严论是无著学。盖《庄严》建

立种子与熏习的概念，境相许为实有体性，及立一种心、七转为意及识，皆与摄论、显扬相同，而别于中边论。

此外世亲之学则于随一识皆立相见，亦与庄严的精神不同。故庄严论实与无著思想最为一致。

2 经部说的种子完全是心理主义的，因而没有上升到概念的层面。

3 《大乘庄严经论》卷二,大正 31 - 613中。

4 这里“名”指词语的感性存在，“种子”指其概念性存在。（大正 31 • 187±） 心所，由此想于义能如

是如是起意言解，此说义想即是虚妄分别之体。习即意言种 子，光谓从彼种子起意言解。此

外《摄大乘论》亦云：“由此意识用自名言熏习为种 子及用一切识名言熏习为种子，是故意

识无边行相分别而转，普于一切分别计度，故名遍计。……谓缘名为境，于依他起自性中取

彼相貌；由见执著，由寻起语，由 见闻等四种言说而起言说，于无义增益为有，由此遍计能

遍计度。”（卷二）或曰虚 妄分别所摄诸识，若身、身者、受者识、彼所受识、彼能受识、

世识、数识、处识、言说识，皆由名言熏习种子，由此诸识一切界趣杂染所摄依他起相虚妄

分别皆得显 现（卷二），世亲释论更详细地解释了名言的熏习与缘起的机制。名言熏习种子

是 世俗虚妄分别之因缘，以此为根源方有世界之相续流转。盖虚妄分别境是遍计所执， 体

性是无；而虚妄分别性则是依他缘生，体是实有，其所依（因缘）就是阿赖耶识 中由于众生

过去世之虚妄分别熏习所形成之名言种子。故依他起自性，即是由这种 名言熏习（概念）而

生起的实际活动，即是语言的概念运动。

瑜伽说依他起相即缘起相，是以缘起之相为虚妄分别。故缘起与分别，是一体 之二面：

从其为名言种子现起而言谓之缘起，从其现实活动以虚妄分别为体性而言 谓之分别。①缘起

即存有境界之转变，即是由无始以来种种名言戏论熏习力故，于所 缘自性境界中起名言分别，

有种种遍计境相生起；此即是言诠（安立）之道也。古 学以能、所取辨依他、遍计，即是以

依他为取言说相之功能，而以遍计所执为所取 之言说境界；且由依他起之言诠安立方有遍计

之种种言说相转起。此如《解深密经》云：“由遍计所执自性相故，彼诸有情于依他起自性，

及圆成实自性中，随起言说如 如，随起言说如是如是；由言说熏习心，由言说随觉故，由言

说随眠故，于依他起 自性及圆成实自性中执著遍计所执自性相如如，执著如是如是。”（卷

二）依他以遍 计为所缘境而起；由名言虚妄分别而起诸言说，可熏习于心，形成名言种子；

复由 此名言种子（言说随眠）为依缘故，由名言习气现起（言说随觉）故，执著而生遍 计

所执自性种种言说戏论之相。

我们以为阿赖耶识之谓心，实即语言之“心”，即人类的语言意识。虚妄分别作 为心

识之缘起，即是今人所谓语言运动，故缘起即是语言之道。种子在阿赖耶识中 之熏生、流转、

相续与转变，即是语词在人类语言整体中的构成、流变、持续与自 身实现（形成经验）。所

有一切心、物（实体）、因果、世（时间）、方（空间）、数 等种种相，皆是在语言的运动

整体中显现出来的。

1 以现代术语明之，此即概念之实现与经验形成之同一关系。名言种子类似于今人所谓概念，如此则缘起即是概

念由其潜在状态而转变为现实存在之运动，此即理解之活动。虚妄分别是具体的精神运动，这种运动被诠释学

哲学等同于理解的活动；这一活动既是概念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又是经验得以形成的过程。人类经验正是在理

解活动中形成，而经验的形成与概念的自我建构始终是同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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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唯识以一名言分别义摄缘起、三界、三性一切法尽净，故万物皆应在言诠 运动之整

体性中得以存在；此言诠运动之整体，即是宇宙生化之体，是谓存有之大 全。①所以在唯识

哲学中，语言重新获得了与世界的本然统一性。我们认为早期唯识 对虚妄分别及其与名言的

关联的阐述，使语言概念实现了向存有论层面的转化。唯 识哲学亦可称为一种“语言哲

学”②。

（三）“名言种子"的本体义

在《庄严》、《摄论》等所代表的早期唯识那里，（意言）种子是言说法之潜在状 态，

因而种子就是语言的概念。③种子由名言戏论熏习而成，复生余名言戏论。种子 与诸法不一

不异，一方面种子生起现行，另一方面现行熏习种子。二者的相互作用，构成宇宙存有生化

不息的运动。

经部后期，实以为一切意识现象悉从心中种子变现而出，故种子成为一切知识 对象之本

体。后期经部学之存有论与欧陆 17世纪迄今之意识哲学的立场十分相似。 在形上学方面，

经部持一种二元论立场④，其以为外境独立于心识存在，它引生心相，然不是后者之真实原

因。而吾人所知，唯属自心之对象，而不能有丝毫越界。⑤另外, 在经部学者眼中，种子只

是个人的一种心理潜能，其生灭行止似乎完全属于一种个 人行为之结果。⑥因此，经部的种

子还不是概念，而是心理上一种潜在的习惯性。因 此我们认为经部思想实际上还囿于意识哲

学和心理主义立场，而唯识方一抉旧学藩 篱，将种、熏概念引向语言的层面。

1 早期唯识所说的依他缘起，就是这种语言言说运动的整体性。

2 高崎直道等：《唯识思想》，新北：华宇出版社，1985年，第 232页。

3 护法的唯识今学对早期尚且朴素的种子概念加以改造，提出相、见二分种子，以及业等三种种子之说；根据其

对名言习气的构想，则种子不仅是概念，也是譬如眼所缘青等无分别自相的胚芽，以显境名言离言诠故。此种

诠释可能与古说有较大出入。盖早期唯识以为真如无相，以一切境界是言说相故，为遍计所执自性，此可详核

于中边与庄严等。而护法师出陈那，主有相唯识，故以为有无言之境相，亦为因缘所生之实法，此中因缘即是

显境名言种子。

4 这种二元论，在陈那、法称、法上等随顺经部的瑜伽学者那里仍然得到表现。法称认为现量就是单独由外境引

起（而不与名言分别相关）的表象；法上认为境与心相非因果关系，而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Surendranath
Dasgupta, A Histroy of Indian Philophy^ Vol. 1, pp. 153-154）o

5 故于后期经部学，人类知识似乎被禁锢于自我意识之狭小天地，自在之物与吾人知识之间被掘出一无法跨越之

鸿沟；其立场与康德知识论非常相似。

6 此从经部的熏习概念可见一斑。盖所谓“熏习”，实即吾人之具体经验。但在吾人所有经验中之最深刻者，当

属与本民族文化、语言打交道之经验。如此则“熏习”实即吾人之“理解”。此处要强调者，吾人通过每一次

之理解不唯养成了一种心理习惯，其尤为重要者，乃是获得了一个世界。故种子并非仅是一种心理 潜能，它还

是语言的概念，后者乃是一切理解之基础。故“熏习”就是概念之构成。而经部说熏习即指心、物或一心前后

之相互影响，缺乏对概念作用之明确反思。

早期唯识所谓的意言种子实际上就是语言性的概念。①《解深密经》卷二：“由 言说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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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心故，由言说随觉故，由言说随眠故，于依他起自性，及圆成实自性中，执著遍计所执自

性相如如，执著如是如是。”此说言说随眠即是种子，言说随觉即 种子之现起，言说熏习即

戏论熏习心生成种子，此即完全以名言概念之产生和活动解释种子熏习、起现。《摄大乘论》

卷二亦说：“由此意识用自名言熏习为种子及用 一切识名言熏习为种子，是故意识无边行相

分别而转，普于一切分别计度，故名遍 计。……谓缘名为境，于依他起自性中取彼相貌；由

见执著，由寻起语，由见闻等 四种言说而起言说，于无义增益为有，由此遍计能遍计度。”

此即以名言分别为一切 世间境相之原因，而名言种子（概念）则是所有识分别之种子。所以

名言概念是世 间万物之本体。

名言即是日常使用之语词，而名言种子即指精神蕴涵之语言能力，略相当于 西人所谓之

潜在词。②《庄严经论》将所有语言活动总称为“意言”，以之作为世间 万有生起之根本原

理。意言活动之显在状态称为名言戏论，其潜在状态叫作意言 种子（《大乘庄严经论•述求

品》）。今以为，词于实现之前仅是潜在的，虽可塑造 成形，然尚未完成，因此可说为“种

子”；这种语言之潜能，可以转化成现实的语 言经验。语词之实现即经验之形成，相当于由

潜在之意言种子生现行之意言分别 的过程③。

《唯识三十颂》云：“识有一切种。以相互力故，如是如是转，彼彼分别生。”此 即说，

以有一切种子存在故，方生种种心识分别活动，故种子实即一切分别活动之最 后根据。这种

分别又称识转变，是三界一切诸法生起之原理，《唯识三十颂》曰：“由 彼彼分别，种种物

分别。此遍计所执，自性，无所有。”④如瓶、军、林等，本来体性 完全空无，然依串习之

名言力故，使我辈于各别蕴等自相生虚妄分别，起总相觉。名 言即是此总相（普遍知识）形

成之前提；故名言实即一切经验之本体。

护法等的唯识今学，对种子之本体意义解释颇为完备，但倾向于经部立场，以

1 就种子为语言的概念，日人的研究尝有较充分的说明，请见高崎直道等：《唯识思想》，第 228-250页。

2 名言与种子（潜在词）之关系，与中世纪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关于语言之“内在词”与“外在词”学说颇相发

明。奥古斯丁说语言之本质是"内在词”（Verbum Interius）或“心灵之词”（Verbum Cordis）,又称心 之

言谈，心之理性等。外在词仅是内在词之符号。奥古斯丁把思维和言说活动理解为“生产”；内在词之产生及

生育，实即知识之词的表达。正如奥古斯丁通过区分内在词与外在词，并将存在之显现归结为内在词之光线的

照亮，从而使语言具有的存有论意义，唯识亦将思考之视线由旧学对作为现存东西之名、句、文身之单纯语言

学探讨，转移到对种子与现行的存在论关联之阐发上。

3 现代语言哲学有以为经验的表达实即概念实现自身，此时概念从可能性化为现实存在，其自身完全消逝于事物

中；这与唯识种子生诸行的说法基本相同。

4 霍韬晦：《安慧唯识三十论释原典译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 7页。

知觉相为由种子生起的实有。①《成唯识论》说种子有三种，其云：

然诸习气总有三种：一名言习气，谓有为法各别亲种。名言有二：一表义 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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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诠义音声差别；二显境名言，即能了境心心所法，随二名言所熏成 种，作有为法

各别因缘。二我执习气，谓虚妄我我所种。我执有二：一俱生我 执，即修所断我我所

执；二分别我执，即见所断我我所执。随二我执所熏成种， 令有情等自他差别。三有

支习气，谓招三界异熟业种。有支有二：一有漏善， 即是能招可爱果业；二诸不善，

即是能招非爱果业，随二有支所熏成种，令异 熟果善恶趣别。应知我执有支习气，于

差别果是增上缘。此颂所言业习气者， 应知即是有支习气。二取习气者，应知即是我

执名言二种习气。（《成唯识论》 卷八）

习气即种子，故《成唯识论》把种子当作世间一切法之根源或本体。三类种子在宇 宙建构中

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业种子（于现起时）主要是引导、集起其他种子， 故又称“引因”。

所谓“惑业生苦”，即指（由惑所发之）业种成熟时，引生名色等（苦）法，论曰：“惑业

苦种，皆名习气，前二习气于生死苦为增上缘，助生苦故。 第三习气，望生死苦能作因缘，

亲生苦故。”（《成唯识论》卷八）然而后二种习气才 是一切诸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它们规

定了现行诸法的全部内容，因此称为“生因”。故世亲《唯识三十颂》结曰：“由诸业习气，

二取习气具，前异熟既尽，复生余异 熟。”异熟又包括真异熟和异熟生，实际上就是众生之

生活世界的整体。而如若以实 我我所等为心之境相，则二取之我执习气亦可归入名言习气中。

故二取中当以名言 习气为主，所以《成唯识论》又说诸种子谓诸相名分别习气。（《成唯识

论》卷二）② 若依《成唯识论》，似还可将种子分为二类：其一是作为吾人心中种种知觉相

之 生起原因。在唯识学看来，色、身、香、味、触、法等知觉相才是真实的存在，它 们悉

由种子产生，唯识称之为“依他起自性”。其二则是现行虚妄分别识生起之原 因，由此而有

二取分别，及实我法等相显现；彼类诸法皆是虚妄不实的，唯识称之 为“遍计所执自性”。

故名言种子之作为虚妄分别根据者，方是语言之概念。我们认 为这种看法与护法等随顺经部

义持“有相唯识”有关，而与弥勒一世亲之古义有较

1 有相唯识学以纯粹直观相为绝对存在，在印土亦招致许多思想流派之攻讦。实际上言诠之道说是一切存在物之

存在的条件，一切境相皆是言诠相；因此正像耆那教所说的那样，脱离言诠的境相仅仅只是一种理论 的抽象。

（舍尔巴茨基：《佛教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 202页）

2 名言种子是器世间生起之本体，亦是个体的色根等生起之根本，生起前者之名言曰共相种，生起后者之名言曰

不共相种。（《成唯识论》卷二）

大出入。①

在护法唯识，“概念”即相当于共相种子。《成唯识论述记》卷二本曰：共相者, 若法

体性言说所及，假智所缘，是为共相；若法自体唯证量智知，言说不及，是自 相。护法的有

相唯识以直观相（即自相）为第一性存在（现量所得之胜义境），是诸 法之本然真理，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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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之）普遍知识，皆是在此原初直观上通过错误之判断（假 智或比量智、虚妄分别）而建立

起来。其以为词语只诠事物之共相；而自相是识亲 证，非言语之比量智所缘境界。盖五识亲

取自相，五俱意识也同取现境；五后意识 随五识后，缘彼起智，方发言语等。此意识及所起

假智诠等，但得所缘、说法之共 相，不得自相，如《二十唯识论》说：“现觉如梦等。已起

现觉时，见及境已无，宁 许有现量”，故共相境界为假，是在名言串习力（概念）支配下虚

妄分别的结果。自 相离于诠表，唯共相方为所诠，故一切言说境相皆是共相法，名言串习（概

念）只 能生共相假法。

我们认为种子生诸法的活动相当于语词在经验形成中的作用。语词先于一切经 验而存

在，且是经验本身的积极条件和指导。对直观的任何解了皆以普遍的前概念 为条件，因此经

验的形成是以普遍概念为根据的。正如法称的《释量论》所说：知 觉无论其为肯定的还是否

定的，都不能形成具有严格必然性的知识，后者只有依于 因果概念和实体概念才是可能的。

经验与概念意义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同一性。②

正如海外佛教学者指出的，这种“语言哲学”不仅决定了唯识对世间存有的思 考，也

决定了瑜伽解脱道的基本内容。③故唯识修道，即在于通过对“言词”的反思（即所谓“四

寻思”与“四如实智”），最终认识到一切唯有言诠；从而破除对语言法 的迷执，而悟入寂

然之本体（此见《辩中边论》第五等）。而大乘十地的修行，根本 在于以彼无言之智，数数

断除言说法之根源——意言种子。最终达到言语道断、心 行路绝，一切分别影像永不生起，

只有平等法性，寂默无相、一味相续。

我觉得，尽管西方语言存有论认为能被理解之“有”唯有语言，并在这一点上 与大乘

真谛相抨格，但是就语词之存有论作用来说，唯识学达到了与语言存有论完 全一致的结论，

纵使在唯识学中，世界徒为一虚假之幻相。

1 护法学以为有脱离言诠之外的影相，为依他起的实法，但依庄严、摄论之旨，一切境相皆遍计所执言说之 相，

依名言熏习而起，故名言概念为一切存有的本体，故所说种子即是一种，不存在一种纯知觉相种子。 以知觉

为实有，即是随顺经部意识哲学立场。

2 概念代表了一种心的机能，通过它，那种不断向我们涌来的直接的东西被转化了，于是事物之存有意义得 到揭

示；如此才有经验和世界。故经验必须有所“道说”，就是说，经验必须通过词语以表达自身；此即经 验的

自我实现。经验寻找词语，即发现直观可融入之整体性；后者即概念的意义。

3 参考高崎直道等：《唯识思想》，第 229-230页。

（四）熏习的概念

熏习指什么？《述记》卷三本云：“熏者发也，或由致也。习者生也，近也，数 也。即

发致果于本识内，令种子生，近令生长故。”熏者本意为以烟火薰灼于物，亦 兼指某物以气

息薰蒸他物；在佛教唯识学中，此谓现行法熏击第八阿赖耶识，留下 余势力，致第八识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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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种子习气或使本有习气增盛。

在唯识学中，种子义与熏习义合二为一。唯识学以种子、现行的双重因果关系，建立起

宇宙创生的完整结构；以阿赖耶识作为业力的承担者，八识与现行是所熏和 能熏的关系。一

方面，就七识现行熏习的过程而言，现行是果，熏习成的种子是果; 另一方面，就七识现行

熏习的种子，作为一种势用始终随八识而转，直到现行（受 报），从种子生起现行的过程而

言，种子是因，现行是果。故现行是能熏、所生；种 子是能生、所熏。两个方面构成唯识世

界生存的存有论整体性。能熏生种、种生现行，种现之中，三法展转，因果同时，如焰炷之

相生，芦束之相依，故熏习与转变, 使种子与诸法在存有论上建立起一种双重因果的关系。

唯识学所谓现行诸转识，相当于今天所谓经验意识，而熏习则相当于经验的 “理解”（理

解同时也是一种“领会” [Eignung],即对内容的“占有”，这与“熏习” 强调“本心”从现

行的经验意识获得一种潜在势能的说法是相通的）。意言种子是潜 在之言说能力（即语词或

概念），它相对于现行识（即经验意识）具有一种先行的基 础地位，而熏习概念则揭示了经

验意识对于语词概念（意言种子）的构成作用。①因 此唯识的意言种子不同于近代西方认识

论哲学作为纯粹形式的概念，而是接近于现代语言存有论的概念，后者是包含了直观的，而

且是在经验中不断构成的。

在今天看来，语言的概念与经验意识之间的张力似乎是唯识关于种子来源问题 争论的原

因。在佛教思想中，种子论与习气论来源不同，二者的立论始终没有达到 完全一致；到经量

部将习气的观念纳入种子论，此种不一致就表现为种子“本有” 与“新熏”说的矛盾。经部

本宗计种子是熏习而来，习气与种子没有本质差别，不 过说种子是强调其生果功能，提到习

气则是说它由引发而来。但经部后期的一类经 为量者以无始以来种子恒随心识流转，遇外缘

熏习势力增盛，乃有胜用，而非熏习

① 意言习气与熏习的关系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记忆与经验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人从记忆积累经验；同一 事

物的屡次记忆最后产生这一经验的潜能”（见《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 1页）。他 认

为统一的经验是通过记忆而从许多个别的知觉推导出来的，在概念的引导下，经验总是在寻找观察的共 同性，

并将其联系起来，这一过程本身又是一个新的概念构成。现代语言存有论论述经验意识与语词概念之关系，也

与唯识之论意言分别与意言种子相类似。伽达默尔曾云：“一般概念自身，亦因每次事实直 观（理解）而得到

充实，以故终亦生出一种更适于直观事物自性之更为专门之新语词构成。” （Hans Georg Gadamer,Wahrheit
undMethode, J. C. B. Mohr, Tuebingen, 1986, p.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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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生①，这实际上是种子本有论的立场。唯识诸师中持一切种子唯属本有者为护月 论师，

以为识中有漏、无漏一切种子，皆是法尔本性而有，非是本无而今始生，故 诸圣教说种

子由熏习有者，是说熏习能使本有之种子增长，而非熏习使新生。难陀 等师持一切种子

唯属新熏之说，以为一切有漏、无漏种子皆法尔新熏而有，种子即 是习气异名，而习气

必须由熏习方有。另外还有本、熏合说之义，为护法说，而慈 恩宗学即以此为正义。盖

《阿毗达磨经》尝谓诸识与阿赖耶识为二种缘性：可长养 彼种子故，可熏成新种子故。

《瑜伽论》复显本、熏合说之义，全同护法立论（卷 五十一）。《成唯识论》乃顺承此

说，谓种子各有二类，一者本有，谓无始来异熟识 中法尔而有生蕴处界功能差别，此即

名本性住种；二者始起，谓无始来数数现行熏 习而有，此即名为习所成种（《成唯识论》

卷二）。我们认为在三种观点中，护法的 立论比较符合经验意识与语词概念的关系。②

另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种子学说没有像现代语言存有论那样，达到一种对于 语言意

识的自觉反思。语言的世界视域没有进入专题的领悟。因此对于种子的思考 不是像语言哲学

对于概念的思考那样，始终将一种存在整体性的背景放在眼前。种 子不是被放在世界的关系

中，而是一个个孤立的实体，有点像莱布尼茨的单子，因 此也没有完全摆脱概念实在论的影

子。③在种子与现行的关系中，仍然有传统哲学的

1 如《成业论》说：“即前所说异熟果识，摄藏种种诸法种子。余识及俱有法善不善性数熏发时，随其所应种力

增盛，由此相续转变差别；随种力熟，随遇助缘，便感当来爱非爱果。依如是义，有说颂言：心与无边 种，俱

相续恒流，遇各别熏缘，心种便增盛。”

2 在今天看来，语词（习气）对于事物经验（现行）的先在性，与理解（熏习）对概念之构成作用，二者其实是

内在统一的。一方面概念非如西方认识论所说的纯形式，具文空画以俟感觉质料之来，而是包含了直 观，并在

直观中构成自身；另一方面理解也不是离开前概念的盲目过程，而是以特定的前概念为条件（概念无直观则空，

直观无概念则盲）。概念（意言习气）对理解的规定作用（缘起）与理解（意言现行）对概 念的扩张（熏习）

形成一个交互运动的整体，在这种（意言与习气）交互作用中，存有得以显现出来。

概念的构成与经验之产生是同时进行的，二者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经验之构造即言诠本身之道说，它一方

面应以具普遍意义之前定词为前提；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经常的概念构成过程，语言的意义生命因之而使自身继

续发展。这与佛教的种子与现行的关系是类似的。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唯识学的种子概念包含了一种意义的含糊性，而且种子本、熏二义之争论就与这种含

糊性有关。“思”与“在”的性质经常被混淆。与此相关，本、熏二家都隐约地承认了一种在印度传统中十分

特殊的实在论观念，这就是对概念及所有心理机能的物质性的理解（比如无表色的概念）。如从这种观念出发，

则种子本、熏二义就是绝对矛盾的。但如完全服从一种语言存有论的理解，则本有新熏的对立根本就不会产生。

我们认为从护法对于难陀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双方都还受制于对种子概念的实在论解释。

3 把概念当作实体，混淆了 “思”与“在”的性质，实际上是将思忝列于存在者的世界之中，这与西方近代 唯

灵论似有相似之处。近代的现象学哲学对古典时期的唯灵论的批评，也主要集中于此。如胡塞尔批评莱 布尼茨

和笛卡尔等的哲学，指出他们都是把“意识”（思）作为存在世界的“一个多余的尾端”。这种唯灵 论不仅忽

视了知觉事实作为知识之先验条件的意义，而且不能看到思维和概念本身在认识中的真正作用及 意识的本质。

因此，如果唯识要上升到一种更为彻底的语言存有论立场，“种子”概念还有待提炼。

生殖隐喻的影子。即使是在唯识学最成熟的形态（慈恩宗的法相唯识学），存有论的 态度仍

然是不彻底的。①

当然，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而且在一种文化传统中产生的思想观念，本来就 是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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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文化精神的结晶（是其独特的存在理解和生存态度的反映）。正如我们不能 简单地断言不

同的文化精神之优劣，同样，唯识思想的上述不彻底性似乎也并不一 定意味着是一种缺陷。

我们在这里主要不是站在西方的立场批评唯识论，毋宁是要 澄清二者的不同之处，俾使一场

诠释学对话更好地进行下去。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唯识与西方哲学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两种文化的根 本旨趣

是格格不入的，但唯识的存有论在一定阶段走上与现代语言存有论相同的道 路，却不是偶然

的。

① 在现代的语言存有论看来，一种语言的词语也并非像唯识学所说的种子那样，是一系列单独存在的东西的 集合，

相反，词语只有从它与世界视域的关系中才取得自身的意义。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说，赋予存在某种东西的不是

个别的词语，而是作为语言整体性的“逻各斯”，因为正是逻各斯把事物归置于我们据以对它进行解释的关系

结构，而后者是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中得以建立的（唯识对这一点缺乏领会，也是由印度传统思想的特点决定的。

古代印度的思想往往不太关注人的社会本质及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因此语言以及人的实践等问题都没有与社

会共同体的存在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同意现代语言存有论的看法，认为语词的流动性从根本上在于概念的存在实际上就是过 程

性的。这一点唯识学似乎没有意识到，而西方则对此有明确讨论（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思辨就已表明了语 词的过

程特性，正如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证明，语词并非在认识完成之后才产生，并非是理智通过理念纳入形式之后才

被构成，相反，语词就是认识过程本身）。严格说来，语词并不具备自身的存在，而是指向所表达之事物——

它唯有存在于存在者生成的过程之中；语词就是理解的进程。所以伽达默尔说，“语词是一 种过程，意义的统

一性就在这种过程中达到完全的表达”;而且作为理解的进程，语词乃是思辨性的，“它 们没有确切的自身存

在，而是反映对它们所呈现的图像” （Hans Georg Gadamer,Wahrheit undMethode, J. C. B. Mohr, Tuebingen,
1986,p.449）,语词本身是一种"事件”（ibid,p.464）o





理解瑜伽行派哲学的发展

Shruti Kapur①

这篇文章旨在分析瑜伽行派关于识的理论，特别是世亲论师著作中的几个哲学问 题。

世亲在早晚期佛教研究中，都有一系列的论著和注释书，例如《俱舍论颂》及自 著的释论，

《唯识二十颂》及自著的释论，《唯识三十颂》以及对弥勒《辩中边论颂》 的注释。

和很多著名的佛教学者一样，我相信“只有一位世亲”的观点；根据此观点， 是同一

位世亲在结合一切有部的实有论、经量部的批判实有论，以及弥勒和无著所 创立的瑜伽行派

的认识唯心论的三种观点，维持他哲学思想发展的一致性。弥勒和 无著倡导“唯认知”理论，

此理论有时也被称为“唯表现”、“唯心”或“唯识”。很 多学者认为，弥勒并不是凡夫，

而是住在天界的未来佛。弥勒启示了无著，这是无 著将他的很多论著归为弥勒所造的原因。

在同母兄弟无著的影响下，世亲自身承担起了责任，并将瑜伽行派哲学发展至 顶峰。

此理论根源于佛陀在如下早期经典中对心为主导的强调：

1. 《法句经》

一切事，心为先导，心为主使，由心作成。假使人以秽恶的心，言语或行动， 苦恼就

追随着他。如挽车的牛，车辆随足蹄。②

1 作者单位：德里大学哲学系 Shruti Ram女子学院。

2 Dhammapada (V 1):
manopubangama dhammamanosettha manomayamanasa ce padufthena bhasati va karoti va tato nam dukkham
anveti cakkham，va vahato pad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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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应部》（1.39）

世间被心引导，心困扰世间，心是一切都受其控制的一法。①

3. 《增支部》（11.177）

比丘啊！世间被心所引导，［世间］被心所牵引。［世间］受生起之心所左右。② 简

单来说，这些早期经典强调一切依于心；心在一切之前；它是控制者和解放 者；心保护一切；

三界唯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佛教就是心的科学。

同样，瑜伽行派在认识论的层面也将其哲学理论总结为“唯识"（vijnaptimatra）o本文将

讨论瑜伽行派理论中产生的下列问题：

•瑜伽行派方法论。

•心的显现。

•瑜伽行派对外境的观点。

•有漏心的净化。

•实现圆成实性的方法。

以这些主要问题为基础，本文旨在证明和探讨瑜伽行派哲学的发展和哲学定位。

瑜伽行派的方法论架构

为了揭示大乘重要的哲学派别之一的瑜伽行派的根源，必须首先理解它为何如此 命名。

③Yog2cSra的意思是禅修（yoga,瑜伽）的实践（5cara,行），这在当时佛教 界很流行，并从

之发展为一个独立的传统。如名称本身所显示的，禅修起着主导性的 作用，或者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条通往觉悟④之路。在开始讨论之前，很有必要先理 解《解深密经》。此经是瑜伽行

派理论中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影响了无著、世亲和玄 奘。它也被认为是提出和解释唯识理论

最早的著作。这里，“唯”说明“除了心的显 现或心的对象之外，什么也不存在”。这意味

瑜伽行派哲学提出了一种形式的唯心论。

1 Sarpyuttanik瓦 ya（1.39）:
cittena niyati loko, cittena parikissati
cittassa ekadhammassa sabbeva vasam anvagiitti.

2 Anguttaranikaya（II. 177）:
cittena kho bhikkhu lokoniyyati cittena parikassati cittassa uppannassa vasam gacchatiti.

3 它还有别的名称，比如，识蕴（五蕴中的第五个），Cittamatra（唯识）和 Vijnaptiniatra（唯印象）。

4 关于觉悟的概念，另有单独的章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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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从这里，世亲开始了他的哲学之旅。世亲是 4至 5世纪坚定的印度佛学 家，（和

他的哥哥无著一起）开创了这个佛教的唯心主义学派。他是少数几位极负盛 名的大师之一，

因其不仅推进了佛教思想，整合了佛教不同观点间的争论，更对瑜 伽行派理论的系统化做出

了卓越贡献。他实践着由佛陀最先提出的佛法。当佛陀了 解到世界上每个个体都纠缠在苦难

的迷宫中，并且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克服、转变和净化因种种传统信仰、经典和预设

（的影响）而染污的内心之后，他成为了 一名觉悟者。简而言之，世亲的目标是持续而细致

地理解佛法中诸如缘起、中道、无常、无我等教义，从而将人类从生生世世持续的痛苦中解

放出来。涅槃是一种内 心净化，即个人从三种会导致苦的根本原因，即贪、嗔、痴中解放的

状态。从这个 意义上讲，佛教是一种从欲到离欲，再到悲悯的旅程。因此，为了克服整个人

类的 痛苦，他决定深入研究人类意识的性质、功用，多方面的表现及其结构。

世亲在整个佛教哲学思想史上有一个独特的哲学形象，那就是，他并不固执于 一种立

场。因为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经注意到某些不一致性，他在《俱舍论颂》中为实有论者，

在其自释中，却成为一个批判实有论者。和无著一样，他对早期佛 教部派为了诠释佛教的过

程哲学中变化与持续并存的难点问题所做出的努力感到不 满。这些理论包括上座部的“有分

心”，说一切有部的“得”，经量部的“种子”和 “心相续”。为了解决这个他在学术生涯

不同阶段的历史旅程中遇到的困难，他觉得 极有必要进行一个根本的转型，首先是从说一切

有部一毗婆沙部到经量部，再到把 外境（树、山等）从其分析中拿开，而纯粹强调对主观、

心智、经验、内在以及心 识层面的哲学诠释的瑜伽行派——唯识理论。经过不懈努力，他在

《瑜伽师地论》 中发现了阿赖耶识①概念，因此得以诠释识的相续过程中最复杂的问题。

毋庸置疑，世亲在哲学思想上的改变归功于他的哥哥无著，从此，他认为大乘 的传统

在各方面都胜于小乘。最终，无著的引导和启发鼓励他写出了一系列论著和 注释。除了上文

已提到的之外，还有《大乘成业论》、《大乘五蕴论》、《三自性论》、 《唯识论》等。这

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他也因此被誉为“千部论主”②。他的思想 在其《唯识论》达到了

顶峰，这是他哲学的核心，这本书由《唯识二十颂》和《唯 识三十颂》所构成。

他的《二十颂》批判了各种形式的外境实有论，其中包括根本说一切有部一毗 婆沙部

的实有论、经量部的批判实有论以及正理一胜论派的直接实有论。前两个部 派是极微论者和

还原论者，而后者则主张极微的实体性和外在性，以及时空暂时的 实有都是独立于认知之外

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进入我们感官经验中的外境的

1 在“心的显现” 一节中，将详细讨论阿赖耶识的理论、意义和功用。

2 在 Frauwallner的《佛教哲学》一书第 375页中，使用了这个名词。

存在（六种感觉形式包括五种外在的，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以及一种内在的：

心）。他反对的实际上是物质和属性之间没有任何结构关系的论点。但这 点是有争议的，因

为他的著作包含有不同的观点。然而，在他的《唯识二十颂》中，重点限制在第一人称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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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即个体心识的源头、功能、不同的活动及层次/结构 上。他的重点在个体生命的轮回

经验，亦即对个体心识的研究上。①

除了五种感官识和第六意识，世亲还纳入了两个识，即末那识（也就是思量识） 和阿

赖耶识，后者一方面是无显现的、不显明的，是潜意识，另一方面又是活跃的。后两种形式

的识是苦的根本原因。并且，为了实现涅槃，他试图通过内省禅修（= yogacara,瑜伽实践，

瑜伽行，三自性思想）的过程来终止它们。这是他的严谨的计 划，通过清除各种各样内心的

染污，来扭转生死轮回的整个过程。在这方面，著名 学者普拉萨德（在他未出版的手稿中）

说：

这是一种试图平息和净化染污心识对时空中暂时客体的虚幻建构和执取， 以达到

心识的圆满状态，证得涅槃。此外，他遵循了中道的原则，避免了绝对 主义和怀疑主义

两个极端。他的哲学是实有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认识 论、伦理学、救世学和社

会学的完美结合。

这是他的唯识（vijnqjtimatrata）理论。字面上看，识（vijfi^rt）—M有（mSra）—（ta）。

同样的道理也进一步得到了更透明的解释。

首先，它揭示了识（vijnapt）的首要性，然后是它否定外境（matrata）的独特 含义及其

普遍性。这是一种关于我们意识现象经验的理论，但当它被翻译成“只有 意识，只有经验，

只有心，只有显现，只有现象，只有思想，只有想法，只有概念，只有表现”的时候，就会

令人困惑和费解。因此，在当代著述中，对世亲哲学的解 读是多种多样并相互矛盾的。在古

代的非佛教著作中，也普遍存在误解和误读。

上述问题将在本文中讨论。

心的显现

瑜伽行派的框架建立在格言“万法唯识”之上。用“河流”的比喻来理解“识”

1 在接下来的部分，将讨论这个问题。

或“心”的不同显现，将会很有趣。Waldron（2003： 23-24）在其著作中写道：

我们可以用河流作类比来说明，以前的行动或事件的结果如何容易地成为 后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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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或事件的基础，甚至是原因。

河流是通过不断的水流逐渐形成的。一开始，雨水是随意流动的，其方向 只是受

持续的重力和惯性，土地的形式，以及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影响。随着水的 流动，地上逐

渐被侵蚀而形成沟渠，后来的雨水就更有可能流入这些沟渠。随着 时间的推移，形成了

较深的通道，这会引导接下来每一次降雨的流向，进而侵蚀 出更深的河道，并储积着更

多的水，等等；最终，这两个（过程）创造并形成了 “河流”本身。但即使是现在引导

着水流的河床本身，也主要是由先前的水流形成的。通过这种方式，整个河流都是通过

自身的互动、反馈过程而形成的：以前 的事件所形成的结果成为了随后事件的基础和条

件。

著名的学者 Waldron非常优美地使用了一个很有名的“河流”的类比解释了意 识现象。

这篇文章首先解释了一条河流是如何产生的。河流是一种自然的淡水流动，它以一个确定的

方向，在一系列的汇集和发散的河道中流动。它是几股水流的融合。流水的速度和水平面从

未保持不变；从河流的水平面来看，在河岸和河中央的流速 是不同的。同样的，从垂直面来

看，河床和水面的水流速度也都是不一样的。如同 “河流” 一样，人的意识流也是有纵横

交错经验的总体，它随着时间保持整合和历时 的完整。人类自身有潜力关注（不论是清楚的

还是模糊的）相应的内在和外在的感 知，如色、味、声、闻、触觉，以及同时的想法。通过

现象学的研究可以清晰地发 现，意识的本质和构造都类似河流。

现在我们来讨论八种“心的显现”①。它有两个方面，即它有潜在和实际（现行） 两

种状态。前者是一种心的未显的、潜在的、不活跃的状态，它包含内在因的特性，而后者则

是一种明显的、活跃的心的状态，它具有产生结果的能力（下文讨论七种 结果）。正如 Tola

和 Dragonetti（2005： 459）所述，“这不是实际具体的划分；这只 是一个理论上的划分，

是概念分析的产物”。

人类的思维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中，多个思想流彼此重合，而不会 对其他

意识经验之流产生任何干扰。若使用瑜伽行派的方法论框架来概括本文陈述 的内容，除了阿

毗达摩传统的六识，即五种感官和其各自对境所生的前五识，以及 第六种内在感官所生的心

识之外，世亲步其兄之后尘，也认为再添加后两种识是合

① 当我们使用“心的显现” 一词的时候，它并不意味着经验中的心是可分的，只是想考察它的不同活动和功 能。

在佛教中，心（citta［心］,caitta［心所］）,意（manas）和识或觉知（vijfi血 ia）是可以互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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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因为他们两人感觉前六识不足以解释所有认知的形式。

这就构成了识的八种显现。前六种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这

六种也被认为是“现象意识的客观方面”（转识），第七识①是染污识或思量（末 那）识，

第八种是藏识（阿赖耶识）。这三种（转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心或识的 创造性的转变形

式也可以被分为显现和非显现形式的识，如下所示：

A.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这个名相有不同的翻译，即基底/库/基础/基本/潜在/ 潜意识/

储藏器/果/家/容器识。②

安慧在其释论（SBS, 152）中提供了三种阿赖耶识的解释，即根本识、异熟识、种子识。

首先，它是各种心理对象的住所。其次，当种子成熟，它发展成染污末那 （识）。实际上，

众生的阿赖耶识伴随有染污末那识。第三，其他七转识住在阿赖耶 识之中，受其左右。

之所以称为阿赖耶（藏）识，是因为它是各种习气③的住宅，这习气是通过认知 或外

部经验，或以心理现象的形式所体现的各种内在经验和业力活动而产生的，如我 们的习惯、

日常的学习经历、欲望等。这些是 s旬通 ika （轮回的）法（VMS, 152）®o下面段落摘录自

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 Dreyfiis的文章《自我和主观：一种中道的 方法》，其中指出，无著和

世亲对阿赖耶识原则的伟大发现回答了有关连续性中的变 化这个最复杂和令人困扰的问题。

他写道：

传统上，根本识的学说是用来回答诸如“如果没有自我，而心只是一连串 的精神

状态，那么我们的精神生活怎么可能有连续性？如果心灵仅仅是由一连串 稍纵即逝的

精神状态所组成的，那么倾向和习惯是如何延续的呢？”的问难。更 重要的是，在这

种不稳定的构造下，佛教徒如何解释业果的教义，因为此教义 已经预先设定了多生之

间的连续性？ （2011： 141）

无著的回答是，有一种形式更稳定的、无记性质的识，虽然它是刹那性的， 但会

在每刹那，以相似而微细的形式被更新。这种根本识和上述六种被描述为 转识的识不

同。它形相微细（字面意思是不清楚），指的是根本识通常不会被察 觉。只有在特殊

的情况下，例如昏厥或深度睡眠，它的存在才会被注意到，或 者至少是被推断出来。

其无记性使得它可以作为个体所累积的所有习惯、倾向、

1 无著用 kli敏 a-manas来指第七意识，而世亲使用 manana-vijn^na。术语的变化不改变它的意义或功能。

2 Tacca sarvasamklesikadharmabtj asthanatvada alayah.Alayah sthanamiti paryayau.
3 kusala, akusala, nivrttavyakrta, anivrttavyakrta.
4 Athha va aloyante u pnibadhyante 'smin sarvadharma karyabhavena.

习气和业力倾向的储存处，从而提供某种程度的连续性。因此，它被称为“根 本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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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42）

它是各种识发展出的基础。作为一个所有行为（业力）及物理世界客体的执持 者，它

仍然不能通过我们的物理感官来察觉和识别其确切位置（《唯识三十颂》第三 颂）。只有在

特殊的场合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例如，如果我们在两年后遇见一个朋友，关于此人的记忆、感觉、经历（快乐或 悲伤）

会立即恢复。这是我们根本识的美，它不仅具有被动性，也具有创造性。作为 各种现象表现

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这是一个各种种子、过去的印象、现在的认知、 意动和情感活动的住

处，而另一方面，它是未来所有的现象的永久保存者。通过这种 方式，它保持了一种历时流

动的被动性，但也具有同步的积极性。

它有四个方面，例如，它的所缘（对象）、形式、性质以及相应心所（VMS, 22）,但由

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不可能提供一个详细的解释。

用 Dreyfus（2011： 148）的话说，“正是这种根本识提供了自我潜意识层面被动 性的

背景，从中更积极和专注的心理过程得以出现。在瑜伽行派的理论中，其中的 一个心理过程

几乎一直持续现行，那就是将这种主体性误解成一个持久的自我” O

因此，让我们现在来谈谈识的下一个方面，“染污意识”。

B.末那识：这是第二种转识，也可以译为思维意识，自我意识或思量意识。①之 所以如

此命名，是因为这种思量的过程一致持续而没有间断。它也被称为末那识、染污末那或染污

意识。和阿赖耶识一样，它有四个特点，即其所缘（对象）、所依、性质和相应心所（SBS,

184）②。

这是主体出现的阶段，后来发展成错误的不变实我的概念，也就是无著所 言的染

污意识（末那识）。末那识随后产生了四种形式的强烈占有欲——我见、我痴、我慢和

我爱，这是染污自我意识最高层面的显现，并有危险而不幸的影 响（Triip.6）。但如果

一个人将自己转化为阿罗汉，就可以克服它们（Ibid.,k瓦 7）o （Prasad,未发表的手稿）

1 无著使用“染污末那”（kli§ta-manas）,而安慧在对《唯识三十颂》的注释中使用“染污意识”（manovijfi&ia）

来代表同样的意义。不同的名相不改变思量识的词源意义。

2 Uktah savibhagovip^parinamah.idamin mananakhyarn dvitiyaparinamamaha —tadasritya pravartat iti
vista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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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染污末那识）在“整个短暂的生命中”都保持着其强劲的连续性, 这给人一

种感觉，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七转识中的其他几个似乎总是活跃的，而 染污意却似乎是静

止的。

在 Potter（ 2003）中，Anacker翻译了无著《摄大乘论》（1.7）汉译和藏译版本中 的

一段文字，说明了染污意识的意义、特点，以及了知其存在的方法，这段文字在 Ganeri（2011：

177）中也有引用。

（问题：）如何知道末那识，即染污意的存在？

［答案：］如果没有它，就不会有单一的无明，也就是说，这个无明是一个 还没

有与各种各样的烦恼相联系，而是作为它们基础的根本无明。此外，第六 意识也必须

有一个同时俱有依，正如前五识有物质性的五根作为所依一样。这 种俱有依只能是“染

污意”。此外，末那识的词源与“我的”有关，这只能用 “染污意”来解释。而且，

如果没有它，无想定和灭尽定就没有区别了，因为只 有后者没有“染污意”。同样，

在非圣的状态中，一直有一种自我存在的感觉： 必须有某种特殊的识来解释这种感觉

的持续存在。末那识总是被我见、我慢、 我爱和我痴所染污；但其本身是无记性的。

C.转识：列表中的第三个是六种现象对应的觉知，即五种由外在而产生的 识——眼识、

耳识、鼻识、舌识、身识①，以及一个内在产生的识——第六意识。

当获得根本识（阿赖耶识）的支持时，它便现起。感官觉知的过程会给人错 误的感受，

那就是有对应于五种现象的五种外境②，但这实际是我们染污心识所创 造的。第六种识是内

在的意识，其认知对象一直是主观性的（法），比如思想、记 忆、欲望、想象力等。此外，

六种意识同时伴随着 51种心所，这些心所对识别明显 的外在客体贡献颇大。因此，缘取各

自客体的前六识就是识的第三种形式（vijiiana- parinama） （ SBS, 201）③。

1 Dvitiyah parinamo 'yam trtiyah sad-vidhasya ya, visayasopalabdhih sa kusalakusaladvaya.
2 Tifiyo vijnanaparinama iti vakyase§ah/sa4vidhasye, ti §a^)rakarasya

ri^)a-sabda-gandha-rasa-spra§tavyadharmatmakasya vi§ayasya ya upalabdhigrahanam pratipatiirityarthah.
3 五种感官对象是色(rUpa),声(sabda),香(gandha),味(rasa),触(sp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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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行派对外境的批判

《二十颂》是世亲大乘瑜伽之旅的起点，其中，世亲对外境实有论者所主张的独 立于

心之外境首次进行了批评。在开始讨论世亲提出的论点之前，我想引用 Siderits（2007：147）

的文章：

然而，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去推测唯识教义的历史渊源。我们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想法？怎么会有人接受这种奇怪的观点呢？有岩石、树木、房子、汽车、地

球和太阳，这不是很明显吗？还有我们，如果没有身体和大脑， 我们怎么能生存呢？

也许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接受，最终没有树木、汽车、身体和大脑等东 西。毕

竟，这些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但是，对于像树这样的概念最终的组成 部分是由什么构

成的呢，是色法吗？如果心想要将它们聚集到一起形成聚合体 的建构性活动，它们就将

一定存在吗？当我们有感官体验的时候，我们意识到 的东西就毫无疑问地存在吗？

像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可能会出现在普通人的脑海中。实有论者提出的辩驳很 容易为

普通人的思想所接受，普通人也很容易被引导到肯定这些内容的心理状态中。而世亲则不同，

他很难向一个凡夫解释他的唯心主义学说，也很难让他们生信，因 为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

这就像一粒苦得难以下咽的药丸。因此，佛教正面临一个 非常艰难和危险的挑战，犹如他们

正在激流中驾驶船一般。

现在可以开论世亲哲学的核心了，那就是他如何通过和实有论对手（佛教徒和 非佛教

徒）的哲学辩论来达到证明其唯识理论的目标。在他的《二十颂》中，他预 测对手一方可能

出现的驳斥，然后从一个反实有论的唯心主义立场对其进行细致的 论证，并举出常识性的例

子。

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本文不允许我详细阐述实有论者的反驳以及唯识派世 亲的回

应，因此，我将给出一个简略的版本。实有论者将他们的哲学假设建立在通 常可以经验到的

时、空和连续性之上，如果没有这三者，实有将毫无意义。对于他 们来说，如果即使在没有

相对应的外部实体对象的条件下，还可能有一个显现或经

验，那么就会出现后续的影响(SVS, 18)①。

将没有空间的决定(de§a-ni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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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没有时间的决定(kala-niyama),

主体之间将不会对一个客体有共享性(samtana-aniyama),

世界的现象之间将没有因果的相互作用(kytya-kriy亘)[Vim.切.2 ]②。

世亲非常恰当地用各种例子回应了上面提到的反驳。他以梦的类比回答了第一 个和第

二个异议，这与清醒状态下的体验一样有效。即使没有外部物体的存在，城 市、花园、男、

女等看起来也都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位置，而不是在每时每刻。这表 明时空法则在清醒、梦中

以及其他经验状态，如幻觉中都是适用的。他用饿鬼的例 子来回应第三个反驳。

在印度的传统中，普遍相信“地狱”和“鬼”的存在，相信死者会因为之前的 不当行

为而收到同性质的果报，例如一条充满脓血的河流。尽管在现实世界中，诸 如地狱、饿鬼、

幽灵之类并不存在，但世亲却用这种叙述方式来表现出他对外境实 有论者的极端不满。虽然，

个人可以幻想这样的形象，但无可否认，他们也会产生 有效的结果，这意味着，即使在没有

相对应的外部客观对象的情况下，这种可怕的 经验也是可能的(SVS, 23)®o

世亲的目标是进一步巩固他的唯心主义论点，他用一个“夜间遗精”的生物学 例子来

回应他的对手。在做梦的时候，一个没有真正的性伴侣的人会经历同样的性 交和射精的快感。

他举这些例子的唯一目的仅仅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不把外部世界带 入画面，

我们依然可以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做一个哲学的描述，它会以一种非常活跃

1 Kim uktam bhavati?Yadi vina riipadyarthena rupadivyilaptiriitpadyate, na riipadyarthat; kasmat kvacid de§a
utpadyate, na sarvatra. Tatraiva ca de§e kadacid utpadyate, na sarvada. Tad de^akalapratisthatanam sarvesam
santana utpadyate, na kevalamekasyah ; yatha taimirikanam santane kesadyabhasah, nanyesam. Kasmad yat
taimirikaih kesabhramaradi drsyate, tena kesadi-kriyana kriyate; na ca tad anyaih na. kriyate;
yadannapanavastravi^ayudhadi svapne drsyate, tenannadilqya na kriyate, na ca tad anyaih na kriyate,
gandharvanagarenasattvad nagarakrya na kriyate, na ca tad anyaih na kriyate; tasmad arthabhave
desakalaniyamah santananiyamah krtyakriya ca na yujyate.

2 Yadi vijfiaptir anartha niyamo de^a-kalayoh, samtanasyaniyama^ ca yukta krtya-kriya na ca.
3 Siddha iti vartate.Pretanamivapretavat. Katham siddhahsamam? Puyapuma nadi puyanadi, ghrtaghatvat.

Tulyakarmavipakavastha hi pretah sarve ^ipiiyapurna nadimpasyanti, naika eva. Yatha puyapurnam evam
mutrapun^adipurnam, dan^asidharaisca puru$airdhi§thatam iti. Fdi ， - grahanena. Evam
santananiyamovijnapfuiam asatyapyarthe siddhah.

和创造性的方式做出反应。这样，他在《二十颂》中提出了唯识理论，并在自释中 仔细地予

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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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圆成实性的方法

一个人如何认识到现实的本质，一个人在到达这个阶段后会经历什么样的体 验？带着这

个问题，让我们转向实现识的圆满性质，也就是圆成实性的方法论。这 种方法就是识的三自

性理论。这在本质上是现象学的，因为提出这个问题背后的目 标在于检査现象的第一人称经

验：主客体二元性(grahya-grahaka)、记忆、思维、情感、倾向、烦恼，以及不同状态的体验，

诸如深度睡眠、梦、醒或幻觉等。这种 类型的问题对一个普通人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人类是

地球上最复杂和令人困惑的生 物。扫除个体所固有的对二元性本体论的主张是一项具有挑战

性的任务(Trim.血. 26)①，但可以真正导向觉悟。

通过讨论识的三自性以及空性，世亲在试图调和唯识理论和空性理论。这些都 是瑜伽行

派哲学的力量。

识的三自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是唯识理论的核心。在无 著《解深

密经》和世亲的《三自性论》(TSN, 156.3-10)中，有一个有趣的“古代 印度路边魔术”的比

喻来解释三自性思想。

在魔术表演中，变戏法的人通过他的魔术技巧创造了具有欺骗性的角色，例如, 大象和

观众心中的恐惧。他在木头、木棍堆、草、石头、咒语等各种各样的道具的 协助下，构造这

种幻觉，这意味着观众感知的大象仅仅是一种表象(TSN,切.27)②。 因此，经验是起点，但

后来世亲所面临的唯一问题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自己作为 有意识的主体，享受着一个存

在并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世界。这就是遍计所执的经验,因为无论是经验的主体，或'执取者'，

还是经验的客体或'被执取物'，实际上都 是一个不真实的、幻想中的世界，这些事情并不存

在”(Gethin, 1998： 246-247)□简单地说，这纯粹是一个虚构的意识世界。

在魔术表演的例子中，依他起性首先是认知之外的事实，如木棍堆，其次是不

1 Yavad vijnapti-matratve vijnanam navatisthati, graha-dvayasyanusayas tavan na vinivartate.
2 Mayakrtam mantravasatakhyati hastyatmana yatha, Akaramatrarn tatrasti hasfi nasti tu sarvatha.

透明的心理过程，如咒语，或者根本识。Gethin( 1998： 247 )评论道，“执取者和被 执取物

事实上都是概念和信息碎片(识)，是由藏识中储藏的种子和习气产生的。这 就是经验的依他

起性。八种识的运作最终只是一连串互相为缘而生起的’想法‘”。

最终，识的圆成实性(parini$panna svabhava)就是识的依他起性中去掉遍计所 执性。因

此，在表演的幕后，剩下的只是一些使幻觉中大象形成的道具。“作为佛, 我们在经验的依

他起性中，了知主体和客体间二元对立的完全消失，经验接着以圆 成实性显现。”(Gethin,

1998： 1998)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著名学者 Garfield (2009: 40-41)是如何解释这三种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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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到的大象是人群意想中的认知对象，是遍计所执——它作为幻觉存 在，会产

生情感和意动，以及其他的认知状态等，但它并不是真的在感知它的心之外，也并不以

它所显现的方式存在。知觉的对象正与大象相反，它是一个 真正的认知状态，而实际上

其中并没有大象。这是依他起性，它被误认为是大 象，但实际上只是一个认知过程。事

实上，大象的圆成实性中，根本没有大象。 (TSN, ka. 28 )①

经验中所有的主客体二元性都是虚幻的，是与想象相关联的(TSN,阮 29)②。 可以

将根本识与咒语相比较。这是错觉的根源。相比于魔术师使用的道具, 真相是去除了所

有覆盖物之后的依他起性。在大象的经验中，它们根本就没有 被看到，只有当咒语停止

工作，或者说，当根本识中所有的幻想的种子被清除 掉时，才能看到它们。(TSN,初.30)③

了解我们现象学的本质以及现实的本质，就能使人们停止对虚幻事物的依 恋和厌

恶，从而导向解脱。

简而言之，遍计所执性是不清醒的、睡梦中的心，依他起性是基础，而圆成实 性则是

觉悟的心。这是从无明状态走向明的状态，即认识真实本质的旅程。这就是 经验世界可以被

理解的三种方式。同样地，三性也对应着三无性。(Trim. ka. 23 ) ®

1 Svabhavah kalpito hasfi paratantras tadakrtih,
Yas tatra hastyabhavo 'sau parini^panna dr§yate.

2 Asatkalpas tatha khyati mulacittad dvayatmana,
Dvayam atyantato nasty tatrasty akrtimatrakam.

3 Mantravan mulavijnanam kasthavatta tathata
mata, Hastyakaravade$tavyo vikalpo hastivad
dvayam.

4 Trividhasya svabhavasya trividham
nihsvabhavatam, Sandhaya sarvadharmanam
desita nihsvabhavata.

遍计所执性就其定义的特征来说，是无性的；依他起性就其非独立的特性来说, 是无性

的；圆成实性识就终极实相来说，是无性的。以“咖啡杯”为例，Garfield（2002： 121）很

好地阐明了这三种无性：

经过仔细考量，我经验到的，作为一个独立外部对象的咖啡杯，并没有任 何自性

来使之成立，它也没有任何诸如我所体验到的外部性、物理性、圆度等 相状。这就是相

无自性性。从它们必须依其他现象而存在的方面说，作为依他 起存在的事物也没有自性。

如我的咖啡杯不能独自存在，因为通过分析，它依 赖于其组成部分，陶工以及我不摔碎

它等等条件。特别地，作为一个现象，它 是依于我的心识而存在的。我的咖啡杯的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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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就是其遍计所执性不存在（时的状态）——我认为真实并因此产生附加的主客二元

对立的对象最终不存在 了。或者换句话说，圆成实性就是依他起性上没有了遍计所执性。

被误认为是 咖啡杯的心理片段中并没有想象出来的咖啡杯……假如我们这样解读它，我

们 发现世亲对杯子的主张，从圆成实性的角度，最终都是空的——主体/客体二 元论和

外在性的空。

在上文中，我们真诚地尝试着探索世亲的哲学之旅，及其为成立唯识哲学而提 出的各

种理论、方法论和批判性论点。在这篇文章结束之前，我必须承认，可以叙 述的内容远不止

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讨论的这些。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写作这个主 题的文章的过程中，我想

说世亲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在他的学术生涯的每一个阶 段，都会指出自己的著作中的不一

致性，并终于在佛教的过程哲学中，解决了持续 性中有变化的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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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杜弥塔•查托帕迪亚①

(Madhumita Chattopadhyay)

【摘要】在研究佛教哲学的学生中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唯识论 (Vijnanavada)和空性

论(Sunyavada)这两派尽管都是反实在论者，但他们反 对彼此关于终极实在的教义。他们

都否认外在事物本体论上的存在；然而，两 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承认只有意识真实存在，

而后者不承认有任何实体的存在， 无论是外在的或内在的。承认唯独意识实在的前一个

学派，顾名思义被称为 “唯识宗“(“Vijfiaptin顽 rat互“ school),而后者则被称为“空宗

“ (Sunyavadins )□ 唯识学的主要倡导者是无著(Asaiiga)和世亲(Vasubandhu),而中观学的

重要 主张者是龙树(Nagaijuna)o然而，当从藏文和汉语的资料中修复出龙树不同 的文本，

并把它们翻译成梵文和英语之后，如今情况已发生改变。这两大学派 的基本概念，即唯

识(vijfiaptini瓦 trata)和空性(sunyata )并不像他们之前所认 为的那样相反对立，甚至他们

似乎在根本立场上都承认同样的事实。因此今天 的问题可归结为：“中观派(Madhyamaka)

和瑜伽行派(Yogac^ra)是同盟还是 对手？ ”本文试图进一步证明，这两派根本不是竞争

对手，相反世亲所主张的 唯识观，是中观派空性、真如(tathata)、法界(dharmadMtu)等概

念的自然产 物，正如龙树所理解和阐明的那样。

【关键词】唯识空性真如法界龙树世亲

① 作者单位：贾达普大学哲学系(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Jadavpur Un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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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研究佛教哲学的学生中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唯识论者(VijHanavada)和空 性论者

(Stmyavada)这两派尽管都是反实在论者，但他们反对彼此关于终极实在的 教义。他们都否

认外在事物本体论上的存在；然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承认只有 意识真实存在，而后者不

承认有任何实体的存在，无论是外在的或内在的。承认唯 独意识实在的前一个学派，顾名思

义被称为“唯识宗”(“Vijfiaptin囱 rat!" school),而后者则被称为“空宗”(ginyavadins)。唯识

学的主要倡导者是无著(Asahga)和 世亲(Vasubandhu),而中观学的重要主张者是龙树

(NagSijuna)。

然而，当从藏文和汉语的资料中修复龙树不同的文本，并把它们翻译成梵文和 英语之

后，如今情况已发生改变。这两大学派的基本概念，即唯识(vijHaptimatrata)和空性(§miyata)

并不像他们之前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对立，甚至他们似乎在根本立 场上都承认同样的事实。

因此今天的问题可归结为：中观派(Madhyamaka)和瑜伽行派(YogacSra)是 同盟还是对

手？本文试图进一步证明，这两派根本不是竞争对手，相反，世亲所主 张的唯识观，是中观

派空性、真如(tathat負、法界(dharmadh互 tu)等概念的自然产 物，正如龙树所理解和阐明的

那样。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希望用相 关论据来解释唯识学派的主要观点。第

二部分，我们将试图解释龙树之后的一些概 念，例如空性、真如、法界等。最后一部分，我

们的目标是展示中观论者与唯识论 者的学说中关于实在的相似点。

“唯识”这个概念是世亲提出的，在他的《唯识二十论)(Vimsatika )和《唯 识三十颂》

(7?沥血•初)这两本著作及注释中(前者为世亲本人所注，后者是安慧 [Sthiramati]所释)。在

第一部著作中，世亲通过二十颂驳斥了反对者的观点，他们 试图证明关于某一对象的意识不

能在没有任何外部对象的情况下产生。在反驳对手 的立场上，世亲建立了自己的观点：

若识无实境，即处时决定， 相续不决定，作用不应成。①

实际上一切只是意识，因为没有真实的存在物也可以有物体呈现，就像一个有 眼疾的

人会看到一团毛发，即使现实中并没有这样的事物存在。从这句偈颂似乎可 以得出这样的推

论，即使没有外在事物的存在，个人和他的感知也可以被承认。但 世亲在自己的著作《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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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颂》中所表达的真正立场，与此稍有不同。

他说，所谓的自我和其他实体，仅仅是识的转变。识的转变通常以三种方式 来进行，

相应地就有三种类型的识 藏识（互 layavijfiana,阿赖耶识）、思维意 识（manovijfiana,末那

识）和五感官意识。所有此三识的转变都是概念上的建构（vikalpa,分别）。而概念所建构的

事物是不存在的。因此一切都只不过是识的表 现 ——事实上它们并没有任何实体：

依止根本识，五识随缘现， 或俱或不俱，如涛波依水。②

根据大乘佛教（Mahayana）的传统，唯识学派主张“我"（atma）和“法” （dharma）

只不过是识所变（vijnanaparinama）,在外部世界中没有实体的存在 （dharmanam atmanasca

vijnanaparinamad bahirabhavat,“由假安立我和法”）③。世亲试 图通过他《唯识三十颂》一

书中的三十个偈颂来确立这一思想。因视“我”和“法” 为识所变，世亲的主要论点即指向

个体的无实体性（pudgala-nairtmya,“补特伽罗无 我”）以及一切事物的无实体性（dharmanair

瓦 tmya,“法无我"）。

它的必要性出于三个理由。首先，它是关于“补特伽罗”（pudgala）和“法”（dharma）

无实体性的学说，此二者是终止苦恼（klesa ）之成因以及去除认识事物时 会成为盖障之阻

碍（jneyavarana, “所知障”）的必要条件。④诸苦恼是附属物之类的 东西，源于对自我的

误解。因此，当一个人对自我有了恰当的理解，他就会认识到 自我除了这些要素（paficaskandha,

“五蕴”）之外什么都不是。随着对自我无实体之 认识的生起，各种各样因相信自我存在而

产生的苦恼被消除。这些苦恼是获得解脱之

1 Vimsatika, verse 1.（《唯识二十论》,第一颂）

2 Trimsika, verse 15.（《唯识三十颂》，第十五颂）

3 Sthiramati^s Trimsikdbha?ya on verse 1 of Trimsika.（安慧《唯识三十论释》，第_颂注释）

4 pudgaladharmanairatmyapratipadanam punah klesajfieyavaranaprahanartham. Ibid, on ver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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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的障碍，所以消除苦恼能导人走向解脱之路。①作为认知对象的遮蔽，“所知障”

（jneyavarana）是没有痛苦的无明（akli'tam ajnanam,染识），它阻碍了对所有可知对 象正确

认知的发生。于是，当这样的遮蔽被揭开，对所有形式的对象之正确认知就会随之而来，并

且不会对任何对象产生任何一种依附，从而使得全知成为可能。②

第二，那些专注于个体与事物之实体性的人，无法理解唯心/识的真正本质。像 这样要

让他们理解识的本质，就必须证明“我”和“法”无实体。③

第三，实际上承认识的实有，就会有一些思想家想要认定其他实体同样存在。 另一方

面，也有一些思想家认为，正如其他实体的存在不被承认一样，识的实体也 不能被承认。这

两种观点都是部分正确（前者正确认识到了识的实体性，后者是承 认其他存在的无实体），

但两者都不是完全正确的。正确的观点是承认自我和一切法 的无实体性，只承认识的真实。

一般人相信世界上有自我和其他实体的存在。经常会发现这种观点在佛教典籍（sastras）

中也得到承认。但世亲指出，对自我和其他事物的这些理解全部都是人心 的构建，在外部世

界中没有任何客观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认为的自我、生 物、动物、人类等，或者我

们所分类的“蕴”（skandhas）、“界”（dhatus）、“处”（ayatanas）等，都只是人心于识

转变上的构建或叠加。

产生于阿赖耶识的类似自我和物质这样的构建，保持着一种自然而然的构建能 力

（vikalpa-vasan寫习气分别），认为自我是物质。自我和物质的叠加由来已久，表 现为自我

和物质对这种建构的心理反应，所以即便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自我或物质，它也仍然继续在进

行着。这样的叠加或许可以与患眼病的人会看到一团头发的情景 相比较。因此，识或意识是

唯一的真实，没有自我或外部的物质，自我和物质只是 被构建出来的，并非在根本上是真实

的。所以那些极端主义的观点例如认为意识和 事物同样地实在，无法被承认。④

世亲在他的不同著作中把世间所有的事物都作了分类，共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性 质----遍

计所执性（kalpita）、依他起性（paratantra）与圆成实性（parinispanna）----------------------

1 klesa hi mok§aprapter avaranam iti ataste$u prahine§u mok§o' dhigamyate.
2 tasmin prahme sarvakare jfieye asaktam apratihatam jfianam pravartata ityatah sarvajfiatvam adhigamyate.
3 atha va dharma-pudgalabhinivista^cittamatram yathabhutam na janantityato

dharmapudgalanairatmya-pradar^anena saphale vijfiaptimatre, nupurvena prave^artham prakaranarambhah |
Sthiramati's Bhasya, on verse 1 of Trimsika.（安 慧论释，《唯识三十颂》第一颂）

4 evam vijnanasvarupa bahiscatmadhannabhavat parikalpita evatma dharmasca na tu paramarthatah santiti
vijfianavad vijneyam apyucyata evetyayam ekantavado nabhyupeyah | Sthiramati's Bha§ya, on verse 1 of
Trimsika.（安慧论释, 《唯识三十颂》第一颂）

遍计与依他，以及圆成性，

安立为三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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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识三十颂》中世亲指出，无论一个事物具有什么样的性质，都不能声称 该事物

真实地存在（tannasti）o它被认为是存在的/真实的，但实际上它只是识的呈 现（vijfiaptim

互 trakam）。它是识所变（vijfSna-pari喚 na^）,实际上就是人心的构建。因此可以说，不同

的事物以及它们各自在这个世界中的形态，只不过是建立在心与 心理对象上的叠加

（superimposition）。②由于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认识并没有实际的事 物作为起因，所以它们

被认为是精神性的构建或分别。

安慧在他的《唯识三十论释》中对此解释得很清楚，通过与阿赖耶识（藏识）、 染污

的末那识（kli$tamanab）与行识（pravrtti-vijnana）此三自性（svabhava）相 应（sasamproyogena）,

而被构建的自我（atma）^ 蕴（skandhas）、界（dhatus）、处 （ayatana）A色（rGpa）或物

质、名言（sabda）等事物，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这些 构建的产生没有任何客观基础而应

被认为是识所变。③

认为精神构建没有存在的实体而为识所变的这种结论，是基于一种关于因果关 系的形

而上学原则。此原则表明，如果实体 B可以在没有实体 A存在的情况下出 现，那么就不可

以将 A视为 B的原因。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当 A作为一个整体而存 在时 B出现了并且没有

妨碍它，那么可以认为 A是 B的原因。在这种情况的识或意 识，由于人们不完美的感觉器

官，会产生乾达婆（Gandharvas）的虚妄国土，或梦幻 的事物，或错觉的事物，而现实中并

没有与之相应的事物。如果意识的出现一定是 由任何客观真实的存在所引起，那么在现实中

没有这样的乾达婆城或梦幻的事物时, 关于这些事物的意识就不会出现，但是人们确实有关

于这些事物的意识。由此断定, 意识不是由任何外在事物所引起，它是由已经消失的先前时

刻的同类意识造成的。

安慧提出了另一种论证，为意识没有任何客观基础的立场作辩护。他指出，一 个普遍

的事实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识，有时候他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意识甚 至是彼此对立的。

而如果是同一个事物，在现实中，它不能产生于不同的人、彼此 对立的不同的意识。因此，

由于叠加性，不能认为/承认有任何外在事物作为分别或

1 Trisvabhavanirdesa, verse 1.（《三自性判定》，第一颂）

2 Adhyaropitarthakarah traidhatuka^ cittacaitta vikalpa ucyat |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17.（安慧《 唯识三

十论 释》，第十七颂）

3 tena trividhena vikalpena alayavijnana - kli^tamanah - pravrttivijnanasvabhavena sasamprayogena
yadvikalpyate bhajanamatma skandha-dhatvayatana-rupasabdadikam vastu tannastityatah sa vijnanaparinamo
vikalpa ucyate asadalambanatvat |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17.（安慧《唯识三十论释》，第十七颂）构建

的成因。①如此借助于因果法则以及不同的人在看待同一事物时会有不同印象的 事实，

瑜伽行派的哲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分别识(vikalpas )没有任何客观基础, 它们都只是意

识 “故一切唯识"(Tenedam sarvam vijnaptimatrakam ) ®o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任何叠加的发生，都需要一个能于其上制造拼版的基点，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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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拼版产生的某些因素的出现。譬如在绳一蛇错觉的例子中，有绳子作为基 点，在此之上

蛇才能被叠加出来。这种叠加会发生是由于光线不足。在此，绳子是基点，光线不足是途径

或者说是造成这种叠加的内具因(kara^a)。基点和途径都是 客观真实的。在分别识(vikalpa-s)

的背景中，情况有所不同，它们被视为只是意 识。根据瑜伽行派唯识学的传统，意识没有任

何客观基础，因为没有外在实体的存 在，不存在有作用的成因导致分别识的产生。在这种情

况下，如何解释这些分别识 或精神构建的起源呢？③

为回答此问题，世亲指出识或意识，特别是阿赖耶意识，是所有识的种子，并 且阿赖

耶识与分别识同时经历转变，因为它们彼此相互依存而出现：

由一切种识，如是如是变，

以展转力故，彼彼分别生。④

阿赖耶识被视为“一切种”(sarva坷 am),因为它有能力让存在的所有要素呈现 出来。⑤

此阿赖耶识与其他的普通意识不同，它是所有表象的种子。转变被理解为存 在的前行阶段。

一种特殊的精神感知成熟到一个阶段，它能够进一步产生同样的构 建出来的想象。例如，“眼

识等意识，当参与到它的效能供给的活动时，起到了作为 阿赖耶识潜在有效发展之原因的作

用，同样阿赖耶识也成为了眼识等意识出现的原 因”⑥。像这样，阿赖耶识和普通的意识相

互依存，即使在没有其他基点或指挥机构的情况下，使阿赖耶识引起不同的精神构建、不同

类型的认知成为了可能。⑦

1 tasmat adhyaropitatvad vikalpasyalambanam asaditi pratipattavyam.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17.（安慧《 唯

识 三十论释》，第十七颂）

2 Trimsika, verse 17.（ （唯识三十颂》，第十七颂）

3 katham mulavijfianad anadhi§thitat asati karane vikalpah pravartante?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17.（安慧

《唯 识三十论释》，第十七颂）

4 Trimsika, verse 18.（（唯识三十颂》，第十八颂）

5 sarvadharmotpadana ^aktyanugamat sarvabijam |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18.（安慧《唯识三十论释》，

第 十八颂）

6 K. N. Chatterjee, Vdsubandhu Vijnaptimatratasiddhi^ p. 106.（K.N.查特吉《世亲的成唯识论》，第 106页）

7 evam anyonyavasad yasmad ubhayam pravartate tasmad alayavijnanad anyena anadhi§thitad anekaprakaro
vikalpah sa sajayate |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18.（安慧《唯识三十论释》，第十八颂）

人们可能会问，如果阿赖耶意识和普通意识相互依存，那么为什么是阿赖耶 识而不是

普通意识被认为是一切种呢？安慧在他的注释中论证了唯识论者立场的 合理性，即阿赖耶识

是一切种有两种依据或“量”（pramanas）,一种是圣教量（agama）,即佛祖的话，另一种是

逻辑上的辩证。安慧提到的佛祖的说法是一首出 自《阿毗达磨经》（，bfiidharmasiitra）

的偈颂，佛陀说这个实在（即意识）是一切法 的来源，是永恒的。在这种意识的作用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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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认知乃至涅槃（nirv就 ia）的境界 都可以达到——

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

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①

不受阿赖耶识的干涉或者脱离世间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在世间生活（saAsSra, 轮回）

中流转（pravrttih）,意味着一个生命为了一个新的化身，与另一诸蕴 （skandhas）的复合体

相连接，专业术语称之为“相续”（pratisandhi）o另一方面，解 脱（nivrttih）则指有余涅槃

（身体尚存的解脱）和无余涅槃（连身体也不存在的解 脱）。除了阿赖耶识，其他意识没有

潜在余势（sariisklra,业力）作为它的引导力量。 除非有业力作为导向力，否则不会有流转于

世间的生活（即轮回）。因此，如果阿赖 耶识不被承认，就没有作为导向力的业力，从而不

会与世间生活有任何关联。②

那么，如果阿赖耶识不被承认，为了论证则需假定与新的化身相关的意识相 续心

（pratisandhicitta）带着业力而作为导向力，或者假定六种感官意识它们自身 （vijnanakayah,

识身）具有或充满着业力。

在第一种可能的情况下，如果与新化身相关的意识或相续心（pratisandhicitta）被认为是

具有作为导向力的记忆，就会出现困难。而产生相续心的业力，实际上是 谢灭心（cuticitta）

对过去生活的一种记忆。这些记忆在过去生之最后意识的熄灭中 已经彻底废止，不复存在了。

那么，不存在的事物不能作为任何其他事情的起因。因此，那些不存在的印象不能与作为导

向力的相续时刻（pratisandhimoment）的意识 联系起来。还有另一个问题，在新化身的阶段，

不仅有意识或识，还有名色。在这 种情况下，问题出现了，记忆是如何只充当识而不是名色

的导向力的？

此外，如果仅仅是意识而没有其他的事物被承认为实有，那么有可能对世亲在 他的《三

自性论》（Trisvabhavanirdesah ）中所认可的三自性（trisvabhava）做出区分

1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19.（安慧《唯识三十论释》，第十九颂）

2 samskarapratyayavijnanabhave pravrtter apyabhavah samsarasya |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19.（安慧《唯

识 三十论释》，第十九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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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唯识的教义与承认三自性 遍计执(parikalpita)、依他起(paratantra)与圆 成实

(parinispanna)是否相一致？表面上看并不一致。但安慧在他的注释中指出，没 有不一致

的地方。正相反，只有在唯识学所主张的理论上，才能建立起这三种自性的 划分。①原

因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三种自性，就会发现这些自性没有一个是真实 存在的。让我

们先从遍计所执性(parikalpita-svabhava)说起。“遍计执"(parikalpita) 的意思是构建。事

物——精神的、物质的，甚至佛法——在本质上说都是构建出来 的。由于事物从属于精

神的构建而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们被认为是构建或“遍计 执”，因此这意味着它们的

本质不是任何原因或任何条件的结果。②至于一个唯一的存 在和它的不存在，可以找到

许多相互矛盾的构建。但一个事物存在还是不存在，都不 能拥有多种相互矛盾的本质。

因此，所有这些事物都只能被看作是意识，并且它们的 本质都是构建。因此可以确定，

一个事物的构建本质并不是它的真正本质。

第二种被承认的自性是“依他起”(paratantra)或“因果性”。“依他起性”

(paratantra-svabhava)被世亲定义为由原因或条件所引起的分别或构建。® "para”是 指“因

缘”(hetu-pratyaya)或原因及条件，而“tantra”(他力)意为“掌控”，实际 上代表“起源”④。

因此，“paratantra”这个词整个要表达的意思是“它们的自我存在 依赖于因缘而不是事物本身

所产生的”。这种“依他起”(paratantra)或依存的性质 被认为是由心(citta)和心所(caittah)所

支配，涵盖了多样性的三大范畴：好的、 坏的或中性。在《大乘庄严经论》(Mad/iy 訓

avib/iangaidsfra)中，这样的事物，作 为属于此三大范畴的心与心所(citta-caittas

traidhatukah),被认为是不真实的构建。 加菲尔德(Garfield)用清晰的术语解释了这两种类型的

性质之间的区别——“对于 任何作为一个对象而存在的事物来说，它的客观存在依赖于精神

的原因和条件。但 不论如此依赖的事物是什么，当从这个立场来看，它因此是一种精神行为

的内容， 尽管表现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无论在哲学思想倾向上我是多么彻底的理想主义者，

普通的感知带给我的都不是虚构的事物，与其说将其视为虚构的，不如说是将其视 为外在的

事物。但从这种哲学立场看，它们并不是那样存在的。事实上，它们仅仅 是依赖于，并先验

地内在于我的思想。因为这个原因我可以说，我的思想内容，应 视为其他依赖于我的思想的

内容。但应视它为经验的，它是虚构的，当被以如此方

1 Nasti virodhah, vijnaptimatra eva sati svabhava-traya-vyavasthanat |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19.（安慧《唯

识三十论释》，第十九颂）

2 yad vastu vikalpavisayas tad yasmat sattabhavan na vidyate tasmat tadvastu parikalpitasvabhavam eva na
hetupratyayapratipadyasvabhavani |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20.（安慧《唯识三十论释》，第二十颂）

3 paratantrasvabhavas tu vikalpah pratyayodbhavah | Tfiihsika^ verse 21.（《唯识三十颂》，第二十一颂）

4 paraih hetupratyayais tantryata iti paratantra utpadyata ityarthah |
Svato^yahetupratyayapratibaddhatmalabha ...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21）.（安慧《唯识三十论释》，

第二十一颂）

式考察其存在后，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①

比起前两种自性更广为人知的是“圆成实性”(parini$panna svabhava),如此命 名是指它

揭示了事物没有扭曲的本性。②这是一种完全没有了主体一客体二元性痕 迹的纯粹意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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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遍计执(parikalpita)强加虚假二元性于其上之事物的依他起性 (paratantra)或因果性被净化了，

它就变成了圆成实(parinispanna)o③这种事物的 圆成实性质(parinispanna nature )没有单独的客

体性，也没有主体性，客体性和主 体性是相对的术语。因此，当客体性方面被否定，主体性

方面也失去了它的本体。

与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本质相对应，世亲谈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无自体” (nihsvabhavata)

或没有自我性质。④因为宇宙中一切的存在都被认为是具有此三性 中任何一种自性

(svabhava),并且因为每一种本质都暗示着这三种“无自体”中的 任何一种，由此断定宇宙所

有的存在都必须被认为是无自体的(nihsvabhava)。第一 种类型的自性或存在的本质是遍计执

的或虚构的。这样的存在当然是无自体的或者 无本质的。这种由定义虚构的性质在现实中并

不存在——就像那构建出来的空花的 本质。因此，这样的存在当然是“无自体的”。

第二种类型的本质是“依他起” (paratantra )或依存性质。这种性质具有存在 物，但不

是因它自身而存在。它是由原因和条件而不是由自身形成的。所以，这种 性质可以与错觉相

比较。在对事物产生错觉的情形中，错觉的出现并不是由事物自 身而是由其他事物引起的。

例如，把绳看成了蛇不是由蛇造成的，而是由黑暗或光 线不足造成的。同样地，在依他起性

(paratantra svabhava)的情形中，本性是由事 物本身以外的原因引起的。由于事物所呈现的样

子与它的起因并不一致，它被称为 “无自性”(nihsvabhavata)。⑤

第三种本质或叫圆成实性(parinispanna svabhava)也被认为是无自性或无自体 的，尽管无

自体不能等同于文中前两个自性(svabhava-s )的无自性。圆成实的性质 被定义为一个人的纯

净性保持永远不被染污(vaimalyavik的詛 ha ),并且于一切时处 (sarvatraikarasa )都拥有同样的

本质，就像天空一样。因为具有这样的特征，圆成实

1 Garfield, Empty Words: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s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 118.（加菲尔德：《空的话语：佛教哲学与跨文化解释》，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118页）

2 avikaraparini§pattya sa parini^pamiah |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21.（安慧《唯识三十论释》，第二十一颂）

3 nispannas tasya purvena sada rahitata tu ya | Trimsika, verse 21.（《唯识三十颂》，第二十一颂）

... sanaivetiparikalpitena svabhavenaparatantrasya sadarahitataparinispannah.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21.（安

慧 《唯识三十论释》，第二十一颂）

4 trividhasya svabhavasya trividham nihsvabhavatam. Trimsika, verse 23.（《唯识三十颂》, 第二十三颂）

5 na svayambhava etasya mayavat parapratyayenotpatteh | Atas ca yatha prakhyati tatha asyotpattir nastiti
ato'sya ulpatti-nihsvabhavatetyucyate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24cd.（安慧《唯识三十论释》，第二十四颂）

性被认为是终极的绝对真理（paramartha,最胜义、第一义、真谛）。①“parama”这 个表

述代表着超越世俗的认知，不会被任何事物所取代。这种超越俗世认知的对象 被认为是

真谛。这种圆成实性是所有依他起的元素的根本性质，也就是说，圆成实 性是关于所有

依存性元素的终极真相。②圆成实性是一种没有了依他起性或依存性的 性质，其本质是

“无有实体”（abhava）或对于事物相依存本性的否定。因此，从这 个角度来看，圆成

实的性质也是无自性的，但是这种自我本质的缺失既不是关于起 源的，也不是关于定义

相-无自性（ laksana-nihsvabhava）的。可以说无自性是因为 它没有任何实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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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vya-satta）0

世亲把这种终极的本质或圆成实性，定义为真如或如实，因为它是终极实相。③ 而将终

极实相视为真如或如实的原因是，在普通人（prthakjana,分别有情）的各个阶 段，无论他们

属于“有学”（saiksya5）还是“无学”（a§aik$ya）阶段，都会持续相同 的情况而不是其他。

④世亲进一步指出，这种圆成实的性质即真如，是一种纯粹的意 识，因为唯识使认知的品质

非常纯粹（ativi§uddhalak袍 iavabodhat）。在纯粹意识的这 一阶段，意识从所有（覆盖它的）

面纱中解脱出来，并到达自在遍在（vibhutva）o

在纯粹意识的状态下，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grahya-grahaka-bh^va）是不存 在的。世

亲指出，当意识不再黏着一个对象，那么可以说此意识进入了纯粹意识的 状态。⑤当意识不

再黏着被我们的经验、意识所抓取的对象时，可以说意识就超越 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在这

样的阶段，意识依赖于意识本身的终极本质。⑥这一理 据是由世亲的“离二取相故"

（grahyabhave tadagrahat）（《唯识三十颂》第二十八颂 第四句，Trimsika verse 28d）提供

的，意思是，由此在缺乏认知对象的情况下，就 不会有任何理解者或认知者的存在。他的论

证大致是这样阐述的——只有当知道某些事物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存在一个认知对象时，某

人才会成为一个认知者。那么，不存在认知对象，就没有认知者的存在。认识对象的不存在

意味着认知者的不存在, 而不仅仅是认知对象的不存在。所以，在终极实相的阶段，没有理

解与被理解的二

1 paramaril hi lokottarajfianam niruttaratvat tasyarthah paramarthah.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24.（安慧《唯

识 三十论释》，第二十四颂）

2 sa ... parinispannah svabhavah sarvadharmanam paratantratmakanam paramarthah. | Sthiramati on verse 25ab.

（安 慧《唯识三十论释》，第二十五颂）

3 dharmanam paramarthas ca sa yatas tathatapi sa | Sthiramati on verse 25.（安慧《唯识三十论释》，第二十五

颂）

4 Tatha hi prthagjana^aiksya^aiksyavasthasu sarvakalam tathaiva bhavati na yatheti tathata ityucyate*.

Sthiramati on verse 25c.（安慧《唯识三十论释》，第二十五颂）

5 yada tvalambanam jfianam naivopalabhati tada | Sthitor vijnanamatratve... || Trimsika, verse 28.（《唯识三十颂》

第二十八颂）

6 svacittadharmatayam ca prati§thito bhavati. |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28.（安慧《唯识三十论释》，第二

十八 颂）

元对立，所产生的认知是超世俗的、无定限的，并且意识依赖自身。在终极阶段，只有意识，

没有别的。①当二元对立不存在，唯有意识(vijfiaptimatrata)被认为是 无自性的。

世亲对此终极实相作了两种更进一步的论断——“如来藏”(anasravadhatu)和“法界”。

第一个表达“anasrava dh atu”的意思是，在这一阶段不再有烦恼残 留，因此这类意识的直接底

层(也就是指阿赖耶识)就会回溯过去。没有两种“分 别识"('vipaka's)(即 visayavijnapti［了 别

境］和 manovijnapti ［意所作］)所产 生的粗重种子，非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就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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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意识的直接底层回溯过去，这种纯粹的意识被认为是法界。②根据《唯识三十颂》中的讨

论，可以说世亲承认 以下的等式：

唯识=无自性=真如=转依=法界

这种用“无自性”或“真如”来定义“唯识”的方法，并不是世亲独有的。在 世亲之

前，弥勒(Maitreya )在他的《辩中边论颂｝ ( Madhyanta-Vibhanga-sutra)中 承认了同样的

等式。弥勒把“空” (sunya)定义为“非二元性的存在
M
(dvayabhava) 和“无实体的存在

n

( abhavasya bhavah)o既非有又非无，空具有非异(pfthaktva)非同(ekalaksana)的性质

无二有无故，非有亦非无；非异亦非一，是说为空相。③

空性被视为真谛或者终极——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像非永恒一样，它是终 极认识的目

标。它不是客观意义上的终极。④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在二元对立的 认识阶段理解并不存在，

这是圆成实性的阶段，这就是唯识。因此，根据弥勒和

1 grahye sati grahako bhavati na tu grahyabhava iti | grahyabhave grahakabhavam api pratipadyate na kevalam
grahyabhavam | evam hi samamanalambyalambakam nirvikalpam lokottaram jfianam utpadyate grahya-
grahakabhinivesanusaya prahiyante svacittadharmatayam ca cittam eva sthitam bhavati |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28.（安慧《唯识三十论释》，第二十八颂）

2 sa evasrayaparavrttilak§ano dharmakhyo, tyucyate | Sthiramati on Trimsika verse 30.（安慧《唯识三十论释》，

第 三十颂）

3 dvayabhavo hyabhavasya bhavah和 nyasya laksanam | na bhavo napi vabhavah na prthaktvaika laksanam.|| 引
自 T. E. Wood, Mind Only: A Philosophical and Doctrinal Analysis of the Vynanavada, Motilal Banarsidass Pub.
Pvt. Ltd., Delhi, 1999,p.l3o

4 paramajfianavi§ayatvad anityatavat, na tu vastutvat. Sthiramati onMadhyanta-vibhaga-sastra, p.37.（安慧《辩

中边 论颂注释》，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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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亲的说法，随后出现了唯识=空性。弥勒认为以下是空的同义词：真如，真际 (bhutakoti),

真谛，法界(dharmadhatu)和无相。因此对瑜伽行派来说，这个等式 可以归结为：

唯识=空性=无自性=真如=法界

唯识学派思想家通过空性或真如来辩明唯识，可以追溯到中观论派思想家龙树。 在他

重要的著作《中观论》(Mulamadhyamakasastra)中，龙树已经解释了空性=无自 性的一致性。

他已经指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空无的，因为它们没有自己的本质。认 定一个事物本身没有任

何本质的理由是，此事物的存在要依赖于某些原因和条件。龙树之哲学的根本原则是，任何

依赖于其他原因和条件的存在，都必须被视为没有 任何自己的本性。所有没有任何自性的存

在(nihsvabh互 vata)都被认为是空无的。因 此对龙树来说，缘起法(pratityasamutpada)=无自

性=空性。接下来问题出现了， 这个原则是如何只约束意识或者说唯识？换言之，当龙树证

明了已为中论派所接受 的等式的一个方面，即空性与无自性的一致性，这有可能证明这种同

一性也适用于 唯识性吗？就是说，可以说唯识性也是无自性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

须看 一看龙树不那么有名的著作，例如《修习次第》｛Bhavanakrama \《释菩提心论》

(Bodhicittavivarana),以及不同的颂赞如《不思议赞》(Acintyastava)、《心金刚赞》

(Cittavajrastava)等。

在《释菩提心论》｛Bodhicittavivarana)―书中，龙树讨论了中论派的立场，他 们认

为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是纯粹的意识(cittamatramidaipsarvam)。在龙树的观察 中，当牟尼或

佛陀宣称“万法唯心”(the entire world is mere mind)的时候，他的意 图是要驱散那些不成熟

的人心中的恐惧，而不是在描述现实——

为断愚夫怖，故佛说此等，

一切皆唯心，然非如实言。①

① Bodhicittavivarana, verse 27.((释菩提心论》，第二十七颂)

被唯识学派所强调的这三种类型的自性，即虚构的本性(parikalpita,遍计执)、 依存的本

性(paratantra,依他起)和终极的本性(parinispanna,圆成实)，都只具 备一种性质，就是空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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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通过这样的陈述，龙树想要指出，唯识学派对现实的 分析并不是最究竟的，必须要依据

更根本性的空或空性的思想来理解。因此，世亲 用三无自性证明三自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龙树这些陈述当中。“三自性”都是心 (citta)的分别。因此，一切法都只不过是精神的创造。

正是通过这种精神创造，我 们才能构想出虚无。但是这种精神创造本身并不存在。①因为由

不同元素组成的整个 世界是从想象中产生的，它是不真实的(asadbhutam),所以没有任何起源

或毁灭。 简而言之，世界是一种精神创造，没有任何真正的诞生或真正的终结。②

在《不思议赞》(4cz初:四 sfava)一书中龙树清楚地指出，整个世界只是名相 (namamatram

jagat sarvam)o与名号(abhidhana)不同的是，这个被命名的实体 (abhidheya)并不存在。③缘起

法被认为与空性是一样的，这和真谛与如来相似是一 样的。④空性被认为是真理，也是终极

的实在(paramartha)o它是“真如”、实体 (dravyam)o空性被描述为"真如"(tathata),因为它是

实有不可改变的本质------------------------------------------------------------------------------------------实

有必须是这样的，而不能是任何其他的方式。虽然空性是存在不变的本质，但这种 空性并不

是超越存在或在存在本身之上的任何东西——事物不是作为不同于空性的 某些东西而存在。

通过这些偈颂，龙树的思想变得清晰了：

缘起=空性或虚空=真如

这是真正的教义或“正法”(saddharma),它是“如是言说的”(avisamvadi)或 不骗人的。

当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这个真相，此人将被提升到觉悟者的状态——此人 将被认为是佛陀。

“无自性”或“无实在”(essencelessness )以及随之而来的“虚空”(emptiness ) 或空性

(§unyata)的特征，不仅适用于普通的事物，也适用于“阿赖耶识” (alayavijnana)o在《释菩提

心论》谕一书中，龙树直截了当地声

1 kalpanamatram ity asmat sarvadharmah prakasitah|, Kalpanapy asati prokta yaya siinyam vikalpyate||..
Acintyastava, verse 36.(《不思议赞》第三十六颂)

2 atas tvayajagad idam parikalpasamudbhavam | Parijnatam asadbhutam anutpannam na nasyati.|| Lokatitastava,
verse 19.(《出世间赞》第十九颂)

3 namamatram jagat sarvam ity uccair bhasitam tvaya | abhidhanat prthagbhutam abhidheyarii na vidyate||
Acintyastava, verse 35.(《不思议赞》第三十五颂)

4 yah pratityasamutpadah sunyata saiva te mata | Tathavidhas ca saddharmas tatsamas ca tathagatah||.
Tat tattvam paramartho5pi tathata dravyam i§yate | bhutam tad avisamvadi tadbodhad Buddha ucyate||
Achintyastava, verses40-41.(＜不思议赞》第四十、四^一颂) 明 “【藏识（alayavijnana,阿赖耶识）】

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当它出现, 它不是那样的。【因此】意识（vijfiana,识）本质

上缺乏物质（nairatmyarflpa）。【从 而】意识（vijfiana,识）就没有其他的基础了【那么

是虚空的】。”

龙树提出了几种论据来证明意识或识或心不能被认为是最终的真实。“意识的运 动”

（或。）依赖于身体，没有身体就没有意识。这意味着，关于根据四大元素而构 成肉眼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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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存在主义依赖，我们并没有一条理由充分的链条，相反这四大元 素基于意识，而意识

是一切存在的根本基础。

相反，我们有一个循环依赖的结构：物质的存在依赖于意识，正如瑜伽行者刚 刚指出的

那样的方式，但同样意识也依赖于物质（并且更确切地说，依赖于身体），因为没有物质就

没有意识的表现。像这样，心也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是在物质基础 上一个虚空的叠加。①因

此，就像事物一样，意识或识必须被视为“无自性的”，没 有其自身的存在。它只不过是一

个名相（namamatra）o意识是“空性的”，龙树在 他的《七十空性论）（Sunyatasaptatih ）

中已指出，他论证了由于意识或识依赖于内 部或外部事物（互 yatana,十二处、无常法）而产

生，因此不能说意识是由自己的本 质而存在，它是虚空的或“空性的”，就像虚幻的海市蜃

楼那样的事物——

彼止内外处，而有心识生，

是故识非有，如幻如焰空。②

在讨论世间一切事物空性的背景下，关于虚构事物的相关性，龙树是这样说的：

mrgatrsnajalam jadvan nocchedi na ca sasvatam |.

Tadvat sarvam jagat proktam nocchedi na ca sasvatam ||.③

正如虚幻的事物，即妄想中的水，不受破坏，也不永恒。同样地，整个世界也被 认为是

既不易于毁灭，也不永恒。④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意识能理解事物，那么意识 如何被认为是

无本质因而是空无的呢？作为响应，龙树指出意识总是依赖于它意识到 的对象而产生。也就

是说，意识总是依赖于所识（vijneya）o如果某事物在起源上依

1 JanWesterhofi^亘 g近 una's Yogacara,>, in Jay L. Garfield & JanWesterhoff（eds）,Madhyamaka and Yogaca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5, p.174.

2 Sunyatasaptatih, verse 56.（《七十空性论》，第五十六颂）

3 Me询 y顽 ova, verse48.（《不思议赞》，第四十八颂）无中译本。

4 F. Tola and C. Dragonetti, ccNagaquna,s Catustava^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vol. 13,1985, p.33.

赖其他事物，就不可说此事物存在，根据这一规则，意识就不能被认为是存在的。

因此，认识本身和认识的对象都不存在，理解者也不可能存在。那么，那些作 为一个

理解者而试图指出意识不能不存在的人的观点，不能被承认。①在类似的逻 辑论证的基础上，

龙树在他的《出世间赞》{Lokatitastava} ®或“赞颂出世间的佛陀”（Hymns to Him who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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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e beyond the World）中指出，如果没有感觉的对象，感觉 或“所受”（vedana）并不存

在。所以，不能认为感觉或知觉有自己的本质，也不能 认为感觉的对象由自身而存在：

无所受无受，故受性无我，佛意许此受，自性全非有。③

因此，在唯识教理或等式中见到的术语，即唯识、空性、无自性、真如的出现, 可以追

溯到中观学派的著作中。但在之前提到的唯识派的等式中存在另一种观念, 即法界，迄今为

止还没有在任何中观派的讨论中发现。然而，法界的思想不仅可以 在龙树的著作中找到，甚

至可以在巴利著作中找到。

在上文中可以找到纯粹意识的概念，但是法界这个术语被用作纯粹意识或清净 心的概

念，并没有出现。然而，在龙树的一首偈颂中，“法界”这个术语正是指纯粹 的清净心，在

此《赞法界颂》仞 s/ova）中，龙树认为法界是每一个有知 觉的人（有情众生）内在的清净

心，但他们无法理解/领会这个思想的真实本性，因 为有情众生的心被烦恼的面纱所蒙蔽。

龙树用牛奶和奶油的例子来解释这一点。奶油是牛奶的精华，但当奶油与牛奶混 合时，

奶油的本质就无法识别了。同样地，法界是世上所有生命的本质。但当法界与 烦恼混合在一

起时，法界就无法实现。要实现法界的本质，需要做的是消除烦恼。根 据消除烦恼的程度，

法界被揭露的程度也在变化。在禅定的过程中，一旦烦恼的面纱 完全被移除，法界就会全然

显现。引用《赞法界颂》（。阮成＜5仞Mava）的话说：

如瓶中之灯，丝毫无亮光，如住烦恼中，法性全不显。 无论从哪边，凿洞于瓶上，

随后多方面，光线向外散。

1 Vijfieyapeksayotpadad vijAanam nasti sad dhruvam | Jfiatu^ cavidyamanatvam asattvaj jfianajfieyayoh|
\Siinyatasaptati verse 57.（“由依所识生，是故识非有，识所识无故，亦无有识者”，《七十空性论》，第五十

七颂）

2 Translated so by F. Tola and C. Dragonetti.
3 Vedan^am vina nasti vedanato niratmika || tac ca vedyam svabhavena nastlty abhimatam tava || Lokatitastavah,

verse 6.（《出世间赞》第六颂，此中文翻译是根据法海教授的《出世赞》，资料来源：http://www.dalailamaworld.
com/files/ae_518.pdf^ 2019年 2月 3日）

http://www.dalailama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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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三昧种，彻底碎此瓶，到处之边界，无处不照亮。①

关于法界，唯识学派例如世亲的意思是，心从各种各样的烦恼或“苦恼” （kle§as）或

染污中解脱出来。这种关于远离所有染污之清净心的思想，可在《中阿 含经》

（AhguttaraNikdya）中找到 “啊，比丘们！心是光明的，然而它却被外来 的污秽所染污。

一个从未听闻此事的普通人，不能认识到它的真正面目。因此，我 说一个从未听闻此事的普

通人，并不具备心的修炼。啊，比丘们！心是光明的，它 不受外来的染污。”②

龙树还列举了（1）金子在矿石中，（2）米粒在稻壳中，（3）太阳和月亮被云、 烟、

雾、罗喉的脸（R3hu，sface）、灰尘遮蔽③，（4）一个婴儿在子宫里，以及其他的 例子来

解释为什么法界的本质是光明的，并且永远存在于一切种，而不被普通的有 情众生证知/看

见。《赞法界颂》（阮）是这样解释了关于法界在“轮 回，，和，，涅槃”阶段的不同之处：

当法界被烦恼和其他外来的染污所遮蔽时，就造 成了 “轮回”的阶段；而当免于这样的遮

蔽时就构建出“涅槃”的阶段。

根据有情众生烦恼的程度，划分出法界三种时相的区别，相应地人被分成三类, 而法界

在所有人身上都是同等的。那些完全沉迷于烦恼的人被视为有情众生，那些 在此过程中已经

开始不隐匿法界的人被视为菩萨，而法界完全不被遮蔽的人则被视 为佛陀或如来。

因此在这个理论中，觉悟并不是一个先验的、与有情众生相反的阶段，它在每 位有情

众生的每个阶段中都是存在的。无明阶段与觉悟阶段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一 切烦恼中法界是

否显现。当法界显现就是觉悟的阶段，而其不显现就是无明的阶段。 在《赞法界颂》

（Dharmadhatustava）里，龙树清楚地表明：

.......永绝缘生染，恒时处涅槃。④

因此，在龙树的哲学中，不仅“空性”的思想被凸显，“法界”的观念同样具有显 著

的地位。而空性学说与承认纯粹意识或光明之心是终极实相的思想一点也不矛盾。

1 Karl Brunnholzl (tr.), In Praise of Dharmadhatu, verses 5-7, p. 117.
2 pabhassaram idam bhikkhave cittam | tam ca kho agantukehi upakklisehi upakkilittham. tam assutva puthujjana

yathabh tam nappajanati | Tasma assutavato puthujjanassa cittabhavana natthi ti vadami iti |. Ariguttara Nikaya
1.10.

3 世亲在他的《大乘庄严经论释》持有相同的看法。他指出从心的光明来看，心与天空是一样的。世间中有 多种

现象，从心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外来的，如同天空一样，尘、烟、云和雾都是外来的。

4 Dharmadhatustava, verse 99.(《赞法界颂》第九十九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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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结束我们的讨论时，可以说，尽管通常唯识学派会被认为与中观学派不同， 是主

张实体的思想，但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这两学派最终都采用了相同的概念，如空性、无自

性、真如、法界、阿赖耶识，尽管有时候他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并不 相同。因此，与普遍的

观念相反，与其说唯识或唯识学派实际上并不反对中观学派， 倒不如说二者是互补的。

这两个学派代表着大乘哲学的顶峰，都建立在空性的基础上——所以关于 唯识学派反

对空性或空性的思想的说法并不正确。佛教大乘学派从公元 1世纪 到 5世纪在印度兴盛并扩

展，在不同的大乘经典中，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Prajnapdramitasutra)、《极乐庄严

经》(SHkhdvativyiihasiitra)、《妙法莲华经》(Sadd- harmapundarikasutra),都主张关于

波罗蜜多(PrajfiaparamitS)的教义、菩萨的事业、净土的最高幸福等。龙树用在《阿含经》和

《尼柯耶》中找到的思想综合了这些概 念，赋予了大乘思想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主张“空性”

理念作为根本的思想原则，并 且依据无自性解释了空性。

龙树的方法不足之处在于，尽管他在一种坚实的逻辑基础上提出了空性学说， 但他的

著作并不能涵盖大乘思想的所有细节。虽然他确立了空性学说，但这一原则 在世俗生活中的

应用，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并没有清晰地阐明。一两个世纪以后，在 两位大师无著和世亲的手

中，大乘哲学开始有了特定的形态。继承了龙树空性的整 个哲学后，他们完善了大乘哲学中

龙树没有详细讨论的其他方面。

因此，无著、世亲以及其他的唯识论者，在各个方面和细节上发展了龙树的空 性教义。

从龙树开始的大乘哲学，经由瑜伽行派一唯识学派思想家的哲学著作充分 发展完善。大乘思

想的两大概念，“般若”(prajna)和“慈悲”(karuna)被同等地强 调。①般若指帮助我们驱除

无明(avidya)的认知过程，超越了有情众生的世界，并 到达解脱和觉悟的阶段。

因此，般若有一种上升的趋势，一个提升到觉悟和解脱阶段的过程。大乘思想 的独特

之处在于，它认为利益他人是菩萨的首要关注点。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一位

①这段“般若”和“慈悲”的讨论是根据长尾雅人《中观与唯识：大乘佛教哲学研究}{Madhyamikaand Yogdcara^ A
Study of Mahayana Philosophies, ed. L. S. Kawamura in collaboration with G. M. Nagao, Sri Satguru PubEcation,
First Indian edition, Delhi, 1992）的观点 o

菩萨有能力上升到觉悟的果位，但他拒绝到达那个果位而宁愿“降生”到有他追随 者的

世间。由于他的深切悲悯，只要有一个他的追随者还没获得解脱，菩萨就不愿 安住涅槃。

与般若相反，“慈悲”（kan珥負或怜悯的行动有下降的趋势。般若或智慧与慈 悲或怜

悯，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在上升的模式，另一个在下降的模式。虽然 在方向上有此根

本不同之处，但般若与慈悲仍被大乘哲学视为两个基本美德，两个 对于解脱和觉悟来说不可

或缺的条件。它们经常被比作一只鸟儿的两翼。大乘文献 中这样说，一位菩萨通过修行般若，

来获得对空性或法界的认识。而此认知一旦获 得，诸佛最伟大的慈悲、大悲心（mahakar皿

如就会流出并直接朝向此红尘世界。 这是来自法界果位的向下流动，作为一种恰当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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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空性和法界的果位同 时地充当般若和慈悲各自上升和下降的基点。龙树的整个哲学，

旨在通过般若的发 展来实现空观。同样地，他的著作包含了对 pratyaya（causality,因

果）,gatagata（motion,行识），dhatu（ elements,界），瓦 yatana（十二处），atma（ self,

本我）等 概念的审查（pariksa）,目的是为了指出实现终极实相之路。

另一方面，唯识学派的主旨是依据“识”或意识对精神或心的分析。理解心或 意识的

本质，是净化心灵或使心灵远离各种各样杂质的过程中所必需的。因此在唯 识学的传统中，

重点是对心识的系统化表述以及通过禅定或瑜伽的修习来达到最终 的意识形态。

正是因为这一点，唯识学派的另一个称谓是瑜伽行派。在龙树的偈颂中可看到他 同样

意识到了心的重要性。在《金刚心颂）（Cittavajrastava ）中（Tola和 Dragonetti翻译为“Hymn

to the Jewel of the Mind"［《赞颂心的珍宝》］）,他把人的自心比作 “金刚”（vajra）,可以

清除由于心的过失所造成的错误、错觉和混乱之网。他清楚地 指出，心或意识是最重要的因

素。以心为基础，才有了轮回和涅槃的区别。

心没有各种各样的妄想。当心通过妄想来考虑，这就是轮回。当没有妄想，此 心，即

菩提心（Bodhicitta）,会显现它全部的光明，这就是解脱。所以，达到心或菩 提心，或净化

心灵所有的杂质，是全人类的目标。由此，所有人都有责任保护好心 灵。此清净心、“心之

珍宝”就是解脱。当一个人可以保有平静而纯净的心，此人就 到达了解脱的果位，此人就成

佛了。

从龙树在他不同的偈颂中所说可见，很明显他在根本上也认为纯净心、光明心、 菩提

心是实有的，并把它与解脱，更多与佛性（Buddhanature）等同。显然，这看起 来与其在《中

观论》（A/S/amw佝口 naLdr沅中把一切都否定为空性的说法不一致。但这就是提升的过程，

因为错误的观念被消除了。通过“般若”（praj街）这把剑， 所有的错误观念都被清除了，

剩下的是光明心、菩提心，只能证悟而无法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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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不可描述的，只能通过寂止才能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尼柯耶》当中佛陀本人也没有回答任何关于终极实体的 问题。

因此，龙树所说的根本不是在反对瑜伽行派思想家们的主张。这两大学派，中观学派和瑜伽

行派根本不是彼此对立的—他们在同一条船上。他们的路径不同，但终点一致。在此基础上，

可以宣称世亲所明确阐述的思想，是对龙树思想的 一种自然的、详细阐述的学说。因此，世

亲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龙树，但是这些 思想在他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形态，由此唯识学派

在后来陈那(Dign互 ga)和法称 (Dharmakirti)的逻辑一认识论思想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译者：演珏［杭州佛学院女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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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如来藏与中国思想





从梁陈真谛的唯识古学与唐代玄奘的唯识新学

论述印度与汉传佛教的一个思想差异

赵东明①

【摘要】在唐代，有两位佛门高僧，西行印度成功地求取了佛典回到中国，他们分

别走陆路与海路抵达印度：一位是玄奘法师(约 602—664 ), 一位乃是 义净法师

(635—713)。而他们也分别留下了《大唐西域记》与《南海寄归内法 传》，这两本介绍

他们当时的印度与所经之地的地理文化风俗之书籍。他们两位 为我们了解当时印度的文

化与佛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的唐皇室还分别 为他们在今天的西安，建造了大雁

塔与小雁塔，留存至今，让吾人瞻仰。

根据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的记载，当时印度的大乘佛学，只 有“中

观”(Madhyamaka or Madhyamika)学派与“瑜伽行唯识"(Yogacara or Vijnanavadin)学派

这二大系：“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中 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

幻；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而玄奘所传译的 法相唯识学(慈恩宗)，则属于后

者的传承，因而被认为有“回归印度佛学”的 倾向。然而，与义净约略同时的华严宗创

始者贤首法藏(643—712),却有着与 义净之记载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当时的印度大乘佛教

除了上述的“中观”学派与 “瑜伽行唯识”学派之外，还有提倡“佛性”(buddha-dhatu

or buddha-gotra)或 “如来藏”(tathagata-garbha)—系的思想流派，而这也是地论师、摄论

师等唯识 古学所含有的思想。

因此，印度佛教与中国的汉传佛学的思想，究竟有何关键性的差异呢？我 们其实或

许可以从地论师、摄论师的唯识古学与玄奘的唯识新学，厘出一条理 路来。笔者本文，

即希望能顺着此理路进行一探析与辩研。因此，本文期冀以 梁陈两代之际，从广东登陆

来中国的真谛(Paramartha, 499—569 )法师在其

①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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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之《决定藏论》中，将玄奘在《瑜伽师地论》中翻译的“转依"(弘 raya- parivrtti /
asraya-paravrtti)—词，皆翻译为“阿摩罗识”(amala-jfiana)—词 的问题，进行探析。希冀藉

由此探讨，以能理解梁陈真谛摄论学派(唯识古学) 翻译的特色与其理论价值。并尝试与玄

奘法相唯识宗(唯识新学)一系的理论， 进行一个对比，以厘出一个印度与汉传佛教的思想

差异面向。当然，中国人喜 欢的是“佛性”或“如来藏” 一系的思想。因此，这一系圆融

的思想，就成为 汉传佛学的主流，而与印度佛学着重论证思辨的情形大相径庭。

【关键词】直显真心佛性如来藏转依转依的两种梵文词汇(泌 raya- parivrtti /

asraya-paravrtti)阿摩罗识(amala-jflana)

一引言：略论印度佛教的部派与分系

传来中国的汉传佛教，丰富多元，有宣称继承印度中观学派与瑜伽行唯识学派 思想的

三论宗与法相唯识宗，有在印度佛教基础上发展而属于中国佛教独特创发之 教理与教义的

天台宗与华严宗，也有继承中后期印度佛教思想的密宗，重视戒律的 弘传而有的律宗，以

及从阿弥陀佛信仰发展而成的净土宗等。

但是，笔者以为，最能体现出汉传佛教文化特质的，还是中国禅宗“直显真心” 式的

“佛性”、“如来藏”思想。特别是，禅宗的这种思维，是一种笔者所言“直显 真心”，

亦即返本还原式凸显自心清净本体的本体论式进路。而与三论宗或法相唯识 宗这类重视论

证、思辨、探求真理的知识论进路，构成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进路。① 笔者以为，由于中

国人的选择，汉传佛教的文化特质，可以用禅宗的“直显真心” 式的思维作为代表。不过，

在论述这个主题之前，笔者想先简单约略地论述一下印 度佛教的部派与分系。

众所周知，佛教因为传播的地理位置与语系的因素，而分成北传的汉语系佛教、 藏传

的藏语系佛教、南传的巴利语系佛教这三大系的佛教。这多少是由于历史上佛 教不断从印

度本土向外传播而造成的。

而印度本土佛教的部派与分系，历来众说纷纭。在这里笔者仅根据 7世纪唐代 经由广

州取道海路，抵达印度的僧人义净(635—713)在其《南海寄归内法传》的 说法，简略考察

当时印度佛教的分派情形。其文记载：

① 这两种思维进路，乃是参考林镇国教授的著作而受到的启发，详见林镇国：《空性与方法：跨文化佛教哲学 十

四论》，台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

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国相承，大纲唯四：

一、阿离耶莫诃僧祇尼迦耶，唐云：“圣大众部”。分出七部，三藏各有 十万颂，

唐译可成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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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离耶悉他陛［打-丁+罗］尼迦耶，唐云：“圣上座部”。分出三部，三藏

多少同前。

三、阿离耶慕［打-丁 +罗］萨婆悉底婆拖尼迦耶，唐云：“圣根本说一切 有部”。

分出四部，三藏多少同前。

四、阿离耶三蜜栗底尼迦耶，唐云：“圣正量部”。分出四部，三藏三十万 颂。

然而部执所传，多有同异，且依现事言其十八。(CBETA, T54, No.2125, 205a25-bl )

®

亦即，在公元 7世纪的印度，当时佛教的流派可以分成四大部派，并再由这四大部 派分成

十八部之多。义净所说的这四大部派分别是：

一、“大众部”，即义净所言“阿离耶莫诃僧祇尼迦耶，唐云：圣大众部”；梵

文 Arya-mahasanghika-nikaya o

二、“上座部”，即义净所言“阿离耶悉他陛［打-丁 +罗］尼迦耶，唐云： 圣

上座部”；梵文 Arya-sthavira-nikayao

三、“根本说一切有部”，即义净所言“阿离耶慕［打-丁 +罗］萨婆悉底 婆拖

尼迦耶，唐云：圣根本说一切有部”；梵文 Arya-miila-sarvastiv亘 da-nik瓦 ya。

四、“正量部”，即义净所言“阿离耶三蜜栗底尼迦耶，唐云：圣正量部”；梵

文 Arya-sammitiya-nikayao

但是，这四大“部派”(nikaya),究竟为何呢？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小乘佛

教”(ffina-yana)之部派吗？根据义净的说法，当时上面的四大部派，实际上根本并 不单纯

地是我们传统上所认为的“小乘佛教”。实际的状况应该是，当时这四大部派 之中，“大

乘佛教” (Maha-yana)与“小乘佛教”②的区分，并没有一定的界限。义净

1 本文所引《大正新修大藏经》(T)或《卍新纂续藏经》(X)的资料，引自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简称 CBETA)电子版。出处依册数、经号、页数、栏数与行数之顺序 排列。例如

此处：CBETA, T54, No.2125, 205a25-bl,代表：CBETA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册 54、 经号 2125、页

205、上栏 25行一下栏 1行。以下皆同此。

2 这里的“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这两个词汇，或许用“声闻乘”与“菩萨乘”来取代会更恰当，笔者 这

里只是釆取传统的词汇而已，并没有过多的价值评定在其中。

是这样描述的：

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区分不定。（CBETA, T54, No.2125, 205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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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方面，王邦维教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早有研究，他的一些总结性 看法如

下：

义净在《寄归传》里讲的部派（nik町 a）是什么意思？……义净讲的部派，主要

是从律的角度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部派，主要是指共同使用与遵 守同一种戒

律，按照这种戒律的规定而出家（pravr可 ana）、受戒（upasaippada） 等宗教活动，

过共同的宗教生活，因而互相承认其僧人身份的某一特定的僧团 组织。因此，使用不

同律就成为区别不同部派的主要标志。……直到七世纪为 止，律仍是区别部派的最基

本标准。①

大乘与小乘之间，本来就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除了我们在前面已经 谈到的

它们在律方面的共同性以外，在宗教哲学思想上它们也有不少共同之处。 尤其是小乘

佛教，大乘佛教“十地”的说法、“功德转让”的思想、“六度”的 思想、“阿赖耶

识”的说法，实际上都存在其中。从佛教发展的历史过程看，一 方面大乘的一些思想

在小乘阶段已见端倪，另一方面，在大乘出现后，小乘的 发展实际上又受到大乘影响。

因此，在佛教史上，信仰小乘的僧人往往很容易 就转变为信仰大乘。信仰大乘的僧人

反过来也有放弃大乘，回过头去信仰小乘 的。从大的宗教思想体系来说，两者之间的

差别当然是有的，但是如果把大小 乘之间的关系说得界线分明，门户森严，恐怕只是

一种脱离实际的看法。而过 去的大乘僧人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大乘僧人往往因为宗派的

偏见故意夸大两者的 暨長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七世纪时印度的佛教状况，也许才能

比较地合乎 历史实际。②（底线为笔者所加）

笔者在此，对上面王邦维教授的这个看法，亦即“部派”之区分，主要是从 “律”

（Vinaya）的角度而有的，而并不是大乘与小乘之间的区分与界线，以及“大乘 与小乘之

间，本来就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深表认同！

在此基础上，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同时也说明了 7世纪印度大乘佛 教的情

形：

1 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 65—66页。

2 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第 107—108页。

若礼菩萨、读大乘经，名之为“大”。不行斯事，号之为“小”。所云“大 乘”，

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 幻。“瑜

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CBETA, T54, No.2125, 205c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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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义净上面的说法，7世纪的印度佛教，“大众部”、“上座部”、“根本说一切有 部”、

“正量部”，这四大部派，乃至十八部之分，其实在大乘与小乘之间的区分，并 没有一定

的界线。而大乘与小乘的区分，也并不是部派之间的区分，而是大乘佛教 “若礼菩萨、读

大乘经，名之为’大'”，亦即大乘佛教是礼拜菩萨，并且读诵大乘经 典的。而小乘佛教，

则不做这样的事情。

再者，义净上面的这段文字还告诉我们，7世纪的印度，“大乘佛教”不超 过这二种，

亦即“中观”（Madhyamaka, Madhyamika,“中观学派”）与“瑜伽”（Yogacara,“瑜伽行

唯识学派"）。

不过，与义净约略同时的华严宗创始者贤首法藏（643-712）,却有着不同的观 点，他

的观点中含藏着认为印度大乘佛教除了上述的“中观”与“瑜伽”之外，还 有提倡“佛性”

或“如来藏” 一系的思想。①但是，在印度，确实这一系的思想，在 师资传承上是不太清

晰明白的，而不像“中观学派”与“瑜伽行唯识学派” 一样， 有着各自的传承师资。这样

的师资传承，例如在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中，有 所谓的“二圣六庄严”，即除了

弘扬戒律的“二圣”：功德光（Gunaprabha,约 5一 6世纪顷）与释迦光（Shakyaprabha,约 8

世纪顷），还有“六庄严”：中观学派的 鼻祖龙树（NagSijuna,约 2—3世纪顷）、提婆（K

电 ia-deva,约 3世纪顷），瑜伽行 唯识学派的鼻祖无著（Asahga,约 4—5世纪顷）、世亲

（Vasubandhu,约 4—5世 纪顷），以及佛教因明（逻辑学）的鼻祖陈那（Dig通 ga,又作 Diim

互 ga,约 480一 540）、法称（Dharmak&ti,约 600—660）这六人。而且与中观、瑜伽行唯

识这二系 以“论”的方式被广传与递代相承不同，大概除了《宝性论）（Ratnagotra-vibhago

Mahayanottaratantra-sastra）②是以“论”（舫 stra）的方式宣扬此思想之外，“佛性”、

1 “华严教学宗匠法藏（643-712）,述及当时大乘诸师中，流传着'三乘大乘'、'一乘大乘'两种说法；前 者主

张三乘定性，后者主张三乘同归一乘，双方各执一词，争持不下。这反映在初唐佛教界中，一乘的争论被视

为种性争论的核心。”（廖明活：《法藏的种性观》，《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 18期，2001年 3月，第 330—338
页）

2 值得注意的是，宗喀巴（1417-1478）判摄《宝性论》为中观应成见。江波的研究指出：“（一）《宝性论》

本释是'应成中观见'论著,根据宗喀巴师徒的见解，'弥勒五论'中的《现观庄严论》与《宝性论》并不 因为

它们出自瑜伽行派创立者之手而将之判定为瑜伽行派的要籍。《宝性论》与《现观庄严论》可相互发明处甚

多，如'三宝'、'种性'等节目。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现观庄严论》可作'唯识'解，也可作 '中观自续'

解，或作'中观应成'解，唯独此论必作'中观应成'解。”（江波：《〈宝性论大疏〉与格鲁派 "如来藏”学

的主要观点》，引见网址：http://www.west960.com/d-22948.html）。但是，《宝性论》分明应该是属于“佛

性”、“如来藏”系思想的论典，因此宗喀巴此观点实在仍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斟酌。

“如来藏”这一系的思想，在印度似乎主要都是以“经”（Stitra）的形式在被宣传着。

不过，到了近代，太虚大师（ 1889—1947）与其高弟印顺导师（ 1906—2005）,都分

别提出了与唐代贤首法藏类似的印度大乘佛教的三系说。太虚提出的印度大乘 三系说是：

（1）法性空慧宗；（2）法相唯识宗；（3）法界圆觉宗。而印顺提出的印 度大乘三系说则

http://www.west960.com/d-229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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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性空唯名论；（2）虚妄唯识论；（3）真常唯心论。这样区 分的原因，除了印度

确实有“佛性”、“如来藏”这一系思想的提倡者之外，更重要 的是因为中国人喜欢这套

思想。我们可以说，最能代表传到中国的汉语系佛教的思 想，就是这一系提倡的“佛性”、

“如来藏”思想了。因此，笔者下面打算以中国佛 教禅宗的这种相关思想，来谈谈汉传佛

教的文化特质。

二论汉传佛教的文化特质

——从中国禅宗的“直显真心”谈起

元代宗宝（生卒年不详）①编辑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有着唐代法海（生卒年 不

详）本《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 经》中，

所没有出现的这一句话：

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CBETA, T48, No.2008, 347c 28-29）

从这句没有出现在法海本《坛经》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种主张菩提自性清净心， 亦即

“佛性”、“如来藏”的思想，在唐代时，应该还不是禅宗的主流思想。而且， 元代与唐

代这两个不同版本的《坛经》，却都有着同一段故事：

客答曰：我于薪州黄梅悬东凭墓山，拜五祖弘忍和尚，见令在彼门人有千 余众。

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 （《南宗顿

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CBETA, T48,

No.2007, 337a23-26）

① 宗宝，元代僧。生卒年与生平皆不详。曾住韶州（广东曲江）风施报恩光孝寺。至元二十八年（1291）,校 離

三种《坛经》异本，订正讹误，补缮简略之处，又增编弟子请益机缘，乃刊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释

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高雄：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1988年，第 3169页）

客云：“我从薪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 有余；

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CBETA, T48, No.2008, 348a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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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面这段相同的故事，所表达的思想，其实却是《般若经》一系，即故事中的 《金

刚般若经》的“空性”思想。由此，我们约略可以看出：中国禅宗从般若、空性的 思想，

转向融合、会通，最后以“佛性”、“如来藏”这一系思想为主流思想的痕迹。

因此，虽然中国禅宗的思想，是有混杂、融合、会通般若或中观的“空”思想 与“佛

性”、“如来藏”思想的倾向，但是，毕竟仍以“佛性”、“如来藏”思想为主 流。所以，

笔者认为，汉传佛教的文化特质，乃是体现在中国禅宗的“佛性”、“如 来藏”思想，也

就是笔者本文所说的“直显真心”。

当然，也许这里还值得关注的一个历史事件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在历史上 的一次

大辩论，亦即在约公元 8世纪末（781或 792）,在拉萨发生了一个后来被称为“拉萨论争”

或“桑耶寺论争”的重大事件。①这次事件是中国禅宗的僧人摩诃衍 及其追随者，与来自

印度以莲花戒（&次痴闽 a,约 740—795）为首的瑜伽行中观派（Yogacara-Madhyamaka）的

印度及西藏僧人，这两方面的辩论。当然，在这里，笔者 仅仅只是因为这次会议的主题，

而顺便提到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作为抛砖引玉的探讨 而已。

回到我们的主题，笔者以为汉传佛教的文化特质，亦即中国禅宗“直显真心” 式的“佛

性”、“如来藏”思想，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这或许可以用宋代柴陵郁禅 师（或称茶陵

郁禅师，约 11世纪顷）的一首诗作为代表加以说明：

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

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见《白云守端禅师语录》，CBETA, X69, No. 1351,

295a 8-9）

笔者以为，上面这首诗其实已经表达得很明白了。亦即中国禅宗这种“直显真心” 式的思

想，就是认为，在我们每一个众生、生命体心中都本来就有着清净圆满的 “佛性”、“如

来藏”。修行的目标，就是体悟到自己的这个本具的清净觉悟之心。也 就如大珠慧海禅师

所言的“即心即佛”。而中国禅宗之所以认为体悟到这点乃是非常 重要的，是基于就像在

宗宝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所讲的这样的思维：“不识本

① 巴宙：《大乘佛教廿二问研究》，台北：慧炬出版社，1992年，第 160-161页。



•154 -唯识研究（第六辑）

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CBETA, T48, No.2008,
349a22-23）（“不识本心，学法无益！”此语也见于法海本《坛经》。）

另外，“直显真心”这样的观点，其实和佛教的教义理论一样可以搭配。例如在 同时

作为华严宗与禅宗传人的唐代圭峰宗密（780-841 ）的著作中，就将当时之佛 学教义分为

“禅”和“教”两大系统，并进行会通。日本学者鎌田茂雄梳理宗密的 《原人论》和《禅

源诸诠集都序》中依据佛教教义所做的分类判释，而列表如下①：

（二） 密意破相显性教

（三） 显示真心即性教

由上面的图表，我们可以知道：宗密将禅宗的“显示真心即性”教，也就是本文所 谓禅宗

的“直显真心” ®,归类判摄为与华严宗视之为佛教最高教义理论代表的《华严 经》所要说

明的“一乘显性教”相当。由此，我们能够知道，其实从唐代开始（这 里是宗密），就有

将禅宗的“直显真心”，视作与佛教教义上最高佛教义理相并列的 教法。而这个禅宗的“直

显真心”，亦即揭示我们每个众生内心中都本来具有着清 净、光明、圆满的“佛性”、“如

来藏”的思想，正是汉传佛教最重要的文化特质！

三从梁陈真谛的唯识古学与唐代玄奘的
唯识新学论述印度与汉传佛教的思想差异

下面，笔者将从梁陈真谛的唯识古学与唐代玄奘的唯识新学，论述印度与中国佛 教的

思想差异。首先，是在近代因为梵文本发现而引起的唯识学的新、古学之争。

1 转引自冉云华：《宗密》，台北：东大图书，1988年，第 109页。

2 其实本文所谓禅宗的“直显真心” 一词，正是受到宗密这里所说的“显示真心即性教”这一词汇的启发。

《原人论》

“教

”

（1）人天教------------------

（2）小乘教-----------------

《禅源诸诠集都序》

（I）人天因果教「

（II）断惑灭苦教

（HI）将识破境教二

“禅"

（一）密意依性说相教

（4）大乘破相教

（5）一乘显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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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唯识学的新、古学之争

唯识学在中国，即汉传的唯识学，古来即有新、旧译（或今、古学）之分别。旧译（古

学）是以真谛（Paramartha, 499—569）的传译为主；新译（今学）则以玄 奘的传译为主。

降及近代，法国学者列维（Sylvain L6vi）在尼泊尔发现了印度论师 安慧《唯识三十颂释》

的梵文本，并于 1925年在巴黎出版①，随后藏文译本②也在整 理后出版，接着更有多个日

文③、英文④、德文⑤、中文⑥译本相继出版。

而日本学者宇井伯寿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曾受学于列维，宇井根据安慧的 梵文本，

重新审视唯识古学，认为玄奘对唯识学的理解已偏离世亲的原旨。宇井的 弟子上田义文

（1904-1993）则进一步发挥其师之见解，认为安慧一真谛一系的唯 识古学，才是贴近无著、

世亲唯识学的原义。而护法一玄奘一系的唯识新学，则因 主张唯心论而背离了早期唯识学

的宗旨。

然而在另一方面，列维的早期弟子，法比学派著名的佛教文献学家普桑（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于 1928年在巴黎将玄奘翻译的汉译本《成唯识论》法译出版。⑦

1 Vynaptimatratasiddhi. Deux traites, de Vasubandhu, Viifisatika（la Vingtaine） accompagnee d'une explication en
prose et Trirrisika（la Trentaine） avec le commentaire de Sthiramati, Paris, 1925.

2 见寺本婉雅：《梵、藏、汉、和四译对照安慧造唯识三十论疏》（西藏传圣典译注佛教研究第三辑），东京：

国书刊行会，1933年。

3 日文译本有：（1）荻原云来：《三十颂了别释》（收于荻原云来文集），东京：大正大学，1938年，第 628
一 677页。（2）宇井伯寿：《安慧-护法唯识三十颂释论》，东京：岩波书店，1952年。（3）长泽实导：《梵

藏 汉对照唯识三十颂释语汇》，《大正大学研究所纪要》No. 40,东京：大正大学，1955年，第 1一 54页。（4）
荒木典俊：《唯识三十论释》，收于长尾雅人、梶山雄一监修：《大乘佛典 15：世亲论集》，东京：中央公

论 社，1976年，第 31—190页。其他日文相关著作还有：上田義文：《梵文唯識三十頌〃解明》，东京：第

三 文明社，1987年。竹村牧男：《唯識 CD探究 T唯識三十頌」在読打》，东京：春秋社，1992年。横山紘

一： W 心©構造『唯識三十頌』记学忒》，东京：春秋社，1996年。

4 英文译本为：K. N. Chatterjee, Vasubandu's Vynapti-Matrata-Siddhi with Sthiramati's Commentary （Text witii
English Translation）, Bhadaini, A^ranasi: Kishor Niketan, 1980o

5 德文译本有:Hermann Jacobi, Trirrisika-vijnapti des Vasubandhu: mit bha^yades Acarya Sthiramati, Ammersbdk
bei Hamburg: Verlag an d. Lottbek Jensen, 1932。

6 中文译本有：（1）吕激：《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收于《内学》第三辑，南京：支那内学院，1926年，第

115-142页。又收于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 29册（《唯识典籍研究（一）》），台北：大乘文

化出版社，1982年，第 291-313页。（2）霍韬晦：《安慧〈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香港：香港中文 大学，

1980年。（3）徐梵澄：《安慧“三十唯识”疏释》，北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0年。（4）韩镜 清：

《唯识三十颂》，《甘露》第 26期，安徽：九华山佛学院，1998年，第 64页（此仅有颂文）。（5）苑柳：

《藏传的唯识学史》，收于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 96册（《唯识学的论师与论典》），台北：

大乘文化出版社，1982年，第 315-326页。（6）刘定权：《藏文三十颂汉译》，收于《唯识三十颂易解》，

南投：莲因寺，1988年，第 1—7页。

此中霍韬晦、徐梵澄是根据梵文本中译；而韩镜清、苑柳、刘定权乃根据藏文译本中译；而吕激之译本，

则根据藏文译本，并曾比对列维（SylvainL卽 i）之梵文本。

7 此《成唯识论》的法文译本为：Louis de la \^llee Poussin, Vynaptimatratasiddhi: La Siddhi de Hiuan-Tsang,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28O 而此时在欧洲随普桑学习的日本学者山口益，在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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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问题上却对宇井伯寿的观点 持保留态度，认为玄奘并未偏离世亲的原意。山口益的

弟子长尾雅人则继承乃师，在 唯识学的问题上，曾与宇井伯寿的弟子上田义文进行过正

面的交锋。当时其他的日本 学者，如横山紘一、胜吕信静等，也参与了这场源于古代印

度传译至中国的安慧一真 谛一系之唯识古学，与护法一玄奘一系的唯识新学，再肇因于

近代欧洲梵文本之发 现，而发生在日本的新、古唯识学的“哲学”论争。

而关于这场近代瑜伽行唯识学派——“佛教唯识哲学”的国际争论，我国学术 界的回

应相对而言还比较少。虽然在汉语学界中，亦有学者将安慧的三十颂颂文或 注释翻译，诸

如吕激（ 1896—1989）的《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霍韬晦（ 1940—）的《安慧〈三十唯

识释〉原典译注》，以及徐梵澄（ 1909—2000）的《安慧“三十唯 识”疏释》等，以及当

代学人吴汝均（1946—）的研究（《唯识现象学》）①。然而吾人 在此研究领域须取法欧

美、日本学者的研究优长之处，更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学术对 话之中。

（二）关于“转依”

“转依”，是玄奘法相唯识宗（唯识新学）对修行成果的翻译词，现代学界认为 "转依”

有“两种梵文词汇”（asraya-parivrtti / asraya-paravrtti）②，粗略地说，即是

1 见吴汝均：《唯识现象学（一）：世亲与护法》及《唯识现象学（二）：安慧》，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
年。

2 关于“转依” 一词，梵文原文有两种 asraya-parivrtti/asraya-paravrttf ,中文又有译作“转身”（“转”字 有

译作“回”字），真谛还曾将其译作“阿摩罗识”，本论文即在探讨此问题。“转依”，英文有译作“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sisw、44 fundamental transfbrniatioii”、"reversion of the source [ of such depravities ]”、
^revolution of the basis"、uoverturning [ the basis on which the dtma-dharma circuit ] depends"（分别见：

Masaaki Hattori（服部正 明），"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sis（Asraya-parivrtti） in the Ybgacara System
of Philosophy, ” in D. Henrich （ed.）, All-Einheit Wege eines Gedankens in Ost und West, Stuttgart, 1985, pp.
100-108（此文中译见服部正 明：《瑜伽行哲学的转依义》，赵蔼详译，刊于国际佛学研究中心编译：《国际

佛学译粹》第一辑，台北：灵 鹫出版社，1991年，第 59—70页）。Ronald Mark Davidson, Buddhist System
of Transformation: asrayaparivrtti/ paravrtti Among the Yogacar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ley, 1985, p. 154. David J. Kalupahana, The Principle of Buddhist Psych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p.213. 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ibgaca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 London: Routledge Cuizon, 2002, p. 303）o

关于印度瑜伽行唯识学派的“转依”理论，国外已有以此为题的二本博士论文研究：Ronald Mark
Davidson, Buddhist System of Transformation: （ ^rayaparivrtti/paravrtti Among the Ybgacar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ley, 1985. Hidenori S. Sakuma（佐久間秀範），Die Asrayaparivrtti-theorie in der yogacarabhumi
（Teil I II）,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German）, 1990o又，“转依”意义的相关说明及两种梵文原文

争论之介绍，可参考 赖贤宗：《“转依”二义之研究》，《中华佛学学报》第 15期，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

2002年，第 93-113页 （此文后来又收于赖贤宗：《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2006年，第 45—82页）。

也可参见赵东明：《“转依”理论探析——以〈成唯识论〉及窥基〈成唯识论述记〉为中心》，《玄奘佛

学研究》第 11期，新竹：玄奘大学，2009年，第 1—54页。及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转依理论研究——以〈成

唯识论〉及窥基〈成唯识论述记〉为中心》，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8月。转染成净、

转迷启悟、转识成智、转凡夫依成圣人依。站在思想史的角度言，是大 乘佛教瑜伽行唯

识学派(Yogacara School)对修道之成果，即“解脱”的独特诠释。 可以说，“转依”理

论，是继承自印度的护法论师(Dharmapala,约公元 6世纪顷)所传之瑜伽行唯识学派的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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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Tlabhadra,约公元 6—7世纪顷)一玄奘一窥基 (632-682)这一系中国法相唯识宗(唯识

新学)的解脱论或救渡学(soteriology)之核心。

“转依”，简单地说，是指一种身心状态的转变或转换，意味着身心状态由粗 重、烦

恼转变为轻安、清净。就认识论而言，“转依”，意味着认识状态的改变，而 使得生命存

在的状态跟着改变。当然，这也可以说成是因生命存在状态的改变，对 事物的认识也跟着

有所改变。凡夫的认识是“分别”(conceptual construction)的， 意味着参杂着概念与语言化

(verbalization)的思维，而有主体、客体(能、所)这 样的二元分别认识。而在佛教中，圣者

的认识是“无分别”或“离分别”(fiee conceptual construction)的，意谓超克了主体、客体的

二元分别认识，而产生被唯 识学派称为“无分别智
M (nir-vikalpa-jnana)的认识，这是一种认

识事物实性(“真 如”，tathata)时所生起的特殊认识。这种认识，正是“转依”的关键枢纽，

在《成 唯识论》中被称作“能转道”。①

“转依"的“转”(parivrtti / paravrtti)字，有许多的意义，诸如转变、转换、转化、转舍、

转得、转灭、转证。总之，这意味着从某种状态转变成另一种完全不 同或相异的状态。可

以说，这个“转”字，说明了佛教认为生命状态是可以改变的， 显示了佛教对生命状态朝

向完善、清净、圆满的宗教伦理预设，亦即认为生命可从 凡夫的烦恼、分别与执着的状态，

经由修炼而转变为圣者轻安、无分别与自在解脱 的生命状态。

“转依”的“依”(於 raya)字，则是指“所依”。“所依” 一词，一般来说，是 和“能

依”的主体相对，因此具有客体性基础、依附处之意思。“所依”有许多的解 释，可以指

物质性的身体，也可以指非物质性的心灵。在《成唯识论》中，给予此 “转依”的“所依”

二种特殊的意义，亦即作为“持种依”的“阿赖耶识”(alaya- vijnana)与作为“迷悟依”的

“真如”(tathata )o

在上面关于“转依” 一词的简短说明后，笔者将在下面探析真谛将玄奘在《瑜 伽师地

论》中翻译的“转依”(asraya-parivrtti / asraya-paravrtti)一词，翻译为特殊 之“阿摩罗识” 一

词的问题。

①《成唯识论》的“转依”有四种“义别”，亦即：“能转道”、“所转依”、“所转舍”、“所转得”。详见笔

者的 博士学位论文：《转依理论研究一以〈成唯识论〉及窥基〈成唯识论述记〉为中心》，台湾大学哲学研

究 所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8月。

（三）梁陈真谛翻译“转依”为“阿摩罗识”的问题

真谛翻译之《决定藏论）（Vinirnita-pitaka-sastra）, 一共三卷。《大正藏》题为 “梁

天竺三藏真谛译”（CBETA, T30, No. 1584, 1018b23）o此论仅有“心地品” 一 品，而分

成 上 、 中 、 下 三 卷 ， 即“ 心 地 品 ” 之 一 、 二 、 三 。 是 玄 奘 《 瑜 伽 师 地 论 》

（Yogacarabhumi-sastra ）卷第五-《摄决择分中五识身相应地意地》的异译。①

然而问题是，在真谛翻译的《决定藏论•心地品》第一之一（卷上）中，真谛 却将玄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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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瑜伽师地论》卷第五十一《摄决择分中五识身相应地意地》之一中， 所翻译的“转依

（asraya-parivrtti / asraya-paravrtti） 一词，都译为“阿摩罗识”。 这是为什么呢？本文希冀

能做一个尝试性的探讨。

关于真谛翻译的“阿摩罗识” 一词，日本学者岩田良三认为“阿摩罗识”的 梵文应是

“amala-jnSna”而不是 “amala-vijfi 亘 na"。岩田谛静则认为“无垢智” （nirmala-jnana^

amala-jnana）是真谛翻译“阿摩罗识”一词的可能渊源。②

以下，笔者将分成四个部分：（1）真谛译《决定藏论》与玄奘译《瑜伽师地论》二译

对照；（2）岩田谛静的研究；（3）印顺的观点；（4）牟宗三的看法，来论述真 谛翻译“转

依”为“阿摩罗识” 一词的问题。

1.真谛译《决定藏论》与玄奘译《瑜伽师地论》二译对照

以下，笔者以表格的方式，将真谛与玄奘之汉译并列排出，以方便对照、比较， 并将

该相关文字分成五个段落（下面之数字及底线为笔者所加）：

真谛译《决定藏论•心地品》 第_之_

（CBETA, T30, No. 1584, 1020b8-26）

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摄决择分中 五识身相应地意

地》之一

（CBETA, T30, No. 1579, 581c3-24）

1.一切行种烦恼摄者，聚在阿罗耶识中。得真 如

境智增上行故，修习行故，断阿罗耶识，即 转凡

夫性，舍凡夫法，阿罗耶识灭。此识灭故， 一切

烦恼灭，阿罗耶识对治故，证阿摩罗识。

1.修观行者，以阿赖耶识是一切戏论所摄诸行 界

故，略彼诸行，于阿赖耶识中，总为一团一 积一

聚；为一聚已，由缘真如境智修习多修习 故，而

得转依。转依无间，当言已断阿赖耶识。 由此断

故，当言已断一切杂染。当知转依由相 违故，能

永对治阿赖耶识。

1 有学者认为《决定藏论》其实并不是真谛的翻译，例如台湾政治大学的耿晴在他博士学位论文中的观点：Ching
Keng（耿 晴），Togacara Buddhism Transmitted or Transformed? Paramartha（499-569 CE） and His Chinese
Interpreters, Ph.D. Dissertation,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subject ofThe Study ofReEg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009o本文对此历史文献的症结问题则并不想深究，以免卷入很难解

决的麻烦，仅依 照传统而认为此《决定藏论》是真谛的译作。

2 李秋奉（释仁宥）：《摄论宗思想之研究一以心识说为中心》，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2
年，第 1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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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真谛译《决定藏论•心地品》 第_之_

（CBETA, T30, No. 1584, 1020b8-26）

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摄决择分中 五识身相应地意

地》之一

（CBETA, T30, No. 1579, 581c3-24）

2.阿罗耶识是无常，是有漏法；阿摩罗识是 常，

是无漏法。得真如境道故，证阿摩罗识。

2.又阿赖耶识体是无常，有取受性；转依是 常，

无取受性，缘真如境圣道方能丝故。

3.阿罗耶识为廳恶苦果之所随逐；阿摩罗识无 有

一切廳恶苦果。

3.又阿赖耶识，恒为一切骚重所随；转依究竟 远

离一切所有廳重。

4.阿罗耶识而是一切烦恼根本，不为圣道而作 根

本；阿摩罗识亦复不为烦恼根本，但为圣道 得道

而作根本。阿摩罗识作圣道依因,不作生 因。

4.又阿赖耶识是烦恼转因，圣道不转因；转依 是

烦恼不转因，圣道转因。应知但是建立因性， 非

生因性。

5.阿罗耶识于善无记不得自在。阿罗耶识灭 时，

有异相貌：谓来世烦恼不善因灭，以因灭 故，则

于来世五盛阴苦不得复生。现在世中烦 恼恶因灭

故，则凡夫阴灭。此身自在，即便如 化。舍离一

切麝恶苦报，得阿摩罗识之因缘故， 此身寿命便

得自在。寿命因缘能灭于身，亦能 断命，尽灭无

余，一切诸受皆得清净。

5.又阿赖耶识，令于善净无记法中不得自在； 箜

令于一切善净无记法中得大自在。又阿赖 耶识断

灭相者，谓由此识正断灭故，舍二种取， 其身虽

住，犹如变化。所以者何？当来后有苦 因断故，

便舍当来后有之取；于现法中一切烦恼因永断故，

便舍现法一切杂染所依之取。一切嚴重永远离故，

唯有命缘暂时得住。由有此 故，契经中言，尔时

但受身边际受、命边际受。 广说乃至即于现法一

切所受究竟灭尽。

从上面二译对照来看，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真谛所译的“阿摩罗识”，即是玄奘 译的

“转依” 一词。除了上面表格中引用真谛与玄奘二译的差异外，以下仅以岩田 谛静、印顺

及牟宗三的观点，来做一说明与介绍。

2. 岩田谛静的研究①

根据日本学者岩田谛静的研究，真谛所翻译之“阿摩罗识”的梵文原文应该有:

“pratyamitta”（玄奘译：相违）、F虹 aya-parhqtti”（玄奘译：转依 uasrayaparivrtti- baladhanan

（玄奘译：转依力）、“vi§uddha-vij觞 na”（玄奘译：净识）。

除了《决定藏论》之外，真谛翻译中出现“阿摩罗识”的，还有《转识论》、 《三无

性论》、《十八空论》。《十八空论》中的“阿摩罗识”，梵文原文相当于《中 边分别论》

的 <<prabhasvaratva-cittaM ； “ 阿 摩 罗 清 净 心 ” ， 则 为 " 净 识 ” ， 梵 文 原 文 为

"amala-vi§uddha-citta” °如此 “vi§uddha-vijfi亘 na”（玄奘译：净识）与"amala- vi§uddha-citta"

同义。

而《转识论》中的“阿摩罗识”梵文原文有 TokOttara-jh亘 na”、“浇 raya-pariv;tti”（玄

奘译：转依）。因此，可以确定的是，“阿摩罗识”的“阿摩罗”是清净、无垢之

1 岩田諦靜：《真諦©唯識說〃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04年，第 159—182页。另参考释圣凯：《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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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研究》（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 377、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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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其梵文原文应是“amala"。

此外，岩田谛静还通过《决定藏论》与《瑜伽师地论》汉、藏译本对比之研究,得出《瑜

伽师地论》藏译中的“dgrabo”（=梵文"pratyamitta",玄奘译：相 违）、“gnas gyur”（=梵文

^asraya-parivrtti", 玄 奘 译 ： 转 依 ） 、 ^gnas gyur pahi stobs bshyed pa" （ = 梵 文

"a§rayaparivrtti-baladhana”,玄奘译：转依力）、 ^mam parses pa mam par dag pa"（=梵文

'visuddha-vijnana",玄奘译：净识），真谛在《决定藏论》中则都翻译为“阿摩罗识”。而藏

文“dgrabo”（=梵文"pratyamitta”）则是“反对” 之意，玄奘译为“相违”，是表示“转依”

是“阿黎耶识”（alaya-vijf囱 ia,即玄奘译 的“阿赖耶识”）的对治，两者的性质正好相反

之意。

3. 印顺的观点①

“转依”，是否可以译为“阿摩罗识”？真谛又为什么将“转依”译作“阿摩罗

识”？印顺法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一书中认为，这点应先从真谛翻译的“阿摩 罗识” 一

词开始理解：

真谛译中，以如智无差别为转依,为阿摩罗识,应从这点去了解。②

而且，印顺又以为真谛翻译的“阿摩罗识” 一词，具有如下的三种意义③：

（1） “阿摩罗识”是“境、识俱泯”，“境、智无差别”的“实性”

此种意义，如真谛下面的几段译文所呈现的：

（a）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转识 论》，

“陈代真谛译” ®, CBETA, T31, No. 1587, 62c 18-19）

（b）由修观熟，乱执尽，是名无所得，非心、非境，是智名出世“无分别 智”，

即是“境、智无差别”，名“如如智”，亦名“转依”。（《转识论》，“陈 代真谛

译”⑤，CBETA, T31, No. 1587, 63c3-5。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真谛使用 “转依” 一词

来翻译）

（c）明正观唯识，遣荡生死虚妄识心，及以境界，一切皆净尽，唯有“團

1 释印顺：《以佛法研究佛法》，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第 273-286页。

2 释印顺：《以佛法研究佛法》，第 280页。

3 圣凯亦以三种角度来说明“阿摩罗识” ：（1）阿摩罗识是境识俱泯之实性；（2）阿摩罗识是究竟果位之净

识；（3）阿摩罗识是自性清净心。释圣凯：《摄论学派研究》（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

378—386页。

4 “陈代真谛译”，此为《大正藏》所题记。

5 “陈代真谛译”，此为《大正藏》所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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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清净心”也。（《十八空论》，“陈天竺三藏真谛译”①，CBETA, No. 1616, T31,

864a26-28）

（d） 先以唯一乱识遣于外境，次“阿摩罗识"遣于乱识，故究竟唯一净识 也。

（《三无性论》，“真谛三藏于广州制旨寺翻译”②，CBETA, T31, No. 1617, 872a 13-15）

（e） 第五相唯为“真实性”所摄者，此不执着名义二相，即是“境、智 无差别”

“阿摩罗识”故。（《三无性论》，“真谛三藏于广州制旨寺翻译”③， CBETA, T31,

No. 1617, 873c23-24）

以上几段引文，都是在说明，当出世的“无分别智（nir-vikalpa-jnana）生起 时，与其

所认识的对象或所缘的对境，即“真如”（tathata）,是构成一种“境识俱 泯”或“境智无

差别”的合一状态。这“境识俱泯”或“境智无差别”的合一状态， 真谛将其以“阿摩罗

识”来翻译说明。当然，在上面（b）段引文，真谛也使用“转 依” 一词来翻译解释（“是

智名出世无分别智，即是境智无差别，名如如智，亦名签 依”）。

而这种“境识俱泯”或“境智无差别”的合一状态，真谛认为也就是“三性”

（tri-svabhava,或作“三自性”、“三自相”、“三相” ®,是指：[a]“遍计所执自性”

1 “陈天竺三藏真谛译”，此为《大正藏》所题记。

2 “真谛三藏于广州制旨寺翻译”,此为《大正藏》所题记。

3 “真谛三藏于广州制旨寺翻译”，此为《大正藏》所题记。

4 在这里，“三性”或“三自性”（tri-svabhava）的梵文是都是指三种“自性” （svabhava）,而“三相”，

则是 三种“自（ svalaksana）o 它们都有“特性"（characteristic）、"本质” （essence）的意义。

此“三性”或“三自性”的译词：“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为玄奘的译词，在

其他 译本里还有译作如下：

菩提流支译：（1）虚妄分别相；（2）因缘相；（3）第一义相（《深密解脱经》）

佛陀扇多译：（1）妄想分别相；（2）他性相；（3）成就相（《摄大乘论》）

真谛译：（1）分别性相；（2）依他性相；（3）真实性相（《摄大乘论》及世亲释）

达摩笈多译：（1）分别相；（2）依他相；（3）成就相（世亲《摄大乘论释》）

玄奘译：（1）遍计所执相；（2）依他起相;（3）圆成实相（《解深密经》、《摄大乘论》）。（1）遍

计所 执自性；（2）依他起自性；（3）圆成实自性（《成唯识论》）

此部分佛陀扇多（Buddhasanta,意译觉定，北魏译经僧）与达摩笈多（Dharmagupta,? —619）的译 词，

参考田中顺照：《空觀上唯識觀》，京都：永田文昌堂，1963年，第 177页。

另外，根据横山紘一的研究，这“三性”，日本及欧洲的学者曾有以下的译词：

（1）parikalpita-svabhava（-laksana）：“遍计所执性（-相）”（玄奘译）、“被假想的存在形态”、

“被妄想 （接上页）的事物”、“被构想着的实在”、“imaginary knowledge"、 “the object, which has no
reality whatsoever, apart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it"、“house, trees, moimtains, etc., existing independent of
consciousness"、“a construction of our imagination”。

（2） paratantra-svabhava（ -lak§ana）:“依他起性（-相）”（玄奘译）、“依存于他的存在形

态”、“依赖于 [parikalpita-svabhava ] ； [ b ]“依 他起 自 性”[paratantra-svabhava ] ； [ c ]

圆成实 自性”[parinispanna-svabhava ]这三种“自性"）中的“圆成实自性”（或“圆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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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是玄奘的翻译，真谛则翻译为“实性”或“真实性”（见上面引文 a、e段）。

（2）“阿摩罗识”是“分别性”与“依他性”并泯的“实性”

此点，则如真谛下面之译文：

（a） 如此识转不离两义：一、能分别；二、所分别。所分别既无，能分别 亦无；

无境可取，识不得生。以是义故，唯识义得成。何者立唯识义？意本为 遣境遣心。今

境界既无，唯识又泯，即是说唯识义成……问：遣境存识，乃可 称唯识义；既境识俱

遣，何识可成？答：立唯识乃一往遣境留心，卒终为论， 遣境为欲空心，是其正意。

是故“境识俱泯”，是其义成。此“境识俱泯”，即 是“实性”，“实性”即是“阿

摩罗识”。亦可卒终为论，是"阿摩罗识”也。（《转识论》,“陈代真谛译”①，CBETA,

T31, No. 1587, 62bl9-c20）

（b）............此乱识，即是“分别”、“依他”，似尘识所显。由“分别性”永无

故，“依他性”亦不有；此二无所有，即是“阿摩罗识”。惟有此识，独无变异，故 整

“如如” 惟“阿摩罗识”是无颠倒，是无变异，是“真如如”。（《三无性论》，“真

谛三藏于广州制旨寺翻译”②，CBETA, T31, No. 1617, 872a4-12）

上面引文（a）段，一样也说明了 “阿摩罗识”是离开能分别与所分别的一种“境、 识俱

泯”的“实性”（即玄奘译的“圆成实性”）。（b）段引文，则特别说明了“阿摩 罗识”

是永远没有“分别性”（即玄奘译的“遍计所执性”）以及“依他性”（即玄奘

他的事物”、“他（成为条件）的保持生成之实在"、“relative knowledge"、"the phenomenalized aspect of the
Real"、“the modifications of consciousness”、"a moment of pure consciousness dependent on other preceding"

o

（3） parmi§panna-svabhava（-lak§ana） :圆成实性（-相）”（玄奘译）、“被完成的存在形态”、

“被成 就于完全的事物”、“完全的实在”、absolute or perfect knowledge”、“the Absolute”、“pure
consciousness, the Absolute”、“the Ultimate, the Absolute Reality”。

此处的资料出处，参考：横山紘一：《唯識 0）哲學》，京都：平樂寺書店，1984年，第 279、289页。服

部正明、上山春平：《認識上超越（唯識）》（《佛教 O思想 4》），東京：角川書店，1973-1974年，第 139
页。长尾雅人、梶山雄一、荒牧典俊：《大乘佛典 15：世亲论集》，东京：中央公论社，1974年，第 193、
224 页。A. B. Keith, Buddhist Philosophy in India and Ceyl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3, p. 242. A. K.
Chatteijee, The Yogacara Idealism, Banaras Hindu University, 1962 , p. 488,1. 4,11. 6-7.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 ed., History of Philosophy Eastern and Western, Vol. I, London: Allen & Unwin, 1952-1953, p.
211,11. 19-20,1. 27,11. 30-31.Th. Stcherbatsky, Madhyanta- Vibhanga, Discourse on Discrimination between
Middle and Extremes, Bibliotheca Buddhica, xxx, 1936, pp. 37, 19-23.

1 “陈代真谛译”，此为《大正藏》所题记。

2 “真谛三藏于广州制旨寺翻译”，此为《大正藏》所题记。

译的“依他起性”）亦不有的状态；因为仅仅只有此“阿摩罗识”，是单独无变异的，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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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又称为“如如”或“真如如”。

（3）“阿摩罗识”是究竟的净心

此点如真谛以下之译文：

明唯识真实，辨一切诸法唯有净识。无有能疑，亦无所疑，广释如《唯识 论》。

但唯识义有两：一者方便，谓先观唯有“阿梨耶识”，无余境界，现得 “境智两空”，

除妄识已尽，名为“方便唯识”也。二明“正观唯识”，遣荡生死 虚妄识心，及以境

界，一切皆净尽，唯有“阿摩罗清净心”也。（《十八空论》, “陈天竺三藏真谛译”①，

CBETA, T31, No. 1616, 864a22-28）

这段引文是说明唯识的真实情形，是指一切诸法唯有净识，即“阿摩罗识”。但唯 识的意

义则有两种：一种是方便，意谓先修观唯有“阿梨耶识”（即玄奘译的“阿赖 耶识”），

而无其余的境界，而呈现得到“真如”之境与“无分别智”构成“境智两 空”的情形，因

泯除虚妄之识已毕尽，所以名为“方便唯识”。二种是“正观唯识”， 这是指彻底地遣荡

轮回流转生死的虚妄之识心，以及虚妄的境界，一切皆清净毕尽, 而唯独只有“阿摩罗清净

心”而已。

以上是印顺法师指出的真谛翻译的“阿摩罗识” 一词所具有的三种意义。在这 里，印

顺还认为玄奘的法相唯识宗（唯识新学）对有漏与无漏、如与智、性与相， 始终釆取差别

论的说明。而真谛的摄论学派（唯识古学）则是采取如、智无差别， 泯相即性的说明。此

如印顺说道：

但由于摄论宗及唯识宗的看法不同，达到不同的结论。这问题在：对有漏 与无漏，

如与智，性与相，唯识宗始终取着差别论的说明。而摄论宗是：在一 般的说明上，也

作差别说明；而在无漏智证的显现上，却重于转有漏成无漏， 如智无差别，泯相即性

的说明。所以性相、如智，尽管可以作差别说明，而决 非对立物。②

从此处来说，印顺法师认为，这可以说是玄奘与真谛两人在汉译上之差异的思想立 足点。

这就不仅仅只是翻译的问题，而是学派思想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了。

1 “陈天竺三藏真谛译”，此为《大正藏》所题记。

2 释印顺：《以佛法研究佛法》，第 280页。

4. 牟宗三的看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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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认为，真谛将“转依”拆为灭“阿赖耶识”证“阿摩罗识”，转八识为九 识，

这在翻译上是一种增益的译解。牟氏对真谛将玄奘后来译为“转依”的梵文字 翻译为“阿

摩罗识”的看法，以哲学的进路，可以析论出以下三点：

（1） “转依”是虚述语，“阿摩罗识”是实体字

牟宗三认为，“转依” 一词是“虚述语”，即转“一切法等依”之阿赖耶识。“转 依”

是转阿赖耶依为法身依，“转依”这个虚述语只可做圣道的建立因（凭依因）， 然而其所

转到之“法身”却是实体字。真谛译之“阿摩罗识”是“实体字”，是“把 那虚述语直实

之以转灭阿赖耶识而证阿摩罗识” ®,并认为真谛此做法，实影响甚大。 牟氏说“转依”是

“虚述语”，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是颇适切的。因“转依”是指圣 道之果位（涅槃、菩提），

而非实践圣道的方法或产生圣道的原因，因而说其为“虚 述语”是合理的。

（2） 真谛译“阿摩罗识作圣道依因，不作生因”是有问题的

牟宗三又认为，玄奘译的“转依” 一词，是圣道法转现的“建立因”而非其 “生因”。

亦即凭借着“转依”，可以建立圣道法转现之说法，因此是一种“虚说的逻 辑关系”。他

认为玄奘一系是以“妄心派”为背景，所以对他们而言，圣道法之“生 因”是由于正闻熏

习种子而生，是从“最清净法界之等流”而生，是依“我法二空 之真如空理而起加行”而

产生。圣道法仅凭依真如空理而生，而非以之为生因。

但牟氏认为，与玄奘译“转依”不同，真谛译“阿摩罗识作圣道依因，不作生 因”却

会产生问题，因他认为真谛属于“真心派”，若译“转依”为“阿摩罗识”， 则“阿摩罗

识”因是一清净之真常心，故应该要作为圣道法的“生因”才是。在这 点上，牟氏确有其

敏锐的哲学慧见。因为真谛这样的翻译，在其文字脉络下，确实 显示出矛盾不通之处。

（3） “转依”是转阿赖耶依为法身依，“阿摩罗识”是“境智无差别”、“非智非

境”

牟氏又认为，“转依”虽然是虚述语而只能做圣道之建立因，但其所转成的“法 身”

却是实体字。但此实体字的“法身”，在玄奘一系这样妄心的系统中，是不好 说成作为圣

道法之生因的。因在妄心系统中，并无本有之真如心，因此若以“法身” 为清净法之生因，

便会造成循环论证（因“法身”是正闻熏习所成之清净法，不能 再反过来作为清净法之生

因）。因此宗玄奘所传之唯识者，坚主“自性寂”，而不主 “自性觉”，其可主法身是常，

但并非本有。

牟氏又认为，若依真谛，“阿摩罗识”是“境智无差别”、“非智非境”，非境

1 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第 349—355页。

2 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册，第 351页。

之境即是智，非智之智即是境，混而为一，只是一真常心朗现，即是心真如，亦名 “法身”。

此与妄心派将境智分能、所，而作差别说者不同。依真谛，“法身”是如 来藏自性清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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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身”非但是常，而且亦是本有，并可以作为圣道之生因。 此外牟氏还认为，真谛

译瑜伽系之论典，但又依真心派之思路，益之以真心系之义 理，乃显出其刺谬也。

以上是关于真谛翻译玄奘译为“转依”的梵文字为“阿摩罗识” 一词的一个学 术介绍

与说明。这方面所产生的问题，其实还值得我们更深入地继续研究。笔者在 这里所进行的

工作，仅仅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四结语

上面，我们从梁陈真谛的唯识古学与唐代玄奘的唯识新学的角度，论述了一些 印度与

中国佛教的思想差异。从上述关于真谛翻译玄奘译为“转依”的词为“阿摩 罗识”的问题，

其实还引申出真谛系的摄论学派（唯识古学）认为“三性”或“三 自性”（真谛译为：“分

别性”、“依他性”、“实性”或“真实性”。玄奘则译为：“遍 计所执性”、“依他起

性”、“圆成实性”）中的“依他性”（玄奘译“依他起性”）是否 可以被灭除的问题。

这是因为真谛认为在出世的“无分别智”生起时，与其所认识的对象或所缘的 对境，

即“真如”，构成一种“境识俱泯”或“境智无差别”的合一状态（如上已 经说过）。也

就是此时“依他性”（即玄奘译“依他起性”）在“分别性”（即玄奘译 “遍计所执性”）

被遣除时，也会跟着被遣灭消除。

但是，玄奘、窥基一系的法相唯识宗（唯识新学）却认为“根本无分别智”与其 所认

识的对象或所缘的对境“真如”，这两者其实是构成“智如不二”或“智如不一 不异”，

亦即“证真如智与真如平等、平等”（CBETA, T31, No. 1585, 49c21 ）的关 系。亦即“依

他起性”并不可被灭除，这是因为他们以为即便是圣者如诸佛菩萨们的 认识，仍然必须具

有一种清净分别“依他起性”（即真谛译“依他性”），以分别与认 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

形态的现实事物。不过，关于“依他性”（玄奘译“依他起性”） 是否可以被灭除的问题，

笔者在这里仅仅想提出作为结语，以期有抛砖引玉之效，希 望之后能有更深入的研究与探

讨了。

在此，笔者基于上面关于梁陈真谛的唯识古学与唐代玄奘的唯识新学的论述， 总结其

几点差异，以及从此立论的印度与汉传佛学的一个思想差异如下：

（1）唐代玄奘的唯识宗（唯识新学）对凡夫的有漏位与圣人成佛的无漏位、真 如与无

分别智、法性（本质）与法相（现象），始终釆取一种差别论的分别倾向来 说明。

（2）而梁陈真谛的摄论学派（唯识古学），则是釆取真如与无分别智的如智无差 别、

泯相即性的合一倾向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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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面这点，可以说是玄奘与真谛在汉译上之差异的思想立足点。

（4）而此点，也可以说是印度与汉传佛学思想的一个差异点。可以说，印度的 佛学倾

向强调分别式的论说，而汉传的佛学则着重圆融式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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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宗理事观探析

张琴①

【摘要】“理” “事”二字作为中国本土词汇，起源于汉代以前，后来逐渐演 变

为哲学范畴，并成为中国佛教思想史中的重要概念。玄奘一系为代表的唯识 宗因借助

“理事”范畴解说“唯识无境”、分析法相、阐发佛性论、说明“四重 二谛”及概括

“转依”理论等，而形成了与天台、三论等大乘佛教宗派不同的 理事观。唯识宗理事

观的形成固然与“理事”范畴在佛教哲学中的重要性有关， 但也与玄奘一系积极推动

唯识学传播，有意识地借助本土词汇影响受众有关。 唯识宗理事观不但丰富了佛教理

事观的内涵，也从形式上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 历程。同时，基于这一角度的探析，也

有助于启发对唯识宗衰落原因的新思考。

【关键词】唯识宗 理事观玄奘窥基慧沼

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华严宗以“理事”范畴阐释法界的本质为“四无碍”，使得 华

严宗理事观成为佛教哲学中一个突出的特点。但是，华严理事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 “理

事观”更非华严宗独有。事实上，“理事”作为哲学范畴，诞生于中国本土，并且在 汉传

佛教发展伊始，即成为义学僧人借以解说佛教义理及修行实践的一对重要概念。

由于“同一个哲学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在不同的哲学家和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 的含义，

乃是哲学史上常见的现象”②，因而，不同佛教宗派或者同一宗派的不同分 支，基于不同

的目的或侧重，赋予了 “理事”范畴不同的内涵，从而形成了各自的

1 作者单位：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

2 张汝伦：《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范畴错误”》，《哲学研究》2010年第 7期，第 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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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观。尤其是，以玄奘为代表的唯识宗对“理事”范畴的运用，对华严宗理事观 有直接

影响，如吕濫所指出的，“理事两字的应用虽已早见于从前的译经，配合性 相、体用而言，

是到玄奘译出《佛地经论》《成唯识论》才确定了的” ®,玄奘译《佛 地经论》中“以法界

为理、为真（真如）、为实（实体）、为性（实性）”，“于后来 中国思想上发生影响极

大，贤首一宗理事之说，即从此出，宋明理学于此亦不无关 系”②。可见，我们熟知的华

严理事观实则发端于玄奘。

不过，除了吕激注意到并明确提出华严宗理事观主要渊源于玄奘系唯识宗以外， 学界

对这一点关注不多。另外，吕激也仅从玄奘所译《佛地经论》角度指出其影响， 对于唯识

宗理事观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而作为努力保持印度佛教真面目 的玄奘系唯识宗，

虽然教义方面不肯迎合中国传统世俗的心理，但依然会借助中国 本土的哲学范畴弘扬唯识

思想，其中即包括“理事”。

一般来说，一切自然与社会现象为“事”，认识和掌握了 “事”的规律或本体, 视之

为“超越形而下的形而上者”，即是“理”的性质。③中国哲学“理”范畴的演 进，大体

经历先秦、魏晋、宋明三个阶段，中国佛教学者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对“理”的论述，

即深受本土文化中固有的“理”的思维成果的影响。④不过，需要 说明的是，本文所探讨

的“理事观”是指在汉传佛教宗派的文献著作中，明确借助 本土 “理事”范畴（有时写作

“事理”）阐释佛学思想及本宗宗旨或个人主张，形成 具有独特内涵的见解。⑤因而，这

里的“理事”与“体用”、“本末”等一样，属于哲 学意义上、具有特定含义的成对范畴。

一 “理事”词源及其哲学义蕴

“理”之一词在我国汉字发展中起源很早，其本义为“治玉” ®,后引申为“疆界

1 吕激:《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吕激佛学论著选集》第 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 2945页。

2 吕激:《法界释义》，《吕激佛学论著选集》第 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 418页。

3 徐茹铭等编：《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 1页。

4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 661页。注：本小节的论述，部分参 考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第二十六章“中国佛教的本体论（下）”第二节“'理'思想的拓展与演进”， 第

659—670页。

5 如张岱年在《论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一文中指出：“中国佛学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提出或引用了一些

不是翻译名词的概念范畴，如'体用'、’事理'等等，这些范畴的采用不能说没有受到中国固有思想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 2期，第 93页）

6 许慎：《说文解字•玉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78年，第 12页上。 的区分”等义①，有学者

统计，“周初至春秋时期儒家文献中'理'字仅仅表示疆界的 划分和对某种官职的称呼，其

中《诗经》里有四则、《春秋左传》里有五例，而《书 经》《论语》中均无此字” ®o这
说明，“理”字最初的含义并不具有哲学性。诸子百家 时期，“理”字引申为“道理”、

“法纪”、“义”或“礼”等，用于阐述事物道理、人 伦关系或探索逻辑思维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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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逐渐抽象。

魏晋时期，王弼（226—249）、裴頓（267—300）、郭象（252—312）等玄道论 者以

“理”代表万物本体，如“无”、“有”或“自然”④等，标志着作为哲学范畴之 “理”

的形成。

将“理”引入佛教思想进行中国化解读的，始于汉末牟子所撰《理惑论》。⑤虽然 学

界对牟子其人及《理惑论》尚存有争议，但东晋（317—420）时，“理”字已用于表 达佛

教般若观，如僧支道林（314-366）“幼而才拔，善谈名理”。支道林曾于东安寺 宣讲《道

行般若》，为世钦赏，鄒超《与亲友书》中赞曰：“道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 独悟，数百

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⑥支遁所谈“名理” “神理”显然 非儒道之论，

而是佛教般若之学，但彼时“般若” 一词尚属外来，时人虽以惯用词语 表达，但“理”的

义蕴已发生变化。所以，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认为，“佛教的介入使得 '理'彻底摆脱了一切

自然仁义而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理想化、内在化的存在”，“这个转

1 如《诗经•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旳旳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程俊英：

《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 431页）

2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 187页。

3 如《庄子-刻意篇》：“去知与故，循天之理。”（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六上，北京：中

华 书局，1985年，第 539页）《韩非子•解老》：“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

得 事理则必成功。”又“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

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 341、369页）《周易•说卦传》：“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

于命。” （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 281页）

4 王弼持“贵无论”，裴傾持“崇有论”，郭象调和“有” “无”二论，而持“独化”之说。如王弼《老子注》

中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

子道德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 2页）另据《晋书,裴傾传》：“頼深患时俗放荡，不尊 儒

术，……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弊。”论中曰：“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房玄

龄等：《晋书•裴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 1044页）郭象注《庄子•齐物论篇》中有曰： “无

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 我既

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六上，第 50页）可见

三人观点之别。

5 “中国佛教理论形态的发展变化有一条基本线索，那就是以牟子《理惑论》为发端，基于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

原则，将佛教思想予以中国化解读。”（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二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107页）《理惑论》全书 37章,但是有关其真伪问题向来有争议，如明末胡应麟、近代梁启超、日本

学者常盘大定等认为《理惑论》是伪书，胡适、汤用彤等则认为此书确是汉末之作，非伪。本论 文从汤用彤

的说法。

6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第七，《大正藏》第 49册，第 73页上。

换在支遁的著作中表现得很完美” ®o在戴密微看来，中国本土的“理”从儒道之中“自 然

仁义”内涵演化成佛教“般若”观是一种超越。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从后来 “理”

范畴在佛教义学阐释中的发展可见，“理”字始终保持佛教修行中理想化的意义,与儒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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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于代表“规则” “有” “无”等自然之“理”的用法截然不同。

竺道生（355-434）是魏至南朝初期佛教学者中使用“理”字最多的一位。支 遁以“理”

入佛教般若学，竺道生则把“理”与“佛”、“非理”与“凡夫”直接沟 通了起来，并反

复强调：“佛以穷理为主” ® “佛为悟理之体”③“文字语言，当理者是 佛，乖则凡夫。

于佛皆成真实，于凡皆成俗谛”④。方立天认为，竺道生的理佛说，是 一种佛教中国化的

努力，为创造性的诠释。⑤这一观点切中肯縈，因为“穷理” “悟 理,，“当理,，之类表

述原出于儒道类文献，但竺道生以之释“佛”义，使得“理”字 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本体

论，而成为与佛性和成佛之道相关联的概念。不过，这个 时候，“理”与“事”二词尚未

统合为相对应的范畴。

“事”之一词出现亦早，《说文解字》中解说“事”的本义为“职也” ®,属名词性 质。

虽然“从观察世界的程序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来说，世界万有，包括一切物质的 现象和精神

现象在内，从大的方面来分，可用代表本质的'理'与代表现象的'事' 这两大范畴加以概

括”⑦，但是由于“理”字本具动词性意义，所以在哲学意义之外, “理” “事”二词并

用，常作为“治理事务”这类动宾式合成词的意义出现％该意义 延伸为现代一种叫作“理

事”的职务。

东晋一些般若学者以“格义”解佛经时期，“事”与“数”并用，“指佛教义理 的条

目名相，如分析心理和物理现象的五蕴、十二因缘等” ®o南北朝时期汉译佛典中 已出现“理

事”范畴，并完全融入佛学义理，如真谛（499-569）译《十八空论》, 以“空理”与“事

用”相应，论云：“此之空理，非苦非乐，而是大乐；……此空属

1 戴密微：《佛教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渗透》，载杨国荣编：《思想与文化》（第十六辑），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 岀版社，2015年，第 306页。

2 僧肇：《注维摩诘经》卷第三，《大正藏》第 38册，第 353页中。

3 僧肇：《注维摩诘经》卷第四，第 360页上。

4 宝亮等集：《大般涅槃经集解》卷第二十一，《大正藏》第 37册，第 464页上。

5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第 664页。

6 许慎：《说文解字•史部》，第 65页上。

7 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 419页。

8 如《管子-问》：“官承吏之无田饰而徒理事者几何人？ ”（李山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第 149
页）《论衡-程材》：“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王充撰，袁华忠、方家常

译 注：《论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751页）

9 方立天：《中印佛教思维方式之比较》，《方立天文集》第七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91
页。

八空，事用所摄。……理事不同，体相差别，若离若合。”①真谛以“空理”二字含摄 内、

外、真实等十八空，以“空”性所具有的解脱烦恼等功德为“事用”。

隋代净影慧远(523-592 )则明确把龙树的“二谛”思想分为“理法”与“事 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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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法且名世谛、俗谛、等谛；理法且名第一义谛，乃至真谛”②，又云: “初约宗之中，

事理相对，事为世谛，理为真谛。阴界入等，彼此隔碍，是其事也。 苦无常等十六圣谛，

通相之法，是其理也。”③可见，隋代伊始，“理”与“事”的内 涵已经非常丰富，几乎

涵盖了佛教世间与出世间两种法。

另据林光明等人所编《汉梵佛教语大辞典》，与汉译佛典中出现的“理”字 对应的梵

文有 artha、hetu、yukti等 26种，与“事”对应的梵文语汇如 dharman、 gati、vidhi等则达

到了 83种之多④，这也说明“理” “事”范畴在中国佛教哲学中义 蕴的丰富。“理” “事”

对举成为一对固定范畴且具有特定意义，并广泛运用于阐释 佛学哲理，在隋唐时期天台、

三论、唯识、华严四家义学宗派之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以下试析玄奘一系唯识宗对于“理

事”范畴的运用，及在此过程中对于唯识义理的 阐述。

二玄奘一系对“理事”范畴的运用

唯识宗理事观以玄奘(602—664)、窥基(632—682 )及其弟子慧沼(651— 714)为代表。

玄奘翻译了法相唯识经典并做了初步宣传；窥基在此基础上，加以解 说，扩大了法相唯识

宗理论的影响⑤；窥基嗣法弟子慧沼是唯识宗承前启后者。除了 吕激指出的玄奘译《佛地

经论》中“以法界为理”之外，玄奘系唯识宗的理事观还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概括唯识宗旨为“唯识理”

玄奘将唯识宗秉承的“唯识无境”概括为“唯识理”，在其所译《佛地经论》、 《成

唯识论》中多有强调，如《佛地经论》中如来显现的种种不可思议之事，“非唯

1 龙树菩萨造，真谛译：《十八空论》，《大正藏》第 31册，第 863页上。

2 慧远：《大乘义章》卷第一，《大正藏》第 44册，第 483页上。

3 慧远：《大乘义章》卷第一，《大正藏》第 44册，第 483页上。

4 林光明等编：《汉梵佛教语大词典》，台北：嘉丰出版社，2011年，第 691、692、1290页。

5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 523页。识理不可解了” ®；那些“或

执外境如识非无，或执内识如境非有，或执诸识用别体 同，或执离心无别心所”之类，则

是“迷谬唯识理者”。《成唯识论》正是为这些异 执迷谬者而作，目的在于令其能够“于

唯识深妙理中得如实解”②。

如何成就“唯识理” ？《成唯识论》中指出，当心法、心所法合相分、见分、自证分、

证自证分四种，具备所缘、能缘，又知其中道实相“无无穷过，非即非 离”，即了悟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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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③；若空有二相未除，执着“境有” “带相观心有所得”，不是真正 “安住真唯识理”

®,所以“唯识理”又称“唯识无境”。成就相违识相、无所缘识、自 应无倒、随三智转这

四智的菩萨能于唯识理“决定悟入”⑤。《唯识三十颂》之所以显 “唯识理”，因为其“得

圆满，非增减” ®,故而窥基《成唯识论述记》中称此三十颂 “文义周圆，离于广略”⑦。

（二）以“理事”分析说明法相

窥基比较擅长运用“理事”范畴分析唯识法相，如其以“理事”解说般若“平 等”

“安住”的体相：

能观三世若理若事，事事分明，皆善了达，故名平等；其理一相，亦名平 等。若

理若事皆能了达，故平等言通其理事。常无断尽，广大遍照，智之用也。 善安住者，

能观之智，妙达三际，名善安住；理事之中皆无谬乱，名善安住。®

又以“理事自在”解说神咒特点：“神咒者，神谓圣德，理事自在；咒谓总 持，……

破灭一切生死怨敌，总含诸德”⑨；又释“菩提”，以“理事遍知”为菩提 “正等,，之性

⑩。

1 亲光菩萨等造，玄奘译:《佛地经论》卷第七,《大正藏》第 26册，第 327页上。

2 护法菩萨等造，玄奘译：《成唯识论》卷第一，《大正藏》第 31册，第 1页上。

3 “故心心所四分合成，具所能缘，无无穷过；非即非离，唯识理成。”（护法菩萨等造，玄奘译：《成唯识

论》 卷第二，第 10页中）

4 “余识所执境有，则唯识理应不得成，许诸余识有实境故。”（世亲菩萨造，玄奘译：《唯识二十论》，《大

正 藏》第 31册，第 75页中）又“以彼空有二相未除，带相观心有所得故，非实安住真唯识理，彼相灭已方

实安住”。（护法菩萨等造，玄奘译：《成唯识论》卷第九，《大正藏》第 31册，第 49页上）

5 护法菩萨等造，（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卷第七，第 38页下。

6 护法菩萨等造，（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卷第十，第 58页上。

7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第一，《大正藏》第 43册，第 230页上。

® 窥基：《般若理趣分疏》卷第一，《大正藏》第 33册，第 30页中。

9 窥基：《般若理趣分疏》卷第三，《大正藏》第 33册，第 59页下。

10 “无法可过，故名无上；理事遍知，故名正等。离妄照真，复云正觉，即是无上正等正觉。”（窥基撰：《般

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卷下，《大正藏》第 33册，第 541页下）

窥基还以“理事二合”释僧众，谓“众者，僧也，理事二和得众名也，三人已 上得僧

名故”①。又以“理事本无”解十四无记②，以“遍缘理事”解后得智③等。

关于唯识烦恼心所，窥基也从“理” “事”二分角度来说明，故有“迷理” “迷 事”

之说，如“事可现知，理难晓。若于理疑，事必印，非迷于事，理可知故。迷 事时，理不

印。……此约事于理疑，非但迷世，缘他事时，亦迷彼理，非不迷彼理, 但迷他世事，，®；

又“于理事者，谓独头无明迷理，相应等亦迷也“⑤“由诸菩萨八地已 上，位至断于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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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尽，烦恼、所知二疑俱尽” ®,等等。可见窥基重视并善用“理 事”范畴解说唯识名相。

（三）以“理事”解四重二谛

唯识宗“四重二谛”说与三论宗的不同，三论宗以“空有” “二不二”立四重 二谛，

对应于不同根性众生⑦；窥基以“理事”解“谛”义，谓“谛者实义，事如实 事，理如实

理，理事不谬，名之为谛” ®,并据《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成唯 识论》等，

从“有无体异，事理义殊，浅深不同，诠旨各别”方面，敷演出逻辑清 晰的四重二谛说。

其内容方面，具体而言，世俗、胜义二谛中各有四重，“世俗谛四 名者：一、世间世俗谛，

亦名有名无实谛；二、道理世俗谛，亦名随事差别谛；三、证得世俗谛，亦名方便安立谛；

四、胜义世俗谛，亦名假名非安立谛”。据《显扬圣 教论》，四种世俗谛“皆是安立，前

三可知”，第四种胜义世俗谛“性自内所证，为 欲随顺引生彼智，依俗安立名胜义俗”⑨。

胜义谛分为“一、世间胜义谛，亦名体用显现谛；二、道理胜义谛，亦名因果 差别谛；

三、证得胜义谛，亦名依门显实谛；四、胜义胜义谛，亦名废诠谈旨谛”

1 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卷第一，《大正藏》第 34册，第 667页中；窥基：《佛说阿弥陀经通赞疏》卷上,

《大正藏》第 37册，第 333页下。

2 “如十四不可记，理事本无，故不可记。”（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卷第七，《大正藏》第 34册，第 787
页上）

3 “此后得智，遍缘理事，能知境无，异前二智。”（窥基：《二十唯识论述记》，《大正藏》第 43册，第 1001
页下）又“缘理之智，如境道理，称实性而观，尽所有性，即后得智。缘事为境，尽境界性，而能观之”。（窥

基：《瑜伽师地论略纂》卷第十，《大正藏》第 43册，第 134页下）

4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第五，《大正藏》第 43册，第 400页中。

5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第六，《大正藏》第 43册，第 444页中。

6 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卷第二，《大正藏》第 34册，第 673页中。

7 三论宗第一重二谛以有为俗谛，空为真谛；第二重二谛以有、空为俗谛，非有、非空为真谛；第三重二谛 以

二、不二为俗谛，非二、非不二为真谛；第四重二谛以前三种之二谛为俗谛，以言亡虑绝为真谛。（吉 藏：

《中观论疏》卷第二，《大正藏》第 42册，第 27页下）

8 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第二，《大正藏》第 45册，第 287页中。

9 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第二，《大正藏》第 45册，第 287页中。

四种，前三种为安立胜义，第四种非安立胜义。窥基引护法的解释，称“谛理应名隐显谛，

隐覆空理，有相显现”①。

不过，窥基“四重二谛”说中所提及的“理”的义蕴并非等同，窥基认为：“前 三胜

义，有相故安立；第四胜义，无相非安立。初之一俗，心外境无，依情立名， 名为世俗；

第二俗谛，心所变事；后之二俗，心所变理。施设差别，即前三真；其 第四真，唯内智证，

非心变理。随其所应，即是三性。”②可见，窥基认为，第三、四 种世俗谛是心所变现出

的“理”，但第四种胜义谛却是“废诠谈旨”之“空理”，因 而，第四种胜义谛层次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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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中认为，窥基的四重二谛说与三论宗有很大区别,“如果用中观学派所言的'四句'衡量，

唯识宗之二谛确实是落于第三句'亦实亦非 实'和第四句'非实非非实'上了”，窥基在设定

四重二谛时贯穿了 “有相”“无相” 与“安立” “非安立”的考虑，“实际上将中观学

所坚持的真如不可言诠的立场作了 大幅度的修正”③。此观点可谓中的。

（四）理佛性与行佛性

唯识宗“五种姓”说中，认为一阐提不能成佛，与中土佛教盛行的“一切众 生皆有佛

性”有很深分歧。为坚持自宗理论，窥基提出理佛性、行佛性的说法。在 “断善根” “大

悲” “无性”三种“阐提”中，窥基认为，《涅槃经》“据理性及行性中 少分一切唯说有

一”④。慧沼后来对窥基的佛性论加以补充，说明理佛性、行佛性的理 据及二者之间的关

联，并提出“隐秘佛性”的说法：

依诸经论，所明佛性不过三种：一理性、二行性、三隐密性。言理性者，

《佛性论》云：为除此执故，佛说佛性。佛性者，即是人法二空所显真如。…… 行性

者，通有漏无漏一切万行。若望三身，无漏为正生了，有漏为缘，疏名生 了。无漏，

正名佛性；有漏假名，非正佛性。……隐密性者，如《维摩经》云， 尘劳之侍为如来

种等。《涅槃》三十三云，如来未得阿耨菩提时，一切善、不 善、无记悉名佛性。《涅

槃》二十二云，一切无明烦恼等结悉是佛性，何以故？ 佛性因故，从无明行及烦恼得

善五阴。⑤

慧沼又从“理事”角度，调和诸家经论中所言佛性不同的原因：

1 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第二，《大正藏》第 45册，第 287页中。

2 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第二，《大正藏》第 45册，第 287页中。

3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第 594页。

4 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大正藏》第 43册，第 610页下。

5 慧沼：《能显中边慧日论》卷第四，《大正藏》第 45册，第 439页上。

或偏说一，或双说理事，或复通明。如说真如，偏说理性；如菩萨行等， 偏说行

性。或随初胜，如《涅槃》二十二云；或说菩提信心为因，是菩提因虽 复无量，若说

信心，则已摄尽；或就果位偏彰胜因，如说信智定悲，为佛四德 三身因等；或理事双

彰，如《楞伽经》第七说，佛告大慧，如来之藏善不善因， 故亦与六道作生死因缘，

乃至依如来藏，故五道生死。①

慧沼的说法显然站在其师窥基的立场上，维护“五种姓”说，因为，对于“一 分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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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没有佛性，而是有“理佛性”，即成佛之因，但是因为缺少有漏无漏 一切善行，即“行

佛性”，所以无法成就佛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唯识宗的“五种 姓”说，反而理事双彰。

一般认为，唯识宗的种姓论，有失佛教强调的众生平等的大悲，但是，也正如 杨维中

所指出的，“五种姓理论在心性论方面也有足以启示后学者，最突出的是将众 生本身的根

基和潜能当作关注的重点所在，实际上是将众生之心性状况看做其能得 何种果位的判定标

准。这种分析方法和理论旨趣，比那些只强调众生平等的成佛可 能性而忽略众生本身所包

含的个体差别性，从理论内涵上要显得更为全面而丰富”②, 这一评价显然更加客观公允。

（五）五重唯识观与以“理事”解“转依”

转识成智是唯识宗修行解脱的目标，即通过不断修持熏习，将杂染的阿赖耶识 变成纯

净无垢识。转依是方法，“转谓转舍转得，依谓所依”，“有漏法断所执，名 舍”，“转

舍、转得，事为理依，故名转依” ®o可见，在阐明转依过程时，“事”与 “理”是唯识

宗人所藉助的重要概念。

据《成唯识论》，转依分为染净依、迷悟依两种，染净依是指经由修习无分别 智，转

遍计所执性为圆成实性；迷悟依指经由修习无分别智，转颠倒生死为真如涅 槃。④《成唯

识论》中认为，于十地中“修十胜行，断十重障，证十真如”⑤则能证得 这二种转依。窥

基将转依的实践方法具体分立为“五重唯识观”。窥基极为推崇“唯

1 慧沼：《能显中边慧日论》卷第四，《大正藏》第 45册，第 439页上。

2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第 725页。

3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第十，《大正藏》第 43册，第 574页上。

4 染净依：“染谓虚妄遍计所执，净谓真实圆成实性。转谓二分，转舍转得。由数修习无分别智，断本识中二 障

粗重，故能转舍依他起上遍计所执，及能转得依他起中圆成实性。由转烦恼得大涅槃，转所知障证无上 觉。”

迷悟依：“依即是唯识真如，生死涅槃之所依故。愚夫颠倒迷此真如，故无始来受生死苦。圣者离倒, 悟此

真如，便得涅槃，毕究安乐。由数修习无分别智，断本识中二障粗重，故能转灭依如生死，及能转证 依如涅

槃。”（护法菩萨等造，玄奘译：《成唯识论》卷第九，《大正藏》第 31册，第 50页下）

5 护法菩萨等造，玄奘译：《成唯识论》卷第九，《大正藏》第 31册，第 51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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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观”，在其《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中，依据《大智度论》，对“唯识观”给予 很高

的评价和细致的阐述，他说：

心亦虚妄，皆从无明出，因是心相，即入诸法实相，故唯识观最为第一。识 者心

也，由心集起彩画为主。独立唯名摄所余法，唯言为遮，所执我法离心而 有；识言为

表，因缘法性，皆不离心。显法离心，决定非有，名为唯识。非谓了 一切唯一识心，

更无余物，善友恶友、诸果诸因、理事、真俗皆不无故。①

既然一切皆由心显，包括无遗，所以窥基所立唯识观以遣虚存实识、舍滥留 纯识、摄

末归本识、隐劣显胜识、遣相证性识五重，层层递进，作为实证唯识理 的方法。

第一重遣虚存实识，遣除遍计所执性，因为遍计所执“唯虚妄起”，“情有理 无”，

所以暂时留存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第二重舍滥留纯识，“虽观事理皆不离识， 然此内识

有境有心，心起必托内境生故”，所以“令自观心解脱生死，非谓内境如外 都无”；第三

重摄末归本识，“心内所取境界显然，内能取心作用亦尔”，此见分、相 分俱依识有；第

四重隐劣显胜识，“心王体殊胜，心所劣依胜生”，所以隐去心所, 彰显心王。在前四重相

继转依的基础上，至第五重遣相证性识，“识言所表，具有理 事；事为相用，遣而不取；

理为性体，应求作证”，等到遣除所有事相，即“证真观 位，照真理而俗事彰”，转识成

智最终完成。②在这一过程中，“理” “事”范畴是阐 明唯识学说的重要凭借。

吕激先生对唯识宗以“理事”解“转依”做了透彻的分析，他说：“慈恩宗传述 这层

义理（转识成智），更配合了 '理''事'立言，以为'理'明显得一分，'事' 也就能做到清净

得一分，到了 '理'的全明，'事'的纯净，便是实践的终结。此说 简化了转依说的内容，而

给予后来内外思想以各种影响。”③

三 唯识宗理事观形成的原因及其特点

玄奘、窥基均有很深的知识素养，深通本土文化及思想，借助“理事”范畴阐

1 窥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卷上，《大正藏》第 33册，第 526页中。

2 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第三，《大正藏》第 45册，第 258页中。

3 吕激：《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吕激佛学论著选集》第 5册，第 2944、2945页。 释唯识学说，并非

偶然。首先，与这对范畴在他们之前就已被运用于佛教思想的阐 发有关，这一点在前文已

有论及。玄奘本人对于译经或弘法用词极为留心，丝毫不 马虎，如玄奘曾受皇帝之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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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译《老子》为梵文，在翻译过程中，“诸道士等 并引用佛经《中》、《百》等论，以

通玄极”，玄奘不同意，表示“佛教道教理致天 乖，安用佛理通明道义”。玄奘还不顾众

道士的抗议，坚持把《老子》中的“道”字 翻译为“末伽”。①玄奘如此注重用词，也从

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进入初唐，“理事” 已然成为佛教哲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范畴。

其次，玄奘一系在译经和阐释唯识义理时，三教冲突现象严重，佛教需要对儒、 道进

行回应或与之交流。因为，玄奘赴印度取经以解决当时中土佛教教理歧义纷纭 问题②的前

后时期，佛教依然屡受儒、道攻击，如隋文帝时，李世谦有三教优劣之 论；隋炀帝时有惠

净、余永通之问答，不一而足。③唐武德七年（624）,傅奕（555- 639）屡屡上疏高祖，请

除佛教。傅奕好老庄学术，且尊儒学，唯反佛力甚。武德九 年（626）,又有清虚观道士李

仲卿、刘进喜等谤讪佛法。④玄奘则于次年，即贞观元 年（627）西行印度。

傅奕在太宗贞观朝（627—649）仍然极力反佛，如贞观六年（632）,言佛法妖 伪⑤，

唐太宗认为言之有理。直至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太宗方较以前信佛，且多

次攘袂感叹：“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⑥所以，玄奘译经时对于 关键词汇的选

择及窥基对“理事”范畴的大量运用，或许也有利于三教间沟通、弱 化冲突的目的。

再者，唯识宗理事观的形成与玄奘一系积极推动唯识学的传播有关。玄奘于贞 观二十

年（646）七月，将新译五部经论进呈唐太宗，请太宗“表发经题”、“序明宗 极”⑦，以

广泛流通；窥基撰《法华经》等注疏，与受玄奘之命“广济群品，莫大于弘 宣”有关①；

慧沼则“行化诸郡，敷演群经”，又撰《能断般若》、《盂兰盆》等经疏, “所翻经律论等

三百余轴”，盛行于当世⑨。可见，玄奘一系唯识宗人主动釆纳易为时

1 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大正藏》第 52册，第 386页下。

2 “（玄奘）法师既遍谒众师，备凑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 西

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慧立本，彦惊笺：《大唐大慈恩寺

三藏法师传》卷第一，《大正藏》第 50册，第 222页下）

3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7页。

4 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大正藏》第 52册，第 382页中。

5 道宣：《广弘明集》卷第七，《大正藏》第 52册，第 135页上。

6 慧立本，彦惊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七，《大正藏》第 50册，第 260页上。

7 佐伯定胤、中野达慧编：《玄奘三藏师资传丛书》卷上，《卍新续藏》第 88册，第 378页上。

®“疏主专受大乘三藏秘诀。三藏以为广济群品，莫大于弘宣。传付有归，受命著述。制《法华》、《唯识》等疏

一百余部，盛行于世。”（延一编：《广清凉传》卷下，《大正藏》第 51册，第 1119页上）

⑨ 佐伯定胤、中野达慧编：《玄奘三藏师资传丛书》卷上，《卍新续藏》第 88册，第 383页中。

人所理解并接纳的哲学范畴，这是形成唯识宗理事观的又一主要原因。

相较天台与三论两宗的理事观，唯识宗理事观具有自己的特点。根据现有文献 分析可

见，天台宗以“理”为真如净性，强调一心三观中的“理行” “事行” ®;三论 宗以“理”

为“体”，主旨在于破邪以显“正理”，强调佛性平等之理②。唯识宗则 以“唯识无境”

作为“唯识理”，以“理事”诠释法相、解说四重二谛、提出“理佛 性”“行佛性”之说。

这说明，虽然同样运用“理事”范畴，但唯识宗理事观的主旨 在于为解说“唯识无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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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二谛”及各种法相服务。

不过，“理事”范畴虽然在唯识宗阐发唯识理、四重二谛说、佛性论、转识成智 论及

解说名相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唯识宗人也同时运用了诸如“性相”、“空 有”、“虚

实”、“有无”、“本末”等范畴，这使得唯识宗理事观总体上看来有些繁 琐，所以“理

事”并没有成为唯识宗的总范畴；在哲学义理方面，唯识宗人对于 “理”与“事”之间的

关系也没有做出分外强调。相较受其影响但又发展出鲜明特点 的华严理事观，这两方面的

不足就显得更为突出。

此外，玄奘系唯识宗学说中所凭借的“理”范畴的义蕴多变，也削弱了其理事 观的影

响力。

佛教重视信解行证，“信”、“解”属于理论层面，“行”、“证”属于实践层面。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个重要课题，而佛教理事观可谓对信解行证的全面概括。“理”与“事”

在词义发展引申的过程中，结合为一对哲学范畴，进入汉译佛教经 典，成为中土佛教僧人

阐释佛教义理与实践时经常藉助的概念，并非偶然。

唯识宗理事观一方面因玄奘译《佛地经论》“以法界为理”，对其后华严宗理事 观的

形成带来了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玄奘系唯识宗人有意识地运用“理事”范畴 解说唯识思

想，阐发“唯识无境”、“四重二谛”、“转依”等理论及法相，丰富了佛 教理事观的内

涵，也从语言形式上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1 如“理是真如，真如本净，有佛无佛常不变易故，名理为实；事是心、意、识等，起净、不净业，改动不 定

故，名事为权。若非理，无以立事；非事不能显理。事有显理之功，是故殷勤称叹方便”（智願：《妙法 莲

华经文句》卷第三下，《大正藏》第 34册，第 37页下）。“行人圆观稍熟，理事欲融，涉事不妨理，在理不

隔事，故具行六度。”（智韻：《妙法莲华经玄义》卷第五上，《大正藏》第 33册，第 733页中）

2 如“体是理之异名”（吉藏：《大乘玄论》卷第一，《大正藏》第 45册，第 19页上）。“悟斯正理，则发

生正 观；正观若生，则戏论斯灭；戏论斯灭，则苦轮便坏。”（吉藏：《三论玄义》，《大正藏》第 45册，

第 6页中）

唯识宗传至慧沼弟子智周（668—723）之后趋于萧寂，葛兆光认为，这是由于 唯识一

系过分追求印度“原旨”，以及“自身学术贵族化的倾向，理论运算的繁琐， 使它失去了

听众”①。但是从唯识宗对于“理事”范畴的吸收及运用来看，玄奘一系 并没有脱离他们

所处的时代，也并未完全忽视受众的心理，而是做到了从本土化用 语出发，努力让印度佛

教“原旨”能够更好被理解和接受。因而，从时代因素来说, 华严宗的兴盛和南宗禅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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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元（713-741）之后，“佛教的主流逐渐被密 宗和禅宗占据”，导致唯识宗“逐渐被边

缘化”，以至“不可避免地逐渐失去宗派特 性”②，这一观点对于理解唯识宗衰寂的原因

应该说更有说服力。

因为，唯识宗的宗派特性虽然失去了，但其对名相的分析方法及内容一直在后 世发挥

作用，如吕激认为，“在学习与践行方面，由于唯识、因明理论的启发，使学 者知道如何

正确运用概念、思维，以及从概念认识证得实际而复反于概念的设施, 这样贯通的真俗二谛

的境界，学行的方法也才得着实在”③。

“唯识理”虽然是唯识宗的核心要素，但“事”的层面终归与世间追求解脱者最 为密

切，因此，如何将“事”与“理”充分结合，并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于修行 实践则更为

重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唯识宗理事观的研究仍然有进一步 深入的必要。

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131页。

2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第 798页。

3 吕激：《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吕激佛学论著选集》第 5册，第 29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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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恭让①

一 关于《大乘阿毗达摩经》偈颂“无始时来界”

《大乘阿毗达摩经》，是汉系佛教玄奘、窥基系统相传的唯识六经②之一。虽然这 部

经典未有汉、藏文的传译，但是此经中一首著名的偈颂，却因为《摄大乘论》等 经典的引

用，而在瑜伽行派思想史及如来藏系思想史上广为流传，发挥了重大的学 术影响。

关于这个经颂，在玄奘大师（602—664）所译《摄大乘论》中，称言：

此中最初，且说所知依，即阿赖耶识，世尊何处说阿赖耶识名阿赖耶识？ 谓薄伽

梵于阿毘达磨大乘经伽他中说：

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 由

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③

《摄大乘论》之第一《总标纲要分》，列出本论所概括大乘思想十大理论纲要,即“十

相殊胜殊胜语”：“一者、所知依殊胜殊胜语；二者、所知相殊胜殊胜语；三 者、入所知

相殊胜殊胜语；四者、彼入因果殊胜殊胜语；五者、彼因果修差别殊胜

1 作者简介：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

2 窥基：“又今此论，爰引六经：所谓华严、深密、如来出现功德庄严、阿毘达磨、楞迦、厚严。十一部论:瑜

伽、显扬、庄严、集量、摄论、十地、分别瑜伽、观所缘缘、二十唯识、辨中边、集论等为证，理明唯 识三

性十地因果行位了相大乘。故知第三时中道之教也。”《大正藏》第 43册 No. 1830,《成唯识论述记》， 第

229页下。

3 《大正藏》第 31册 No. 1594,《摄大乘论》，第 133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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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胜语；六者、即于如是修差别中增上戒殊胜殊胜语；七者、即于此中增上心殊胜殊胜语；

八者、即于此中增上慧殊胜殊胜语；九者、彼果断殊胜殊胜语；十者、彼 果智殊胜殊胜语。”①

于其中第一项，关于所谓“所知依”乃是什么之问题，本论的回 答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所

知依”之体。所以，《摄大乘论》此处引用《大乘阿毗达 摩经》的这个“无始时来界”的

颂文，正是要证成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所知 依体”的理念——这正是瑜伽唯识一系

思想最为核心的理念。

而在玄奘之前大约一百年，汉系佛教另一位著名译经家真谛法师（499—569）,在其所

传译的《摄大乘论》中，也已经有了与玄奘大师文字稍异而意义一致的相关 译文：

此初说应知依止，立名阿黎耶识。世尊于何处说此识，及说此识名阿黎 耶？如佛

世尊阿毘达磨略本偈中说：

此界无始时，一切法依止，

若有诸道有，及有得涅槃。②

除了真谛法师和玄奘大师这二位著名的译经大师之外，北魏时期来华的译经三 藏勒那

摩提（他于 508年来华从事佛经翻译③），曾译出《究竟一乘宝性论》这部印 度大乘佛教

如来藏系著名论典。由于《宝性论》中引用了《大乘阿毗达摩经》的这 个经颂，并加以解

释，因而勒那摩提的《宝性论》译本，也就译出了这个颂文：

经中偈言：

无始世来性，作诸法依止，

依性有诸道，及证涅槃果。④

此外，与勒拿摩提译师的时代大体相同或稍后，后魏时期尚有另外一位译经三 藏佛陀

扇多，也有《摄大乘论》的一个译本，其译本中关于所引的这个经颂，提供 的译法是：

1 《大正藏》第 31册 No. 1594,《摄大乘论》，第 133页中。

2 《大正藏》第 31册 No. 1593,（摄大乘论》，第 113页下。

3 《大正藏》第 55册 No. 2151,＜古今译经图纪》，第 364页：“沙门勒那摩提，或云婆提，此言宝意，中印度

人。诵一亿偈，博赡之富。理事兼通，尤明禅法，意存游化。以宣武帝正始五年岁次戊子即是永平元年, 于

洛阳殿内，译昆耶娑问经（二卷），十地论（十二卷），宝积经论（四卷），究竟一乘宝性论（四卷），法 华

经论（一卷）。总有五部经合二十三卷。沙门僧朗觉意侍中崔光等笔受。”

4 《大正藏》第 31册 No. 1611,《究竟一乘宝性论》，第 839页上。

如来于大乘阿毘昙经偈中说： 无始已来性，一切法所依， 有彼诸道差，及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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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①

玄奘法师之前，尚有一部世亲《摄大乘论释》的汉译，这是由隋笈多共行矩等 译师所

译的，其中相关的颂文译为：

界体无始时，诸法共依止； 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胜得。②

所以，我们看到，从南北朝到隋唐，由于五个译经师的先后传译，《大乘阿毗达摩 经》

的这个著名颂文，先后有了五个不同的版本，在汉地佛教中流传。由于这部重要 的大乘经

典历史上失传，而经中此颂竟然得以依附诸论而广泛流传，这无论在瑜伽行 派的思想传统

还是在如来藏学的思想传统上言，都不能不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幸事!

二《宝性论》所传此颂之梵本及《宝性论》基于
如来藏思想的诠释

如先已说，《大乘阿毗达摩经》并无传译，而《摄大乘论》的梵本，迄今也没有 被发

现，幸运的是，由于在汉地传为坚慧论师著作的《宝性论》中，引用了 “无始 世来性” 一

偈，并且由于《宝性论》的全论梵本，迄今尚存，所以我们在近乎二千 年之后，得以有机

会了解大乘佛教这个著名经颂梵本的本来面目，从而使得相关的 讨论获得坚实的学术基础，

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幸运又极重要之事。

根据《宝性论》梵本中的记录，此经颂的梵本是：

anadikaliko dhatuh sarvadharmasamasrayah|

tasmin sati gatih sarva nirvanadhigamo^i ca||®

我们可以新译如下：

1 《大正藏》第 31册 No. 159,＜摄大乘论》，第 97页中。

2 《大正藏》第 31册 No. 1596,《摄大乘论释论》，第 273页上。

3 中村瑞隆：《梵汉对照究竟一乘宝性论研究》，世界佛学名著译丛（76）,台北：华宇出版社，佛历 2532年,第

141页。

此为无始时来界， 是一切法之依据， 有此则有一切趣， 并且证得于涅槃。①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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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本和新译，我们可以很清晰地了解这个经颂的意思。此颂前两句，说明 “界”的性质：

界是无始以来的，界是一切法的依据；后两句，贝!J说明“界”的功能 或作用：这个界是

人们展转一切趣向的前提，也是人们证得涅槃的前提。在《宝性 论》中，在引用了这个大

乘经的偈颂后，还引用《胜鬟经》的经证，给予这个颂文 的字句以详细的解释。关于这段

释论，勒那摩提古译如下：

此偈明何义？无始世界性者，如经说言：“诸佛如来依如来藏，说诸众生无 始，

本际不可得知故。”所言性者，如《圣者胜矍经》言：“世尊！如来说如来 藏者，是

法界藏，出世间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法身藏，自性清净 如来藏故。”作

诸法依止者，如《圣者胜矍经》言：“世尊！是故如来藏是依, 是持，是住持，是建立，

世尊！不离、不离智、不断、不脱、不异、无为不思 议佛法。世尊！亦有断、脱、异、

外、离、离智有为法，亦依、亦持、亦住持、亦建立，依如来藏故。”依性有诸道者，

如《圣者胜矍经》言：“世尊！生死者 依如来藏。世尊！有如来藏故，说生死，是名

善说故。”及证涅槃果者，如《圣 者胜矍经》言：“世尊！依如来藏故有生死，依如

来藏故证涅槃。世尊！若无如 来藏者，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不欲涅槃、不愿涅槃故。”②

《宝性论》译文中，这个颂文原来译为“无始世来性”，在释论中写成了 “无始 世

界性”，这大概是笔误，或是传写中出现的错误。《宝性论》这段疏释，分别对四 句颂文

的涵义，做了解释；而在解释时，先后五次引用了经典证据。其中，第一次 引经，译者未

标明出处，其他四次，译者皆直接标明出自《圣者胜鬟经》。今查此段 释论第一次引用的

经典文句，其实也是出自《胜鬟经》。所以《宝性论》这里对《大 乘阿毗达摩经》相关颂

文的诠释的依据，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根据《胜鬟经》的 思想而作出《大乘阿毗达摩经》

相关颂文的诠释。就《宝性论》此段释论所处理的 两种经典言，前者（《胜鬟经》）是典

型的、代表性的如来藏系经典，而后者（《大乘 阿毗达摩经》）虽然由于无著等在《摄大

乘论》中的引用，被后世视为瑜伽行派的依 据性经典，但由于具体经文内容的失传，其佛

学思想的真实性质实是后世学者难以

1 参见高崎直道：《宝性论研究》，第 291页。

2 《大正藏》第 31册 No. 1611,（究竟一乘宝性论》，第 839页上。

准确地予以判断的。

为了读者诸君更加精准地理解《宝性论》中这段释论文字的意思，我们现在把 这段话

的梵本加以对勘，同时也将我们自己尝试的新译一并列出，作为后面进一步 讨论的参考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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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本】

tatra katham anadikalikah|yat tathagatagarbham evadhikrtya bhagavata purva kotir na

prajnayata iti desitam prajnaptam|dhaturiti| yadaha| yo'yaih bhagavams tathagatagarbho

lokottaragarbhah prakrtiparisuddhagarbha iti| sarvadharmasamasraya iti |yadaha11asmad

bhagavams tathagatagarbho nisraya adharah pratistha sambaddhanam avinirbhaganam

amuktajnananam asamskrtanam dharmanam| asambaddhanam api bhagavan vinirbhagadharmanam

muktajnananam samskrtanam dharmanam nisraya adharah pratistha tathagatagarbha iti| tasmin sati

gatih sarveti| yadaha| sati bhagavams tathagarbhe samsara iti parikalpam asya vacanayeti|

nirvanadhigamo'pi ceti| yadaha| tathagatagarbhas ced bhagavan na syan na syad duhkhefpi nirvin na

nirvaneccha prarthana pranidhir veti vistarah|®

新译如下：

这里，怎样是“无始时来” ？指正是基于如来藏，薄伽梵曾说过，确定过：“过 去

的端际不被想象。”

所谓“界”，如经中说过：“薄伽梵啊！这个如来藏，是出世间藏，是自性清净藏。”

所谓“一切法之依据”，如经中说过：“因此，薄伽梵啊！如来藏是一切有关、不离（法）、

不失智、无为诸法的依据、支持、基础，也是一切无关、离法、失智、 有为诸法的依据、

支持、基础。”

所谓“有此则有一切趣”，如经中说过：“薄伽梵啊！'若有如来藏，则有轮回 （生

死）'，如此云云的考虑是为了解说这个轮回问题。”

所谓“并且证得于涅槃”，经中说过：“薄伽梵啊！设若没有如来藏，那么人们 就不

会厌弃苦，也不会对于涅槃还有欲望、追求或者誓愿。”如此云云，乃至详说。②

所以，《宝性论》这段释论，引用《胜鬟经》的经证解释《大乘阿毗达摩经》 “无始

时来界”这一经颂时，可以分为五层意思：（一）为什么称界为无始的？因为 根据《胜鬟

经》，如来正是为如来藏，谈到前际不存在；（二）为什么称为界？因为 根据《胜鬟经》，

如来藏是“出世间藏”及“自性清净藏”；（三）为什么说界是一切 法的依据？因为根据

《胜鬟经》，如来藏既是一切无漏、无为的诸法的依据，也是一

1 中村瑞隆：《梵汉对照究竟一乘宝性论研究》，第 141页。

2 参见高崎直道：《宝性论研究》，第 291—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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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村瑞隆：《梵汉对照究竟一乘宝性论研究》，第 88-89页。

切有漏、有为的诸法的依据；（四）为什么说界是生死、轮回的前提？因为根据《胜 鬟经》，

如来藏是生死轮回的前提；（五）为什么说界是涅槃的前提？因为根据《胜 鬟经》，如来

藏是人们厌倦生死苦、追求涅槃乐的前提。所以，《宝性论》对《大乘 阿毗达摩经》这一

经颂的解释，归结为一点：界就是清净、无漏的如来藏。这与无 著论师的瑜伽唯识思想系

统引进阿赖耶识概念解释“界”，确实展示了一个不同的诠 释方向。

三《宝性论》对于“界”是“如来藏”的诠释
“没有给予任何论证”吗？

在研究《宝性论》文本方面卓有成就的日本学者中村瑞隆先生，于其所著《梵 汉对照

究竟一乘宝性论研究》一书序言第十四部分“关于作者”中，写有以下一段 文字：

再者，论本偈所没有的，注释偈、释疏所添加的部分，大都可以在世亲 的其他的

论书中看到。在疏释中，将《大乘阿毗达摩经》的“无始以来的界 是一切诸法的依止。

由于有了它，所有有一切的趣及涅槃的得果”中的“界” （dhatu）当作如来藏，这是

引用自《胜矍经》。此偈在《摄大乘论》中，是为了 表示阿赖耶识的识体及名称是佛

所说而引用的。“界”在唐译《摄论》及世亲释 及无性释中，解为因义（也就是一切

诸法的种子，阿赖耶识）。又，《宝性论》 的论本偈、注释偈，对于“界”，没有给

予任何论证，就以它为如来藏，但释疏 在这一部分则引用《胜矍经》，这是何故？①

中村瑞隆先生这段话的主旨，是要推断《宝性论》的作者，受到了无著瑜伽唯 识一系

的世亲论师的影响。他提出的主要的论据，集中于上述《宝性论》引用并解 释《大乘阿毗

达摩经》这一经颂有关文字的特点方面。他的主要意思是：《宝性论》 此处引用了《大乘

阿毗达摩经》的颂文，及《胜鬟经》的经证，但是《宝性论》这 里径直将“界”与“如来

藏”视为同一的概念，本身并未对于此颂文中的“界”就 是“如来藏”这一理念作出深入

的论证。中村瑞隆先生据此推论：《宝性论》作者大 概是受到世亲论师的影响，因为世亲

一方面承受唯识学的思想传统，以作为种子识 的阿赖耶识解释此处的“界”，另一方面还

立足如来藏思想的传统，将“界”字解释 成为“如来藏” o①

可是客观地看，《宝性论》论书真的没有对于“界”是“如来藏”的理念作出深 入的

论证吗？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即如上述《宝性论》疏释中所引证的《胜鬓经》的经证，我们看到在《胜鬟经》 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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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下一些段落文字：

世尊！生死者依如来藏，以如来藏故，说本际不可知。世尊！有如来藏故 说生死，

是名善说。世尊！生死、生死者，诸受根没，次第不受根起，是名生 死。世尊！生死

者，此二法是如来藏。世间言说故，有死有生，死者谓根坏， 生者新诸根起，非如来

藏有生有死。如来藏者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是 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

立，世尊！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 世尊！断、脱、异、外、有为法依

持、建立者，是如来藏。

世尊！若无如来藏者，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何以故？于此六识及心法智， 此七法

剎那不住、不种众苦，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世尊！如来藏者，无前际，不起不灭法，

种诸苦，得厌苦、乐求涅槃。

世尊！如来藏者，非我、非众生、非命、非人。如来藏者，堕身见众生、 颠倒众

生、空乱意众生，非其境界。

世尊！如来藏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②

以上这几段引文，出自南朝刘宋时期译经师求那跋陀罗所译《胜鬟狮子吼一乘 大方便

方广经》，这部经文在流传过程中，被分成了十五章，所引的部分出自其中 第十三章：《自

性清净章》，几乎是这一章内容的全部，而此章也是《胜鬟经》中表 达如来藏思想的核心

章节之一。《胜鬟经》的译者求那跋陀罗，同时也是另一部著名 如来藏系经典《入楞伽经》

的译者，是较早期向汉地传播大乘佛教如来藏系思想信 仰的重要译家之一。他的译文，一

般古拙难读，《楞伽》如此，《胜鬟》亦如此。《楞 伽》梵本今存，故今日了解其深义不

难；《胜鬟》梵本已失，故解读其文句，自古为 难事。如上面所引的这段，是此经中表述

如来藏思想的核心段落之一，但文句及义 理疏通甚为不易。今幸得《宝性论》的引证，遂

使得解读《胜鬟》这段深文奥义， 如同涣然冰释！

1 中村瑞隆：《梵汉对照究竟一乘宝性论研究》，第 89页。

2 《大正藏》第 12册 No. 0353,《胜鬟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第 222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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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对照《胜鬟》与《宝性》的上述引证，可以清楚看出：

（1） （胜鬟经》中这一段话提出了如来藏是法界藏等四藏，法界藏，梵文是

dharmadhatugarbho,这个复合词在此处作持业释复合词，意思是“法界即藏”，所 以，“如

来藏”概念，此处是指“法界”，这是《胜鬟经》中很清楚地解释“界”就 是“如来藏”

的地方，尤其是这段经文明确了如来藏“离有为相，常住不变”的性 质，这与“法界”定

义中“界”所具有的无为法的性质，是契合的；

（2） 《胜鬟经》这一段经文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如来藏既是“不离、不断、不脱、 不

异、不思议佛”（法）的“依持建立”的思想，也明确地提出了如来藏是“断脱异 外有为

法”的“依持建立”的思想，所以如来藏既是一切无漏、无为的诸法的依据， 也是一切有

漏、有为的诸法的依据，并且因而是一切法的依据，这也是此段经文已经 明确的；

（3） 《胜鬟经》此段经文中明确地提出“生死者依如来藏”的思想，也同样明确 地

提出由于如来藏，则“得厌苦、乐求涅槃”的思想，所以如来藏既是生死之依据， 也是涅

槃之依据。

所以，我们应当客观、公允地说：《宝性论》此段释论所引用《胜鬟经》中相关 的段

落，实际上已经明确具备了《大乘阿毗达摩经》相关颂文的全部涵义。由于现行 资料的缺

乏，我们今日无法断言究竟是《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个颂文受到《胜鬟经》 的启发，还是

《胜鬟经》这一段落阐述的如来藏思想，受到《大乘阿毗达摩经》颂文 的影响，但是可以

断言的是：在初期大乘经典结集之后出现、反映中后期大乘佛教思 想的《胜鬟经》，代表

了大乘佛教如来藏思想体系化的相当明确的方向。而《宝性论》 同样是印度大乘佛教如来

藏思想体系化潮流的产物，所以，不仅《胜鬟经》这一段落 的写作，而且《宝性论》此处

的引证，应该都是两部经典的作者或结集者在“如来藏 思想体系建构”这一思想意识指导

之下非常明确的理论行为。

其次，我们在《宝性论》中所读到引证《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个颂文的相关部 分，是

在汉译本中卷四《无量烦恼所缠品第六》中临近结尾的一部分，从梵本看， 是由五个部分

构成的梵本《宝性论》的第二部分——即以如来藏为主导的部分—— 中的一部分。从《宝

性论》全书的内容、结构可以看出，这一部分的内容，实际上 是《宝性论》研究如来藏问

题最核心的段落。我们可以根据汉译《宝性论》第六品，把这一部分内容区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从论中这一部分开头的颂文：“向说如来藏，十种义示现；次说烦恼 缠，

以九种譬喻。”①到如论中：“萎华至泥模，如是九种喻；示贪嗔痴等，九种烦恼

①《大正藏》第 31册 No. 1611,（究竟一乘宝性论》，第 837页上。 垢。”这是论中这一表述如来藏思

想核心部分的第一层次，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引用 《如来藏经》中的九种譬喻，说明自性

清净的如来藏如何为九种烦恼所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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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次：自论中这一部分“垢中如来藏，佛等相对法；如是九种义，以三种 体摄”①

这个颂文开始，到长行文字“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不欲涅槃不愿涅槃故”结 束，这是论中

这一表述如来藏思想核心部分的第二层次，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引入 三种自体的概念，说

明佛等九个譬喻，乃是表示作为三种自体的如来藏，虽然处在 烦恼所缠当中，却有自性不

变之义。

第三层次：从“此明何义？明如来藏究竟如来法身不差别”②一句开始，到本品 结束，

是论中这一表述如来藏思想核心部分的第三层次，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总结 说明以上所讨

论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的如来藏（虽自性清净而在九种烦恼所缠中， 虽在烦恼所缠中但作

为三种自体的自性不变），非凡夫、声闻、缘觉、初发菩提心菩 萨等四种人所知，唯有佛

的智慧能知能见。

根据以上这个分析结构可以看出：《宝性论》所引用《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一著名 经

颂的部分，在以上所示本论讨论如来藏思想问题核心部分的三个层次中，正好是第二 个层

次结尾的部分。前文讲到在这一讨论层次，作者提出如来藏有三种自体，三种自体 是什么

呢？论中有颂：“法身及真如，如来性实体，三种及一种，五种喻示现。”③意思 是说：

法身、真如及如来种，是如来藏的三种自体，也就是如来藏的三种实质。为什么 称其为如

来藏的三种自体呢？因为这三者，都从不同侧面表示如来藏虽为烦恼所缠但绝 不失其清净

本质的意义。与此三种自体说对应，《如来藏经》中与萎花对应的诸佛等九 种譬喻，最初

三种譬喻（诸佛、美蜜、坚固），是表示作为法身的如来藏；第四种譬喻 （真金譬喻），

是表示作为真如的如来藏；最后五种譬喻（一者地藏，二者树，三者金 像，四者转轮圣王，

五者宝像），则是表示作为能够产生如来三身的如来种姓的如来藏。

这里，关于作为如来种姓的如来藏，我们看到论中有如下的一段疏释：

此偈明何义？余五种譬喻，所谓藏、树、金像、转轮圣王、宝像譬喻，示 现生彼

三佛法身。以依自体性如来之性诸众生藏，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有如来 藏。”此示

何义？以诸佛如来有三种身得名义故。此五种喻能作三种佛法身因。 以是义故，说如

来性因。此以何义？此中明性义以为因义。®

1 《大正藏》第 31册 No. 1611,＜究竟一乘宝性论》，第 837页下。

2 《大正藏》第 31册 No. 1611, 竟一乘宝性论》，第 839页上。

3 《大正藏》第 31册 No. 1611,《究竟一乘宝性论》，第 838页中。

4 《大正藏》第 31册 No. 1611,《究竟一乘宝性论》，第 839页上。

今对勘此段梵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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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yevam ebhir avasistaih pancabhir nidhitaruratnavigrahacakravartikanakabimbadrstantais tri

vidhabuddhakayotpattigotrasvabhavartham adhikrtya tathagatadhatur esam garbhah

sarvasattvanam iti paridTpitam|trividhabuddhakayaprabhavitatvam hi tathagatatvam| atas

tatpraptaye hetus tathagatadhatur iti|hetvartho'tra dhatvarthah|yata aha|tatra ca sattve sattve

tathagatadhatur utpanno garbhagatah samvidyate na ca te sattva budhyante iti|®

我们新译如下：

这样，以上述其余五种譬喻，即地下珍藏、树木、宝像、转轮王、黄金雕像, 基于能

够产生三种佛身的种姓这一自体之义，从而显示出：“如来界乃是此一切众生 的胎藏。”

因为，所谓如来以三种佛身被显示出来。因此，获得这三种佛身的因，就 是所谓“如来界”。

“因”之义，这里就是“界”之义。因此，经中说过：“在这里, 在每个众生那里，都存在

已经托生的如来界，它居于胚胎状态，不过这些众生尚未 觉悟而已。”②

我们要注意这段文字：

其一，《宝性论》上面这段文字中，最后引证的经文，出自《如来藏经》：

一一有情有如来界、具如来藏，是彼有情不觉不知。③

其二，同时，《宝性论》这段诠释文字中，明确指出：“界”之义，即是“因” 之义。

而作为“因”义的“界”，意思是指：作为种姓（gotra）这一自体的如来界 （如来藏），

是能够产生佛身者。④

所以，《宝性论》是在紧接上面关于《如来藏经》的引文之后，接着征引《大乘 阿毗

达摩经》的相关颂文，及引用《胜鬟经》的相关诠释的。所以这个经颂的引用 及诠释，被

安排在行文的这一部分，意图非常明确：这是在加强论证作为种姓（佛 种，佛性）这一自

体的如来藏所具有的清净不变化之义。所以《宝性论》并非缺乏 自觉地引用《大乘阿毗达

摩经》的这一颂文，也并非很突兀地，在这一部分加入了 关于《大乘阿毗达摩经》此一颂

文的讨论，相反，正是在追蹑《胜鬟经》、《如来藏 经》对如来藏思想予以理论化、体系

化的不断努力中，《宝性论》将《大乘阿毗达摩

1 中村瑞隆：《梵汉对照究竟一乘宝性论研究》，第 141页。

2 参见高崎直道：《如来藏研究》，第 289—290页。

3 《大正藏》第 16册，No. 0667,《大方广如来藏经》，第 463页下。

4 《宝性论》这一部分稍前，也分析种姓有两种：本性住种姓，习所成种姓（“佛性有二种，一者如地藏，二者

如树果，无始世界来，自性清净心，修行无上道”），前者能够产生自性身，后者能够产生受用身及变化身。

参见：《大正藏》第 31册 No. 1611,《究竟一乘宝性论》，第 838页下。

经》的这一颂文有意识地纳入了其思想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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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著、世亲以来瑜伽行派学者“无始时来界”

经颂的解释传统

在印度大乘佛教中，关于《大乘阿毗达摩经》所传的这个颂文，在《宝性论》 的诠释

传统之外，当然存在另外一个解释的传统，这就是正统瑜伽行派学者的解释 传统。

这个传统应当说从无著的《摄大乘论》就开始了。如无著在该论中引用过《阿 毗达摩

经》的这个颂文后，接下去说：

即于此中，复说颂曰：

由摄藏诸法，一切种子识， 故名阿赖耶，胜者我开示。①

所以无著是非常明确地认为：《大乘阿毗达摩经》中这个颂文讲的“界”，就是 作为

一切种子识的阿赖耶识。作为一切种子识的界，按照法相唯识学的思想传统， 当然是属于

有为法的范畴；而根据《胜鬟经》：“如来藏者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 变。”②以“如

来藏”所诠释的“界”，则是属于无为法的范畴。所以，在初期大乘经典 与思想运动之后

续起的大乘佛教思想信仰中，围绕对于“界”这个概念的理解与诠 释，实际上出现了两种

针锋相对的思想方向：其一是倾向以无为法作为一切法的依 止，其一则是倾向以有为法作

为一切法的依止。

下面是无著之后瑜伽行派最主要代表人物世亲论师对此一颂文的解释：

释曰：此中能证阿赖耶识，其体定是阿赖耶识。阿笈摩者，谓薄伽梵即初 所说阿

毘达磨大乘经中说如是颂。界者谓因，是一切法等所依止。现见世间于 金矿等，说界

名故。由此是因，故一切法等所依止。因体，即是所依止义。由 此有者，由一切法等

所依有。诸趣者，于生死中所有诸趣。趣者，谓异熟果。 由此果故，或是顽愚瘠赧种

类，或有势力能了善说恶说法义，或能证得上胜证

1 《大正藏》第 31册 No. 1594,《摄大乘论》本，第 133页中。

2 《大正藏》第 12册 No. 0353,《胜鬟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第 222页中。

得，又为烦恼所依止性，由此故有猛利烦恼、长时烦恼，如是四种异熟差别所 依止故。

无有堪能，应知翻此，名有堪能。非唯诸趣由此而有，亦由此故，证 得涅槃。要由有

杂染，方得涅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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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亲同无著一样，肯定颂文中讲的“界”，就是阿赖耶识。他也肯定“界”是 “因”

义，而因之体，就是“所依止”义。所以是一切法的依止，也就是一切法的 因。世亲的解

释中还强调了作为一切法的依止，应当是“等所依止”。一切法，由性 质而言，是不相“等”

的，如善法、恶法，善趣、恶趣，后者是“异熟果”，前者则 是“异熟因”，世亲在这里

强调“等所依止”，应当就是为了强调作为一切法的依据 者，应当具有与一切法的性质不

同的特质。

另外一位无著《摄大乘论》的解释者无性论师，对此一颂文的解释是：

释曰：此引阿笈摩，证阿赖耶识名所知依。无始时者，初际无故。界者， 因也，

即种子也。是谁因种，谓一切法。此唯杂染，非是清净，故后当言：多 闻熏习所依，

非阿赖耶识所摄。如阿赖耶识成种子，如理作意所摄、似法似义 所起等彼一切法等所

依者，能任持故，非因性故。能任持义，是所依义，非因 性义。所依、能依性各异故。

若不尔者，界声已了，无假依言。由此有诸趣, 及涅槃证得者，如决择处当广分别。

谓生杂染等、那落迦等，若离阿赖耶识， 皆不得有等、生等。杂染毕竟止息，名为涅

槃。若离阿赖耶识，不应证得。②

无性论师此处的解释，同样肯定这一经颂中的“界”是指“因”义，同时也同 样肯定

这里作为因的界，正是指第八识：种子识。无性论师这里还特别强调作为因 的第八识，只

是对于一切法中的杂染的部分而言，是种子识；至于相对于一切法中 清净的部分而言，第

八种子识并非是其因，而只是具有“任持”的功能。也就是说, 按照他的解释，这里的因义

与依义，应当涵义有所不同。

玄奘大师所糅译的《成唯识论》，其中所录对这一颂文的解释，可以看成是玄奘 所传

印度瑜伽行派后期学者，如护法论师等为代表，对于《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个 经颂的标准

化解释：

云何应知此第八识，离眼等识，有别自体？圣教、正理为定量故。谓有大 乘阿毘

达磨契经中说：

1 《大正藏》第 31册 No. 1597,《摄大乘论释》，第 324页上。

2 《大正藏》第 31册 No. 1598,《摄大乘论释》，第 383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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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

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

此第八识自性微细，故以作用而显示之。颂中初半，显第八识为因缘用； 后半，

显与流转、还灭作依持用。界是因义，即种子识，无始时来，展转相续， 亲生诸法，

故名为因。依是缘义，即执持识，无始时来，与一切法等为依止， 故名为缘，谓能执

持诸种子故；与现行法为所依故，即变为彼，及为彼依。变 为彼者，谓变为器及有根

身；为彼依者，谓与转识作所依止。以能执受五色根 故，眼等五识依之而转。又与末

那为依止故，第六意识依之而转。末那意识转 识摄故，如眼等识。依俱有根，第八理

应是识性故，亦以第七为俱有依。是谓 此识为因缘用。由此有者，由有此识；有诸趣

者，有善恶趣。谓由有此第八识 故，执持一切顺流转法，令诸有情流转生死。虽惑业

生，皆是流转，而趣是果, 胜故偏说。或诸趣言，通能所趣。诸趣资具，亦得趣名。诸

惑业生皆依此识， 是与流转作依持用。及涅槃证得者，由有此识，故有涅槃证得。谓

由有此第八 识故，执持一切顺还灭法，令修行者证得涅槃。此中但说能证得道，涅槃

不依 此识有故。或此但说所证涅槃，是修行者正所求故。或此双说涅槃与道，俱是 还

灭品类摄故。谓涅槃言，显所证灭；后证得言，显能得道。由能断道断所断 惑，究竟

尽位，证得涅槃，能所断证，皆依此识，是与还灭作依持用。又此颂 中，初句显示此

识自性无始恒有，后三显与杂染、清净二法总别为所依止。杂 染法者，谓苦、集谛，

即所能趣生及业惑。清净法者，谓灭道谛，即所能证涅 槃及道。彼二皆依此识而有，

依转识等，理不成故。或复初句显此识体无始相 续，后三显与三种自性为所依止。谓

依他起、遍计所执、圆成实性，如次应知。 今此颂中，诸所说义，离第八识，皆不得

有。①

《成唯识论》以上所录诸家解释中，共通点是都是以第八识为颂文中所说的 “界”，

所以这是坚持瑜伽行派以有为法为“无始时来界”经颂之“界”的诠释方向； 不同点则是

各家对于颂文具体内涵的解释，各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具体来说，这一 段诠释中一共包含

对这一经颂的下面几种诠释方式：（1）颂文中头两句，显示第八 识为因、缘用，后两句显

示此第八识与流转、还灭作依持用；（2）此颂初句显示第 八识自性恒有，后三句显示此识

与杂染、清净二法做总别依止；（3）此颂初句显示 此识无始自体相续，后三句分别显示此

识为三种自性作所依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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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正藏》第 35册 No. 1733,《华严经探玄记》，第 440页中。

五 法藏对“无始时来界”经颂的诠释:
二种诠释方向标志“二宗不同”

法藏（643-712 ）是唐代中国华严宗的实际创立人，是中国佛教中传承、弘扬 如来藏

思想信仰的集大成者，因此，法藏对于《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个颂文的解释,值得引起我们

的注意。

我们在法藏的著作中，看到他数次引用这个颂文，这表示他对此一经颂的重视, 也表

示他对这一经颂的佛学内涵及其诠释意义有着高度的自觉。例如，在作为其佛 教经典诠释

学典范之作的《华严经探玄记》中，法藏就曾引用这个颂文：

初中，先明所入法界，义有五门：一有为法界，二无为法界，三亦有为亦 无为法

界，四非有为非无为法界，五无障碍法界。初有为法界有二门：一、本 识，能持诸法

种子，名为法界，如论云“无始时来界”等，此约因义；二、三 世诸法，差别边际，

名为法界，不思议品云：“一切诸佛知过去一切法界悉无有 余，知未来一切法界悉无

有余，知现在一切法界悉无有余”等。①

这段话出自法藏所著《华严经探玄记》卷第十八《入法界品》。法藏解释《华 严》这

一品，重点围绕“法界”这个概念进行。法藏解释“法界”的概念，如他这 段话中，将法

界区分为有为法界、无为法界等五门，其中在对有为法界的解释中， 法藏认为有为法界可

以分成（1） “本识，能持诸法种子，名为法界”，及（2）“三 世诸法，差别边际，名为

法界”这两个部分。法藏这里以前者为“因”，这是因为 前者是指包含了诸法种子的“本

识”;从逻辑上讲，他是以“差别边际”的“三世 诸法”的“法界”为“果”的，因为这些

千差万别而无边无际的法界，正是“本识” 中“种子”的显现或外化。不管是“本识”所

代表的作为因的法界，还是以“三世 诸法”所代表的作为果的法界，都是有生灭变异这些

有限性特质的，所以法藏称之 为“有为法界” O

法藏这里以“本识”作为因的有为法界的概念，是与瑜伽行派的阿赖耶识概念 一致的，

所以此处的有关解释中，法藏引用了 “无始时来界”的这个经证。显然法

藏这里的引用，采取玄奘一系的翻译与解释作为标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法藏在 这里强

调了 “本识”的“有为”性。我们参看法藏同一著作中对另外四种“所入法 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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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正藏》第 35册 No. 1733,｛华严经探玄记》，第 440页中。

二无为法界，亦有二门：一性净门，谓在凡位性恒净故，真空一味无差别 故；二

离垢门，谓由对治方显净故，随行浅深分十种故。三亦有为亦无为者， 亦有二门：一

随相门，谓受想行蕴及五种色并八无为，此十六法，唯意识所知，十八界中名为法界；

二无碍门，谓一心法界具含二门：一心真如门，二心生灭 门。虽此二门，皆各总摄一

切诸法，然其二位恒不相杂，其犹摄水之波非静， 摄波之水非动。故回向品云：“于

无为界出有为界，而亦不坏无为之性；于有为 界出无为界，而亦不坏有为之性。”四

非有为非无为者，亦二门：一形夺门，谓 缘无不理之缘，故非有为；理无不缘之理，

故非无为。法体平等，形夺双泯。 大品经三十九云：“须菩提白佛言：是法平等，为

是有为法，为是无为法？佛 言：非有为法，非无为法。何以故？离有为法，无为法不

可得；离无为法，有 为法不可得。须菩提！是有为性、无为性，是二法不合、不散。”

此之谓也。二 无寄门，谓此法界离相、离性，故非此二。由离相故，非有为；离性故，

非无 为。又由是真谛故，非有为；由非安立谛故，非无为。又非二名言所能至故，是

故俱非。解深密经第一云：“一切法者，略有二种，所谓有为、无为。是中有 为非有

为、非无为，无为非无为、非有为。”乃至广说。五无障碍法界者，亦有 二门：一普

摄门，谓于上四门，随一即摄余一切故。是故善财睹山海，或见堂 宇，皆名入法界。

二圆融门，谓以理融事故，全事无分齐。谓微尘非小，能容 十刹，剎海非大，潜入一

尘也。以事融理故，全理非无分，谓一多无碍，或云 一法界，或云诸法界。性起品云：

“譬如诸法界，分齐不可得。一切非一切，非 见不可取。”此明诸则非诸也。舍那品

云：“于此莲花藏世界海之内，一一微尘 中见一切法界。”此明一即非一也。是故善

财或暂时执手，遂经多劫，或入楼 观，普见三千，皆此类也。①

以上是法藏对所谓“无为法界”、“亦有为亦无为法界”、“非有为非无为法界”、

“无障碍法界”四种“所入法界”的解释。根据我们这里所讨论问题的需要，可以暂 时不

考虑法藏所谓五种法界中的最后两种法界。以“无为法界” 一项而言，法藏这 里以“性净

门”及“离垢门”二门加以诠释，这不由得让我们马上联想到《宝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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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思想与诠释。如《宝性论》区分真如为有垢真如及离垢真如，论中颂文：“真 如有

杂垢，及远离诸垢”①，论中释论：“真如有杂染垢者，谓真如佛性未离诸烦恼所 缠如来

藏故。及远离诸垢者，即彼如来藏转身到佛地得证法身，名如来法身故。”②前 者是真如

在烦恼所缠中，就是指如来藏；后者是真如离垢，离烦恼缠，就是佛菩提。 我们知道，如

来藏、佛菩提，是《宝性论》整体七种金刚句中的两个金刚句，在如 来藏、佛菩提、佛功

德、佛业这后四个金刚句中，更是中心的概念，所以《宝性论》 中区分在缠真如、出缠真

如的理念，堪称本论建构体系化的如来藏思想的最重要的 理念。与二重真如的区分相关，

则是《宝性论》中自性清净及离垢清净二种清净的 区分：“又清净者，略有二种。何等为

二？ 一者自性清净，二者离垢清净。自性清净 者，谓性解脱，无所舍离，以彼自性清净心

体不舍一切客尘烦恼。以彼本来不相应 故。离垢清净者，谓得解脱。又彼解脱不离一切法，

如水不离诸尘垢等而言清净。 以自性清净心远离客尘诸烦恼垢更无余故。”③所以我们看

到法藏这里所说的“无为法 界”，与《宝性论》中的在缠真如、出缠真如的概念存在十分

密切的关系。

而在“亦有为亦无为法界”的说明中，法藏提出以《起信论》中心真如门、心 生灭门

来予以概括的思想模式，强调有为、无为既不相杂也不相离的理念，这就由 真如、如来藏

的概念过渡到有为、无为相互融合的概念中。

所以，法藏《华严经探玄记》中对于《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一经颂的诠释，一 方面沿

用了瑜伽行派以有为法的阿赖耶识解释“无始时来界”的思想路线，但是在 考虑无为法界

及有为法界与无为法界的关系问题时，也就是在解释现象世界的成因、 本质问题，以及现

象世界与本质世界的关系问题时，显然在他的思想中也包含一种 以无为性质的真如、空性、

如来藏、法身作为世界的根本，而这一根本与作为有为 法的阿赖耶识所起作用可以并行不

悖的诠释意图和诠释模式。

这里要讨论的法藏另外一部代表性著作，是《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如果说 《华严

经探玄记》是法藏代表性的佛教经典诠释学作品，那么《华严一乘教义分齐 章》，则是法

藏基于华严宗学立场的判教学的经典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注意 到法藏也曾引用《大

乘阿毗达摩经》的这个经颂。法藏这里先以十门义显示诸教义 理差别：

第九明诸教所诠差别者，略举十门义差别故，显彼能诠差别非一，余如别 说。一所依心识，

二明佛种性，三行位分齐，四修行时分，五修行依身，六断

1 《大正藏》第 31册 No. 1611,《究竟一乘宝性论》，第 827页上。

2 《大正藏》第 31册 No. 1611,（究竟一乘宝性论》，第 827页上。

3 《大正藏》第 31册 No. 1611,（究竟一乘宝性论》，第 841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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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分齐，七二乘回心，八佛果义相，九摄化境界，十佛身开合。①

法藏这部著作是从十个方面的义理，探讨佛教诸宗思想的差异。其中，关于第 一门“心

识差别”，与我们这里的讨论尤其有关。法藏在这部分写道：

第一心识差别者：如小乘但有六识义，分心意识，如小乘论说。于阿赖耶 识但得

其名，如增一经说。若依始教，于阿赖耶识，但得一分生灭之义，以于 真理未能融通，

但说凝然不作诸法，故就缘起生灭事中建立赖耶，从业等种辨 体而生异熟报识为诸法

依，方便渐渐引向真理，故说熏等悉皆即空。如解深密 经云：“若菩萨于内于外不见

藏住，不见熏习，不见阿赖耶，不见阿赖耶识，不 见阿陀那，不见阿陀那识。若能如

是知者，是名菩萨菩萨，如来齐此建立一切 心意识秘密善巧。”瑜伽中亦同此说。解

云：既齐此不见等处，立为心意等善巧 故，是故所立赖耶生灭等相皆是密意，不令如

言而取故，会归真也。若依终教, 于此赖耶识，得理事融通二分义，故论但云“不生不

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 阿梨耶识”，以许真如随熏和合成此本识，不同前教业等种

生故。楞伽云：“如 来藏为无始恶习所熏名为藏识。”又云：“如来藏受苦乐，与因

俱，若生若灭。” 又云：“如来藏名阿赖耶识，而与无明七识俱。”又起信云：“自

性清净心，因无 明风动成染心”等，如是非一。问：真如既言常法，云何得说随熏起

灭？既许 起灭，如何复说为凝然常？答：既言真如常故，非如言所谓常也。何者？圣

说 真如为凝然者，此是随缘作诸法时，不失自体，故说为常。是即不异无常之常， 名

不思议常；非谓不作诸法，如情所谓之凝然也。故胜矍中云：“不染而染者， 明随缘

作诸法也；染而不染者，明随缘时不失自性。”由初义故，俗谛得成；由 后义故，真

谛复立。如是真俗，但有二义，无有二体，相融无碍，离诸情执。 是故论云“智障极

盲闇，谓真俗别执”，此之谓也。此真如二义同前，始教中约 法相差别门故，但说一

分凝然义也；此终教中约体相镣融门故，说二分无二之 义。此义广如起信义记中说。

又如十地经云：“三界虚妄，唯一心作。”摄论等 约始教义，释诸赖耶识等也；十地

论约终教，释为第一义真心也。又如达磨经 颂、摄论等释云：“此界等者，界谓因义，

即种子识”如是等，宝性论约终教释 云：“此性者即如来藏性，依此有诸趣”等者。

如胜矍经说：“依如来藏有生死， 依如来藏有涅槃”等，乃至广说。是故当知二门别

也。若依顿教，即一切法唯 一真如心，差别相尽，离言绝虑，不可说也。如维摩经中

三十二菩萨所说不二 法门者，是前终教中染净镣融无二之义；净名所显离言不二是此

门也，以其一 切染净相尽无有二法可以融会故，不可说为不二也。若依圆教，即约性

海圆明、法界缘起、无碍自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主伴圆融故，说十心以显无尽,

如离世间品及第九地说。又唯一法界性起心亦具十德，如性起品说。此等据别 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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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正藏》第 45册 No. 1866,《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第 484页下。

若约同教，即摄前诸教所说心识。何以故？是此方便故，从此而流故。 余可准之。①

法藏的华严判教思想，判别如来一代时教为五教，即小、始、终、顿、圆这五 种教法

模式。法藏认为，这五种教法模式对心识的理解，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小 教：只是理解

六种识的存在和性质，对于阿赖耶识问题，仅知其名而已；始教：已 经比较理解阿赖耶识

的存在及性质，不过只是从一分生灭的角度理解阿赖耶识，并 不理解其有不生灭的一分，

更不能将生灭及不生灭这二个层面融通起来；终教：从 理事融通的角度理解第八识，故能

将真如之理与第八识的事相融合起来，既能理解 真如随缘生灭的一面，也能理解真如虽生

灭而不变其本质的一面；顿教：理解一切 法唯一真如心，突破一切分别差异之相，一切归

于不可言、不可说；圆教：则约性 海圆明，说法界缘起，一切无碍。

法藏这段话在解说大乘终教的理事融通的心识理论时，先引《起信论》、《楞伽 经》

的理念，说明大乘终教对于第八识的理解，与大乘始教对于第八识的理解有重 大的差异：

大乘始教只是从缘起事的角度看第八识，所以只是把第八识理解为由惑 业所成办的异熟识，

只是看到其“生灭”的层面；大乘终教则不仅从事的层面看第 八识，而且也从理的层面看

第八识，更从理事融通的层面看第八识，所以它不是把 第八识理解为惑业所成，而是把它

理解为理事融合，真如随缘。法藏认为，这就是 《起信论》中提出“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

非一非异名阿梨耶识”的理论，及《楞伽 经》中提出“如来藏名阿赖耶识”这一系理论的

根据所在。

在此之后，法藏借他人之口提出问题：通常，佛教经典中理解真如是常法，那 么常法

如何可以随缘变化呢？如果常法随缘变化，又如何保持其常的特性呢？关于 这个问题，所

反映的正是坚持有为法、无为法绝对区分的思路必然产生的问题，也 正是瑜伽学派在讨论

缘起问题时的基本思路。法藏在化解这一问题时，分成两个角 度来解释：其一是把佛法的

“常”义理解为“不思议常”，因而常与无常不可以绝对 地割裂开来，如果将常与无常绝

对割裂开来，那是情执的“凝然常”，而不是佛法的 “不思议常”，在这一角度的说明中，

法藏举出《胜鬟经》的论证；其二是法藏提出

《十地经》中“三界虚妄，唯一心作”的说法，指出在对《十地经》的这一说法的解 释中，

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思想方向：一个是《达磨经颂》、《摄论》的解释方向，它 们将这里的

“一心”都理解成了 “种子识”；另一个是《宝性论》、《胜鬣经》的解释 方向：“宝性

论约终教释云：'此性者即如来藏性，依此有诸趣’等者。如胜鬟经说： '依如来藏有生死，

依如来藏有涅槃’等，乃至广说。是故当知二门别也。”《宝性 论》、《胜鬟经》都明确

这里的“界”或“性”字，是指“如来藏”，这与大乘始教纯 粹将此“界”或“性”字理

解为生灭性的阿赖耶识的诠释旨趣，是存在重大不同的。 所以法藏在这里最后得出一个结

论：“是故当知二门别”——这里的“二门”，指大 乘始教、大乘终教这两种不同的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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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模式，这两种不同的教法思想模式在对众 生心识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重要的和方

向性的差异，所以说“二门别”。

我们从法藏这部判教学代表著作的以上思想，可以得出结论：法藏认为对于 《大乘阿

毗达摩经》这一经颂二种不同的诠释，实际上反映的是大乘始教、大乘终教 两种教法思想

模式的方向性差异。

在法藏所著《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中，我们读到，法藏再次引用了《宝性论》 中业

已引用并加以诠释的《大乘阿毗达摩经》的这个经颂：

第五释无差别门中亦三：先征起，二立颂，三辨释。颂中初半总显，谓 法身在众

生位中，总显无差别。下一颂半，别显十种无差别义。于中初半列四 名，后一颂列六

名，可知。三辨释中二：先释总显，谓颂中法身，即释中名菩 提者，显因果一味故，

性净心即是法身故。二所谓下释别显。中十句内，各有 标释：一无作者，标也，谓性

非缘作故；以无为故者，释也，以是真如无为故， 是故无作也。二前际无初起，三后

际无终尽，四以性非可染法，是故在染常净 故也。五性空智所知者，标也；谓知性空

之智慧了此性。又释：智性即空，名 性空智，以此空智方能知空。以一切下，释也，

谓以一切法同一无我味故，是 故能证所证为一味相，以非不彼起无以证彼故也。六无

相中释内，以真如中无 眼等诸根积聚之相，是故不可以色等相取故也。七圣所行中释

内，简彼二乘， 故云大圣；又简菩萨，故复云佛。唯是如来所知境界，显甚深义，地

上菩萨少 知，唯佛穷尽故也。八一切法依止中释内，以染净诸法所依止故者，谓此心

性， 是诸法依处。胜矍云：“依如来藏有生死，是染法也；依如来藏有涅槃，是净法

也。”宝性论云：“无始世来性，作诸法依止，依性有诸道，及证涅槃果。”此 是阿

毘达摩大乘经颂，彼论引胜矍经释此颂，总是如来藏为所依止。唯识、摄 论，约阿赖

耶识释。故知二宗不同也。九非常中释内，染法不常有三义：一随 染缘不住常性故，

如楞伽云：“如来藏受苦乐，与因俱，若生若灭。”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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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能依染法可断尽故，令如来藏不常。佛性论中：“真如约染法有离不离无常 也。”

三以能依染法无始有终，故云非常。真如为彼法性，是故从彼能依。故立 此名。①

根据法藏在本书所叙提云般若的传承，《大乘法界无差别论》同《宝性论》一 样，都

是相传为佛灭后七百年时坚慧菩萨所作的论书。此论以十二种义解释菩提心 （如来藏），

其中第五种义是“无差别义”，在《法界无差别论》中，原文如下：

云何无差别？

法身众生中，

无作无初尽，

法空智所知，

一切法依止，

复次此菩提心，

在于一切众生身中，有十种无差别相。所谓无作，以无为 故；无初，以无起故；无尽，

以无灭故；无染浊，以自性清净故；性空智所知, 以一切法无我一味相故；无形相，

以无诸根故；圣所行，以是佛大圣境界故;

一切法所依，以染净诸法所依止故；非常，以是杂染，非常法性故；非断，以 是清净，

非断法性故。②

根据日本学者中村瑞隆的研究，《大乘法界无差别论》这个颂文中“法身众生 中，本

无差别相”两句，与《宝性论》论颂中“众生如来藏，真如无差别”两句相 同③，《法界

无差别论》此处是解释菩提心（如来藏）的“无差别义”，《宝性论》此处 则是解释如来

藏的“行义”。在《宝性论》论颂中，我们看到相关的颂文乃是：

见实者说言，凡夫圣人佛， 众生如来藏，真如无差别。④

我们对勘这个颂文对应的梵本如下：

prthagjanaryasambuddhatathatavyatirekatah|

1 《大正藏》第 44册 No. 1838,《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第 64页上。

2 《大正藏》第 31册 No. 1626,《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第 892页下。

3 中村瑞隆：《梵汉对照究竟一乘宝性论研究》，第 54页。

4 《大正藏》第 31册 No. 1611,＜究竟一乘宝性论》，第 831页下。

sattvesu jinagarbho'yam desitas tattvadarsibhih| |4511®

颂曰： 本无

差别相, 亦无

有染浊, 无相

圣所行, 断常

皆悉离,



•204-唯识研究（第六辑）

可以新译为：

已见真实者开示：

由于凡夫圣贤佛，

都不离于真如故，

众生皆有胜者藏。②

所以，这个颂文的原意是：已经见证真实者指出：由于无论凡夫、二乘及诸佛， 都不

离真如性，所以说：众生都有胜者的胚胎（胜者藏）。在这里，所谓“胜者藏”， 意思是

“胜者的胚胎”，“胜者”是指“如来”，所以“胜者藏”，也就是“如来藏”。可见《法

界无差别论》中此处古译所谓“法身”，正是指“胜者藏”或“如来藏”。 相应地，《法

界无差别论》论颂中“无作无初尽”等所揭示的十层涵义，也就是揭示 如来藏“无差别义”

所包含的十种涵义。这十种涵义，分别是：无作，无初，无尽， 无染浊，法空智所显，无

相，圣所行，一切法所依，非常，非断。其中，在解释如 来藏“无差别义”所包含十层涵

义的第八层涵义时，法藏提出：

八一切法依止中释内，以染净诸法所依止故者，谓此心性，是诸法依处。胜矍云：

“依如来藏有生死”，是染法也；依如来藏有涅槃，是净法也。宝性论 云：“无始世

来性，作诸法依止，依性有诸道，及证涅槃果。”此是阿毘达摩大 乘经颂，彼论引胜

矍经释此颂，总是如来藏为所依止。唯识、摄论，约阿赖耶 识释。故知二宗不同也。

法藏这里说的“心性”，是指“自性心”或“自性清净心”，正是《法界无差别 论》

此处所谓的“法身”，也就是《宝性论》此处所说的“胜者藏”或“如来藏”。 这一 “心

性”是“诸法依处”，也就是说是诸法的依据。《法界无差别论》中，此处 已将论颂中的

“一切法”解释成了 “染净诸法”。法藏进而引证《胜鬟经》，认为如 来藏是生死依，就

是如来藏作染法的依止；如来藏是涅槃依，就是如来藏作净法的 依止。他接着引用《宝性

论》所述《大乘阿毗达摩经》的偈颂，再次确认《宝性论》 是依据《胜鬟经》解释《大乘

阿毗达摩经》，与《唯识》、《摄论》对于《大乘阿毗达 摩经》颂文的解释，属于两个不

同的解释传统。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由此经颂的 两种不同解释，可以看出“二宗不同”。

法藏这里所说的“二宗不同”，与我们前已考察他另一部著作中说的“二门别

1 中村瑞隆：《梵汉对照究竟一乘宝性论研究》，第 77页。

2 参见高崎直道：《宝性论研究》，第 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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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正藏》第 35册 No. 1735,《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第 600页下。

也”，涵义都是一致的。差别是前一部著作从判教的角度而言，后一部著作则是从分 宗的

角度而言。法藏确认了有关如来藏一系学说，无论是从教法思想模式的角度言,还是从分判

宗趣的角度言，都与前此的大小乘思想信仰，尤其是大乘始教及瑜伽行 派，存在重要的区

别。所谓“二宗”或“二门”的“不同”或区别，法藏这一表述,标志中国佛教思想中关于

如来藏一系思想信仰立场的充分自觉，同时其所谓“二门” 或“二宗”分辨的说法，也蕴

含了一种包容多元的佛学思考方式，这种佛学思考方 式，虽然强调辨别不同佛学思想体系

的差异，但却以肯定各种不同思想体系的正当 与价值为基准，所以与真伪辨别的思考方式，

确实存在重要的差异。尤其是在信仰 多元、文化多元以及价值多元的现今时代，我们对于

法藏这样的佛学思想方式应当 予以充分的和高度的尊重！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对于《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一经颂的理解与诠释，在法 藏最终

形成其圆熟的分宗判教思想模式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和独特的作用。 法藏关于《大

乘阿毗达摩经》这一经颂以上的诠释思路，得到其弟子自觉地维护和 继承。我们在其后学

清凉澄观（738-839）的一些文字中，多次看到他对这一颂文 的引用和诠释，我们在其中可

以感受到他与作为华严宗祖师的法藏，拥有相同的诠 释立场。下面略举一例：

会相违者。问：若尔瑜伽等中，异熟赖耶从业惑种办体而生，非如来藏随 缘所成。

如何会释？答：瑜伽等中，对于凡小，约就权教，随相假说；楞伽、密 严，对大菩萨，

依于实教，尽理而说。既机有大小，法有浅深，教有权实，故不 相违。故密严云：“佛

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恶慧不能知，藏即赖耶识。”此明 守权拒实，诃为恶慧。又

彼经云：“如来清净藏，世间阿赖耶。如金与指环，展 转无差别。”楞伽中，真识、

现识，如泥团与微尘，非异非不异。金庄严具，亦 复如是。皆此义也。又彼经云：“如

来藏为无始恶习所熏，名为藏识。”又入楞 伽云：“如来藏名阿赖耶识，而与无明七

识共俱。”又起信论云：“不生不灭与生 灭和合，非一非异名阿赖耶识。”又如达磨

经颂云：“无始时来界，为诸法等依。” 摄论等就初教释云：“界者因义，即种子识。”

宝性论翻此颂云：“此性无始时” 等，彼论就实教，释云：“性者，谓如来藏性，如

圣者胜矍经说：依如来藏故有 生死，依如来藏故有涅槃。”以此等文，故知两宗不同，

浅深可见。又唯识等， 亦说真如是识实性。但后释者，定言不变，失于随缘，过归后

辈耳。①

澄观这段话中提出的“相违”，是指“异熟赖耶从业惑种办体而生”及“如来藏 随缘

所成”这两种解释现象世界成因的不同思想模式。也就是对于生命现象的形成、 本质应当

如何加以理论解释的问题，究竟是以阿赖耶识为依据加以理论上的说明合 理妥当呢，还是

应当以如来藏作为依据加以合理妥当的解释呢？我们知道，这正是 初期大乘以来大乘佛教

思想史上的最大争议，也正是我们在本文中透过《大乘阿毗 达摩经》这一经颂诠释史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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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正藏》第 39册 No. 1788,｛金光明最胜王经疏》，第 230页中。

察所反映和着眼的根本问题。澄观对问题的回答、理 论的模式、经证的使用、结论的得出

等，与华严创宗导师法藏的做法，并无什么本 质的不同。不过，澄观在这段话中，提出“机

有大小，法有浅深，教有权实”，结论 中认为“两宗不同，浅深可见”，似乎除了肯定“两

宗不同”的理念之外，也在一定 意义上附带强化了 “两宗”的思想有其“浅深”的看法。

这可以看作是隋唐时期中 国佛教宗学辩证中那种不甚健康的排他性思维风气、思想习惯，

正在日益产生其影 响和作用。

六关于两种“依”的区分•慧沼的诠释工作及其启示

几乎与华严宗创宗导师法藏同一时代，也活跃着继承玄奘、窥基法相唯识学思 想传统

的中国唯识学者慧沼（651—714）,后者在其所著《金光明经》注疏著作中， 也显然关注了

《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个著名经颂的诠释问题。我们在他这部书中， 可以读到他两次征引

此颂，并加以解释。

其中，一例如下：

经：如是法界，一切妄想不复生故，说为清净，非是诸佛无其实体。

赞曰：结也。如是法界，法界通理事，故宝性论解阿毘达磨经无始时来界, 即依

如理解；摄大乘、成唯识，即说本识名无始界。宝性论中，据迷悟依说； 摄大乘等，

据流转依说。各依一义。故法界言，通于二种。今此说界，既结第 四，即唯有为无漏

第八；若通结四，即通理事。一切有漏妄想不生，四智俱起, 说为清净。非是诸佛本

无此实，无漏之体望有漏俱名实。①

值得注意的是：慧沼在这段话中，指出“法界”这个概念，应当包含从理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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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层面理解的可能。从理的层面理解，法界即是“如理”——真如理；从事的层 面理解，

法界即是“本识”。慧沼认为，这正是《宝性论》与《摄大乘论》、唯识论 等在解释《大

乘阿毗达摩经》这一经颂时表现出不同诠释方向的原因所在。我们在 慧沼的这种说法中，

可以发现与法藏的相关理念之间存在颇多的类似。慧沼还根据 瑜伽行派的转依理论，区分

两种依，即流转依与迷悟依①，认为《宝性论》以如来藏 诠释“一切法依”，是根据迷悟

依立论；而《摄论》等以阿赖耶识诠释“一切法依”， 则是根据流转依立论。这样，慧沼

甚至在瑜伽行派转依学的思想框架中，确认了 《宝性论》与《摄大乘论》对于“无始时来

界”这一著名经颂的诠释，各有其正当性 和合理性。以两种不同的“依”，来疏通“无始

时来界”这一著名经颂的“一切法 依”，并不是慧沼的发明，在其之前的唯识学经典著作

中，已经出现这样的诠释和理 解②，但是根据两种“依”而证成《宝性论》诠释方式的合

理性，则是在瑜伽唯识思 想系列中慧沼所做的独特的工作，作为一位唯识学者，慧沼这样

的理解和诠释，无 疑是十分大胆，也十分特殊的。

1 慧沼这里“流转依”之说，应当是从《瑜伽师地论》而来。《瑜伽》：“云何依施设安立？谓有八种依：一施

设依，二摄受依，三住持依，四流转依，五障碍依，六苦恼依，七适悦依，八后边依。云何施设依？谓 五取

蕴，由依此故，施设我及有情、命者、生者、能养育者、补特伽罗、意生、儒童等诸想等想假用言说, 及依

此故，施设如是名字、如是生类、如是种姓、如是饮食、如是领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 寿量边

际等诸想等想假用言说。云何摄受依？谓七摄受事，即自己、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僮仆、朋 友、眷属

七摄受事，如前意地已广分别，依此了知诸有情类有所摄受。云何住持依？谓四种食，即段食、 触食、意思

食、识食，由依此故，已生有情住立、支持，又能摄养诸求有者。云何流转依？谓四种识住及 十二缘起，即

色趣识住、受趣识住、想趣识住、行趣识住，及无明缘行、行缘识，广说乃至生缘老死，由 依此故，诸有情

类于五趣生死，随顺流转。云何障碍依？谓诸天魔随有彼彼修善法处，即往其前为作障碍。 云何苦恼依？谓

一切欲界皆名苦恼依。由依此故，令诸有情领受忧苦。云何适悦依？谓静虑等至乐，名适 悦依。由依此故，

诸有情类若即于此现入彼定，若生于彼，长夜领受静虑等至所有适悦。云何后边依？谓 阿罗汉相续诸蕴，由

依此故，说诸阿罗汉任持最后身。问：阿罗汉芯刍，诸漏永尽，住有余依地，当言与 几种依共相应耶。答：

当言与一种依一向相应，谓后边依。与六摄受事不共相应。与流转依与障碍依，一 向全不相应。与所余依非

相应非不相应。是名依施设安立。”（《大正藏》第 30册 No. 1579,《瑜伽师地论》， 第 576页下）又《成

唯识论》立二种依：持种依，迷悟依。如谓：“二所转依，此复有二：一持种依，谓本 识。由此能持染净法

种，与染净法俱为所依，圣道转令舍染得净。余依他起性，虽亦是依，而不能持种， 故此不说。二迷悟依，

谓真如。由此能作迷悟根本，诸染净法依之得生。圣道转令舍染得净，余虽亦作迷 悟法依，而非根本，故此

不说。”（《大正藏》第 31册 No. 1585,《成唯识论》，第 54页下）所以，慧沼这里 立流转依、迷悟依，所

言流转依，是依据《瑜伽》；而将流转依与迷悟依并列，则是取法《唯识》。

2 如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中下面这段注疏文字，即已明确地提出了两种依：“论'依谓所依'，至'二转 依

果’。述曰：今第一解：总为别依，断染故无所执，生净故得二果。余文易了。同摄论果断分解转依， 无性

第九卷等同之，彼文稍广。言转依者，转谓转舍、转得。依谓所依，即转之依名为转依，依士释。又 解此文

依他事上邪理执着，正理离倒，转舍转得，事为理依，故名转依也。无性云：二所依止，转依亦持 业释。然

今能依、所依合为转依，故无持业。今言依他起名转依者，流转、还灭依也。即所舍、所得。所 得通二果，

由所执故，起有漏法。有漏法断，所执名舍，非别有体，名为舍也。论：'或依即是'，至'之 所依故'。述曰：

第二师解，依即真如，迷悟依也。”（《大正藏》第 43册 No. 1830,《成唯识论述记》，第 574页上）

同一著作中，慧沼解读《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一经颂，还有另外一例。这一例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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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缘于慧沼解释《金光明经》中有关“法界”的经文：

经：佛告善女天：依于法界，行菩提法，修平等行。

赞曰：世尊为说习学之方。于中分三：初、标宗略释；次、“善女天！云何 五蕴”

下，法喻广明；后、“善女天！若善男子”下，结劝修学。初中复五：一 标，二征，

三释，四结，五通。此初标也。

依于法界，举前空性所观之境。《辨中边》云：“即此中说所知空性，由无 变义

说为真如，真性常如无转变故。”乃至云：“由圣法因义，说为法界，以一 切圣法缘

此生故。”此中界言，即是因义。①

可以看出因为所诠释的《金光明经》中出现“依于法界”的一段，里面有“法 界”的

概念，所以再次引起慧沼的兴趣，讨论了法界概念的相关问题。令我们感到十 分有意义的

一点是，慧沼在这部分诠释文字中，首先引用了《辩中边论》的以下说法:

所知空性异门云何？颂曰：

略说空异门，谓真如实际，

无相胜义性，法界等应知。

论曰：略说空性，有此异门。云何应知此异门义？颂曰：

由无变无倒，相灭圣智境，

及诸圣法因，异门义如次。

论曰：即此中说所知空性，由无变义，说为真如，真性常如，无转易故; 由无倒

义，说为实际，非诸颠倒依缘事故；由相灭义，说为无相，此中永绝一 切相故；由圣

智境义，说为胜义性，是最胜智所行义故；由圣法因义，说为法 界，以一切圣法缘此

生故。此中界者，即是因义。②

（此段文字梵本对勘如下：

katham paryayo vijneyah |

tathata bhutakotis canimittarn paramarthata |

dharmadhatus ca paryayah sunyatayah samasatah || 1.14

1 《大正藏》第 39册 No. 1788,《金光明最胜王经疏》，第 230页中。

2 《大正藏》第 31册 No. 1600,《辩中边论》，第 465页下。

katham paryayartho vijneya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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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yathaviparyasatannirodharyagocaraih |

hetutvac caryadharmanam paryayartho yathakramam || L15

ananyatharthena tathata nityan tathaiveti krtva [|] aviparyasarthena bhutakotih

viparyasavastutvat | nimittanirodh^henaniinittam sarvanimittabhavat | aryajnanagocaratvat

paramarthah| paramajnanavisayatvad [|] aryadharmahetutvad dharmadhatuh | aryadharmanan

tadalambanaprabhavatvat| hetvartho hy atra dhatvarthah

所引文字是《辩中边论》第一品《辩相品》中讨论空性异门的两个颂文及相关 的长行

论释。该论这里列出了空性概念的五个异名，分别是：真如、实际、无相、胜义性、法界。

论释部分对于每一个异名的得名缘由，都做了简要的解释。其中， 特别是关于“法界”，

《辩中边论》提出：“由圣法因义，说为法界，以一切圣法缘 此生故。此中界者，即是因

义。”也就是说：空性，因为是“圣法因”，所以得名为 “法界”；因为“法界”概念中

的“界”字，就是“因”之义。《辩中边论》此处以 法界为圣法因，按照其思想逻辑，也

就是以空性、真如、实际等概念，为圣法之因，就其论说的本质而言，这就是以“真如理”

为“圣法因”，这一论说方式与《摄论》、 《唯识》等以“第八识”为“一切法依”的说

法，就对现象世界的本质的解释而言， 就对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的关系的解释而言，显然

是有着重要性质差异的两个不同 的诠释系统。慧沼在对《金光明经》相关“法界”文字的

注疏工作中，发现了《辩 中边论》存在一个讨论现象界成因问题的理论方向，而这个理论

方向极有别于《摄 论》、《唯识》及一般正统瑜伽行派学者的论说系统，这是慧沼这位唐

代中国唯识学 宗师的重要发现和重要见地！

根据上面的背景讨论，我们就可以理解慧沼接下来对于拟议中的这个经颂所作 新诠释

的意义：

问：准摄大乘，及成唯识论，即以第八为一切法因。《阿毘达磨经》云：“无始

时来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何故中边说真如理为 诸法因？答：

约流转、还灭依，即说第八识是一切法因，持彼种故；若约迷悟 依，即说真如性故。

《胜矍经》云：“如来藏为依、为持、为建立。”《宝性论》 中即依此义，说真如理

为无始时来界等。

问：既迷悟依通生染净，云何中边论云圣法因义说为法界？答：不说唯言，故无

有失。又复染法不由证如始得生，若诸圣法因根本智之所引生，无分别智 必证如起，

是故偏说为圣法因。此增上缘因，非亲因缘。今此云依，是所缘， 因于是境声，缘胜

义谛，行菩提法。以法界性非生死、涅槃，离二相故，故亦



•210-唯识研究（第六辑）

非非生死、涅槃，不离二故。如是见于诸佛菩提亦非生死、涅槃。菩提即三身， 三身

非生死、涅槃，作如是观，修菩提法，即是修平等行。①

慧沼从《中边论》中找到以“真如理”作为“圣法因”的理论根据，所以他在 上面两

段话中，更加明确地区分了大乘佛教关于一切法依问题两个不同的诠释系统： 《摄论》、

《唯识》的诠释系统，对《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个经颂的诠释，是以第八识 作为一切法的

依据，是根据“流转还灭依”而言“依”；《胜鬟经》及《宝性论》的 诠释系统，是以真

如理为“无始时来界”，作为一切法的依据，这是根据“迷悟依” 而言“依”。慧沼在这

一段论说中，把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段注疏文字中的“流 转依”，改为了 “流转还灭

依”，“流转还灭依”的概念出自窥基大师，这样慧沼在论 说的概念界定上是更加完善了。

其次，慧沼在这段诠释中还特别指出：

（1） 《中边论》说真如理为“圣法因”，与《宝性论》等释《大乘阿毗达摩经》 这

一经颂中的“无始时来界”为“一切法因”，这里作为“圣法”的因与作为“一切 法”的

因，二说并不矛盾，这是因为《中边论》并未说：真如理只是圣法因，所以 真如理是“圣

法因”的说法，与真如理是“一切法因”的说法，二说在逻辑上并无 矛盾。“圣法”需要

亲证真如理才可引生，“染法”则不需要亲证真如理引生，所以 圣法确实与染法有所不同，

《中边》就胜而说，并无不妥；

（2） “界”字，当然按照传统的观点来说，“界”是“因”之义，但是“因”的 涵

义，具体而言则是比较复杂的，这是唯识学者所承认的，那么《中边论》以为 “圣法因”

的“界”，究竟是指什么性质的因呢？慧沼在这段注疏中提出，这里所指 的因，是在“增

上缘”意义上的因，而不是“亲因缘”意义上的因。所以，根据慧 沼这样的疏释，以如来

藏为界的诠释方向，与以种子识为界的诠释方向，不仅可以 并行不悖，并且并不存在理论

上的任何淆乱。

我们这里可以把慧沼的上述理解、诠释，与其老师中国佛教唯识宗创宗学者窥 基法师

的看法，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窥基法师关于唯识学的著作很多，其中有《成 唯识论述记》

和《成唯识论掌中枢要》两部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对《成唯识论》 一书的诠释意见。

两部书中的下面两段话，可以反映窥基对《大乘阿毗达摩经》这 一著名经颂的诠释意见：

①《大正藏》第 39册 No.1788,《金光明最胜王经疏》，第 277页中。

依止有二：一依种子第八识，即是因缘亲依，达磨经中无始时来界也；二 依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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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即是增上缘依，即达磨经中一切法等依也。言六转识皆依本识种 子、现行而得

现起。五十一说由有阿赖耶识故，执受五根，乃至由有此识故得 有末那，第六意识依

之而转等是也。®

此二句意，无始时来者，显此识性无初际，通句也；一切法之界，谓与有 漏法为

因缘，与无漏法等为所依。由一切法界，故有诸趣；由等为所依故，有 涅槃证得。②

按照窥基上面第一段话中的解释，“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这两句都表示 第八

识是一切法的依据，其中第一句表示作为种子状态的第八识，是一切法的“因 缘亲依”；

第二句表示作为现行状态的第八识，是一切法的“增上缘依”。按照窥基 上面第二段话中

的解释，所谓第八识为一切法依，事实上分为两种：（1）第八识为 有漏法之因缘，及（2）

第八识为无漏法之“等为所依”。所以，我们看到：在关于 《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一著名

经颂的诠释立场上，窥基的立场与印度瑜伽行派学者的 正统立场，并无二致。

因此，作为玄奘、窥基法相唯识学的传人，慧沼这部注疏著作对《大乘阿毗达 摩经》

这一著名经颂的解释，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看到：慧沼通过区分“迷悟 依”和“流转

还灭依”，在瑜伽唯识学转依思想的框架中，容摄了以真如理、如来 藏为迷悟依的诠释理

路；慧沼还通过对《辩中边论》中空性概念同义异名说的疏理, 指出了即便在瑜伽行派唯识

学者的立场，也完全可以容认从真如理的角度诠释有为 法生灭现象根据的思路。慧沼的这

一工作具有悠久和深远的意义，他等于是基于唯 识学者和唯识学说的立场，从“转依学”

及“缘起学”的理论结构承认了对于生命 现象世界成因与本质的诠释，对于现象世界与本

质世界的关系的诠释，两种不同的 诠释模式各有其合理性，可以互补和互助。尤其是，《宝

性论》等的相关理解、诠 释，具有其不可置疑的正当性及合理性。这样的想法和思路，与

一般正统唯识学家 有所不同，表现了慧沼佛学诠释思想的深度及宽度。慧沼这样的思想立

场，在唯识 学思想史上是十分独特的，在今天看来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大正藏》第 43册 No. 1830,＜成唯识论述记》，第 475页中。

2 《大正藏》第 43册 No. 1831,＜成唯识论掌中枢要》，第 634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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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激：《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讲记》，《吕激佛学论著选集》卷二，第 619-620页。

七不绝于缕, “无始时来界” 一颂二种
古典诠释思路的现代回响

上述关于“无始时来界” 一颂二种古典诠释方向之争，其实一直延续到 20世纪 的现

代佛教中，在现当代汉传佛教义学的发展中，我们同样聆听到在大乘佛教思想 历史长河里

流荡的那些不同声音不绝如缕的现代回响。我们在这里还是要以吕激先 生和印顺导师两位

现代佛教义学大家作为代表性的例子。

例如，吕激先生在其《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1943）中，曾这样说：

复次，大乘毗昙，亦示经论各一。经取《大乘阿毗达摩经》，乃菩萨所说得 佛印

可者。原本不传，经依辑佚法（取他书引文）编成，全貌难睹，一斑可得。 《经》说

十类佛语，首以无始时来界（此界据小乘之解而说，实则非小乘所知）， 一切法等依

为宗。是依具染净二分，由此二分依义，于是转舍、转得之义成， 至此始刊定转依之

义，而易旧说之解脱也（小乘解脱乃由系缚而解脱，即离系 果义），转依，解脱，实

为一义，真解脱者，即是转依，此即大乘之正宗义。①

欧阳竟无、吕激等支那内学院学者，曾根据无著《摄大乘论》所引《阿毗达摩 大乘经》

引文，辑佚编订这部大乘经，吕激在这里取之为解说大乘毗昙的宗经。所 引吕先生这段话

解释《大乘阿毗达摩经》的大义，吕激认为《摄大乘论》所引是经 “无始时来界” 一颂，

乃是这部经所说“十类佛语”的“宗”，即思想重心。可见吕 激先生同样如古代的中国佛

教注疏家，高度重视此一颂文的意义。而在对于这一颂 文的解释中，吕激复认为这一作为

诸法依据的“界”，具备“染净二分”，根据此 “染净二分”成就“转舍、转得”的转依

大义，如此所解释的转依之义，即是真正的 “解脱”。“界”既然具备“染净二分”，自

然不是指纯粹清净、无漏的如来藏，所以 吕激先生是遵循以阿赖耶识为诸法依的诠释方向，

来理解这一经颂的。

吕激先生的相关诠释立场，在其同一阶段解释《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的注疏文 章中，

表达得更加明确。如他下面的说法：

是论译者提云般若，意云天慧，武周时来华，于天授二年译出此论。时圆 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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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徵：《大乘法界无差别论讲要》，《吕徵佛学论著选集》卷二，第 967页。

藏同居译场，法藏获此，特加叹赏，为之作疏，倡如来藏缘起之说（盖 误解此论有如

来藏为世出世法因一语，认作出生世出世法界），以与业感缘起赖 耶缘起示异。复以

中土先有马鸣《起信论》（此论乃中土学者依魏译《楞伽》伪 托之书，早有刊定），

亦主张如来藏缘起说者，乃创马鸣坚慧学，以与龙树提婆 学、无著世亲学鼎立而三。

更进而有四宗之判，谓小乘随相法执宗、大乘龙树 真空无相宗、无著之唯识法相宗，

及彼所创之如来藏缘起宗，合此四宗判一代 佛教，而谓如来藏宗者甚深无上。此乃私

意揣度，学者不可不加以审辨也。①

在上面所引这段话中，吕激先生明确认为法藏是依据《法界无差别论》倡导 “如来藏

缘起之说”，及创立“马鸣坚慧学”，而法藏这些思想在其看来都只是“私意 揣度”。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法藏在《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中，根据《胜鬟经》、 《宝性

论》，明确坚持以如来藏诠释“无始时来界”的理解方向，无论是《胜鬟经》、《宝性论》

对此一问题的提示，或法藏对此一问题的解释中，关键都是在于主张如来 藏对于人类的厌

弃生死、追求解脱，有一种内在的促发和引领的作用。因此吕激先 生对于法藏上述诠释方

向的批评，也就聚焦于此点：是如来藏起到那种欣厌的作用， 还是别的东西才能起到这种

作用呢？吕濫先生的看法是：

贤首家又于此有所误解，盖因《胜矍经》谓如来藏为出世法因，若无如来 藏者，

不得厌苦乐求涅槃，遂揣测其词，比附《起信论》之说真如熏无明，故 众生有厌离欣

求而为始觉，因此而立内熏之义。其实非理。今试问欣厌作用究 处在何心耶？如来藏

虽为根本因，但并不具此作用也。尅实言之，欣出于欲, 厌由无贪，二俱心所作用，

必待意识而后生起者也。经言如来藏欣厌，词意实 有未尽。盖欣厌之关键，在如来藏

相应之受心所，与意识之欣厌作用相顺，一 切境界皆如来藏所能领纳，种种习气聚集

于内亦悉为所受，一旦此受发生变化， 与之俱起之意识等受其影响亦起变动，即依此

义而说如来藏为欣厌之因，非彼 真有欣厌之用也。又复当知如来藏为受熏之主体，不

能起用熏他，今谓佛家只 有外熏内受之义，不应为内熏之说也。外熏谓正法善知识，

如所闻习祗泛泛成 意识知解，则不起作用，必至如来藏相应之受，感觉非所堪忍生起

变化，然后 为真正菩提之因，而依积集善法以生相应之用也。譬喻初雪，着地即融，

必待

地温降低，始能积集，然地温之减正由雪积不辍，由此知如来藏为善法之依 （彼不为

依，终成有漏），虽由自己质地变化，然亦赖意识不断熏习之功也。菩 提心在不净位，

白法漏失不易摄聚，必待如来藏内受变化真正自觉，方得有无 漏之用。是则内熏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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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谬，可不待详破矣。①

吕激先生这里主张：（1）如来藏是在人的生命中起欣厌作用的根本因，但它自 身实

不具备这种欣厌的作用；（2）欣厌作用其实是意识相应的心所作用；（3）如来 藏相应之

受心所与意识相应的欣厌作用相顺，依此说如来藏有欣厌作用，实则无其 实也；（4）如来

藏为受熏之主体，不能起用熏他。从这些主张完全可以看出：吕激 是以瑜伽学系的阿赖耶

识概念，来理解《胜鬟经》、《楞伽经》、《大乘法界无差别 论》、《宝性论》等如来藏

系经典的如来藏概念。因为只有阿赖耶识是受熏的主体,不能起用熏他；也只有阿赖耶识不

具备欣厌的作用，意识才具有欣厌的作用。所以， 吕激先生是把正统唯识学者的立场发挥

到极致，完全否定了以清净、无漏如来藏解 释“无始时来界”的任何可能性。

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生活在吕激先生同一时代但对现当代中国佛教义学思 想的影响

则发生在吕黴稍后的印顺导师，对于吕濫先生的上述诠释意见，显然持有 不同的看法。如

在其晚年改定的代表性著作《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印顺导师谈及 《大乘阿毗达摩经》的

这个著名经颂，就曾提出过如下的主张：

真常清净（如来藏）心，虚妄生灭（阿赖耶）心，是对立的，但渐渐联合,如《楞

伽经》所说“如来藏藏识心”。我以为，《阿毗达摩大乘经》有重要的中 介地位。无

著的《摄大乘论》，是依《阿毗达摩大乘经》的《摄大乘品》而造 的。这部经并没有

译出，当然不能充分明了。如“十相殊胜”，《摄大乘论》的 组织次第，是依这部经

的。《摄论》的成立大乘唯识，大体是依这部经的。②

印顺导师的看法是：大乘佛教中主张真常清净（如来藏）心的一系，与主张 虚妄生灭

（阿赖耶）识的一系，本来是思想上互相对立的，但是后来出现“渐渐联 合”，这“联合”

的标志即是《楞伽经》中提出的“如来藏藏识心”，而这种大乘佛 教学术思想转变的关键，

则是《大乘阿毗达摩大乘经》的出现。所以印顺导师认为 《大乘阿毗达摩经》的思想，在

大乘思想这一渐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中介地位”。 既然《大乘阿毗达摩经》在大乘思

想的渐变过程中起“中介”的作用，那么此经的

1 吕激：《大乘法界无差别论讲要》，《吕激佛学论著选集》卷二，第 967页。

2 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卷十三，第 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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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中心显然既不能完全落于真常清净一系，也不能完全落于虚妄唯识一系，印顺 导师这

一理解，与吕激先生完全着眼染净转依以理解《大乘阿毗达摩经》主旨思想 的诠释思路，

在思想视角上就存在很大的差异。

印顺导师接下来提到《大乘阿毗达摩经》中的两个著名颂文，其中一个就是我 们本文

一直在努力讨论者：

《论》中引用的少数经文，意义是非常特出的！如《摄论•所知依分》引用 《阿

毗达摩大乘经》二偈，如《摄大乘轮本》说：“无始世来界，一切法等依， 由此有诸

趣，及涅槃证得。”“由摄藏诸法，一切种子识，故名阿赖耶，胜者我 开示。”第二

偈，明一切种子阿赖耶识，《论》中解说了 “摄藏”的意义。第一 偈的界，当然可以

解说为种子，但《论》文却没有加以解说！《究竟一乘宝性 论》引用了这一偈，以《胜

矍经》的如来藏来解说“无始时来界” 一偈，在当 时佛教界，是有不同解说的。真谛

所译《摄大乘论释》，也引《胜矍经》的如来 藏为依止说，解说第一偈。也许是真谛

所增附的，但事有依据，绝不是真谛自 己的臆解。①

印顺导师在上面这段文字中说：《摄大乘论》引用了《大乘阿毗达摩经》的两个著名 经颂：

一个是“无始时来界” 一颂，一个是“一切种子识” 一颂。关于“一切种子 识” 一颂，

《摄论》解释其“摄藏”之义，而关于“无始时来界” 一颂，《摄论》则 没有解释这里的

“界”是种子。印顺导师这里似乎在暗示：《摄论》并没有明确地将 “无始时来界”的界

理解为种子。所以，同一段文字中，印顺导师指出：《宝性论》 引用《胜鬟经》，以如来

藏思想解释颂文中的“界”，已经表示在当时的佛教界，其 实关于这个“界”字的解释，

就有不同的方向；他还引用真谛三藏在所译《摄大乘 论释》中也引用《胜鬟经》如来藏以

释依止的例子，说明在印度大乘佛教思想史上，以如来藏诠释“无始时来界”的传统是“事

有依据”的。所以印顺导师这些文字， 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他倾向认为以如来藏来

诠释经颂中的“界”，是有其历史 传统的合理性的。

印顺导师的诠释努力显然并不止步于此，他不仅讨论了以如来藏释界有其历史 传统的

合理性，也试图讨论这一诠释在佛教思想上的合理性。这就是他接下来所写 这段文字的真

实意图：

① 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卷十三，第 267页。

“界”，在《摄论》的引经中，可以发见它的意义，如《摄大乘论本》卷 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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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薄伽梵说：法有三种：一、杂染分，二、清净分，三、彼二分。

依何密意作如是说？于此义中，以何喻显？以金土藏为喻显示。” ……以金土藏譬喻

来说：界——虚妄分别识“有彼二分”，凡夫如见土不见金， 是没有吗？金是真实存

在的。这样，“彼二分”或“有彼二分”，不是可以解说 为具有二分吗！依他起、虚

妄分别识（根本识是阿赖耶识）的底里，就是圆成 实性，不就是可以称为“界”的如

来藏吗？唯识学不许依他起、虚妄分别识是 性净的，但经“彼二分”的沟通，如来藏

与阿赖耶识的结合，顺理成章地出现 于大乘经了。①

印顺导师这段文字借助《摄大乘论》所引《大乘阿毗达摩经》关于“法有三种： 一、

杂染分，二、清净分，三、彼二分”的经文，试图根据“彼二分”这一说法，说明按照《大

乘阿毗达摩经》的思想，“依他起、虚妄分别识（根本识是阿赖耶识） 的底里，就是圆成

实性”，也就是称为“界”的如来藏，同时具备“彼二分”的法， 也就是指现象世界（阿

赖耶识是其统称）和本质世界（如来藏是其标志）可以同时 无碍地存在。可以看到，印顺

导师这里的诠释表面的目标是证明《大乘阿毗达摩经》 里面孕育了将阿赖耶识学系与如来

藏学系相融合的大乘思想倾向，但其深度的目标 则是要从经文内部找到根据，以证成遵循

如来藏学系的思路诠释“无始时来界”的 学理正当性！

从整体看，印顺导师的佛学研究工作，是“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炼 之”②，

在一个全新的现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探求何为佛法的本质，探明其历史上流 变的过程，

以为现代佛教思想的发展提供抉择的依据，这里简略考察其对《大乘阿 毗达摩经》这一经

颂的理解与诠释，不过略示其佛教学术思想之一隅而已，然其理 论之意义已不可谓不重大！

八简略的结论

1. 《大乘阿毗达摩经》的“无始时来界”这一经颂，是这部未能传译但在大乘佛 教

思想史上具有高度重要地位的经典里面的一个重要颂文。这一颂文的内容是说明

1 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卷十三，第 267页。

2 印顺：《印度之佛教》，《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卷十三，第 2页。

现象世界的成因、本质，及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的关系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显然是 大乘佛

教古典义学传统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

2. 中晚期大乘佛教围绕这一著名经颂，形成两种诠释的方向：一种是瑜伽行派 学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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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的诠释方向，主张以作为有为法而且性质上主要是杂染的阿赖耶识作为 “无始时来界”

的本质，一种是如来藏学者所尊崇的诠释方向，主张以清净、无漏的 无为法如来藏（自性

清净心）作为“界”的本质。

3. 中国佛教思想家对这一颂文的诠释，也质续了印度佛教的上述方向，但是作 为华严

学者的法藏针对《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一经颂的诠释工作，与作为唯识学者 的慧沼的相关

工作，都在坚持自己学派基本思想立场的同时，为对立的诠释模式的正 当性、合理性敞开

多元思考的可能性。二家的理解与诠释视野开放，具有包容多元的 精神，正是盛唐时期中

国化佛教博大精深思想理性的形象展现，对于我们今天—— 人类 21世纪现代化、多元化思

路下的佛学诠释，尤其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4. 可以看到无论印度大乘佛教的诠释传统，还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佛教 的经典

诠释学传统，对于《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一颂文，都一直存在两种不同方向 的解读。这两

种诠释模式不仅都渊源有自，而且自身都具有理论的自足性。20世纪 汉系大乘佛教思想中，

吕激先生及印顺导师关于这一经颂不同旨趣的诠释，正是佛 教思想史古典诠释传统中不同

声音的现代反响。在此一现代版的义学思辨中，印顺 导师基于佛陀本怀的思考，及现代学

术理性的视角，为如来藏系统思想合理性所进 行的艰苦工作，尤其值得高度重视。

5. 无论是基于历史传统的回忆，佛教义学系统的审思，或现当代人类理性、多 元、

包容文化价值的考量，我们都认为晚清民国时期以来对佛教如来藏系统过度的 甚至激烈的

批判倾向，今天确实应该得到合理且必要的纠正；而问题的另一方面, 大乘佛教如来藏思想

系统的重构与重建，今日理当且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更宽厚的 学术思想的地基上来进行。



一心二门与本净本觉：本体之性与主体之心

如何能合一

------《大乘起信论》心性思想论析

杨维中①

【提要】本文从本体之性与主体之心如何可能合一的角度考察了《大乘起信 论》

的心性论模式，认为体、相、用“三大”说是《起信论》之本体论原理的 核心内容，

而“众生心”所蕴含的主体性原理则是染法之生起与还灭、真如与 无明互熏之所以可

能的另一重要理论前提。这样的两条原理的统一便是《起信 论》心性思想的最重要特

征。

［关键词】起信论 本体之性 主体之心 心性合一

在中国佛教心性论发展史上，《大乘起信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代有些 学者以

唯识学为唯一参照对此论的评破，并不能改变中国佛学的根基在于《起信论》的客观事实。

在近十年日本“批判佛教”甚嚣尘上的情形下，如何从学理上诠释此 论的“正义”，对于

维护中国佛教的正当性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撰文缘起

1998年，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曾经如此说：

尽管从现有证据判定《大乘起信论》为中国撰述尚有疑难，但是此论的确

①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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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接续地论师、摄论师之所论并且在许多方面胜过两派之说，这不能不说是 一个奇

迹，似乎此论是专为解决此时中国佛学之净论而撰写流通的。从此角度 看，列其为中

国撰述是有些道理的。但其理论水准明显高于同时代的中国佛学 大师一大截，则令人

难以置信此点。地论师言真如心与妄心以期将理体与心体 融合而未逮；摄论师言阿摩

罗识而仍主阿黎耶识缘起世间，遂使其统一迷、悟 两界于一 “心”的企图落空。至

《大乘起信论》出，以“一心开二门”模式将 本体之性与主体之心合于“一心”，以

本体论原理与主体性原理的融贯，为中国 佛教心性论的发展创出了一条新路。在此拟

搁置《大乘起信论》之真伪来由的 争议而直就其心性论思想做一申论，以见其对中国

佛学之影响与贡献。①

此段文字下，笔者还有一个注解：

至少从上述所论，那种断定此论为中土伪书的做法是不尽确切的。本人认 为，此

论或许是由印度佛教原本经过编译而成的。不过，由于这一问题过于复 杂，因此，《大

乘起信论》一书的真伪问题恐难于取得共识了。从此而言，与其 沉浸于对这种各有不

同诉求而认定其真伪的论据的辨析，还不如切切实实地对 此论对汉传佛教文化圈的影

响作些细致公正的研究为妥。不管怎么说，《起信 论》对中、日、韩等东亚佛教所产

生的深刻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影 响并不会因为判定其为伪书而销声匿迹，

也不会因为所谓“批判”而轻易使东 亚佛教改变亘古以来形成的面貌。②

这一注为笔者 2000年修改博士学位论文时所加。在当时，笔者隐隐约约以为，说《起信论》

为中国撰述证据不足，但却无力辩驳。

2005年始，在撰写《中国唯识宗通史》过程中，笔者突然发现了 “太清四年” 的纪

年没有错误：

关于太清四年的纪年问题，确实在一般的纪年表中太清年号只有三年，但《梁书

•元帝本纪》中说：“大宝元年，世祖犹称太清四年。”又有如此的说法： “大宝二

年，世祖犹称太清五年。”又“大宝三年，世祖犹称太清六年。”此中 的“大宝”为

梁简文帝的年号，而简文帝是被侯景所控制的傀儡。仍然为藩王

1 杨维中：《心性与佛性——中国佛教心性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 39-40页。

2 杨维中：《中国佛教心性论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 101页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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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萧绎不承认由侯景所立的皇帝，因而继续称承圣元年（554年）之前数年为太 清年，

直至他于太清六年十一月做了皇帝，时为梁元帝，才改年号为承圣元年。 这一点，连

智升也搞不明白，他在《开元释教录》卷六中说：“《涅槃经本有今 无偈论》一卷，

房云'太清四年出’。检诸年历，太清不至四年。已下并同。”① 他在《开元释教录》

中说，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以太清年号记载这一年是错 误的。这一错误指责被当今

指责费长房的学者所沿袭，并且成为费长房“伪造 翻译时间”的证据。②

此外，在仔细研读真谛译《大乘起信论》所附的《序》之后，笔者也有新解读：

现存的真谛译《大乘起信论》前所录的序文都标明“梁扬州僧智恺作”，正 如当

今学者所公认的，此署名是假托的。“智恺”，史籍中也作“慧恺”，道宣 《续高僧

传•真谛传》时作“慧恺”，时作“智恺”，二者实际是指一人。而关于 其昔日住寺，

《续高僧传》卷一记载：“智恺，俗姓曹氏，住杨都寺。初与法泰 等前后异发，同往

岭表，奉祈真谛。”③而此杨都寺是指位于杨都之寺。南朝时期 的“扬州”大多数是

指现今南京，当时有“东扬州”指现今的扬州，但往往也 归建业管辖。因此，“梁扬

州僧智恺”的说法没有错误，文中以“京邑英贤”来 称呼智恺也没有问题。但是，正

如学者所公认的，此论序不是智恺本人所作。 那么，又是何人所作呢？其实，此文的

结尾已经作了交代，不知为何没有引起 学者的充分注意。④

《大乘起信论序》最后一段说：

马鸣冲旨，更曜于时，邪见之流，伏从正化，余虽慨不见圣，庆遇玄旨，美其幽

宗，恋爱无已。不揆无闻,聊由题记,傥遇智者,赐垂改作。®

我在《中国唯识宗通史》中对此做了解读：

1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六，《大正藏》第 55卷，第 538页中。

2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 232页。

3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 50卷，第 431页中。

4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第 241—242页。

5 《大正藏》第 32卷，第 575页中。

上文划线的四句，如果逐字逐句推敲解读，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此中的关 键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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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什么“题记”呢？是否是写于《大乘起信论》抄本上的有关翻 译过程的“题

记”呢？更进一步说，是否是陈寅恪所认定的一定为“真”的哪 一长句呢？如果将上

述划线的四句话连起来解释，其意思是：我没有揣度自己 的狭隘见闻，仅仅凭借题记

（就写了此文），倘若遇到智者，希望能够改作。®

如果本人对这一段话的解读不谬的话，其结论就是清楚的：其一，现今 序文上的

署名并不是此文最初流通时就有，而是后人不知何时想当然地加上去 的。也不排除此

署名出现于智升之后。其二，此文产生的时代已经难于准确断 定。有两种可能。其一，

产生于陈隋之际。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是费长房看 没看到此文？二是法经所说的“人

云”是暗示自己看到了《起信论》上的题记 呢，还是看到了此论序？从隋代以及唐初，

包括道宣编写《大唐内典录》时都 未提及此文来看，此论序也可能产生较晚。——这

是第二种可能。现存文献中， 最早接受此说的是唐代法藏的《大乘起信论义记》，因

而可以猜测此序论也可能 产生于道宣编订《大唐内典录》之后至法藏撰述《起信论义

记》之间的几十年。 然而，这样的推断不是全无根据，但也只是盖然性的。因为其立

论依据奠定在 编写经录者未曾看见此论序，而不是经录编写者虽看到了此论序，但都

喜好以 “真谛译经目录”类文献为依据编经录，因而将其有意忽略。而智升则依据《论

序》的记载。上述两种可能都不能遽然排除，因此说，《论序》的产生时间难于 断定。

②

上述两处新解读，震撼了我。我于是系统地研究了有关此《论》的争议，得出 了下述

结论：

《大乘起信论》确实是真谛所翻译的，绝对不可能是中土人士的撰述。至于 具体

的翻译时间、地点，古代经录的记载有两说。从上文的考证结果看，二说 都有依据，

因此，笔者认为，太清四年（550年）是真谛最初翻译《大乘起信 论》的时间，而承

圣三年（554年）九月是真谛重译《大乘起信论》的时间。此 外，需要强调一点：那

种仅仅依据日本晚近的“二手资料”就大胆断言隋初的 地论师知晓“伪造”《大乘起

信论》的所谓“秘密”，以及唐代佛教界曾经展开 过此论为“伪撰”或“译籍”的争

论，是缺乏文献依据的以讹传讹。③

1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第 242页。

2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第 242—243页。

3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第 247—248页。 一转眼，此观点发表已经六七年了。笔者又看

到日本学者，如船山彻有关《起信论》 “编辑”过程的论述，与笔者的想法殊途同归。于

是，笔者将此前的论述重新梳理， 撰成《〈大乘起信论序〉真伪新考》①、《梁真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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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的目录学考察》② 两文，分别标示“《大乘起信论》翻译新考之一”及“之

二”发表。旧文新补，目的 在于抛砖引玉，以期激发对《起信论》真伪问题的重新考虑。

二一心•二门•三大

《大乘起信论》的核心是“一心二门”说，而成立一心二门的理论基础则是体、 相、

用相即不离的“三大”说，用此论的术语讲则是“法”与“义”的统一构成大 乘法。《大

乘起信论》“立义分”③是全论的纲领，用图表示就是：

I 心真女日门---------------------------

——法（众生）（_心）-----------J --- 二门

I—心生灭门-----------------------

大乘法一

——体：平等不增减之真如本体 -------------------------------

——义 ——相：本体所具之无量性功德-------------------------------------------三大

— 用：本体所具之“生”世间、出世间诸法的功用 一

其中，“众生心”泛指众生所涵摄的不变的法体及众生的心性，诸如实相、真 如、法

性、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等。从其作为世间、出世间诸法的绝对本体而言，“众 生心”又可

称为“一心”。此中之“一”，并不是和二、三相连并提的数目字，它乃唯

1 杨维中：《〈大乘起信论序〉真伪新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11期。

2 杨维中：《梁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的目录学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
第 6期。

3 高振农校释：《大乘起信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 12页。以下凡引自此论者，均出自此版本,不

再注明。个别标点或酌有改动。

一、绝对之义。此中之“心”亦非如唯识学所言之集起心或思虑、知觉、了别之识, 此“心”

乃真如心、本体心。这一本体乃绝对平等而非相对差别，故称“一心”。《大 乘起信论》

从“二门”即心真如门、心生灭门两方面说明“一心”的本体性质和现象 界之所以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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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根据，然后再依体、相、用三大相即不离来说明本体与现象的 关系。经过这样的演

绎，“众生心”或“一心”便既是世间法的所依，也是出世间法 的本体。心真如门总摄一

切清净无漏之佛法，是为众生成佛的本体论根据，心生灭门 则总摄一切烦恼有为有漏之染

法，是为世间及现象界的总貌。

所谓“心真如者，即是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一法界”指 一切

现象得以产生的共因；“大总相”指遍一切现象的共性；“心真如”即不生不 灭的心性，

也即真如心。此真如心是一切现象得以产生的根本，亦是一切现象的共 相。因为依照佛学

的见解，世间的真相是平等而无差别的真如空理，由于众生之心 的起妄功能而使万物有了

差别之相。正如《起信论》所说：“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 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

界之相。”由于众生之心的起念造意功能，使得森罗万 象的现象世界得以生成，实际上，

“一切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 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

总之一句话，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唯依妄 念，若离却妄念，则“唯是一心，故名真如”。

《起信论》以“不生不灭”的心性即 “一心”作为万法的本体，实乃此论影响中国佛学之

大且深者之所在。“心性”者, 即心之真实性，此“心”离一切言说分别，离一切妄想境界，

既“无有可遣”，亦 “无有可立”，乃湛然常净的圆明心体。它既是作为众生本体的心体，

又是佛界、法 界及众生界的真如理体，是心体与理体的合一。这就是《起信论》贡献于中

国佛学 的本体之性与主体之心合一，亦即心性合一的理论模式。

真如心既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因此有空与不空两义。“所言空者，从本 已来，

一切染法不相应故。谓离一切差别之相，以无虚妄心念故。”这就是说，真如 心体从来是

与三界所有的一切染法相离相异的，因为真如不具有任何虚妄心念，因 而断离一切法的差

别相即可证得清净常一的真如空理。真如理体是平等一味，超越 有、无、非有非无、亦有

亦无四句四相的，因而心真如“依一切众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

众生若离妄心，则真如心湛然自显，故说“实无 可空”。由“如实空”故而有“如实不空”。

“所言如实不空者，已显法体空无妄故, 即是真心；常恒不变，净法满足，则名不空。”因

显法体无虚妄杂染而证得真如心， 因为此真心又是常恒不变，“具足无漏性功德”，故说

“净法满足，名为不空”。合 此空与不空二义，则此真如心实乃真如之体与主体所具功德

相的统一，是为“三大” 之前“二大”。

《大乘起信论》是这样说明心生灭门的：“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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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此处有两层含义：其一，生 灭心

依存于如来藏真如心；其二，生灭心的自体为蕴含真如理体（不生不灭）与妄 念心识（生

灭）的阿黎耶识。合此二义，则可得出一个结论：阿黎耶识由于生起无 明功用从而生起世

间诸法，这是真如心体的功能之一，此下当详论。至于真如心体 的另一功能，《起信论》

言：“真如用者，所谓诸佛如来，本在因地，发大兹悲，修 诸波罗蜜，摄化众生，立大誓

愿，尽欲度脱等众生界。亦不限劫数，尽于未来，以 取一切众生如己身故，而亦不取众生

相。”《起信论》在此所讲的真如之“用”指成 功佛果的如来复至因地即三界，发大慈悲，

应机对根摄化众生，发大誓愿而尽欲度 脱众生。当此之“用”，如来“取一切众生如己身”，

以众生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 但却并不著众生相，因为如来“如实知一切众生及与己身，真

如平等无别异故”。如 来“以有如是大方便智，除灭无明，见本法身，自然而有不思议业

种种之用，即与 真如等，遍一切处”。真如有如此之用，但“亦无有用相可得。何以故？

谓诸佛如 来，唯是法身智相之身”。也就是说，以真如起业用的如来佛身唯有“第一义谛，

无 有世俗世界，离于施作，但为众生见闻得益，故说为用”。《大乘起信论》通过这样 一

套理论统一了法身、应身、报身的如来“三身说”。

在《起信论》中，体、相、用的“三大”是为称颂、论证“一心”的本体地 位及其作

用、功能而提出的，因而其“立义分”明确地以“法”——一心二门与 “义”——“三大”

相统一来概括全论。经上述引证分析，可将上图简化如下：

如图所示，可有三层体、相、用关系。第一层为二门中，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 之体、

用关系；第二层为心真如门内部之体、相、用关系；第三层为心生灭门内部 之体、相、用

关系。这里，第二层论证了法身佛、应身佛、报身佛三佛之间的关系， 阐明如来于三界应

机摄化众生的功德相、用；第三层系用“一心”之不生不灭与生 灭和合构成阿黎耶识说明

世间染法生起与还灭的依据和过程。此处先就“二门”之 体用合一稍做申论，至于第三层

—空：与染法不相应

心真如门 不空：具足无漏性功德

摄化众生：应身、报身

心----------

（众生心）

L真如理体——体—I

心生灭门
阿黎

耶识

用

相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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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义留待下文再分析。

《大乘起信论》由“众生心”开出“二门”以说明一切法。所谓“众生心”，从 本体

而言则为“一心”；从本体与现象两分角度而言，则开为“二门”，即心真如门 和心生灭

门。这是将“一心”开为体、用（包含相）两方面来说明的。心真如门是 “一心”之体，

是从绝对的、无限的本体方面来说明“一心”；心生灭门是“一心” 的用，是从相对差别

的现象方面来说明“一心”。心真如门之本体界，无染净之别，无真妄之分，无佛凡之别，

亦无心物之分，它是平等而无差别的；心生灭门之现象 界，截然地具染净、真妄、佛凡、

心物的差别。然而，此二门又不是截然分开的， 二门的相即相入方可统一标立“一心”之

本体地位。这可从三方面去诠释：其一， “一心”为本体，为真实法，心真如门亦然，而

此真如心乃众生之本性、本质；心生 灭门则为众生之现象存在，是虚假的存在，是妄法。

从前者言之，“众生心”就等 同、约化于“一心”。其二，依体用而论，真如心为生灭心

之体，生灭心为真如心 之用或相，二者相互随顺而不相离。“相”相当于“功能”、“属

性”之义，一方面 它是绝对本体真如心的功能和属性，因而具有本体意义；另一方面它又

表现于心的 生灭变化之中，已不完全是绝对静止的本体存在了，因而亦可属于“生灭心”

范围。 “用”则是“效果”、“结果”，《起信论》在阐述“心生灭门”时大量使用这一

概念,下文当再论。其三，本论之所以安立此“二门”，并不完全在于理论之辨析，更重 要

的是为了其宗教实践。因此之故，“二门”亦可于修习解脱中求得动态的统一，如 《起信

论》所言“显示从生灭门即入真如门，所谓推求五阴色之与心、六尘境界，毕 竟无念”，

“若能观察知心无念，即得随顺入真如门故”等，就是此义。

《起信论》以体、相、用的“三大”说作为其本体论原理的核心内容，确立了 “众生

心”即“一心”的本体论地位。然而，这一本体论原理仍然未能完满解释世间 有漏法如何

可能依止于“一心”而“生”的问题。“一心”即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它 作为本体是无漏、

清净的。但是，由这一无漏、清净的本体如何“生”出异质的有 漏的世间法，遂成一个问

题。因为依照唯识学的“种子生现行”之说，所谓无漏种 子只能“生”无漏法，并不能“生”

有漏法。由此看来，此本体论原理尚需寻找另 外的理论以补充。这一理论便是“心生灭门”

部分所隐含的“主体性”原理。

三本觉与本不觉

《大乘起信论》将不生不灭的真如理体与无明妄念的和合叫阿黎耶识。真如理 体是净，

是不生不灭的；无明是染，是有生有灭的。生灭之心依从不生不灭的真如 心而起；不生不

灭之心则不能离开生灭的现象而独存。由此可以说在不生不灭的真 如之外没有生灭变化的

现象，换言之，生灭变化的现象之外也没有不生不灭的真如。 或者可以直接言之，不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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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的真如就是生灭变化的现象，生灭变化的现象就是不 生不灭的真如，两者“不异”。另

一方面，真如虽起动而为生灭的现象，但其真性不 变，所以不生不灭的真如与有生有灭的

现象，划然有别，两者“不一”。总而言之,不生不灭的真如理体与有生有灭的妄识是“不

一不异”的关系，相顺不离而又有区 别。这也就是上文所言的第三层“体”、“用”关系。

《起信论》正是通过对这一层体 用关系的论述来说明心生灭门的。这样，在《起信论》中，

阿黎耶识就有不生不灭 和有生有灭两方面的性质，前者的状态为“觉”，后者的状态则为

“不觉”。

《起信论》这样定义“觉”：“所谓觉者，谓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 所

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来平等法身。” “觉”为“觉照、觉明”之义，也就是能 照见万

事万物的真理，觉解了悟真如自体的智慧（觉性）。“觉”的状态就是心体离 念，不与妄

染法相应。这种离念的心体如同虚空境界，无所不包，无处不周遍，这 便是遍满法界的如

来平等法身。《起信论》认为此净镜“觉体”具有四种性质：其 一，“如实空镜，远离一

切心境界相，无法可现，非觉照义故”。此即心真如门中的 “如实空”义，即心体离所有

妄念染法。其二，“因熏习镜，谓如实不空。一切世间 境界，悉于中现，不出不入，不失

不坏，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实性故”。这是 说，觉体如镜，世界一切无不显现于内，

因为世间一切无不以“一心”为其本性。 正因为这一原由，“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体不

动，具足无漏，熏众生故”。此觉体 虽然不动唯静，却具足一切无漏法，成为众生成佛的

内在根据。众生之所以厌生死、 乐涅槃，就在于它对众生自身起内因熏习的作用。其三，

“法出离镜，谓不空法，出 烦恼碍、智碍，离和合相，淳净明故”。这即是说，真如觉体

是不空之法，它出离一 切“烦恼障”和“智障”，远离一切生灭不生灭和合之相，因而是

无限的清净相。其 四，“缘熏习镜，谓依法出离故，遍照众生之心，令修善根，随念示现

故”。这是说,觉体不再受障碍，亦即自身的出离会成为其他众生解脱的一种外缘之力，使

其他众 生发心修习而显现清净相。上述状如净镜的觉性心体的四种性质，第一从“如实空”

义言之，后三从“如实不空”义言之，合之则与真如门所言“一心”的二种属性相 当。概

括四种性质释觉性心体，则可以说，此心体既能寂然不动地蕴含一切世间法， 又是出离生

死、由染转净的全部因与缘。这种作用，在心真如门中已经存在，但只 有作为“觉性”而

存在，于生灭之心相中才具有现实的品格和修行的实践意义。

“觉”的反面则为“不觉”。所谓“不觉义者，谓不如实知真如法一故。不觉心 起，

而有其念，念无自相，不离本觉”。所谓“不觉”，亦即心的迷妄状态，指众生 因不了解

真如自体的清净唯静而忽生妄念。此“念”之起便成无明，它由细转粗， 千变万化，显现

出世间一切妄染的境界。在此，《起信论》特别强调不觉依于“觉” 而现，其根本原因在

于“迷”，“犹如迷人，依方故迷。若离于方，则无有迷。众生 亦尔，依觉故迷。若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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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则无不觉。以有不觉，妄想心故，能知名义，为说真 觉。若离不觉之心，则无真觉之

自相可说”。“真觉”即众生觉悟之心体，是无形无 相、无动无静的，但众生却误其为真

实的实体存在而去修证，这也是一种迷妄，因 有此“迷”而有“不觉”，是故离却不觉之

心，真觉也就无有自相可说。这就是“不 觉”依于“觉”而有的原因。相对于“不觉”，

此“觉”可称为“本觉”。《起信论》 以为，众生是本来觉悟的，但由于众生不知其体性

的“本觉”而显现“不觉”状态。虽从现象存在看，众生是“不觉”的，但其实质仍是“觉”

的。欲阐明“觉”与 “不觉”的关系，《起信论》又说“觉与不觉有二种相”，即同相、

异相。所谓“同 相”是指“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幻，皆同真如性相”。这是说，无漏之

觉与无明之 不觉，一真一妄，虽然表面看是有差别的，但这不过是在生灭门可如此言之，

若从 真如起用的角度看，二者都是以真如为体性的。无漏法当体是真如性；虚妄分别相，也

不离真如性。真如是绝对的，在真如界内，一切无差别。从此角度言之，以真如 性为体的

众生虽未离弃“不觉”，但从本体言之，众生本来是佛，与佛无二。所谓异 相是指“如是

无漏、无明，随染幻差别，性染幻差别故”。这是说，再从生灭门言 之，无漏与无明，虽

本体无别，但众生具体情况不同，其所具无漏净法的相状自然 各别，同时，其所生的无明

染法自然也是千差万别的。从此角度言之，众生本性是 佛而毕竟未是佛。

《大乘起信论》关于“不觉”的生成有其独特的说法。此论认为，真如不守自 性，忽

然起念而使众生之心生起动相，由动而起妄，由妄而有主、客之分立及染法 之生起。《起

信论》这样说：“一切心识之相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非可坏， 非不可坏。如大

海水，因风波动，水相风相不相舍离，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 相则灭，湿性不坏故。

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相，不 相舍离。而心非动性；若无明

灭，相续则灭，智性不坏故。”心之本体是不动的，因 为“智性”即觉性是永恒的。心之

所以由不动到动，是由于无明风动的结果。《起信

论》说：“心性常无念故，名为不变。以不达一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为 无明。”

据此，《起信论》把“离念”和“有念”同“觉则不动”和“不觉故心动” 联系起来，突

出地强调“无念”是“觉”的本质属性，“妄念”则是“不觉”的一般 表现。由“不觉”

到生诸“相”，等于是由心动起念而生世界。这是一条由净到染的 妄染生起之路。反之，

由“不觉”经“始觉”到“究竟觉”，这是一条解脱还灭之 路。《起信论》这样说：“如

二乘观智，初发意菩萨等，觉与念异，念无异相，以舍 粗分别执著相故，名相似觉。如法

身菩萨等，觉于念住，念无住相，以离分别粗念 相故，名随分觉。如菩萨地尽，满足方便，

一念相应觉心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 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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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从“动心”到“不动心”，从 妄念诸相到念无异相、念无住相，再至“远离微细念”

而得显“究竟觉”，众生便可 循顺此修习历程而由染转净，达到解脱成佛的目的。《大乘

起信论》在此将“心动” 作为世间染法之所以生起的原因，“动”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无

明风”吹的结果。那 么，“无明风”是由何推动而起的呢？对此，《起信论》未能明确地

予以说明。不 过，细致考究此论对“一心”与“众生心”两个范畴的使用，便可略见其奥

妙所在。 论者向来均以“一心”与真如为同义范畴，实际上《起信论》又将“一心”等同

于 “众生心”，这样，“一心”与“众生心”是否严格等同便是此中关键。其实，作为 本

体的“众生心”为“一心”，但作为主体的“众生心”则包含真如心与生灭心两 方面，《起

信论》在文中的巧妙置换使其近于阿黎耶识。这样，“众生心”的主体性 方面便可合理地

予以强调。由此出发，《起信论》便形成了由两条原则组成的主体性 原理：其一，染法之

所以生起与还灭，成佛之所以可能，主要在于心之本觉与不觉 两方面间的依存、消亡状态

如何；其二，由于作为主体的众生心所具有的觉知功能， 真如与无明便可互熏互成。

四真如无明互熏与体用合一

《大乘起信论》最具争议性的是，真如与无明的相互熏习义及由众生“本觉”的 判断

而导致的不同于法相唯识宗的修行解脱之道——返本还源。近代以来的佛学界,尽管以印度

佛教为正统者纷纷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大乘起信论》，但是，不可否认, 此论正是影响中国

佛学最为巨大而且最为深刻的经典。在我们看来，单单以唯识学,特别是玄奘所传护法系的

唯识学来判定《大乘起信论》的是非，有失客观和公允。 《大乘起信论》的思想，一方面

受早期唯识学欲统合如来藏系思想于一体的思潮之影 响，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中国传统思

想的某些影响。因此，与其将它看作唯识系经典 而批评其不纯粹，毋宁将其看作一个独创

性的思想系统。①这样的思路，或许有助于 公正地评价《大乘起信论》以及受其深刻影响

的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学宗派。

所谓“熏习”是指通过一种事物的连续熏发习染的影响作用，而使另一事物的性质发

生某些变化。这正如“世间衣服，实无于香；若人以香而熏习故，则有香 气”。真如与无

明之间亦可如此而相互熏习使对方发生变化。《起信论》言：“真如 净法，实无于染，但

以无明而熏习故，则有染相；无明染法，实无净业，但以真如 而熏习故，则有净用。”本

净的真如受无明熏习而有染法，无明则因真如熏习而有净 业，前者是众生流转三界的原因，

后者是众生解脱出离的原因。《起信论》详细分析 了真如与无明互熏的各种相状。它先将

互熏分为两种情况——染法熏习与净法熏习， 再将二者各各分类而加以辨析。此中“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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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习”有三种情况：无明熏习、妄心熏 习、妄境界熏习；净法熏习又分两种：真如熏习和

妄心熏习。由于这些熏习的相互 作用，才使得染法和净法相续不断。由于无明对真如的熏

习，才使得有漏世间法得 以生成；由于真如对无明的熏习，同样也使得解脱成佛有了内在

的、超越的根据。

真如与无明互熏何以可能？依照唯识学的正统教义，真如理体不但不能受到无 明之熏，

而且真如理体亦不具备熏习无明的条件。也就是说，真如非能熏，亦非所 熏，能所不备，

熏习义实难成立。这里，唯识宗以无漏种子解释佛性，而无漏种子 作为净种只能以法界为

所缘，此种子尽管暂时存在于阿赖耶识内，但并不与其中的 有漏种子相混杂。唯识宗严格

遵循同类种方可相“生”、相互为缘的逻辑规则。因此 《起信论》讲真如与无明之染净、

觉与不觉之互熏，自然难于得到此宗的认可。其 实，《起信论》使用的是另外一套思维规

则，这是其一；其二，《起信论》所言之真 如已非般若空性之理体，而是已经落定于众生

心中并且与其合为一体的“一心”。正 是这些不同，使得真如与无明之互熏成为可能。第

一条即本体论原理，第二条即主 体性原理。此二原理合一，为真如与无明互熏提供了可能。

由于主体性原理的补充，“一心”即众生心便兼具本体之性与主体之心而为一，此“真如”

便包含于“正智” 之内。正如印顺法师所论，《起信论》之心——“众生心”，不但含摄

了色，而且统 有理性与事象，即无为与有为。②这样的“一心”便具可入性和能动性。由

于可入 性而可能被无明熏染，由于能动性便可以熏习无明而使之转染成净。《起信论》对

于 “心”的这种阐释，对中国佛教心性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最显著者有三：第一，众 生

心性本觉说的确立，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众生之心清净的一面，从而使佛学对众生 之心从过

多的否定转向了较多的肯定。这就为众生自心作佛的“即心即佛”说提供

1 因而本人倾向于将《大乘起信论》作为有印度原有论本作根据而由中国人参与编译而成的论著。

2 印顺：《大乘起信论讲记》，《妙云集》上编之七，新竹：正闻出版社，1992年，第 21页。了理论基础。

第二，心性本觉、真如可熏无明而使之转净的理论，极大地改变了中 国佛教的修行路向。

众生既然本来觉悟，那么返观心源、明心见性便成为题中应有 之义；众生既然内具觉性，

那么开发自家宝藏，自力成佛，顿悟成佛，便成为可能。 第三，《起信论》体、相、用合

一的思想，对后来天台、华严、禅宗以体用关系论证 “心性合一”给予了诸多思想资粮。

天台宗用体、宗、用三者合一解释“一念无明法 性心”，华严宗用理事圆融解释其“自性

清净圆明体”之真心，禅宗则径直以心体为 依止而使“心”起正用、生正相，是为无相、

无念、无住之意旨所在。

大乘观行以不废心思活动为其特色，此乃区别于小乘观法的最大之处。小乘之 “定”

拘于形式，所用方法不外乎逐渐消灭寻思、防止散乱的一套，范围狭窄，自不 待言。大乘

佛教扩大了 “定”的范围，只要心思随顺实相，不拘动与静，都可视为 “定”的一类。所

以和“定”相续的散心，顺理成章地也能发挥定力。中国佛教心性 论受《大乘起信论》影

响，特别强调心相、心用于修行中的积极作用，并不拘于消 极防止心相的显露及心用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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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尽管从实质而言，心相、心用不如心体纯净，并 且呈现净染、善恶、真妄的二元混合

相状。但是，修行体证佛性的关键在于以“无 分别”的智慧断除不应分别的“分别”，而

并非废除一切寻思活动。相反，以智慧之 剑斩除妄识、妄相以从根本上伏灭心的妄用，这

样就可还心相、心用以净、真、善 的纯粹一元世界。从台、贤、禅等受《起信论》影响最

深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心性 思想看，以“性体”统合心相、心用，将三者于证会真如实相

之时，合三为一，进 而生起纯净无染、随心自任的大机大用，这是诸宗心性论之大要。当

然，三宗将其 结合的紧密程度不同，以禅宗更妥帖一些。



真如与出世间法之关系

------慧沼与法宝的佛性论争

许伟①

【摘要】初唐，唯识宗的“五性各别”理论，引发了与“一切皆成”论者 的一系列

论争。其中，法宝作《一乘佛性究竟论》，就判教、权实、佛性三个 方面，攻击《成唯

识论》所代表的唯识宗义，慧沼作《能显中边慧日论》卫护 自宗，论争进入高潮。佛性

论争中，法宝反对窥基建立的理、行二佛性说，认 为法尔领域只有真如，不需建立本有

无漏种子，故而“五性”是新熏而非法尔， 并进一步引入如来藏思想。慧沼则进一步依

据转依理论建立三佛性，强调无为 的真如与有为的阿赖耶识的严格区分。二人论争的核

心在于世间法如何生起的 问题，故此《瑜伽师地论》中被建立为出世间法因的“真如所

缘缘种子”成为 焦点。关于“真如”与“种子”的关系，法宝认为真如所缘缘种子可以

直接生 起出世间法，真如即种；慧沼则批判“真如为种”，认为真如只是出世间法生起

的所缘缘。“所缘缘”的论争又涉及《摄大乘论》的“闻熏习”理论。论争中法 宝指出

了 “法尔无漏种子”的繁琐以及概念矛盾，慧沼则指出法宝前后分别以 法尔的真如、

新熏的习种作为出世法亲因的问题。

【关键词】真如 种子 出世间法 慧沼 法宝

一初唐佛性论争的背景与主要问题

南北朝时期，佛性成为汉传佛教的重要问题。所谓“佛性”，本为“佛之体性”，

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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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引申为极为宽泛的“成佛之因”。佛性问题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佛性有无; 第二，

佛性为何。第一个问题是基础性的，引出了一乘还是三乘、众生有性还是一 分无性等问题。

通行的佛教史叙事中，竺道生“孤明先发”而唱“阐提成佛”，是 “佛性有无”问题史中

的重要事件，赖永海谓：“以此为契机，中土佛学转入一个以 众生悉有佛性的佛性思想为

主流的新阶段。”①唐初，玄奘因困惑于佛性等问题而西 行。在接受戒贤所传的“一分无

性”义时，玄奘正因汉地的这种风气，抱有“若至 本国必不生信”②的忧虑，但归国后还

是秘授了窥基“五性各别”之教，并嘱咐“五 性宗法，唯汝流通，他人则否”③。唯识宗

“五性各别”等论义与中土流行的“一切皆 成”说相悖，故引发了围绕唯识宗的佛性论争。

圆测记录了分歧的情况：“然此一乘圣教甚多，译者非一，意趣深远，是故新旧 竞兴

净论。一，真谛等一类诸师，依《法华》等诸经及论，皆作此说：一切众生悉 有佛性。” ®

“大唐三藏，依诸经论，立有五性，无性有情无涅槃性，定性二乘必不成 佛。”⑤可见，

论争的主题是《法华经》等经论中的“一乘”问题，以及《涅槃经》等 经论中的“佛性”

问题。

（一）论争概述

论争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资料今见于日僧最澄的《法华秀句》，其提到论争始自曾参与玄奘 译场的

灵润：“唐朝翻经证义沙门灵润法师，造一卷章，辨新翻《瑜伽》等与旧经相 违，略出十

四门义”，其一是“众生界内立有一分无佛性众生” ®o其后，在玄奘译场 的与灵润同任

证义的神泰，作“一卷章”反击灵润；再后，新罗僧人义荣又作“一 卷章”卫护灵润之说。

⑦由五性各别引出的“一分无性”问题是此论争的核心。

窥基以“理佛性”和“行佛性”对五性各别进行了系统解释，如赖永海所言: “唐代佛

性思想自慈恩法师之后，一切有性与一分无性之争集中体现为理佛性与行佛

1 赖永海：《中国佛性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45—46页。

2 遁伦集撰：《瑜伽论记》卷十三，T42, p615a29o
3 赞宁：《宋高僧传》卷四，T50, p726a3。
4 圆测：《解深密经疏》卷四，X21, p268c20-c22o
5 圆测：《解深密经疏》卷四，X21, p269c23-p270alo
6 最澄：《法华秀句》卷中本，《传教大师全集》第 2册，东京：天台宗典刊行会，1912年，第 154页。

7 此论争研究可参见吉村诚《唐初期的唯识学派与佛性论争（唐初期⑺唯識学派上仏性論争）》（《驹泽大学佛

教学部研究纪要》67号，2009年）、杨剑霄《日本佛教〈法华秀句〉卷中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
第 3期）、廖明活《理、行两种佛性说法的形成和演变》（收于廖明活：《中国佛性思想的形成与开展》,台

北：文津出版社，第 280-304页）、释恒清《佛性思想》第五章（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性的论争。”①

窥基在《妙法莲华经玄赞》中指出：“然性有二：一，理性，《胜鬟》所 说如来藏是；

二，行性，《楞伽》所说如来藏是。前皆有之，后性或无。谈有藏无, 说皆作佛。”②

廖明活指出：“窥基所谓’理佛性’乃是指真如理性；窥基所谓’行佛 性’，乃是指

佛无漏种子……法相学统诸师则援用这分类，和会其部分众生无佛种 性与传统的全部

众生有佛种性的看法。”③亦即理佛性（真如）众生皆有，行佛性（法 尔无漏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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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或无，无则不能成佛。这种理论也有意调和“悉有佛性”的经论: “悉有佛性”是

悉有理佛性，世间之真相平等，但众生有差别，故而“悉有佛性”不 等于一切众生皆

能成佛，同时唯识宗也并不违背经典。

第二阶段，始自相传曾师事玄奘的法宝。法宝作《一乘佛性究竟论④》（下称《究 竟

论》），明“一乘真实，三乘方便”，破《成唯识论》代表的唯识宗义。其后，窥基 弟子

慧沼作《能显中边慧日论》（下称《慧日论》）一一破《究竟论》义，论争至此 也发展至

顶峰。如一分无性问题之外的“二乘之人入无余涅槃，永不入大”、“不定 性声闻相大乘

者，延分段生死，行菩萨道”等问题⑤，后来在慧沼与法宝的论争中进 一步深入为对“增

寿”与“变异生死”的讨论。故此，《究竟论》与《慧日论》是研 究本次论争的核心文献。

由于并未发现法宝对《慧日论》的反驳，故可认为此论争 止于《慧日论》。⑥

依据《究竟论》和《慧日论》可知，论争围绕三个主题：判教、权实、佛性。 判教，

包括判教时、经典、教法。权实，即经典中都曾提到的“一乘”（一佛乘，即 皆可成佛）

与“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各自得果）的方便（权）、究竟

1 赖永海：《中国佛性论》，第 77页。

2 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第一本，T34, p656a25-a28o窥基后来选择在《法华玄赞》中提出这一理论， 正是

要调和《法华》与自宗理论的差异。后湛然作《法华五百问论》破《法华玄赞》，以及最澄与法相僧德 一的

论争，亦可看作此论争的延续。

3 参见廖明活：《中国佛性思想的形成与开展》，第 285-286页。

4 《究竟论》早佚，仅《卍续藏》收录了卷三。20世纪日本石山寺发现其古写本，由浅田正博整理发表。卷 一、

卷二作为资料附于浅田氏《石山寺所藏〈一乘佛性究竟论〉卷一、卷二的检出（石山寺所蔵「一乗仏 性究竟

論」巻第 1 •巻第 2 0検出项）》一文之后，收于《龙谷大学论集》429号，1986年；卷四、 卷五，附于浅田

氏《法宝撰〈一乘佛性究竟论〉卷第四、卷第五两卷（法宝撰『一乗仏性究竟論」巻第 4 •巻第 5 0両巻一文

之后，收于《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25号，1986年。浅田氏之 整理，每页分上下两栏，每栏收录写

本 20行的内容，标注竖排行数，每卷重新编行号，并无点校，亦未附 图版。文中所引《究竟论》卷一、卷二、

卷四、卷五之内容，标注其在浅田氏二文之页数与竖行号。

5 《法华秀句》卷中，第 154页。

6 日本还存有法宝《一乘佛性权实论》残本，与《究竟论》内容多有重合。久下陞《〈一乘佛性权实论〉研究（上）

（一乗仏性権実論研究（上））》（东京：隆文馆，1985年）一书有图版和录文。关于二者关系，日 本学界

有多种看法，包括认为《权实论》是对慧沼的回应，但以《权实论》为《究竟论》之前身的看法可 能性最大，

参见寺井良宣：《〈一乘佛性究竟论〉与〈一乘佛性权实论〉的对照检讨（『一乗仏性究寛論』 「一乗仏性

権実論』対照検討）》，《印度佛教学研究》35卷 2号，1987年，第 657-660页。故本文讨 论法宝主要依据

《究竟论》。

（实）问题。佛性，包括“五性”①是法尔还是新熏、真如是否为种、闻熏习的性质等 问

题。三类问题中，判教是二人论证的基础，权实问题表现在如何理解经论中出现 的三乘五

性。佛性问题是论争的核心，在“出世间法如何生起”的基本问题意识之 下，以《瑜伽师

地论》（下称《瑜伽论》）中的“真如所缘缘种子”概念为材料，论 争分为两个方面：在

法尔领域，法尔无为的真如是否是“种子”；在新熏领域，“所 缘缘”的含义为何，这进

一步涉及到《摄大乘论》（下称《摄论》）中的“闻熏习”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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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教

佛教经论自身的不一致是许多论争的根源，判教则成为解决此问题的手段。如 竺道生

的“孤明先发”事件，其实预设了 “后分”、“完整”的经典更为究竟，这已 带有判教的

色彩。虽然经论都是圣言，但可以将支持自己观点的经论判为了义、后 时说、究竟说，来

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这也是法宝先判教时的原因。应该是，“重视 教证”并非《究竟论》

被动呈现出的风格，而是法宝自始（第一章）就选择的论证 策略。史经鹏指出：“法宝做

出的'前教•后教'的判教区分，很大的原因是为了专 门批判反驳唯识学派的三时判教。”②

廖明活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法宝以判教提高最 能支持自己的《涅槃经》的地位：“其目

的要在凸显《涅槃经》之一切众生皆具有佛 性说法在佛陀教学里地位的崇高，作为抗衡法

相学统之部分众生无佛性主张的一种 手法。”③

表 1法宝所判五时教④

教时 教名 对象 教法

第一时 小乘、有教 唯为发趣声闻 缘生有法有生灭等

第二时 大乘、空教 唯为发趣大乘 说空

第三时 三乘、了空教、转法轮 普为一切乘 简持空、有

第四时 一乘 五乘归佛性乘

第五时 佛性、广一乘 一切众生归一乘

总体而言，法宝所判教时即“前三时依《解深密经》，谓小乘、大乘、三乘时

1 “五性”，即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菩萨种性、不定种性、无性。唯识宗以五性差别为法尔的，声闻、缘觉、

菩萨决定得自果；不定种性具有三乘种子，可能趣向三乘之一；无性则无法尔无漏种，不能出离轮回。

2 史经鹏：《论法宝的一乘与判教思想》，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 26页。

3 廖明活：《中国佛性思想的形成与开展》，第 149页。

4 参见《究竟论》卷一，第 85页，第 95-103行，“二，述得名” 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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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后二依《法华》、《涅槃》，一乘、一性” ®,把唯识成立三乘五性的《解深密经》 列

为非究竟，以《法华》、《涅槃》为究竟。如此，法宝并非否认三乘五性（毕竟也 有经论

依据），而是指出是其依据之经典非究竟。

以判教为基础，法宝可以通过教证的方式直接攻击唯识宗的佛性义。譬如对于 《成唯

识论》中护法用以解释种子来源的“本性住种性一习所成种性”的划分，法 宝认为其源于

《瑜伽论》之“本性住种性一习所成种性”、《菩萨地持经》之“性种 性一习种性”与《摄

论》之“本性住种性一习所成性”，然后指出“此三论所明二 性，根本依《善戒经》也”②。

总之，将“瑜伽论师”所依据的经论，判为本于或依据 支持法宝自己观点的经论，进一步

指出“唯识论师”没有完全理解或忽视了这些经 论的其他内容，以此批判“《成唯识论》

限己见闻，贬量大圣”③。

可以说，当法宝把“决定显说凡是有心悉当得阿耨菩提”④判为第五时教，并以 唯识

经论为“前时教”的时候，通过引证经论的方式就已经无法驳倒他了，因为只 有支持他的

经论才是究竟的。《究竟论》九章中前六章都在讨论判教、权实问题，后 三章的篇幅破五

性各别；《慧日论》却仅用卷一破判教、权实，卷二、卷三破《究竟 论》的“五性新熏”，

卷四的七节实际上也都是在回应佛性问题。可以说，慧沼也看 出，基于判教的罗列教证难

以得出结论，故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佛性义理上。

除了双方论争的内部问题之外，还需要指出一点：佛教以反婆罗门的面目出现 于印度，

其反婆罗门最重要的一点即反婆罗门之种性说⑤，为何更接近印度佛教的唯 识宗反而要坚

持“法尔五性”？此问题亦值得注意。

二五性法尔与五性新熏

（-）法宝对法尔与新熏的区分

《究竟论》卷四开头，法宝即表示了对《成唯识论》不满的原因：“《成

唯识论》

第 84页，第 56-57行。

第 124页，第 189—190行。

第 123页，第 129行。

第 87页，第 193—194行。“说”，底本作“脱”，《权实论》缺，据文意改。

如《瑜伽论》从两方面破“十六异论”中“妄计最胜宗”（认为婆罗门种性最高贵），一是否定先天的种性 差

别，二是认为后天修习对所有种性平等，此亦是下文法宝破唯识的思路。参见《瑜伽论》卷七，弥勒说， 玄

奘译，T30, p311c23-312a28o虽然亦有学者在研究早期僧团构成阶级后指出，佛教未必是反婆罗门，但佛教对于纯

《究竟论》卷一，

《究竟论》卷四，

《究竟论》卷四，

《究竟论》卷一，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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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的种性制度毕竟还是以反对为主。而最澄《法华秀句》论“天竺佛性浄”的部分正是论证 世亲等印度论师立悉

有佛性义，以此否定一分无性义。

无文违教，唯以无漏不生有漏、佛不却做凡夫为因，证在凡位中有法尔无漏为种子， 现是

无漏，为圣道因，作此三乘性。”①此言道出论争的焦点：法宝反对《成唯识论》 以“无

漏不生有漏”（例证是无漏的佛不会再转为有漏的凡夫）为因，建立“本有无 漏种子”区

分三乘五性；慧沼对其批判的核心，则是认为其许“有漏”（浊恶世间法、 有漏修行）生

“无漏”（清净出世间法）、“无为”（真如）生“有为”（出世间法）。

《究竟论》“破法尔五性章第八”中“一，述种性不同”、“二，述本性平等”、“三，

述五性新熏”可看作一组论证，其核心是通过《涅槃经》的“正因一缘因”、 《善戒经》

的“本性一客性”等几组“法尔一新熏”对立概念的引入，论证如来藏 是成佛先天条件，

修行为成佛后天条件，在此过程中否定唯识所立的“法尔无漏种 子”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指出五性差别是由于后天修习之差别而法尔，此即“五性 新熏”。在“二，述本性平等”

中列举了十四条教证，下选取其中几条。

表 2法宝区分“法尔一新熏”之教证②

经典 法尔性 新熏性

《善戒经》第一

本性（阴、界、六入第次相续…… 法

性自尔）
客性（修习一切善法所得菩萨性）

细（无因而得，无因得果） 粗（有因而得，从因得果）

《涅槃经》二十八 正因（佛性、众生） 缘因（发心、六度）

《起信论》 相大（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

《瑜伽论》五十二
真如所缘缘种子（“诸世间法从 真

如所缘缘种子生”，此当本性）

张文良谓上述概念对种子的建立是为了解决“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 现实中

众生在境界上会有所差别”③的问题，而其实法宝更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对唯识 宗的两组概

念进行攻击：

一是针对《成唯识论》成立的“本性住种性一习所成种性”，也是针对作为“本性 住

种性”的“法尔无漏种子”。如前已述，法宝将《成唯识论》之二种归结为《善戒经》 之

“本性一客性”，故而这里的十四条教证则进一步否定了《成唯识论》的究竟性。

二是针对将唯识宗法尔的“理性一行性”，转化为“法尔一新熏”，从而“行 性”（法

尔无漏种子）变为新熏。法宝诠释的关键则是反对将“法尔”领域二分，认 为法尔的只有

真如（即如来藏），不需要别立法尔无漏种：“本性即是真如，平等而

1 《究竟论》卷四，第 120页，第 21-23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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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究竟论》卷四，第 124—126页，第 193—249行。

3 张文良：《法宝的“真如种子”与“真如所缘缘种子”说》，《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8年第 10卷第 1期,第

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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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别有为无漏种子。”①法尔的只有真如（如来藏），且真如（如来藏）是皆有的,故

众生在法尔领域并无差别，故而五性只能来自新熏。

由此，在《宝性论》的教证中，“如来藏”被法宝当作“法尔本性”引入，故而 与“如

来藏”相对的不是“理性”，而是“理性一行性”二性之结合。亦即，众生具 备如来藏，

也就是具备了唯识宗理、行二性，“真如”与“法尔无漏种子”通过“如 来藏”完成了统

一。②进而，只需进行“新熏”领域的修习即能成佛，这就是前述法 宝“若有理性，定得

作佛”的含义。

（二）慧沼的三佛性

对此十四教证，慧沼在《慧日论》卷二的破斥十分具体，但论证主线还是引向 批驳法

宝在法尔领域通过“如来藏”完成的“真如为种”，以及新熏领域的“漏生无 漏”。不过

《慧日论》卷四第一部分“明佛性不同”，则可看作慧沼通过对“理性一 行性”概念的修

改来回避法宝的问难。慧沼直接指出：“依诸经论，所明佛性不过三 种：一，理性；二，

行性；三，隐密性。” ®

“理性”，慧沼的第一条教证是《佛性论》的“人法二空所显真如”④，可见“理 性”

仍是真如。值得注意的是，慧沼引了《涅槃经》第八“开示如来秘密之藏，清 净佛性常住

不变”⑤的教证，显示其以真如等同于如来藏，不过仍是在“二空所显” 的意义上谈论万

物的真如体性。

“行性”，慧沼不再仅以其为“本有无漏种子”，而是将其扩充为“通有漏、无漏 一

切万行” ®o在慧沼引用的“《善戒经》所明性种性与习种性”⑦教证中，可以看出其 希

望将法宝通过《善戒经》完成的“法尔一新熏”区分，纳入自己“行佛性”的框 架。同时，

“有漏一切万行”之聚集在唯识宗义中正是作为“一切种”的阿赖耶识。廖明活指出：“可

见慧沼所谓'行性'，包括作为法相学统存有观核心的阿赖耶识， 以及作为法相学统种性论

本据的本有无漏种子。”①进而，作为“理性”的真如，与被 法宝判为同样属于“法尔”

区域的阿赖耶识进一步区别开来。

《究竟论》卷四，第 127页，第 312-313行。

《究竟论》还就末尼宝珠喻、金与指环喻讨论了如来藏（真如）与阿赖耶识之关系，显示了法宝的如来藏思想。

可参见寺井良宣：《法宝〈一乘佛性究竟论〉的“如来藏唯识”说（法宝「一乗仏性究寛論』©「如来蔵唯識」

説）》，《印度佛教学研究》44卷 2号，1996年。

《慧日论》卷四，T45,
《慧日论》卷四，T45,
《慧日论》卷四，T45,
《慧日论》卷四，T45,
《慧日论》卷四，T45,

廖明活：《中国佛

③

④

⑤

⑥

⑦

p439al6-al7o
p439al8-al9o
p439a21-a22o
p439a25o
p439a27-a2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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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想的形成和开展》，第 162页。

“隐密性”，慧沼没有直接给出定义，不过根据其所引《维摩诘经》“尘劳之傅为 如

来种”、《涅槃经》卷三十三“如来未得阿耨菩提时，一切善、不善、无记悉明佛 性”①

等教证，应如廖明活所言“指一切烦恼法” ®o其中，慧沼解释《金刚上味陀罗尼 经》时

谓“即由断无明故得清净，清净不二，故说无明为菩提” ®,如此，断去无明始 显出清净真

如，故在异生位未成佛时，说无明是隐密性。

，，理性—行性，，的划分，本来是与《成唯识论》的“二转依”对应的。转依有两 个

部分：一是作为持种依的阿赖耶识，断二障种子、伏二障现行、舍下劣无漏种子， 促进无

漏种子生成正智，此过程即“转识得智”，所得正智即“大菩提”，为无漏种 子“所生得”；

二是作为迷悟依的真如，由于正智现起，由证人法二空“所显得”。④ 故此，“行性”（法

尔无漏种子）生起能证正智，“理性”即所证涅槃。

慧沼对“理性一行性一隐密性”的划分，或许正是进一步参照了《成唯识论》 的转依

理论。包含“有漏、无漏万行”的“行性”，对应阿赖耶识的转依，即伏断有 漏万行、舍

弃有漏种子，生大菩提；“理性一隐密性”对应真如的转依，即断除作 为隐密性（遮蔽真

如的烦恼）显示所证理性（真如）。亦即慧沼对三佛性的新释，使 “佛性”成为唯识转依

成佛的全过程。同时，极为宽泛地将一切都视为“佛性”，也 得以调和诸经论中“悉有佛

性”的教证。

（三）阿赖耶识、如来藏与出世间法

综上，二人关于“法尔一新熏”的划分可做如下对应：

表 3法宝与慧沼对佛性的分类

法尔 新熏

法宝的诠释

如来藏、阿赖耶识（本性） 发心、熏习、修习（客性）

本性住种性 习所成种性

理佛性 行佛性

传统唯识宗义

理佛性

（真如）

行佛性

（法尔无漏种）

本性住种性 习所成种性

慧沼的三佛性
理佛性

（真如）

行佛性之无漏部分

（法尔无漏种）
行佛性之有漏部分 隐密性

（阿赖耶识） （烦恼法）

1 《慧日论》卷四，T45, P439b9-bl2o
2 廖明活：《中国佛性思想的形成和开展》，第 163页。

3 《慧日论》卷四，T45, p439b24-b2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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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成唯识论》卷九，护法等造，玄奘译，T31, p55al0-p56allo

从上可以看出，法宝立论的核心，是反对将法尔领域二分，“如来藏”是沟通法 尔领

域的无为真如与唯识宗中有为的阿赖耶识的关键，在此意义上，“阿赖耶识”是 有无为真

如性质的“真心”。而慧沼立三佛性最根本的一点，是彻底将真如（无为 法）、法尔无漏

种子（有为无漏法）和阿赖耶识（有为有漏法）区分开，防止混淆, 强调法尔区域内能生部

分的只能是有为的法尔无漏种，而非无为的真如，或者说, 真如虽然是法尔的，但绝不是“种”

（法尔种）。

三真如与闻熏习

其实，二人的讨论，自始就是建立在“如何生起出世间法”这一佛教问题意识 之上的。

因此，《瑜伽论》卷五十二的作为出世间法因的“真如所缘缘种子”概念成 为了论争焦点。

（一）出世间法如何生起

佛教思想中，任何现象的出现，都必须要追究其根源，佛陀正是通过集谛解说 了苦的

根源，并提供了出世间法方法。如此，出世间似乎应该通过除遣无明的修道 来完成。但是，

修道何以能灭无明，以及何以能修道？后世佛教部分教派正是基于 对此问题的思考，讨论

“出世间法的根源”问题。思路总体有两种：一是认为本有 出世间法因；二是认为出世间

法是后得的。①《成唯识论》记载的种子“本有”与“新 熏”的论争正在于此。窥基、慧

沼传承的护法唯识学，也正是选择建立本性住种解 决此问题，通过本有无漏种子来作为见

道位生起正智的正因。

慧沼在《慧日论》卷四自设问答，对法宝以如来藏和第八识为法尔正因进行反 驳：“问：

既诸有情齐有真如及第八识，如何不许为佛正因？答：如自不生，亦不亲 为正因生法。若

许第八识为佛正因，即是无漏。又复对治有漏第八方能成佛，许第 八识为佛正因，即应能

治第八自识，若尔，即违梁《摄论》云……”②可看出，慧沼 坚持第八识有漏，无漏的出

世间法的正因应是无漏。所以，出世间法的根源既不能 是无为的真如，也不能说是有漏的

第八识，故而慧沼最终给出的结论是“故依附此

1 此问题可参见印顺《摄大乘论讲记》“无漏的最初一念从何而生”一节，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 97—99
页。

2 《慧日论》卷四，T45, p448al5・a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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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本无漏种是佛正因” ®,即是以有为、无漏的法尔无漏种为佛正因。本有无漏种子 依附阿

赖耶识，但其本质上是无漏，不同于阿赖耶识的有漏，二者分别对应于慧沼 “行性”的无

漏部分与有漏部分。

这和《成唯识论》中论述护法的“本新并建”中批判“唯本有义”理由一致： “若唯

始起，有为无漏无因缘故，应不得生，有漏不应为无漏种，勿无漏种生有漏故。 许，应诸

佛有漏复生，善等应为不善等种。”②此外，慧沼在对法宝的批判中大量涉及 见道位前无

漏生起的问题，如“岂可不许二乘圣者回心向大，执见道前定不成熟有为 无漏？ ”（标彰

五性谬一）、“又若如言不许有性，至见道后亦应无性”（标彰五性谬 一）、“不可说有

无漏种生，以自不许三乘见道前有无漏法故”（种性不同谬二）、“若 唯新熏有五性别，

即见道前不许有无漏”③（五性唯新谬四）等，都显示了其本于窥基 破“唯新熏义”建立

本性住种的“若无本有无漏种子者，见道如何生”④思路。

故法宝要面对的问题则是：没有唯识宗所立的本有无漏种子，见道位的出世间 法从何

生起？他选择的是以“本性”（理）为生因，以“理能生法”解决，选择的教 证即“诸出

世间法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如前所述，法宝将《起信论》真如之用大 （生世、出世间

法）对应于“诸出世间法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则是明确将“真如” 等同于“真如所缘

缘种子” O

而窥基在解释《成唯识论》中“说闻熏习，闻净法界等流正法而熏起故” 一句时 也

做了一个对应：“等流正法，正法从法界平等而流出，从正智等次第生故。《摄论》 第三

卷出世净章中说：闻熏习，闻净法界等流正法而熏起故。又《瑜伽论》五十二 说'从真如所

缘缘种子生，，与此文同。”⑤在此，窥基将“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等 同于“闻净法界

等流正法而熏起”。

进一步解释窥基的意思之前，应先注明《成唯识论》此句的前后文：“有义：种 子皆

熏故生，所熏、能熏俱无始有，故诸种子无始成就……无漏种生，亦由熏习， 说闻熏习闻

净法界等流正法而熏起故，是出世心种子性故。有情本来种性差别，不 由无漏种子有无，

但依有障、无障建立……故知本来种姓差别，依障建立，非无漏 种。”⑥这一段是《成唯

识论》论述种子来源时所载“难陀”的“唯新熏义”，但是其 论点和前文所引法宝破法尔

五性的论点如出一辙：无本有种子，无漏种子皆由熏习

1 《慧日论》卷四，T45, p448a27-a28o “清净无漏种依附于阿赖耶识，但非阿赖耶识”的说法，本于《摄 论》，

详见后文对闻熏习的讨论。

2 《成唯识论》,T31, p8cl5-cl7o
3 依次见《慧日论》卷二，T45, p422bl0-bll. p422c8-c9、p423b24-b26、p428al7-18o
4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第二本，T43, p305al8-al9o
5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第二本，T43, p305b25-b2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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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唯识论》卷二，T31, p8b6-b22。

而起，有情的种性差别乃是依障建立，而不是因为无漏种子的有无。

由此可见，法宝因为和难陀的“唯新熏义”都以“本有种子”为破斥目标，所 以选择

了相似的论证方法。“唯新熏义”如果遵循“有漏不能生无漏”，则难以解决 有漏的众生

见道位如何生起无漏的根本无分别智的问题。不过，这一难题显然基于 护法唯识学对有漏

无漏、有为无为的严格区分。通过对真如等流的正法的闻熏习未 必不能生起无漏种子，此

处窥基引用《摄论》的闻熏习说，很可能也是难陀用以解 决正智生起问题的答案。如印顺

谓：“在瑜伽行派中，对出世无漏心种子，是有不同 意见的……《摄大乘论》以为种子是

由熏习所成，众生从来没有无漏心，怎能有本 有无漏种子（'本性住性'）呢？所以出现了

无漏新熏说。”①

而法宝与难陀的不同，可以说是其选择了另一个思路，即不建立本有无漏种子, 而直

接以人人皆有的真如为见道位正智的生起因，在法宝的立场上他可以说：“众生 皆有真如，

不需另立法尔无漏种子。”故而后面“破西方释真如所缘缘种子” 一节 中，法宝双破难陀、

护法，一方面是显示他与难陀“唯新熏义”的不同，另一方面 是显示他与护法唯识学的不

同。从另一个角度看，法宝不是不立本有无漏种子，而 恰恰是以真如为本有无漏种子，由

此“本有无漏种子”是一切皆有的，故一切众生 皆能成佛。前述其“法尔一新熏”的区分，

本质上是另一个角度的“本新并建”。

在法尔区域，法宝认为单一的“真如一如来藏”即能作为出世间法因，慧沼认 为必须

有不同于真如（理性）的法尔无漏种（行性）。此问题围绕《瑜伽论》的“真 如所缘缘种

子”思想。在新熏区域，法宝认为闻熏习能够促成无分别智的生起，慧 沼认为真如不能成

为出世亲因，如果没有本有无漏种子，见道位前的闻熏习不能生 出无漏的无分别智。此问

题围绕《摄论》等的“闻熏习”理论。而法宝有将真如和 闻熏同时立为出世间法亲因的倾

向，由此被慧沼攻击。

（二）真如：因缘还是所缘缘

关于《瑜伽论》卷五十二中被作为出世间法因的“真如所缘缘种子”，张文良转引 山

部能宜的结论指出：“'真如所缘缘种子'的梵文原文应为 tathatalambanapratyayabyao这一复

合词，从梵文文法上看，也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即 A：作为真如、所缘缘的种 子

（ tathatS=Slambana-pratyaya=bga）以及 B：以真如为所缘缘的种子（ tathata=Hambana-

pratyaya^bTja）……前者把真如直接理解为种子，而后者则仅仅把真如视为种子产生的 '所

缘缘'。”⑰某种意义上，以真如为种的法宝即坚持前一种理解，但是慧沼却并不即是 坚持

后一种观点。而“真如”、“所缘缘”、“种子”这三个关键词在此论争中被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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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释印顺：《〈起信论〉与扶南大乘》，收于《永光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 94页。

2 张文良：《法宝的“真如种子”与“真如所缘缘种子”说》，第 53页。 组，分别对应前文提到的两

个问题：一是“真如”与“种子”的关系，争议是“真如 是否为种”；二是“所缘缘”引

出的《摄论》的“闻熏习”问题，争议是“有漏能否生 无漏”。

“真如所缘缘种子”出自《瑜伽论》卷五十二“安立种子”中的问答：

（A） 若此习气摄一切种子，复名“遍行俺重”者，诸出世间法从何种子生？若

言窟重自性种子为种子生，不应道理。答：诸出世间法，从真如所缘缘 种子生，非彼

习气积集种子所生。

（B）问若非习气积集种子所生者，何因缘故建立三种般涅盘法种性差别补 特伽

罗及建立不般涅盘法种性补特伽罗？所以者何？ 一切皆有真如所缘缘故。 答：由有

障无障差别故。若于通达真如所缘缘中，有毕竟障种子者，建立为不 般涅盘法种性补

特伽罗；若不尔者，建立为般涅盘法种性补特伽罗。若有毕竟 所知障种子布在所依，

非烦恼障种子者，于彼一分建立声闻种性补特伽罗，一 分建立独觉种性补特伽罗；若

不尔者，建立如来种性补特伽罗。①

这段关于“真如所缘缘种子”的问答是论争的核心，法宝《究竟论》卷四“四，破西 方释

真如所缘缘种子” 一节诠释此文，慧沼将法宝观点总结为“真如为种”并破之。

法宝指出西方论师对“真如所缘缘种子”有两释：

一，护法等云，此是缘真如智，以真如为所缘缘，故名“真如所缘缘”；

二，难陀等云，是闻熏习种，从佛正体智为名，名“真如所缘缘种”。②

此处，他即指出了护法以真如所缘缘种子为“缘真如智”的“智种释”与难陀以真 如所缘

缘种子为“闻熏习种释”两种解释。

法宝先破护法的“智种释”。其对（B）问做了这样的诠释：“不可答家'以非一 切皆

有智种'答，难家将以'一切皆有真如'为难。”即对于（B）中问者“如何建 立三乘与无性”，

答者不能用护法唯识学的“因为生发无分别智的种子非一切皆有, 故依据本有无漏种子的

有无建立三乘与无性”回答，因为这样问者就会以“一切皆 有真如”发难，故而只能以“依

障建立”回答。认为：“准此答意……若谓真如所缘 缘虽一切皆有，种非一切有，即应就

种子答。”③“真如所缘缘虽一切皆有，种非一切

1 《瑜伽论》卷五十二，T30, p569a9-a28o
2 《究竟论》卷四，第 129页，第 366-369行。

3 《究竟论》卷四，第 129页，第 384-386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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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即唯识之“理性皆有，行性不定”，法宝此言即问难唯识宗：如果真的是理性 皆有，

根据行性即本有无漏种子建立五性差别，那么问（B）的答者就应该回答“依 据本有无漏

种子建立”，而非回答“依障建立”。而在“《瑜伽》自为问答，不可言 难家不得答意”①

的前提下，答家不以“本有无漏种子”回答分性问题，也就意味着 “真如所缘缘种子”非

是智种。

在此基础上，法宝再破难陀的“闻熏习种释”。法宝指出“若是真如，故知答家 以真

如为种，亦不合有无不同” ®,将“真如所缘缘种子”引向“真如为种”。而因为 “真如所

缘缘种子”是法尔真如，自然不是闻熏习种。

法宝对护法“智种释”的破斥其实指出了唯识宗建立五性的一个重大问题：《瑜 伽论》

卷五十二说，因为真如所缘缘种子是皆有的，所以就“有无毕竟二障种子” 建立五性；窥

基、慧沼时代的唯识宗，则是以“有无本有无漏种子”建立五性。或 者说，《瑜伽论》卷

五十二以真如所缘缘种子为出世间法因，《成唯识论》以“本有 无漏种子”为出世间法因。

这样一种转变，吉村诚指出：“真如所缘缘种子说被推定为《瑜伽论》形成过程 最末

期的派生之物，其成立应在《摄大乘论》的闻熏习说和《成唯识论》的无漏种 子说之前” ®,

如此，其认为护法唯识学中存在着从“真如所缘缘种子”到“本有无 漏种子”的转变。吉

村氏进一步考察《瑜伽论记》所记文备、慧景、神泰等人关于《瑜伽论》卷五十二此处“真

如所缘缘种子”问答的解释，指出：“《成唯识论》的种 子说是随着护月和护法的解释，

以无漏种子替代了真如所缘缘种子。”④上述分析，其 实即如前文所说，唯识宗鉴于难陀

新熏义存在的“漏不能生无漏”的问题，建立本 有无漏种子。

其实，转变也是因为“就障建立”本身即存在问题。如宇井伯寿对“就障建立” 的解

读是：“声闻的无种性，原本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无种性，而仅仅是因为障的存 在。障最

终不过是微细的烦恼，决不是于本性上不可成佛者。”⑤对《瑜伽论》的“真 如所缘缘种

子”，即便不解读为真如生种子，也很容易在“就障分性”处将五性各别 解读为“唯新熏”。

同时，认为《瑜伽论》仍是小乘教的宇井氏同时指出：“世亲在《佛性论》中原

1 《究竟论》卷四，第 129页，第 378行。

2 《究竟论》卷四，第 129页，第 380行。

3 吉村诚：《唯识学派的种子说——从真如所缘缘种子到无漏种子（唯識学派 CD種子説一真如所縁縁種子力、

乏無漏種子八一）》，《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第 69号，2011年，第 109页。

4 吉村诚：《唯识学派的种子说——从真如所缘缘种子到无漏种子》，第 111-112页。

5 宇井伯寿：《瑜伽论研究》，慧观等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 159页。 封不动地引用了

'声闻地决择分'的论述，而得出了与《瑜伽论》相反的结论。”①其 实，自世亲始，瑜伽

行派就一直对《瑜伽论》的文本进行着诠释与调整。如此，法 宝谓“《瑜伽》不言法尔及

本性住种子，非为定证”、“《瑜伽》纵说本有五性，非为 定证。先习起者，对其后起，

亦亦得名为本有种故”、“违多大乘五性新熏经论文也，《瑜伽•声闻地》文非为定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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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无据。

基于这一原因，《慧日论》“真如为种谬五”虽然引了上述法宝论争的全文，但是 仅

以一句话破之，即“若以真如为种生法，过失如前，不平等因”③，真如为种生法， 是无

为法生有为法的不平等因。又在诠释世亲的《般若论》时指出：“准此论义，名 如遍难，

双举智障以答彼难，明知法尔种性无有。若不尔者，但应据住法，何须说智 耶？故《瑜伽

论》以'有毕竟障种子'及'法尔本有无漏种'分五性别。”④慧沼还是 选择以唯识论典为教

证，调和据“行性不定”分五性与“就障分性”的矛盾。

其实，《成唯识论》中有对此问题的明确回应：“依障建立种姓别者，意显无漏种 子

有无。……故由无漏种子有无，障有可断、不可断义。”⑤此处则是进一步将“二障 种子”

是否“毕竟”归于“本有无漏种子”的有无。但不知为何，慧沼未用此说法。

（三）真如为种还是本有无漏种

慧沼又以“四过”集中攻击“真如为种，亲生出世间法”：（1）法宝曾言“无漏 从有

漏心生”，但后文又说真如为种生，前后相违；（2）根据《瑜伽论》、《摄论》等 论典定

义，种子刹那灭，真如作为常法不能刹那灭，故以真如为种与圣教相违；（3） 《佛性论》

卷二对圆成实性、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三性进行了分别，谓作为有体的 圆成实性的真如

只具备“灭依他”的“有体生无体” 一义，如果圆成实性的真如可 以亲生出世间法，则圆

成实性应该也能“有体生有体”，违背了法宝依据的《佛性 论》，违自宗；（4）如果认为

有漏的新熏能生无漏的出世间法，即违背了《瑜伽论》卷五十二“不从习气积集种子生”，

进退相违。⑥

但是，法宝依然有教证支持自己的“真如为种”理论：“若以是真如故不得名种 子，

何故《涅槃经》说第一义空为种子邪？又《瑜伽论》等云，种及界、性名异体

1 宇井伯寿：《瑜伽论研究》，第 160页。宇井氏所言，乃《瑜伽论》卷六十七以五难解说“云何而有毕竟无般

涅槃法”，《佛性论》用之，参见《瑜伽论》卷六十七（T30, p669bl2-p670a20）、《佛性论》卷一（世 亲

著，真谛译，T31, p787cl7-p788c24）o法宝亦以此发难“《佛性论》破《瑜伽》所立无性，名破小乘 执”，

慧沼之回应参见《慧日论》卷三，T45, p437c29-p438c26o
2 依次见《究竟论》卷四，第 130页第 433—434行，第 131页第 444-445行、第 448行。

3 《慧日论》卷二，T45, p428c27-c28。
4 《慧日论》卷二，T45, p429a6-al4o
5 《成唯识论》卷二，T31, p9a21-a28。
6 参见《慧日论》卷二，T45, p429a28-bl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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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是佛性不许耶？ ”①其实法宝的逻辑也很简单：“种”本身和“界” （dhatu,“佛

性” [buddha-dhatu]之“性”）相同，在将“真如”解释为“成佛之因”的时候，真 如确

实也具备种子（因）的含义。

由此，他对唯识的批判给出了正面回应：“若以'违种子六义刹那灭等故不得名 种’

者，法尔种子亦不是与能熏相应熏成，何得名种？ ”②这也是相当有力的攻击: 如果真如

因为违背了《成唯识论》规定的种子六义故不能是种子，那么唯识宗标许 的“法尔无漏种

子”也不应该叫“种子”。作为根据《成唯识论》能熏四义、所熏四 义的简别，只有前七

识是能熏，只有第八识是所熏，其中没有本有无漏种子的位置, 其因何名为种子？

故而法宝指出，“故知六义种子唯说有为，四义所熏唯说客性，非本性也” ®,此 言

其实意味着，如果唯识宗要立成自己的“本有无漏种子”，就必须许种子六义、所 熏四义

为只就有为种子而言，不能适用于本性住种。如前所述，法宝论义其实即许 一切众生皆有

真如为无漏种子，故而此论将真如与法尔无漏种子等同，使得唯识宗 的一切批驳都有伤及

自宗的危险。

其实，这里的问题仍然是《瑜伽论》卷五十二中已经留下的：种子被定义为习 气积极

的有为法，“法尔无漏”与“种子”本身就是有自相矛盾的倾向。义荣也曾以 “果言行者，

云何法尔？果言法尔，云何是行”④来攻击唯识宗，这是唯识宗难以直接 回应的问题。毕

竟“真如”被共许为“法尔无漏”，唯识宗再立“法尔无漏种”，似 乎本身就隐含了自宗

所批判“真如为种”。

其实，法尔无漏种子最终生出亲证真如的无分别智，是能，本身是有为；作为 出世间

法，是无漏。但慧沼没有从此角度回复。《慧日论》第二章接下来的“通经法 尔谬六”仍

是在教证中纠缠，指出了几处谓法尔性别的教证，由此亦可看出慧沼卫 护五性各别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有无相违、钝利相违、渐顿相违、定（不定）相 违，岂可一生普俱成熟？ ”⑤

亦即众生无始时来就存在的现实的复杂差别性，导致决 不能用一个空洞的理论说众生全都

能成佛，否则无法显示佛法的完备与殊胜。不过 这里强调众生现实差别性与理论的殊胜性，

更多是出于实践考虑，距离“本有无漏 种子”就有些距离了。其中一个教证是真谛译《摄

论》：“又梁《摄论》出世净章， 初二乘正见，以闻他因及自思惟为增上缘，方始得生。

故三乘性无始本有。”⑥又将问

1 《究竟论》卷四，第 129页，第 395—397行。

2 《究竟论》卷四，第 129页，第 397—399行。

3 《究竟论》卷四，第 129页，第 399—400行。

4 《法华秀句》卷中末，第 210页。

5 《慧日论》卷二，T45, p429b23-b25。
6 《慧日论》卷二，T45, p429c26-c29。 题导向“闻熏习”。慧沼此节最后再次重复：“若唯新

熏，五性差别，现能熏因，无 种何起？ ”①二者结合，可见慧沼在强调新熏的有为有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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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成为出世间法的依据。

（四）闻熏习的性质

最后，法宝在关于“初无漏因”的论述中破斥了 “有漏不能生无漏”的唯识教 法。

二人论争的焦点也是《摄论》的“闻熏习”。

何谓“闻熏习”？此涉及前文所引慧沼屡次用以批驳法宝的“若无本有无漏种 子，见

道前不能熏成无漏”。依据唯识修行位次，经历资粮位福、慧资粮的积累，以 及加行位的

修习，众生在通达位迎来转凡入圣的关键时刻，即在通达位由根本无分 别智亲证真如，断

分别二障。就在此阶段以无分别智亲证真如而言，通达位亦被称 为见道位。故此，见道位

时生起的根本无分别智就成了出世间法的第一步。如此,“诸世间法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

此生的第一步就应该是在见道位生起无分别智。 而不论是法宝与慧沼，都许见道位无漏智

的生起都与闻熏习相关。而“闻熏习”又 和《摄论》相关。

法宝引玄奘译《摄论》：“入所知相云何应见？多闻熏习所依，非阿赖耶识所摄, 如

阿赖耶成种子；如理作意所摄，似法似义而生似所取事有见意言。”②法宝依据无 性释“非

阿赖耶所摄者，谓此依从清净法界流故，对治彼故，非彼性摄“ ®,将其解读 为“从最清净

法界等流者，即是佛智从法身生也”④。闻熏习因为要对治阿赖耶识，故 非阿赖耶识所摄，

而只能是清净法界的等流，其实推论至此，是唯识宗义的，这种 “能对治阿赖耶识，依附

于阿赖耶识，但非阿赖耶识”的东西，正是“法尔无漏种” 的教证。

问题在于，法宝将其解读为“佛智从法身生”，则是在以真如为法身的前提下,将“佛

智”解读为从真如而起。据此，法宝认为：“阿赖耶识得与有漏作亲因缘，闻 熏习种亦与

无漏为亲因缘，无别法尔有为无漏。”⑤如阿赖耶识是有漏亲因，闻熏习种 亦是无漏亲因，

故此不需要别立“法尔有为无漏”亦即法尔无漏种子。至此，法宝 以闻熏习种为无漏亲因，

成了难陀的“唯新熏义”的思路。

一方面，法尔领域是纯粹的理、心和合体，没有闻熏习的位置，闻熏习本来亦 非法尔；

另一方面，闻熏习又被解读为生长三乘的亲因，这又恰恰也是法尔的区域。

1 《慧日论》卷二，T45, p430a2・a3。
2 世亲造，玄奘译：《摄大乘论》，T31, pl42b6-b9o
3 《究竟论》卷四，第 131页，第 450-452行。

4 《究竟论》卷四，第 131页，第 460-462行。

5 《究竟论》卷四，第 131页，第 470-471行。 此时法宝的“无别法尔有为无漏”颇具讽刺意味，

因为他的本来具备草药差别的 “闻熏习种”恰恰像是唯识宗所立“本有无漏种子” 了。



•252 -唯识研究（第六辑）

据此，在《慧日论》最后“漏生无漏谬七”，慧沼指出法宝有“十相违”，第一 “前

云是缘，今云亲因”，第二“前云闻熏习是亲因，今缘说为缘因，非是本性”，第 三即“前

云熏习同《瑜伽》说为缘因，非是本性”，第四即“前云熏习同《涅槃》缘 因，正因即佛

性，今复说本性，如地翻作缘因”，第六“今说闻熏习为亲因缘”，有五 条都是针对法宝

以闻熏习为出世间法亲因，可见此问题之严重。其实法宝的这一模糊 也显示了，“闻熏习”

与“真如”的混合，很容易推导出唯识宗的“本有无漏种子”。

那么这里闻熏习种在慧沼捍卫的唯识宗义中是什么情况？宽泛地说，是有漏的 耳识见

分，以清净法界等流正法为疏所缘缘、以正法在耳识上的相分为亲所缘缘而 熏成的种子，

其所缘虽是无漏，但能缘是有漏，故熏成的种子本质上仍是有漏的。 正是因此，慧沼认为

见道位前仅仅靠闻熏习，不可能生出作为出世间法的无漏种子,这也是批判难陀“唯新熏义”

的依据。故而护法唯识学许本有无漏种子，以之为见 道位生起根本智的亲因缘；而闻熏习

能促进本有无漏种子增长，故而只是生起根本 智的增上缘，即“说有漏熏习成出世心者，

据增上缘说”①。

由此，吉村诚指出唯识宗建立了两种闻熏习：“有漏的闻熏习，是修所断，成 为出世

法的增上缘，此闻熏习只会新生有漏种子，并未成为出世法的亲因缘。与此 相对，无漏的

闻熏习，是非所断，成为出世间法的亲因缘。具体而言，依据闻熏习， 本有无漏种得到增

长，生出出世心。”②

具体来说，两者的结构分别是：（1）有漏闻熏，见道位前，有漏耳识见分为能 缘，

无漏正法为疏缘，耳识上正法影像相分为亲缘，熏成有漏种子，增长本有无漏 种子®;（2）

无漏闻熏，见道位，本有无漏种子所亲生的根本智亲证真如，无漏根本 智为能缘，无漏真

如所缘。耳识上“见分一相分”的能所，与“根本智一真如”的 能所，被唯识宗区分开来。

这一区分的实质，其实正是对《摄论》“闻熏习”与《瑜 伽论》“真如所缘缘种子”说的

调和。而有漏闻熏的建立，也否定了将“真如所缘缘 种子”解读为“新熏成的无漏种子”

的可能。

1 《慧日论》卷四，T45, p448al2-al3。
2 吉村诚：《中国唯识的闻熏习说（中国唯識记眾丁 <6聞熏習説（COUT）h《印度佛教学研究》58卷 1号，

2009年，第 247页。

3 当然，此处唯识宗内部本有分歧。如傅新毅指出，关于由地前闻熏增长的无漏种究竟是性种还是习种，窥 基

与圆测有异解：窥基唯以法尔无漏种为性种，以受闻熏的为习种；圆测以地前皆为性种，地后新熏无漏 种为

习种。参见氏著：《玄奘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307-308页。其实，窥基看似“性窄

习宽”，但性种恰恰是最重要的，只要其存在，即能彰显五性之不可改易；圆测看似“性宽习窄”，却 扩大

了 “性种”之概念，产生了将新熏纳入“性种”的可能。



① 吕激：《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讲记》，《吕激佛学论著选集》卷二，第 619-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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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沼最后对“真如所缘缘种子”作结时说：“云'真如所缘缘种子生'者，似所 缘缘，

说为种子，真如实非所为法种。”①即就真作为根本智的所缘缘来说，其虽非根 本智的亲

因缘，但也是所缘缘，故而也是其生起之因。由此，“真如所缘缘种子”是 假说作为所缘

缘的真如为“种子”，并非实说真如即种子。前文之所以说慧沼的理解 不同于“则仅仅把

真如视为种子产生的'所缘缘'”，正在于慧沼不是把“真如所缘 缘种子”当成（由真如所

缘缘产生的）“种子”，而是将其当作（被假说为种子）的 “真如”，亦即本质上还是真

如。所以，慧沼其实也是“以真如假说为种”，将所缘缘 假说为根本智的种子。如杨维中

所言：“所缘缘'假名种子'，是因为真如虽非生灭 法，原非种子，但当如见道位的圣智显

前时，此智以真如为所缘缘而生起，因此将 真如所缘缘假定为种子。”②

四余论：出世间法造成的问题

慧沼和法宝二人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出世间法如何生起”，就此选择《瑜伽论》 卷五

十二“一切出世间法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的圣言，做出了不同诠释。二人的 分歧在于，

“真如”究竟能直接亲生出世间法（真如是种子），还是仅仅作为生起出 世间法的“所缘

缘”。在后一问题上，又牵涉到《摄论》中“闻熏习”的问题。法 宝一方面认为真如本身

就能生出世间法，即将“真如所缘缘种子”解读为“真如种 子”，这是如来藏的思路；另

一方面认为《摄论》的闻熏习能生起佛智，即将“真如 所缘缘种子”解读为“以与真如等

流的正法为所缘缘而熏成的无漏种子”，这是难陀 “唯新熏义”的思路。但是，由于法宝

之前将“闻熏习”划归为“新熏”领域，不认 为其是出世间法生起的亲因，故而这里就出

现了矛盾。究其根源，法宝所依据“真 如所缘缘种子”，在只坚持“真如种子”的理解的

情况下，难以面对确实“所缘缘” 的问题；而如果要引入“所缘缘”，又会陷入将原本划

分的“新熏”混入法尔的问 题。易言之，法宝虽然通过教证，拒绝了护法唯识学“漏不能

生不漏”、“无为不能 生有为”的限定，却陷入了自己划分的“本有一新熏”的限制。事

实上，法宝建立 为种的真如，在唯识宗看来犯了无为法为种的法性混乱；唯识宗建立法尔

无漏种子， 法宝则攻击“法尔”与“种子”本身相悖。究其实质，双方都认为要建立一个

性质 为法尔无漏的东西，才能保证出世间法的生起。在此思路下，或许能够理解早期摄

1 《慧日论》卷四，T45, p448b3-b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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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 717页。

论师何以会走向真心论。

但是，双方都没有回应一个重要问题：为何出世间法必须要被保证？当然，这 对作为

佛教信仰者的二人本身其实不构成问题。然而，如法宝所引《善戒经》“细 性一粗性”的

区分，这些能生起出世间法的法尔无漏的东西都被解释为“无因而 得”，其实存在隐患。

确实，在严格的因果原则之下，作为解脱依据的东西，必须是 无因的，有因则符合缘起原

则，必非常住，则不能保证解脱的必然性。但是这里的 “无因”，本身就有靠近外道的倾

向，这也是唯识宗“法尔无漏种子”与“五性各别 说”最大的理论问题。但是，即便是唯

持新熏义的古论师，也面对双重问题：一方 面，仍是“若无本有无漏种子，见道如何生”

的问题；另一方面，能够宣说正法从 而保证闻熏习的是已觉悟的佛，但是这一系列讨论本

身就是要回答“最初佛如何觉 悟”，陷入循环论证。在此意义上，佛教的宗教性与佛陀的

地位才被真正揭示出来:“成佛何以可能”根本不是理论问题，因为至少佛教各派都共许释

迦牟尼佛确实已经 成佛，其宣说的清净法界等流的正法可以由闻熏习熏成无漏种，如此，

只要真正信 仰佛陀，似乎根本不必讨论“出世间法如何生起”的问题。由此可以说，唯识

宗用 “佛性”思路讨论成佛问题，本身就是其作为汉传佛教宗派的标志；另一方面，将 “已

觉悟的佛陀”宣说的教法作为一种“启示”或“恩典”进行讨论，或许是一个新 的思路。

这个论争中最戏剧性的是，唯识宗特别建立“本性住种”，本为解决“有漏不能 生无

漏”的问题，为众生解脱提供根据，但正是这个为保证众生能解脱的东西，指 出了理论上

有一类众生不能解脱。而本有无漏种何以或有或无，以及唯识宗强烈坚 持对五性各别的原

因，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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